
   

 1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小時候的音樂課，我們都會唱這樣的一首歌，「我的家庭真可愛，整潔美滿又

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氣，父母都慈祥…..」，這是對一個幸福家庭的描述。我可愛的

原生家庭也確實是整潔美滿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氣，父母親更是慈祥。所以一直

以來，我認為所有人的家庭也都是這樣的。 

在我進入職場之後，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兒童保護專線（一一三婦幼保護專

線的前身）的社工員，在我接觸的通報個案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爸爸拿

著瓦斯桶要放火燒了全家的案件，當下我感受到很大的衝擊，「家庭總是幸福美滿」

的既定印象產生了第一道裂痕。隨著我接觸的家庭暴力個案的數量愈來愈多，我漸

漸的了解到，對某一些家庭來說，家庭生活並不只是幸福美滿又安康，其中也包含

了暴力。 

對生活在被暴力所籠罩的家庭的人們來說，「家庭」到底是什麼？在當時，我

只能想像他們一定認為家庭＂不是＂幸福美滿又安康的。但是到底他們認為「家庭」

＂是＂什麼呢？我甚至連想像都無法想像！隨著工作經驗的增加，我了解到「家庭

是什麼」這個問題所牽涉的層面太過於廣泛，幾乎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於是我

放棄了去尋找「家庭是什麼」這個答案，轉而將我的目光放在「受到家庭暴力的婦

女為什麼不離開暴力關係」這個問題上。但是很快的我發覺自己並沒有足夠的能力

與知識去回答這樣的問題，於是我又重新回到學校，充實自己的專業知識，並學習

研究問題的能力。 

在這段求學的期間，我接觸到從各個角度探討家庭暴力的研究，其中以＂充權

＂（empowerment）來看待家庭暴力問題的觀點引起我最大的興趣。我看到了受到

暴力的家庭，有些家庭成員長期生活在暴力的環境當中，時時刻刻都得面對不知何

時會爆發的暴力攻擊；有些家庭是父或母親一方帶著小孩過著單親的生活，缺位父

母的親職生活裡，遇到不少的艱辛與困難；有些家庭則是父母親各自又再重新另組

新的家庭，幸運的就過著沒有暴力的平安生活，不幸運的則是又延續另一段暴力的

開始；還有另外一些家庭是在母親離開暴力婚姻關係之後，帶著孩子獨立生活，他

們不旦沒有因為單親、過往暴力的陰影而變得懷憂喪志或自暴自棄、自怨自艾，反

而能夠重新建造另一段新的幸福美滿的生活，這樣的改變令我感到驚訝！到底為什

麼會有這樣的轉變？如果某些家庭能夠有這些正向與美好的改變，那麼其他有暴力

的家庭是不是也能夠學習他們的方法走出傷痛，重新再創幸福美滿的家庭呢？於是

我想，以充權歷程（empowerment process）這個觀點來進行家庭暴力的相關研究，

應該可以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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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段時間的努力、與受暴婦女實際的訪談與資料整理後，我試著從以下的

章節來討論充權歷程的發展與結果。 

第一章的內容，我交待了研究背景，我試著勾勒出我所要討論的重點，接著研

究目的與問題就能明顯被看見，同時也明確定義本研究當中我所使用的重要名詞。 

第二章的內容主要是討論別人怎麼看待我所想要研究的主題。因此從由家庭暴

力的相關概念談起，了解受暴婦女在家庭暴力所受到的影響，家庭暴力帶來的控制

與壓迫如何對受暴婦女產生作用；接著由女性主義的概念著手討論家庭暴力，以及

從多元文化的尊重態度來了解受暴婦女；最後對研究想探討的充權概念做個整理，

由充權的面向談到充權的歷程。 

第三章主要是談到我如何進行研究。我採取敘事研究方法來發現受暴婦女的充

權歷程，我先介紹了敘事研究方法，同時也討論採取敘事研究的適用性；接著說明

我如何選擇樣本、樣本從何而來，等到研究對象確定之後，我也說明我如何進行訪

談。我為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做了整理，同時以「整體－形式」的方式來分析所獲得

的文本資料。 

第四章則是針對所獲得的受訪者的資料進行整理，同時也分析在訪談現場所取

得的文本資料，在受訪者敘說的話語裡，找到她們想要表達的意義。 

第五章整理本研究的總體發現後，我整理出「受暴婦女充權歷程要素」，我從

動態的觀點架構出「受暴婦女充權歷程圖」，將要素的動態變化以向量的觀點帶入充

權歷程圖當中進行討論。除此之外，我也從充權的三大面向出發，與本研究的發現

進行討論，同時也針對其他重要議題進行討論，並提出相關建議。 

由以上各章節的舖排就成為了現在這份論文。 

 

 

 

 

 



   

 3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將說明本研究對象以及研究議題在目前的環境中，所處的脈絡情境以

及現況，同時也逐清釐清研究想法與目的。 

一、 台灣家庭暴力的現況 

到底台灣有多少人受到家庭暴力的對待呢？由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委員會（2009）的資料顯示（表 1-1），自 2002 年至 2009 年十月底止，共有 460,467

人次的被害人通報遭受到家庭暴力，平均每年有 57558 人遭受到家庭暴力。 

由每一年家庭暴力通報被害人數的數據來看，在 2005 年的人數有明顯增加的

現象，甚至將近到達 2002 年通報人數的二倍，自 2002 年之後，家庭暴力被害人通

報人數一直呈現增加的趨勢。 

表 1-1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性別統計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男 4441 11.61 5105 13.48 6632 14.23 10294 16.89 

女 33630 87.95 32642 86.17 38881 83.42 49286 80.84 

不詳 167 0.44 136 0.36 1093 2.35 1385 2.27 

合計 38238 100 37883 100 46606 100 60965 100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至 10/31）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男 11763 18.59 14202 20.76 16508 21.88 15312 21.99 

女 50472 79.77 52773 77.13 57276 75.92 53060 76.19 

不詳 1039 1.64 1446 2.11 1654 2.19 1270 1.82 

合計 63274 100 68421 100 75438 100 69642 100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內 政 部 家 庭 暴 力 及 性 侵 害 防 治 委 員 會 統 計 資 料

（http://dspc.moi.gov.tw/ct.asp?xItem=2291&ctNode=776&mp=1，檢索日 2009 年 12 月 14 日） 

＊粗黑色體的部份是突顯女性被害人在所有通報被害人的所佔比例。 

雖然家庭暴力被害人通報人數呈現增加的趨勢，由被害人男女性別的比例來

看，由 2002 年的 11.61: 87.95 至 2009 年的 21.99: 76.19，男性被害人的人數有增加

的現象，反之而言，女性被害人的比例是下降，雖然如此，女性是家庭暴力的主要

對象，佔所有被害人人數的七成五以上。女性由於生物特性相較男性為嬌弱，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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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負較多的生育、照顧責任，勞動參與的連續性受到中斷的可能性提高，因而需要

仰賴配偶負擔經濟協助，諸多因素使得女性在生活中較男性更容易面臨家庭暴力的

風險。 

表 1-2 家庭暴力事件通報兩造關係統計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配偶 24964 61.47 22906 55.81 25503 51.55 32653 52.4052.4052.4052.40    

前配偶 1604 3.95 1617 3.94 1832 3.70 2329 3.743.743.743.74    

曾有其他家庭成員 

(事實上夫妻關係) 

4390 

(150) 

10.81 

(0.37) 

6121 

(164) 

14.91 

(0.40) 

8531 

(302) 

17.24 

(0.61) 

11532 

(334) 

18.51 

(0.54)(0.54)(0.54)(0.54)    

現有其他家庭成員 

(事實上夫妻關係) 

9652 

(1625) 

23.77 

(4.00) 

10400 

(1779) 

25.34 

(4.33) 

13606 

(3703) 

27.50 

(7.49) 

15796 

(3256) 

25.35 

(5.23(5.23(5.23(5.23))))    

合計 40610 100 41044 100 49472 100 62310 100 

親密伴侶關係親密伴侶關係親密伴侶關係親密伴侶關係    28343 69.79 26466 64.48 31340 63.35 38572 61.9061.9061.9061.90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至 9/30）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配偶 33637 50.4850.4850.4850.48    35182 48.4648.4648.4648.46    35862 44.9044.9044.9044.90    28420 43.4843.4843.4843.48    

前配偶 2473 3.713.713.713.71    2745 3.793.793.793.79    2850 3.573.573.573.57    2316 3.543.543.543.54    

曾有其他家庭成員 

(事實上夫妻關係) 

13721 

(321) 

20.60 

(0.48)(0.48)(0.48)(0.48)    

16147 

(324) 

22.24 

(0.45)(0.45)(0.45)(0.45)    

22022 

(554) 

27.57 

(0.69)(0.69)(0.69)(0.69)    

17617 

(521) 

26.95 

(0.80)(0.80)(0.80)(0.80)    

現有其他家庭成員 

(事實上夫妻關係) 

16804 

(3222) 

25.21 

(4.84)(4.84)(4.84)(4.84)    

18532 

(3391) 

25.53 

(4.67)(4.67)(4.67)(4.67)    

19140 

(3717) 

23.96 

(4.65)(4.65)(4.65)(4.65)    

17006 

(3160) 

26.02 

(4.83)(4.83)(4.83)(4.83)    

合計 66635 100 72606 100 79874 100 65359 100 

親密伴侶關係親密伴侶關係親密伴侶關係親密伴侶關係 39653 59.5159.5159.5159.51    41642 57.3557.3557.3557.35    42983 53.8153.8153.8153.81    34417 52.6652.6652.6652.66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內 政 部 內 政 部 家 庭 暴 力 及 性 侵 害 防 治 委 員 會 統 計 資 料

（http://dspc.moi.gov.tw/ct.asp?xItem=2291&ctNode=776&mp=1，檢索日 2009 年 12 月 2 日） 

＊粗黑色體的部份是突顯親密伴侶暴力在兩造關係中所佔比例。 

在受到家庭暴力以女性為居多的現況中，到底與女性有什麼關係的人最常施予

暴力呢？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對家庭成員關係的範定，可分為配偶、前配偶、曾有

其他家庭成員及現有其他家庭成員四類，再對照表 1-2 的統計數據顯示，對女性施

予暴力的加害人多為配偶。若將暴力關係中將現有或曾有婚姻關係以及現有或曾有

事實上夫妻關係稱之為＂親密伴侶關係＂（intimate partner relationship），親密伴侶

暴力關係與其他家庭成員暴力關係相比較後，發現前者的關係是佔了一半以上的比

例。因此家庭暴力也可說是親密伴侶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或婚姻暴力

（marital violence），其暴力的關係是發自於親密伴侶的關係，不論他們的型式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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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或曾有婚姻關係，這也是主要的施暴者與受暴者的關係，或是事實上夫妻關係的

同居型式。而本研究正是秉持以婚姻關係為基礎的型式看待家庭暴力，將家庭暴力

視為配偶間的性別暴力。 

二、 台灣受暴婦女的概況 

按生命週期觀點來看，受到親密伴侶施予暴力的女性，通常指的是處於那個發

展階段的女性呢？由表 1-3 家庭暴力被害人年齡分布來看，被害人年齡以 30 至 40

歲未滿為最多，其次為 40 至 50 歲未滿，以及 24 至 30 歲未滿，再加上七成五以上

的被害人多是女性，因此總結來說，家庭暴力被害人是以 24 至 50 歲的女性為居多；

所以，以「受暴婦女」的名詞來稱呼這群家庭暴力被害人能夠反應出這群人口群的

基本狀況。 

表 1-3 家庭暴力事件被害人年齡統計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0-6 歲未滿 602 1.57 770 2.03 1326 2.85 2032 3.33 

6-12 未滿 852 2.23 1049 2.77 1544 3.31 2839 4.66 

12-18 歲未滿 1099 2.87 1266 3.34 1762 3.78 3145 5.16 

18-24 歲未滿 2382 6.23 2579 6.81    2981 6.40 3503 5.75 

24-30 歲未滿 4959 12.97    5402 14.26    6734 14.45    8317 13.64 

30-40 歲未滿 3279 8.58    4332 11.44    12870 27.61    15982 26.2 

40-50 歲未滿 0 0 19 0.05 9480 20.34    11947 19.60 

50-65 歲未滿 0 0 7 0.02 4797 10.29    6616 10.85 

65 歲以上 3781 9.89    1941 5.12 2020 4.33 2699 4.43 

不詳 21284 55.66    20518 54.16    3092 6.63 3885 6.37 

合計 38238 100 37883 100 46606 100 60965 100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至 9/30）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0-6 歲未滿 2718 4.30 3335 4.87 3504 4.64 2725 4.41 

6-12 未滿 3548 5.61 4174 6.10 4866 6.45 3718 6.01 

12-18 歲未滿 3697 5.84 4515 6.60 5821 7.71 4540 7.34 

18-24 歲未滿 3357 5.31 3246 4.74 3352 4.44 2700 4.36 

24-30 歲未滿 8062 12.74 8447 12.35 8719 11.56 7153 11.56 

30-40 歲未滿 16045 25.36 16392 23.96 17971 23.82 15118 24.44 

40-50 歲未滿 12024 19.00 12161 17.77 12963 17.18 10981 17.75 

50-65 歲未滿 6923 10.94 7639 11.16 8722 11.56 7880 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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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歲以上 2762 4.37 3245 4.74 3675 4.87 3352 5.42 

不詳 4138 6.54 5267 7.70 5845 7.75 3689 5.97 

合計 63274 100 68421 100 75438 100 61856 100 

資 料 來 源 ： 整 理 自 內 政 部 內 政 部 家 庭 暴 力 及 性 侵 害 防 治 委 員 會 統 計 資 料

（http://dspc.moi.gov.tw/ct.asp?xItem=2291&ctNode=776&mp=1，檢索日 2009 年 12 月 2 日） 

＊粗黑色體的部份是突顯成年期年齡在被害人年齡所佔比例。 

採用發展階段的觀點來探討（沙依仁，1998；陳怡潔譯，1998），24 歲至 50

歲家庭暴力的女性被害人處於生命發展階段的成年期及中年期前期。成年期階段的

發展任務在於婚姻、工作、生育、照顧與撫育子女至孩子外出就學、就業，處在適

應與調整夫妻、親子關係的階段，重新定義自我以及在不同系統中所擔任的角色，

而成年期後期的主要工作是在社會參與中承擔社會責任。中年期前期階段的發展面

臨的問題與家庭有關，如婚姻調適欠佳、離婚、子女準備離家外出就學或就業的空

巢家庭，同時也將面臨職業問題，如不順遂或失業等問題，在個人身心健康也開始

即將進入更年期階段，同時也開始出現患病的情形，如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等。

因此成年期及中年期前期的發展任務與階段與家庭有密切關連，由成立婚姻關係、

家庭關係、親子關係開始，家庭成員調整角色與責任並建立界線，而後隨著子女漸

成熟，面臨自身發展任務的需求而產生家庭互動關係的變化，而成年人有工作變化

及社會參與，以及自身健康問題的發展。 

當成年期及中年期前期的發展任務遇上家庭暴力時，可以看到受暴婦女不只面

臨個人身心健康的衝擊，還包括了子女權益維護、家庭經濟、就業、家庭照顧、社

會參與或支持的變化（劉婌齡，2003）。根據內政部（2007）於 95 年婦女生活狀況

調查發現，有 32.5%的婦女表示目前遭遇重大困擾，其中以「經濟問題」比例最高，

佔 14.8%，其次為「自己健康問題」，佔 6.9%，再者則為「自己工作問題」，佔 6.5%。

而離婚、分居或喪偶婦女有重大困擾比例高於未婚婦女、有配偶或同居婦女。可見

有三分之一比例的女性常處於危機狀態當中，尤其是經濟、健康、就業的危機，這

些危機再加上家庭暴力的影響因素的干預，容易使得受暴婦女陷入窘迫的處境。 

三、 傳統上如何看待受暴婦女 

人們常稱女性為＂弱勢團體＂（weakness）或＂受壓迫團體＂(oppressed)，此

乃因女性被賦予之生理、心理、社會資源、性別是相對弱勢，而易成為脆弱、易受

傷害（vulnerable）之族群而稱之。對於受暴婦女也常以＂受害者＂（victim）的命

名來稱呼，而且許多社會福利服務措施都是以＂女性＂為補助對象，認為女性容易

陷入經濟困境、能力不足的困境、無法自立維持生活的困境，因而加深婦女＂依賴

＂、＂無能力＂的標籤形象。然而，女性必得與弱勢劃上等號嗎？女性長期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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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是較男性為低下的、是需要依賴男性才能生活的，此種以男性為主的觀點是

社會建構而成，因之將女性視之為依賴的、需要照顧的及只管家務的。家父長制

（patriarchy）可用在社會的、經濟的及政治的安排，因此也產生這些文化假設，以

及給予男性權力來操控女性，同時也擁有正式權力來影響公共政策與實務（Morales, 

Sheafor, & Scott, 2007）。因此女性是習慣於順服、配合各方系統的期待與要求，扮

演角色所賦予之任務，不追求自我實現之發展。 

女性通常都被教導要擔任家務工作，而男性則被教導要在工作、成就上有所表

現及追求卓越成就，這些刻板印象帶來的壓力與風險是：全心全意扮演好相夫教子

的女性是相當地依賴男性，而當這位男性生病、過世或離婚的時候，這位女性將失

去所依靠的一片天，頓時間將會變得相當不知所措與脆弱。故傳統觀點都將女性視

為較弱勢的團體，然而這就像雙面刃能產生不同的作用：這觀點可幫助女性要增強

她們的生理及心理能力來把握優勢的機會，但也可能同時無法創造這樣的機會

（Andersen, 1997）。 

四、 以充權觀點看待受暴婦女 

在社會工作實務領域當中，自 1970 年代充權、優勢觀點的理念漸漸被廣泛討

論以來，社會工作者可以採取更多元的正向思考觀點來看待服務使用者的問題與需

要。充權是諸多服務觀點之一，由充權的觀點探討當中可以看到，社會工作者面對

服務使用者時，應保持尊重、接納及正向的態度、積極主動的角色與服務使用者共

同討論造成其壓力、困境的原因，了解造成服務使用者無法發揮角色功能的原因為

何，從此處著手，協助服務使用者將內在資源、內在力量發揮出來，協助尋找阻礙

功能運作的障礙並將外部資源連結起來。 

當人們遇到危機時，總會需要他人的協助，以度過難關。女性在要求家人幫忙

解決問題時較少得到同情。由於女性的傳統角色被認為是較容易也比較沒有壓力

的，所以家庭主婦的抱怨可能較不被當真，也比較沒有確實根據。除此之外，女性

被期望要做個扶助者，而且要知道如何照顧、調解和保護；但是丈夫就不太可能去

做這些事。當女性向丈夫尋求同情或協助時，她可能會感到失望，因為他很難做出

這些反應（危芷芬、陳瑞雲譯，1996）。因此女性需要尋求心理支持的其他來源，疏

解個人面臨問題之壓力。根據饒志堅（2003）等為行政院主計處所做的調查研究發

現，我國女性平均餘命較男性多 5.7 歲，高於全球兩性差距，且女性抗壓能力優於

男性，顯見女性在面對壓力狀態時，反而能具備更大的耐力與韌性來面對問題、處

理問題。每個人皆存有不同的優勢與內在能量，對於處在弱勢狀態的個人而言，其

所遭受到之不理想待遇，不在於其所身處之不良環境、所面臨之困難問題，而在於

個人尚未能將內在力量發展出來，因此需要個人不斷地尋求及看重個人價值，將隱

藏的力量與價值轉化為成長的動力。因此就優勢觀點而言，每個人皆有其長處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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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只要能將其內在之潛能發揮並善加利用，任何人皆可獲得力量並擁有良好生活。 

在郭貴蘭（2006）針對客家籍受暴婦女參與團體後復元狀況的了解，看到受虐

婦女靠自己的力量撐起養家的責任，硬頸、獨立不妥協的客家特質，加上客家人團

結精神，都是受虐婦女在復元歷程中重要元素，而優勢觀點團體工作以發現個人自

我內外在潛能與資源為主要任務，有助於提升受虐婦女自我感、自我抉擇的能力，

以及透過執行個人計畫獲取資源的過程，發揮增強權能與達成復元的目標。曾月娥

（2008）更進一步指出，採取優勢觀點的態度來看待受暴婦女，在建立專業友誼關

係、案主是助人關係中的指導者、社區是資源綠洲、焦點在於優點而非病理等四個

原則對於受暴婦女的復元都是產生幫助的因素。對於受暴婦女以充權的觀點來看

待，能激發內在的權力感受，社區資源、專業協助的介入更增添復元的助力。 

每個人皆有其內在潛能，充權的概念即在使個人的能量與權力發展，使其能掌

控個人生活，能為個人生活做決定，因而以正向、更具力量的態度來面對生命。而

充權在社會工作實務中，指的是幫助個人、家庭、團體及社區增進他們個人的、人

際的、社會經濟的、及政治的優勢並發展影響力提昇他們環境的過程（Barker, 

2003）。充權取向的服務強調增強女性對他們生活中各項選擇的控制權，如此可提昇

她們的自我依賴及自信心，讓她們在社會上變成更積極的參與者，而對有形與無形

資源控制權的日益增加，女性即被期待要進一步地影響社會與經濟改變的方向

（Andersen, 1997）。若要使女性更能發揮己身力量來影響社會與經濟結構，那麼社

會參與是必要的途徑，同時由微視系統的個人體系出發，與中介系統、鉅視系統的

接觸與連結，更是必要的行動，如此才能將女性受到充權的能量充份施展。 

五、 受暴婦女、助人者與充權的關係 

人人生而擁有同樣自由、不被侵害的權力，但是受暴婦女卻是生活在暴力攻擊

環境的缺權（powerless）狀態，因為受到配偶或其他家庭的壓迫與控制，無法施展

本身就享有的人權。而充權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讓受暴婦女恢復身為女性的權力，恢

復因配偶的壓迫而喪失的婦女權力，此基本的權力可以涵蓋人身自由權、自我決定

權。而受暴婦女重新擁有權力之後，接著能夠強化潛在能力，看到自身所經歷的匱

乏與壓迫而能夠採取行動來因應。 

以充權的觀點來看待受暴婦女，不是只將焦點放在受暴婦女如何因應暴力或是

否離開暴力，而是可以更進一步探究受暴婦女如何將力量延伸出去幫助其他人、幫

助整個社會，這也是充權概念更高層的發揮。由受暴婦女成為助人者（helper）的角

色，可以說是由弱勢者成為擁有權力者的展現，角色的變化是相當明顯的。 

為什麼說助人者就是擁有權力者呢？助人者擁有職位的權勢、擁有較多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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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擁有較多決定的選擇權等，顯見他掌握較多的權力以及支配的權力，所以相對

於弱勢者而言，助人者可以說是擁有權力的人（powerful）。劉焜輝（2007）以心理

師這個專業助人者的角色來討論，提到想要成為心理師的動機是「想要了解自己」

以及「希望和他人保持密切關係」為主，而「想要了解自己」的動機是與自己的生

命有關連，而「希望和他人保持密切關係」則反應出想要窺探他人秘密的動機，成

為控制他人或具有優越感的權力者之企圖。 

助人的動機主要有二，一為利己一為利他，周美惠（2004）根據中年婦女參與

志工的經驗來探討，發現到中年婦女參與志工的動機以利己因素為最多，如尋找人

際關係的夥伴間的友情以及自我取向為目地的受他人肯定、受他人重視、學習成長、

自我的空間、解決自己的問題、成就感等，而參與服務後對個人所產生的影響包括

1.自我實現方面：獲得成長及其成就，並累積經驗，得到智慧。2.在行為模式方面：

學習到「傾聽」的重要，懂得自我反省，能面對問題解決問題。3.人格特質方面：

有豁達的心胸、知道尊重人的差異性、遇事冷靜、有旺盛的學習心、有自信心、變

得單純誠實等。4.人際關係方面：對於家庭關係，認為是全家人的成長、促進家庭

關係和諧、同時受到家人的尊重。社會關係則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為和諧。5.

價值觀念方面：懂得多愛自己一點、接受自己、不再委屈自己、學會說”NO”等影響。

在擔任義工幫助別人的過程中，對個人的助益其實是相當大的，對自我系統助益的

部份包括內在性格、價值觀、行為模式的精進與學習，對外在系統助益的則是人際

關係的部份。個人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自我價值感、自我滿足感提昇，相對地自

我受到肯定後，更加願意投入助人工作，並從助人工作中獲得成就感，個人的能量

與潛能也在助人的過程中不斷獲得增強，因此助人與充權可以說是相互增強的互動

過程。 

許多處在困境中的人們，由自身的經歷出發，更是明白處在困境中的苦痛與需

要，因此若他們有機會向別人分享這段經驗時，他們更能以同理的態度來面對，同

時也是正向成功的最佳例子。處於弱勢處境的婦女因為遇到困境、難題，一個人的

力量與資源常不足以應對困境與難題，此時需要外在資源的幫助，在獲得能力的提

昇之後，反而希望能夠結合眾人的力量組成團體，一起為有類似問題的人提供協助，

不僅在集體的動力推展下思索解決方法，同時也是獲取支持、資源的重要來源，這

也是個人非正式資源的重要形式，而團體的動力與士氣使得婦女的內在潛能受到激

發，除了能感受到自己的成長與力量的提昇外，有些還能夠進一步採取倡導行動，

為維護集體的權益或是推展更具社會公義特質的方案、政策，這些層次的作為都是

充權的具體做法。 

由受暴婦女成為助人者，可以由權力的失與得的角度來看。受暴婦女可以說是

失去權力的人，透過一些努力不再受到權力的壓迫之後，可以說是失去權力又重新

獲得權力的過程，在獲得基本的權力之後，才能發揮力量而成為助人者，而成為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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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者也代表著權力的掌握，因此我們可以說由弱勢者到助人者是充權的結果，如圖

1-1 所示。而本研究的重點是在發現由受暴婦女到助人者這段歷程的變化。 

 

六、 以歷程觀點看待受暴婦女的充權 

家庭暴力的樣貌各有不同，受暴婦女能夠突破困境，為自己找到面對暴力的因

應方式同時還能伸出援手幫助其他人，但有些受暴婦女則停留在自怨自艾的狀態

下，難以走出婚姻暴力的關卡。因而在求助的過程裡，面對許多再次重複求助的婚

姻暴力受暴者而言，不只得忍受來自施暴者的暴力，還得忍受來自網絡資源系統的

嘲諷或不能獲得認同的協助，對於受暴婦女而言，也得面對另一層的苛責。因而了

解走出家庭暴力困境的受暴者是如何走出暴力的困境，是受到什麼樣的力量支持使

得受暴婦女能夠重新再站起來，這股強大的力量又是如何產生的。因此對於受暴婦

女獲得充權歷程的進一步了解是必要的。同時將充權歷程的概念化為更進一步的服

務原則，也能給予實務工作更多理解的面向以及提供處遇服務時更多參考的價值及

運用的方法，協助受暴婦女如何獲得力量、能將自身的力量發揮出來，不僅從自助

的歷程當中走出暴力，更能運用充權的力量來協助其他需要協助的人們。 

目前對於以充權歷程來探討受暴婦女變化的觀點並不多，研究者整理相關研究

如表 1-4 所示。這些文章的重點主要放在充權歷程階段的說明，以及充權要素的探

討，然而充權歷程是個動態過程，是個變化的形式，如何在研究獲得的要素或階段

中呈現出「動態」的特性，則是目前研究所不足之處；同時對於以受暴婦女為對象

的探討更是缺乏。 

受暴婦女 恢復權力的女性 助人者 

恢復權力 

充權 

圖 1-1 受暴婦女、助人者與充權的關係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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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充權歷程相關研究 

作者 研究方法與對象 充權歷程 充權的要素 

許碧珊

（2001） 

1. 深入訪談訪視主

要成員 20 人 

2. 2000 年 8 月至

2001 年 3 月進行

8 個月的參與式

觀察 

3. 資料文件分析 

婦女在個人與人際層面的充權

成效明顯，社會政治層面的成效

有了初步的意識覺醒與批判性

思維，但行動力上則無法突破對

權威與專業的藩籬，成效較不明

顯 

 

許義忠、李幸

蓉（2004） 

某高職三 位女性空

巢期老師 

深度訪談為主,參與

觀察為輔 

1. 空巢期老師漸進緩慢地獲得

獨立自主及權力 

2. 要達到家庭意識形態的自覺

並產生力量需要具備某些要

件,如高等教育,穩定工作等 

 

陳宜鋒

（2008） 

四位受暴婦女與社

工 

以半結構式訪談大

綱進行深度訪談，

並輔以量表測量 

受暴婦女改變歷程： 

1. 前構思階段 

2. 關鍵事件階段 

3. 構思階段 

4. 行動階段 

5. 維持階段 

＊獲得權能感的主要原因： 

1. 內在關鍵事件 

<1>重要他人的影響 

<2>反抗夫家歧視 

<3>自己心態上變化 

2. 外在社工處遇助益 

＊增強權能實務模式要素 

1. 價值基礎 

2. 處遇認可與制約 

3. 專業關係 

4. 問題的界定與研判 

5. 目標設定 

3. 處遇策略與技巧 

H-L, Che., 

M-Y, Yeh., & 

S-M, Wu. 

(2006).  

運用紮根理論方

法，以開放式問卷

進行深度訪談。 

訪談九位照顧失智

老人的主要照護者 

1. 自我充權過程的主要類

型: 

<1>照顧能力 

<2>心靈重整 

<3>生活的經營 

2. 自我充權過程繼而發展的

類似階段: 

<1>從做中學、情緒適應、角

色重定位 

<2>相互典範的建立、情感依

附、自信 

影響個人充權的主要要素: 

1.前趨類組 

<1>孝道義務感 

<2>無助失控感 

2.啟動充能內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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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成經驗、情緒理解、主

動分享 

Kur, M, 

H.(2006) 

集結文章整理，摘

取充權歷程及充權

要素 

1. 個人的、社會的、政治的

問題確實存在 

2. 學習社會不公平的弱勢、

增強內在系統力量 

3. 一旦認知自己僅擁有有限

的權力,潛在的改變就能

別人加入運動,並動員集

體行動 

4. 動員集體行動進入新世界 

5. 轉換舊制度與結構進入新

的境界 

1.個人的充權 

<1>意義 

<2>能力 

<3>自決 

<4>影響 

2.集體的充權 

<1>集體的歸屬感 

<2>社區參與 

<3>對社區組織的控制 

<4>建造社區 

Everett, J. E., 

Homstead, 

K., & Drisko, 

J. (2007) 

訪談 28 位家庭支

持組織專員、社會

工作者、及四位來

自家庭資源中心的

領導者 

＊ 充權實務處遇於各面向進

行.個人充權始於與工作

人員關係的建立、活動進

行或個案管理 

＊ 六個充權步驟 

1. 招募成員 

2. 約定 

3. 參與 

4. 保持 

5. 夥伴關係 

6. 領導關係 

 

Turró, C., & 

Krause, M. 

(2009). 

採用敘事傳記及半

結構訪談 

訪談八位 La 

Victoria 社區成員 

個人充權歷程: 

1. 與掙折有關 

2. 因應貧窮 

3. 藉由生活,對學習保持正

向態度 

4. 對生活中意義的認知 

5. 尋找親密關係 

6. 渴望幫助他人 

 

Yeh, M-Y., 

Che, H-L., 

Lee, L-W., & 

Horng, F-F. 

(2008).  

運用紮根理論方

法，以開放式問卷

進行深度訪談。 

訪談九位在 AA 團

體中成功戒酒的成

員 

幫助酒癮者成功戒酒的個人

歷程中,主要的階段包括: 

1. 重新定位 

2. 釋放 

3. 主動分享 

4. 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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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協助 

本研究希望發現充權歷程的脈絡，透過此歷程的了解與發現能對社會工作專業

服務提供更清晰的說明，並能運用「充權歷程」的概念、意義與方法，對實務工作

者以充權觀點為服務策略時，提供具體的處遇方式；同時也幫助社會工作者在進行

助人工作時，能明白在服務過程裡，需要保持那些服務的重點與精神，協助個案發

揮能力，並在專業關係當中，成為真正的主體、問題解決的專家，而非以「被害者」

（victim）的角度來思考，同時減少「責備被害者」（victim-blaming）的二度傷害，

還給被幫助者平等的助人關係以及權力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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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與問題與問題與問題與問題 

研究目的主要說明研究想要達到的結果以及對研究期待，而研究問題則是順應

研究目的將所想要了解的問題清楚明瞭的陳述。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隨著不同類型

的研究方向而有所變化，訂定清晰的目的與問題能協助研究者確立研究方向。 

壹壹壹壹、、、、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研究的開展是源自研究者對受暴婦女的關懷，想要進一步了解獲得受暴婦女

如何走過充權的這段歷程，因此研究者期待在研究中能夠了解受暴婦女在這段歷程

中的感受、想法與行動，同時也了解受暴婦女在獲得個人充權後，力量轉化為幫助

他人以及對政治社會有所貢獻的轉變。具體而言，充權歷程不只受暴婦女本身獲得

力量，能重新看待與詮釋生命中的婚姻暴力，同時也能將獲得權力後的力量化為幫

助他人的實際作為，協助其他失去權力或處在弱勢中的他人。 

因此，一方面期待研究中看到受暴婦女內在心理動力的變化、內在力量的轉化

與行動，二方面也期待能藉由「助人工作」的契機將自我的力量轉化為幫助他人或

社會的行動，三方面更加期待研究結果能夠發展出充權歷程的模式，做為實務工作

服務的運用，並協助實務工作者於保護性工作進行時，能充份了解充權觀點對受暴

婦女的重要性以及操作性，藉由充權歷程的建構及所發展而出的充權歷程模式，做

為實務工作的參考與運用。 

貳貳貳貳、、、、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隨著研究目的的論述，研究者希望由獲得充權的受暴婦女的身上能夠獲得更進

一步的答案，同時也加深對受暴婦女的再認識，由當事人自身經歷為出發點來得到

思考的方向。 

在此思考脈絡下，本論文的研究問題分述如下： 

1. 受暴婦女所面臨的困境是什麼？ 

2. 受暴婦女如何理解自己所面臨的困境？ 

3. 受暴婦女透過那些方式因應所面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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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為助人者與獲得充權的關連性是什麼？ 

5. 充權歷程是如何在受暴婦女身上展現？那些想法或力量是重要的轉折點？ 

參參參參、、、、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預期預期預期預期貢獻貢獻貢獻貢獻 

研究者對於婚姻暴力議題的興趣與使命促成本研究的開展，透過研究的探討期

待能對婚姻暴力實務工作方法能發揮助益的效果。尤其現在面臨多元文化的時代，

對受暴婦女面臨暴力問題的困境及服務處遇也需由多面向層次來理解，包括個人層

次、中介層次與鉅視層次，透過多元的視角才能真正理解不斷變化的歷程中的每一

片刻。將不同層次的觀點回到社會工作服務當中來，最基礎的做法是離不開評量與

處遇二者。 

就個案服務的評量（assessment）階段來探討，主要是社會工作者準備進入服

務的開端，進行問題初步評量做為擬定計劃的參與。因此期待由研究結果的發現，

能提醒社會工作者面對個案所表達的困境與心理困擾應保持的正向態度，協助社會

工作者了解服務使用者如何詮釋他的生活危機、生命故事，了解造成他生命困境的

原因，透過語言陳述的力量拉近彼此的距離，同時也由敘說當中理解受服務者的世

界及想法，同時將服務使用者所認為的「問題」與社會工作者所認定的「問題」，兩

者之間的落差縮小，使服務目標能更貼近服務使用者的期待。 

在服務處遇（intervention）階段，期待能藉由處遇計劃的共同擬定來達成改變

的方向與目標，配合個案的能力與現實環境，運用評估的技巧來修正處遇進行的時

程與方法。因此期待由研究結果的發現，協助社會工作者掌握適宜的服務技巧與態

度，配合支持、接納的精神，以及社會工作者對人基本價值的肯定態度，協助服務

使用者看見自己的優勢與能力，逐步地學習發揮自己的能力，運用社會工作相當重

視的案主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原則，協助服務使用者能夠為自己的生活做決

定並肯定自己的決定，為其自己的生活發揮掌控的能力。 

透過本研究對受暴婦女的深入了解後，對充權歷程的成果與發現，能運用於實

務工作的執行，以充權工作方法對受暴婦女提供服務的實務工作者，能提供更為具

操作性與易了解之概念，對於充權的服務模式能有更為實際的作為；同時也對受暴

婦女的服務工作能發揮功效，協助社會工作者對充權議題的認識能有更深入的視

角，對未來的學術工作具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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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名詞名詞名詞名詞解釋解釋解釋解釋 

本研究的主題「受暴婦女充權歷程的研究」，在文中主要提及的關鍵詞語包含

家庭暴力、受暴婦女、充權、充權歷程、助人者等，以下就相關詞語的意義加以界

定說明之。 

一、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 

根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所規範：「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

上不法侵害之行為。」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常見的騷擾與跟蹤，在家庭暴力防治

法當中則有更具體的說明，「騷擾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

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跟蹤：指任何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或其他

方法持續性監視、跟追之行為。」而符合家庭暴力法所探討的家庭成員範圍很廣泛，

在同法第三條明列，「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未成年子女：一、配偶

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三、現為或曾為

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 

家庭暴力的類型可大致分為肢體暴力（如踢、毆打、捶、摑、推、拉等）、精

神暴力包含言語虐待（如謾罵、侮辱、恐嚇、威脅、諷刺等）與心理虐待（如跟蹤、

限制行動、騷擾、質問、控制行動、限制與外界聯繫等）、及性虐待（如強迫性交、

強迫做一些性舉動）等形式。以上這些行為都屬於不法侵害之行為。 

在本研究當中，家庭暴力指的是家庭成員之間施展的不法侵害行為，包括肢體

暴力、精神暴力與性暴力。而家庭成員所指涉的對象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條所列

之關係人。家庭成員涵蓋的關係較為廣大，家庭暴力所涵蓋的關係較為廣泛，為了

更能聚焦研究主題，本研究當中主要討論的重點會放在婚姻暴力的暴力關係上。 

二、受暴婦女（battered women） 

本研究所指的「受暴婦女」、「受虐婦女」是具有相同的意義，英名文稱的呈現

方式包括了 battered women、abused women、battered wife 等，雖然名稱不同，但所

指涉的對象是一樣的，因此本研究主要以「受暴婦女」（battered women）來稱呼；

所指的是受到家庭暴力不法侵害的婦女，也就是受到家庭成員施以肢體暴力、精神

暴力或性暴力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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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充權 

empowerment 的字根是 empower，韋氏辭典定義為 give power or authority to 

act，意思指的是「授與權力給某人使其採取行動」。在台灣學術界與實務界對於

empowerment 有各種翻譯的說法，如增能（洪櫻純，2005）、增強權能（宋麗玉，2006；

鄭麗珍，2002；陶蕃瀛，2004；劉珠利，2005；張秀玉，2005；曾華源、黃俐婷，

2005）、充權（趙善如，2003；曾進勤，2003；蘇麗瓊，2004；李開敏、陳淑芬，2006；

王增勇、陳淑芬，2006）、充能（張麗春、黃淑貞，2003）、賦權（許義忠、李幸蓉，

2004；張麗春、李怡娟，2004）、賦能（許維素，2002；吳麗敏等，2006）等等。 

在本研究當中以「充權」這個詞來做為統稱，研究者認為一位失去權力或缺乏

權力的人需要由自發發展出內在力量，這份力量來自看到自身處境的弱勢後而有所

覺醒，這份內在力量協助當事人採取行動來因應，這份「充滿」、「充份」的意味不

能被忽略。 

在本研究當中，為尊重每位文章撰寫者對於 empowerment 一詞翻譯用法的見解

不同，引用文獻資料時對「充權」一詞的名稱若與研究者不同時，研究者並不會加

以修正，以原文章撰寫者所使用的語詞來敘明。 

在本研究中所指的充權，是透過個人內在量與外在力量的結合，幫助個人、家

庭、團體及社區獲得權力並提昇他們個人的、人際的、社會的力量與權益，以改善

生活處境以及增進生活福祉。 

四、充權歷程（empowerment process） 

充權歷程指的是個人、家庭、團體及社區獲得權力並採取行動改善生活處境的

過程。 

歷程重視的是獲得力量的動態變化過程，在歷程中力量消減的變化情形。 

五、助人者（helper） 

本研究所指的助人者是指從事專業助人服務工作為主業或是僅為志工參與形

式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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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第一節主要由家庭暴力的脈絡出發，了解家庭暴力的形式、對象、目的，

家庭暴力對受暴者當事人以及家庭成員的影響。 

第二節接著了解女性主義的觀點如何看待受暴婦女，因此女性意識發展的歷史

脈絡開始，了解女性在社會位置上的受迫情形，女性主義所重視的權力、控制議題

如何理解受暴婦女，同時女性主義認同女性要能自我覺得察，發現自己被壓迫的處

境，然後才能為自己的地位、權益發聲，那麼受暴婦女在這脈絡又是如何被看待的。 

第三節想討論的重點在於，當女性能夠由弱勢的處境中獲得力量幫助自己，這

些力量是來自何處？獲得力量的過程代表充權嗎？充權的意義指的又是什麼？充權

歷程又是如何發展出來的？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家庭暴力對受暴者的影響家庭暴力對受暴者的影響家庭暴力對受暴者的影響家庭暴力對受暴者的影響 

不論是何種形式的暴力都是應該予以讉責的，而太太與小孩有權利處在沒有暴

力的環境中，這已牽涉到人權的議題了。在過去幾年來，許多國家已漸漸地將對婦

女與小孩的暴力視為是公共議題而非私人事件，這些態度與政治關切的改變最主要

是日漸提昇的公共自主權，包括司法系統的建置、積極處理這些社會問題。 

壹壹壹壹、、、、    家庭暴力的定義家庭暴力的定義家庭暴力的定義家庭暴力的定義 

Gelles & Cornell（劉秀娟譯，1996）將暴力行為區分為兩類，一為「一般性的

暴力」（normal violence），包括了尋常可見的掌摑（打耳光）、推、擠與拍打；另一

為「虐待性暴力」（abusive violence），是指較危險的暴力行動，包括用拳頭攻擊、

踢、咬、使人窒息、毆打、開槍射擊、刺殺等。Gells & Cornell 對暴力的觀點著重

在身體的暴力，其認為身體暴力的意圖乃是造成傷害的本質，身體的傷痛與折磨是

獨特的。然而除了身體暴力之外，暴力可討論的面向很廣泛，同時學者對於家庭暴

力也有不同的定義，包括暴力的型式、暴力的對象以及暴力的範圍。 

家庭暴力的施展方式大致可包含身體暴力、精神／情緒暴力及性暴力等，暴力

本身就是一種傷害，不論是否會在形體上留下看的見的痕跡，至少在心理層面的影

響是無法抹滅的。情緒暴力在某一層面上也可被稱為＂強迫性控制＂（coercive 

control），意思是指加害人運用脅迫、孤立、控制與暴力的方法。而家庭暴力最常見

的型式包括對身體攻擊的行動、心理虐待以及強制性的性行為與其他形式的性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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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同時還包括各種控制性行動，如孤立一個人不與他的家人或朋友接觸、或是限

制接近訊息或協助（The Women’s Commission Report, 2006）。 

根據大英百科全書的資料（Roberts, 2009）顯示，家庭暴力指的是親密伴侶對

女性的身體暴力，它對家庭暴力的類型劃歸為五類：(1)伴侶暴力（partner abuse）（或

配偶暴力 spousal abuse）：指的是在關係中的成年男性或女性，他們可能是施暴者也

可能是受暴者的一方，意圖對他們的親密伴侶的暴力行為。最常見的身體毆打是打、

抓、推、撞、抓頭髮、踢、掐脖子、咬、撞頭、朝他／她丟物品、抽打，而最嚴重

的暴力常是伴隨著有武器，如刀子、槍、車子。近來的研究顯示有 80%-90%的受暴

者都是女性。(2)婚姻強暴（marital rape）（或伴侶強暴 partner rape）：指的是強制性

的性行為或透過恫嚇或威脅使用暴力的方式來達到性行為。在長期的暴力關係中，

施暴者會間接性地或規律性地控制性活動的類型與頻率。(3)情緒暴力（emotional 

abuse）（或心理暴力 mental abuse）：指的是親密伴侶長期的羞辱、使人感受丟臉的

言語、長時間的高談濶論、威脅使用暴力、騷擾或威脅傷害的行為。當情緒暴力伴

隨著睡眠、食物剝奪、重覆性地質問或恐懼性威脅時，常會演變成心理上的衰弱。

(4)同性戀的毆打（lesbian battering or gay battering）：指的是在同性伴侶間的強迫、

身體暴力及暴力行為，目的是為了控制、羞辱、身體處罰、性侵犯或是心理虐待。

(5)約會暴力（date abuse）：指的是在約會關係中不想要的身體接觸或心理暴力等類

型，暴力的行為包括推、撞、掌摑等，最極端的例子就是強制性行為的約會強暴。

對於暴力的探討，無論由對象、關係、方式來看，都可以體會到是親密關係的不當

對待，甚至是攻擊行為，行為背後的重要原因乃在於控制對方。 

若由法律的角度來看家庭暴力，牽涉的層面不只是界定誰是＂施暴者＂的主客

體關係，還牽涉到家庭成員施以暴力控制以及因暴力而牽扯的刑責歸屬的議題。根

據台灣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二條的規定，家庭暴力指的是「家 庭 成 員 間 實 施 身 體

或 精 神 上 不 法 侵 害 之 行 為 」，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三條則明列家庭成員的關係包

括「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家屬間關係者。三、

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

親。」在家庭暴力防治法中對家庭暴力的界定，除了認定配偶關係形成的暴力行為，

同時也採記同居關係所造成的暴力行為，對於家庭暴力範圍的認定有較以往為擴

大；同時，由法律的角度了解家庭暴力，其關注的是因為婚姻或伴侶關係伴隨而來

的不法侵害行為，而此等不法侵害行為將可能招至法律規定之犯罪刑責。 

Kemp（彭淑華等譯，1999）則進一步提出虐待連續譜（continuums of abuse）

的概念，指的是將虐待行為由最輕微的至最嚴重的以直線排列出來，此方式簡單明

瞭，能清楚看到施暴者行為的項度，同時又容易呈現施暴者主宰的方式。虐待連續

譜將各種可能虐待的形式明列呈現，可說已涵蓋各式暴力的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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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婚姻暴力虐待連續譜 

資料來源：彭淑華等合譯，Kemp, A.原著（1999）。家庭暴力（Abuse in the family）。台北：

洪葉文化。 

 

貳貳貳貳、、、、    探討探討探討探討家庭暴力的家庭暴力的家庭暴力的家庭暴力的各各各各層層層層次議題次議題次議題次議題 

一一一一、、、、    性別意識的作用性別意識的作用性別意識的作用性別意識的作用 

說故事、表達心事給予男性及女性建構他們性別認同的機會，因為透過語言的

陳述，他們建構社會地位的框架同時也創造性別認同的文化，就如同 Weedon（1987）

所言，每個人的主觀是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對談論述中建構而成的。因此男性與

女性看待性別所賦予的價值與認同，是在敘說與浸淫的社會環境中所建構而成，可

以想像施暴者在男性認同的氛圍下增加父權意識的想法，透過日常語言的談論與表

達提昇控制與壓迫女性的意識，因而在家庭環境中使用暴力，就不再顯得那麼不可

被原諒，因為在他主觀認知上，已被增進與建構社會性別角色。同時男性的陽剛特

質在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中被理解為一種內的角色或認同，反映

出由家庭、學校與大眾媒體等社會化機構所習得的特定文化規範與價值（楊雅婷等

譯，2009） 

身體上 情緒上或心理上 性 

捏 不聞不問 待之如性物品 

擠壓 貶低身份 極小化性需求 

推 不流露任何情感 批評性行為 

搖 嘲笑 強迫型、妒忌 

逼迫 大叫 不想要的碰觸 

拘禁 孤立 性方面的毀謗 

丟東西 侮辱 要求性 

骨折 責備 強制剝光衣物 

內傷 羞辱 雜交 

拒絕醫療照顧 破壞有價物品 強迫觀看性行為 

使用武器 質疑精神狀況 強迫不想要的行為 

使無能力 威脅傷害寵物 毆打後強制性交 

損傷外形 威脅遺棄妻小 使用武器強制性交 

傷殘 威脅使用暴力 性交中傷害對方 

 

謀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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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mes（1997）的研究由男性與女性述說的故事中予以分析，發現在女性與男

性的對話當中均會給予正面回饋、支持的問題與意見，但在女性朋友群的對話中，

是較男性朋友群為更常出現的，而男性朋友群的對話裡，更常出現挑戰性的意見以

及詢問懷疑性的問題。而男性與女性所述說的故事裡都是有關每日的生活經驗與活

動，但女性較著重於關係、人、確立家庭角色的重要性、家庭連結與友誼；而男性

則較著重於工作與運動、事件、活動，確立控制的重要性。這些種種的差異都來自

於透過他們的對話而建構男性與女性的性別認同，同時也在對話中不斷予以增強。 

Tannen（1994）更進一步深層地看到透過語言的性別認同並不只是個人的問

題，他認為述說與性別是＂與性別階級有關的＂（sex-class linked），而不只是與＂

性別有關的＂（sex linked）；意思是指性別的認同並非是個別的男性或女性在述說

的過程裡所建構出來，而是在社會中整體的男性階級或女性階級所建構而成的。也

因為這是非直接的影響，所以個別的個人在述說過程裡，並不會意識到性別對他們

自己個人及對他人的影響，因而往上層次階級意識的覺醒與探討則是更為重要的目

標。 

二二二二、、、、    家庭暴力對受暴者的影響家庭暴力對受暴者的影響家庭暴力對受暴者的影響家庭暴力對受暴者的影響 

身體暴力是最容易被看見的暴力形式，除了身體暴力外，家庭暴力還包括了情

緒、性及經濟暴力，而且即使伴侶們已經分開了，暴力仍可能持續，因此暴力所造

成的直接傷勢以及暴力帶來的壓力與身心失調，都將會造成個人身心傷害。根據 Vos,. 

et al.（2006）對受暴婦女身心健康的研究發現，受到親密伴侶暴力的婦女健康狀況

明顯不佳，沮喪、焦慮、自殺三者佔了受暴婦女疾病負擔比例的 75%，其餘的 25%

則多是有害身心健康的行為（如抽煙、酗酒及藥物濫用）。Loring（1994）提到，情

緒暴力會衝擊受害者的自我價值（self-worth），因為受害者基本的理念、感覺、認知

與個人特質不斷地被輕視與貶抑。 

許多研究顯示出，暴力將會產生急性與長期的疼痛、骨折、顏面損傷及其他的

肌肉傷害（McCauley et al., 1996; Mullerman, Lengahan, & Pakieser, 1996），Varvaro & 

Lasko（1993）針對受暴婦女的研究也顯現，超過三分之一的受暴傷勢是出現在臉部、

頭部及頸部。除了身體的傷勢之外，有些經歷親密伴侶暴力的婦女通常也容易發生

被強迫的性行為或不安全的性行為，同時這也容易對婦女產生負向的心理與生理影

響。根據研究預測，約有 40%至 45%的受暴婦女曾受到她們伴侶的脅迫發生強迫的

性行為（Campbell & Alford, 1989）。 

情緒暴力通常是＂看不見的＂，但它對女性的健康、心理健康、長期的自我價

值、自尊、自我的信念有很真實的影響力。情緒暴力在某一層面上也可被稱為＂強

迫性控制＂（coercive control），意思是指加害人運用脅迫、孤立、控制與暴力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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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Kirkwood（1993）對情緒暴力的控制動力提出很好的解釋，他提到權力與控制

的動力類似一個漩渦，當你以暴力網的脈絡來看時，就能看得很清楚。當施暴者握

有較多的權力同時也對婦女的生活施展更多控制時，她們愈往漩渦的中心流動，那

麼暴力網之間的空間就會變得愈來愈小，婦女就愈沒有力量往外逃開。因此孤立於

外在系統使得家庭成員無法取得資源以及建立人際結絡連結，受暴者需要更加依賴

施暴者，這樣的結果反而讓受暴者陷入漩渦當中，愈是沒有資源愈加無法離開施暴

者，愈加無法離開施暴者，施暴者愈是能夠對受暴者任意作為。 

 

家庭暴力不只對受暴者的安全產生重大威脅，研究也顯示對受暴者的身心健康

產生重大影響。家庭暴力可以產生受暴者的焦慮、憂鬱、睡眠障礙與飲食障礙問題

（Butler, 1995; Campbell, 2002），也會產生心理症候群，如干擾性記憶、做惡夢、低

自尊（Richardson & Feder, 1996）；而社會孤立也扮演很重要的傷害性角色，也就是

當婦女在家庭當中處於孤立的或缺乏家庭、社會支持的狀態中，當面臨到暴力時。 

家庭暴力對受暴者的生命安全產生威脅，危險評估（risk assessment）則顯得重

要，受暴者若能根據與施暴者的互動關係、身心狀態來評估自身處境，那麼對於生

命安全的威脅，能夠達到預防的效果，甚至減少被殺害的可能性。 

三三三三、、、、    家庭暴力對目睹兒童的影響家庭暴力對目睹兒童的影響家庭暴力對目睹兒童的影響家庭暴力對目睹兒童的影響 

所謂的目睹暴力兒童（children who witness the violence）指的是經常目睹雙親

之一方對另一方施予暴力或虐待攻擊之未成年子女。目睹暴力兒童可分為二種狀

況，一為直接看到毆打、攻擊、威脅的情景，另一則為沒有直接看到毆打、攻擊、

威脅的情景，但有聽到毆打、攻擊或威脅的情景，或這些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如傷

痕、恐懼、哭泣等。因此在家庭暴力的環境中，若是兒童沒有成為被虐待的對象，

兒童也容易成為目睹暴力的對象。 

在幼年成長的家庭中，若沒有得到父母的真誠關懷，而在充滿暴力的身心虐待

下，無法肇立一般正常的信任及親密關係，且經常有情緒困擾，而出現不安全的依

附行為，這常會是日後婚姻暴力的深層原因（陳冠旭、周煌智，2006）。有些施暴男

性會以威脅孩子的方式來維持對婦女的控制，而他們的孩子長期暴露在不同的親職

價值觀、高衝突情境及暴力行為的角色模式當中，容易教導他們也對其他人施以不

佳的對待；尤其是當施暴者有酗酒或吸毒的習慣時，孩子更容易有嚴重的情緒阻礙。 

目睹暴力對兒童會產生三方面的影響，(1)行為與情緒上的功能：目睹暴力兒童

呈現較多的攻擊性與反社會性行為，並有較多的退縮與害怕之行為，同時也呈現出

較多的憂鬱、焦慮、創傷症狀情緒困擾及較低的社會能力。(2)認知與態度：Spaccar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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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1995)的研究顯示目睹暴力之青少年比未目睹暴力之青少年較相信「攻擊性行

為的使用可以增進個人的自我形象與名聲」。(3)長期的影響：包括情緒的影響，如

憂鬱、創傷症狀及低自尊；對成人以後親密關係的影響，目睹暴力兒童在成年親密

關係中容易成為使用暴力或過度容忍暴力的角色；童年期的創傷與暴力行為及犯罪

行為之間的關連，有暴力傾向的青少年比其他青少年呈現更多目睹家庭中的暴力及

身體的受虐（引自洪素珍、張潔瑩，2002）。因此目睹暴力對於兒童所造成的影響可

以由短期至長期的時間軸來探討，同時目睹暴力兒童的現象也反應出家庭系統界線

的崩壞，甚至可能成為家庭系統中的待罪羔羊。 

對婦女及小孩的暴力是種學習的行為，他們認為此行為會一直持續下去，因為

沒有人可以停止暴力，而當受暴婦女或小孩變得愈來愈害怕與絕望時，愈會認為沒

有人可以幫助他們，因而可能產生自殺或殺人的狀況（Walker, 1999 :85-86）。因此

孩子會因為自己無法拯救母親離開暴力、對於暴力的處境無能為力，因而有強烈的

罪惡感與對自我的憤怒，這些想法在不間斷地暴力環境中不斷地重演與增強，也更

加深對自己、對母親以及對父親的複雜情感。 

四四四四、、、、    離開或留在離開或留在離開或留在離開或留在虐待關係的虐待關係的虐待關係的虐待關係的考量考量考量考量 

受暴婦女選擇離開或留在虐待關係是個複雜的選擇，因為在受暴婦女的生活

中，有許多需要加以考量的因素，如安全的住所、經濟能力、工作延續性、社會輿

論、能否帶走孩子等因素，使得她無法僅考慮自己的安全或需要而做出決定，她需

要考慮週詳、評估仔細才能較為確定地做決定。受暴婦女所做的決定影響的層面至

少包括她自己、她的配偶、她的子女，為求得較為理想的結果，受暴婦女在這階段

當中通常會有許多的掙扎。Wuest & Merritt-Gray（2001）的研究當中以離開受虐關

係的受暴婦女的經驗提出＂喚醒自我＂（Reclaiming Self）的四個階段，包括(1)對

抗暴力；(2)衝破自由；(3)不再回頭；(4)往前行；而 Keamey（2001）則整理十三篇

有關受暴婦女回應暴力關係的研究發現到，文化脈絡將會合理化關係中的暴力，而

且理想的浪漫情懷也會影響婦女對於暴力的處理。他發現受暴婦女會經歷四個階

段：(1)為了保護對關係的承諾，因而會漠視早期的暴力；(2)在不斷上升與無法預測

的暴力中動彈不得以及士氣低落；(3)重新定義處境為不可接受的；(4)離開暴力環境

及創造新生活。 

在 1997 年亞洲婦女庇護所團體會議於 California 舉行，在亞洲團體當中，Ms. 

Marin 提到「家庭暴力會帶來羞恥」，＂如果你是個受暴婦女，你會感到很丟臉，因

為你會感覺到不論是作為太太、媽媽或是女人，你都是失敗的。延伸這樣的想法，

如果你去通報的話，不旦是使自己蒙羞，更會讓你的先生、你的小孩及你的整個社

區蒙羞，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壓力，因而使她不敢通報＂（Gardner, 1999）。抱持著

丟臉的內在想法使得受暴婦女不敢冒然提出離開施暴關係的想法，因為結束夫妻關



   

 24 

係，意謂著讓二個家族的人同時丟臉，在傳統文化的教育中，女性多半會被要求忍

耐、要為大局著想。 

暴力的發生是不論種族、族群背景、教育程度以及社經地位，在許多研究也都

發現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多是婦女及小孩。許多人並不了解家庭暴力的動力發展，因

而常常會問＂為什麼受暴婦女不離開呢？＂，真正的答案是＂即使離開，暴力也不

會就此停住＂。許多施暴的男性一想到要分開，就感到很害怕，因此在婦女離開之

後，他們仍持續不斷地跟蹤與騷擾，事實上，受暴婦女在離開施暴者之後比與施暴

者生活在一起時，生活是更加的危險（Taket et al, 2003）。Wilson & Daly（1993）的

研究就指出婦女一旦決心要離開施虐者，她在剛離開時的前二個月所冒的風險，會

比留在暴力關係當中還要高。再者，要決定離開暴力關係是牽涉複雜的因素考量，

包括經濟問題、孩子的因素、社會對受害婦女的責備、施虐者的威脅恐嚇、社會孤

立、害怕改變、害怕面對孤獨、仍愛著施虐者或對他存有一份希望（柯麗評、王珮

玲、張錦麗，2005）。 

受暴婦女選擇離開施暴關係，首要面臨的困境常是沒有工作能力、沒有經濟來

源的問題，在婦女自我評估是否能負擔得起未來的生活中，有無工作是首要的考慮。

若是受暴婦女本身沒有工作，有時娘家可以暫時協助，提供住所以及金錢使用，但

長期下來受暴婦女還是會期待能有自己的工作與收入，才能維持自己的生活或養育

自己的小孩。許多社會服務機構都為受暴婦女提供有用的工作機會訊息，這些訊息

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多數的受暴婦女在離開暴力關係後，需要立即的經濟資源

（Chronister & McWhirter, 2003）。研究顯示，為受暴婦女提供長期機會是必要的，

如長期的生涯規劃以及職業機會等，在此時期沒有施虐者的騷擾，她可以為家庭的

需要付出努力，以達到經濟自主及永久離開暴力關係（Strube, 1988; Sullivan & Bybee, 

1999）。 

許多受暴婦女不願意離開受虐關係，另一重要的理由也在於孩子的問題，捨不

得離開孩子、不願意孩子在單親的環境中長大的考量使得受暴婦女寧願承受暴力，

但在暴力的環境當中，不論是施暴者或受暴者都不容易做為承擔正向的親職角色，

郭玲妃與馬小萍（2002）的研究發現，母職往往成為受虐婦女無法脫離虐待控制的

拉力，大部分婦女身陷其中，直到先生去世才解脫，看似無一絲光明，然而有些婦

女仍可由母職經驗中獲致某種助力，例如對孩子的親情可能成為對抗與脫離暴力的

動機與勇氣，或是經由某種充權而能夠突圍。 

如果受暴婦女選擇離開了受暴婦女，她的認知也會影響自己的生活，以及看世

界的眼光。宋月瑜（2004）對離婚之受虐婦女所做的研究發現，改變認知也是離婚

之受虐婦女生活適應的一種方式，其改變認知的方式有四：(1)比較適應：所謂見賢

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見到同樣遭遇但處境卻比自己還糟糕者，讓自己產生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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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的心態，告訴自己千萬不要比她更可憐！見到離婚後適應良好者，能激勵自己向

上，以對方為學習的標竿；(2)精神勝利：改變心態讓自己好過些，有自我嘲諷、自

我安慰等方式；(3)寬恕原諒：無法釋懷，其實是困境自己面對新生活的一大阻因。

當原諒對方、釋懷並放下一切恩怨後，更能坦然面對離婚後的一切；(4)宿命歸因：

將原因與理由歸咎於天命，雖然是非理性的思維，卻是讓自己能欣然接受一切的理

由。Seith（2005）認為除了考慮到對暴力措施所需採取的法律做法之外，也需要考

慮到移民婦女的權益。他認為對支持與保護的提供都是法定的規範架構，充其量只

是工具性地滿足受暴婦女的公民權，他認為促進支持、保護與告發的合法步驟應該

包括： 

1. 視家庭暴力為對國家的侵犯，國家與組織的基本前提是應對這行為予以事前

回應。 

2. 警政、司法系統及庇護所需支持前瞻性的政策。 

3. 增進警察逮捕施暴者的權力，同時這權力一併移轉至保護令。 

4. 犯罪受害者的法定權利，包括支持、倡導、賠償金以及特定性別服務的供給。 

5. 給予法律及經濟的提供，以確保離開施暴者的移民婦女也有同樣可以獲得支

持與保護的權利。 

 

許翠紋（2001）認為婚姻暴力被害人的需求是多元的，為滿足不同狀況受虐婦

女的需求，政府應提供多種服務管道，考量並非所有受虐婦女皆希望政府強制力積

極介入其婚姻關係，以及政府強制力處理婚姻暴力有其極限。這也代表著不論是政

策制定、服務輸送或實務進展應該深切了解受暴婦女的需求，尊重受暴婦女的意見

以及真正的想法，在以個案為中心的前提下所進行的處遇，或是以標的人口群的需

要為前提下所制定的政策，才能真正發揮效益。 

由子女的眼光來看待父母之間的暴力行為，母親選擇離開暴力關係可能產生子

女的誤解。在郭玲妃與馬小萍（2002）針對受虐婦女母職經驗的研究發現，孩子身

處不離不棄理想母職盛行的社會環境，又學習到以傳統母職文化對受虐婦女的批

評，產生對母親的諸多指責，最後導致母女關係的裂痕，而使受虐婦女遭受無法得

到女兒諒解的母職困境。 

參參參參、、、、    家庭暴力的目的家庭暴力的目的家庭暴力的目的家庭暴力的目的：：：：權力權力權力權力與控制與控制與控制與控制？？？？ 

婚姻生活當中之所以會產生暴力，與夫妻雙方之間所發生的衝突有很大的關連

性。衝突的發生若能好好處理，可以變成有建設性的溝通，若衝突的發生無法予以

控制，甚至演變成攻擊另一方的暴力事件，那麼衝突容易累積而愈來愈嚴重。影響

婚姻衝突的因素是錯縱複雜的，藍采風（1996）將婚姻衝突的本質分為下列幾種： 

1. 理性的或非理性的衝突：指夫妻雙方對某一方問題現實性的意見差異，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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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性」是指兩人對實質生活的優先考慮有不同的觀點，而非論誰是誰非。 

2. 公開的或暗藏的衝突：「公開的衝突」係指夫妻雙方坦誠布公地表示異議。

雖然將異議提出並未能保證問題即可解決，但至少提供了一線希望，而「暗

藏的衝突」則是夫妻爭鬥過程中最具破壞性的一種，它斷絕溝通的管道，引

發不必要的怨恨。 

3. 急性或慢性的衝突：「急性的衝突」是尖銳卻短暫的，這些衝突多是突發且

公開的；「長期或慢性的衝突」乃是指無法圓滿解決之爭議在長期累積積下，

成為婚姻中的重擔。 

4. 個人或人際間的衝突：衝突在個人當中發生，即個人「內在的衝突」，內在

衝突會造成個人精神上無限的壓力與掙扎，而對方往往未察覺。 

5. 基本或非基本的衝突：「非基本性的衝突」，原則上不會威脅到婚姻的維持，

而基本性的衝突較易導致婚姻的破裂。如何判斷衝突是否屬基本？端在於配

偶間的自我決定。 

衝突處理得宜，能釐清夫妻雙方彼此的歧見，並更為理解對方的想法與價值，

而衝突的處理不得宜，可能演變為暴力的潛在危險因子。Michaiski（2004）發現愈

近的＂關係距離＂（relational distance）就愈有可能會有家庭暴力的可能性，也就是

說情侶愈涉入彼此的生活而不參與其他事情，那麼愈有可能會有暴力狀況，此乃因

涉入對方的生活是更容易控制對方，要求對方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婦女的生活容易

受到加害人的控制，婦女可能會喪失所有自尊與自我價值的感覺，同時也會造成長

期的心理上的影響，如失去自尊、焦慮、沮喪、習得的無助感；而且也會創造出婦

女沒有經濟或心理資源來離開暴力關係（Kipps, 2005）。 

當伴侶可以對另一方施展攻擊，意即代表他擁有較大的權力。權力（power）

是一種控制別人行為的能力－－能夠使別人依照自己的意願去行動，即使不願，亦

要勉力為之。權力也是在別人身上產生有意圖的和預期的效應的能力，任何個人、

團體或組織都擁有權力，使彼等可以達到某種目的，而不管別人是否希望如此（Light 

& Keller, 1987）。Dahl（1957）表示，我們對權力的直覺想法是：Ａ對Ｂ有權力是指

Ａ可以要求Ｂ做某些Ｂ不想做的事，這當中牽涉到影響力（influence）與控制（control）

的問題，但要完整談到權力應該要考慮四個要項，�權力的來源、區域或基礎；�

使用權力的手段或工具；�權力的程度（extent）或總量（amount）；�權力的範圍

（scope）。Emerson (1962 )則認為權力是社會關係的屬性，並不能歸因於行動之當事

者，因此我們運用權力對他人控制或影響，乃是存在於對他所珍視之事的操控，簡

單說，權力隱藏在對他人的依賴上。因此可以看出權力關係是非對稱的，因為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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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者對權力對象的行為所施加的控制力要比權力對象對權力擁有者的控制多得

多。 

French & Raven（1959）與 Raven, Centers, & Rodrignes（1975）的研究，將夫

妻權力分為六種：(1)武力權力：接受對方的權力，因為深怕若不接受時對方會採取

懲罰或使用武力的措施；(2)獎賞權力：相信若接受對方的權力時，對方將給予獎賞；

(3)專家權力：相信對方某方面有特別的知識或技能，因此服從對方之見解；(4)合法

權力：接受對方合法的權力，例如丈夫對妻子在法律上的權力；(5)參考權力：基於

對對方的認同，以及當與對方意思一致時所帶來之滿足感而接受對方的權力；(6)資

訊權力：因為對方有遊說之能力而接受他（她）的權力。在夫妻關係當中，尤以武

力權力、合法權力較容易產生影響性，而武力權力也是對應到婚姻暴力關係的處境

當中。 

夫妻一方以權力的行使來操控對方，另一方長期受迫的情形下，對權力傾軋的

處境及不愉快感受的覺察，容易造成反抗的行動，也就是 Wrong（1994）提到權力

會以三種形式出現：武力、操縱、說服。武力指的是肉體上的或生物學方面的武力，

如使他人遭受肉體上的痛苦或傷害，武力必然包含不把人當人看待而把人僅當物看

待，或充其量把人當做一個易於折磨、其生命易受摧殘的生物機體看待，武力的終

極形式是暴力，即為使他人遭受痛苦、傷害或死亡而加在他人身上的直接的人身攻

擊。凡是在不向對方明確說清自己所希望的反應的情況下有意地並且成功地對對方

的反應發生了影響，就都是操縱。纏附在這種權力形式上的惡名──懷疑和不信任，

這種懷疑起因於權力對象不知道自己實際上是否受操縱，不知道操縱者隱瞞起來的

那種操縱目的是什麼。 

在黃怡瑾（2001）對受暴婦女所做之研究發現，為持續強欺弱的家庭權力關係，

施暴者藉由各種方式拉大夫妻位階的差距，從平時的用語、動作、態度上，極力貶

低妻子，拉抬自己，讓自己樣樣凌駕於妻子之上，進而保障其權勢。因此，當施暴

者從婚姻暴力中享受到一份權力及統御的快感時，暴力行為變成一種無所為而為的

動作，這時，暴力的起因不再是沈重的外在因素，而變成了一種慣性的動作。因此

受暴婦女在婚姻暴力的關係當中，無論做了多少的努力仍無法改變施暴者的暴力行

為，也許當中的權力關係是無法轉還的，因此做了再多的努力仍無法改變男性權力

無形的操縱。 

這些形式都可能以有形的或無形的樣貌表現在人們對他人的思想、行為上，不

論是以何種樣貌出現，總是一方可能會感受到壓迫、不願意但不得不為之的狀態，

簡言之，權力的核心信念在於影響或控制對方的想法或行動。杜魯斯模式的家庭暴

力處遇方案（Domestic Abuse Intervention Project）所提到的「權力控制輪」更能明顯

看到權力與控制的關係如何操縱著受暴婦女的思考與行動，這也牽涉到她們求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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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與實際行動。女性主義的觀點認為，在父權社會中，暴力的運用是控制女性的

手段，如此足以提醒女性她們是處於附屬地位的，因此女性就得不斷地保衛，防止

受到男性的暴力。 

由此觀點，回應到權力控制輪，可以想見男性控制女性的手段可以是多元的，

包括身體的、精神的、性的暴力形式，其中足以涵蓋對女性的肢體毆打、出言威脅

恐嚇、貶抑蔑視、與資源系統或人群隔離、運用小孩做為威脅的工具、對女性施予

性的暴力等。然而男性權力控制的施展並不只限於家庭私領域內，公領域當中也將

會增強男性控制的意圖與手段，如社會文化傳統觀念的影響、父權主義與軍隊系統

（Corrin, 1996）。因此男性的暴力行動也可能反應在對孩子、對年輕人、對母親及

老年人上，這也可以理解為是男性對女性性別階級的父權控制（Hunt & Marti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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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由由由由女性主義理論女性主義理論女性主義理論女性主義理論探討家庭暴力探討家庭暴力探討家庭暴力探討家庭暴力 

社會將女性視為弱勢者的看法有其歷史發展脈絡，受暴婦女是其中的一環，而

家庭暴力是產生受暴婦女的重要因素。因此由女性意識發展的歷史脈絡來探討，了

解女性在社會位置上的受迫情形，女性主義為此萌生強大的聲音，希望為女性的地

位、權益發聲的結果，是如何看待家庭暴力以及受暴婦女。再者，弱勢的處境中能

夠具備力量來看待自己？充權所指為何？充權能夠如何發展並運用於女性的本體經

驗，充權的發展對實務工作帶來那些啟示與新作為，這些都是本章想要探討的主題。 

壹壹壹壹、、、、    婦女運動的開展婦女運動的開展婦女運動的開展婦女運動的開展 

性別法則加強女人的社會化，讓她們默許、支持、保護並且堅守傳統的社會角

色，還會將這種服從心態加在其他女性身上，因此女性也在社會學習過程中，認定

男性性別規範以及性別角色賦與的限制，若是踰越界限，那麼文化價值的鞭策與處

罰是可以接受的。由於社會化過程中灌輸女性的價值觀，以及角色行為要適切地扮

演，對於婚姻的態度多是謹守本份，做好妻子、媳婦、媽媽的角色，那麼婚姻應該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然而女性的「主體性」也從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內在想法則

是「自我犧牲」。 

十九世紀中至二十世紀初所發生的婦女爭取投票權的婦女運動，此時著重的是

人生而平等的權利，稱為第一波婦女運動。 第一波美國婦女運動，一般以 1848 年

召開的欣尼克福大會(the Seneca Falls Convention)為起點，以 1920 年美國通過 19 號

憲法修正案給予女性投票權為終點。因此又被稱為婦女投票權運動，而威斯康辛州

是第一個通過美國婦女投票權聯邦憲法修正案的州（中央研究院歐美圖書館，2009）。 

第二波美國婦女運動發生在 1960 和 1970 年代，以爭取男女平權的女權運動(the 

women’s rights movement)和以解放女性為目標的婦女解放運動(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為主軸（中央研究院歐美圖書館，2009）。美國第二波婦女運動女性主義

對傳統觀念最大的挑戰是，性別差異和性別分工並不是自然現，而是經過社會、文

化、歷史建構而來；換言之，性別角色是父權制度（patriarchy）、男性至上（male 

supremacy）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女性主義者否定「女性的角色是命定」的生物決

定論說法，女性主義者找尋女性受壓迫的源頭和發掘女性歷史真相，女性主義者得

以挑戰和改變這些不公平的現象，婦女運動的目的得以達成（俞彥娟，2005）。 

自從 1970 年代之後，社會自由化開始探索社會的多元價值，尊重少數者的權利

及權益，對文化、性別多元與差異的關注與認同是這個時期的重要概念，因此也稱

之為第三波婦女運動。1975 年聯合國在墨西哥市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婦女會議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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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未來的十年為「婦女十年」（Decade for Women），責成各國全力推動提升婦女權

益。1979 年聯合國頒布「消除一切對婦女歧視公約」，並自 1975 年之後每五或十年

召開一次世界婦女大會，檢視成果並提出新的目標。1995 年在北京舉辦的聯合國第

四屆世界婦女會議中，通過「北京行動宣言」，正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行動策略，

要求各國將性別平等作為政策的主要目標。（蘇芊玲，2009）。因此對於女性運動的

發展由對身為人基本投票權的爭取至爭取性別平等的看待及政策制定的性別平等要

求，為期二個世紀的努力，讓婦女的地位有長足進步的提昇。 

而家庭暴力受暴婦女權益的發展較為後期，在歐美宗教影響法庭甚深的時代

裡，立基宗教教義的法律規定毆打太太是理所當然的；而在 1700 年代，法律規定中

明文允許先生可以以不超過拇指寬度的棍棒「教育」他的太太，這個規定因而被稱

為「拇指條款」（rule ot thumb），因此賦與丈夫管教太太的合理權利。 

到了 1870 年代，許多州體認到賦予先生權利可以毆打太太的法條是殘忍且不

正義的，於是開始採取拒絕的動作，雖然司法系統似乎已體認到先生毆打太太的不

合理，然而面對親密伴侶暴力案件時，警察仍不願逮捕施暴的先生（柯麗評等，

2005），因此仍舊無法有效地終止暴力，丈夫仍是不斷任意地施予管控太太的作為。 

十九世紀，丈夫仍可使用懲責的名義來鞭打他的太太，直到十九世紀後葉，家

庭暴力才被認為是犯罪，同時制定法律來處罰鞭打他人的加害人。二十世紀，家庭

暴力仍被視為是排除在公共議題外的＂私領域的事情＂，許多州政府所制定的法律

並不允許警察將觸犯家庭暴力輕罪的加害人加以逮捕；一直到最近二十年，立法系

統才面臨要保護婦女脫離暴力的內在與外在壓力。 

一直到 1970 年代，女性運動將重點放在女性暴力的議題同時也將此議題訴諸

公共討論的層面，女性主義運動、反強暴運動（anti-rape movement）提出暴力控制

議題的探討，了解暴力是來自社會關係及不平等權力所造成，而學術研究的焦點也

放在既存的家庭暴力政策的問題上。因此，女性主義、法院的案例以及實務發現幫

功法律有所改變，即給予警察人員有較多的權力可以逮捕家庭暴力事件的嫌疑人

（Stalans, & Lurigio, 1999）。為了貫徹法律的執行與終止暴力的再發生，1994 年國

會且將反婦女受暴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納入暴力犯罪控制暨法律強

制執行法（Violence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這是聯邦法案首次將

家庭暴力視為是全國性的問題，正式揭諸「家庭暴力並非是個人的私事，而是一種

犯罪行為」（柯麗評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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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女性主義女性主義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的的的的概念與派別概念與派別概念與派別概念與派別 

女性主義（feminism）認為，男性與女性在社會當中本就不站在同樣的地位上，

男性在社會當中擁有較為優勢的位置，而男性維持此優勢位置的方式是不斷將女性

擺放在次等的位置上，並以所擁有的權力（power）做為施壓的基礎。女性主義

（feminism）雖然有不同的派別，但該理論共同的觀點在於，目前的社會結構與組

織系統對女性給予較低的地位與評價，女性也較不容易取得資源及擁有較少的權

力。這是女性主義者極力改善與突破的地方，雖然在生理方面、心理方面、社會發

展方面兩性的差異是很大的，但女性主義者仍不斷地努力希望能在找到平衡的、平

等的社會結構。 

一、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 

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顧名思義，即是將自由主義的特色運用於女性主義當中，

基本原則是強調理性、個人主義、平等、自由，肯定人之理性特質，同時也視自由

為人類理性的極致表現，是人類尊嚴與價值的重要精神。 

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者認為現在社會結構對待女性的方式，違反自由、平等的

原則，女性受到歧視的對待，因此無法與男性享有同樣發展的機會，因此需要採取

制定法律或政策的方式來消除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女性主義認為女性生存的目的必

須以自我實現、自我潛能發展為優先，也就是女性自我的存在本身即是目的，優先

於母親妻子的角色存在（林芳玫，1996）。 

二、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socialist feminism） 

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是由馬克斯主義的理念發展而來的。根據馬克斯主義的想

法，男性在社會當中擁有財產權、繼承權，這是女性所不能擁有的權利，女性也是

屬於男性的「財產」、「可支配物」，而女性由於其生產性因素被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

因此女性也不容易獲得經濟的自主權，長期必要的仰賴先生給予經濟支持的結果，

使得更加強化女性縮居家中擔負再生產性工作的角色。父權的物質基礎即在於性別

角色分工，它使得女性成為無酬的家務勞動者，在經濟上必須依賴男性，因而受到

男性的控制（傅立葉，2002）。 

因此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的目標是要去除階級與性別，因此其改革的策略不僅包

括重新分配某些權利與義，而是社會關係的改變（傅立葉，2002）。 

 



   

 32 

三、基進主義的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 

女性受壓迫的最普遍形式乃是建基於生物的「性」（sex）及生物機能帶來的差

異，形成文化的「性別」（gender）分野，因而建構各類壓迫形式的意識型態，因此

此類性別的壓迫與歧見，不僅存在於壓迫者，也存在於被壓迫者本身；因此基進主

義的「基進」（radical）一詞，有從「根本」（root）整治的意思，要從基本的意識型

態做起，顛覆女性被壓迫的形式與根本想法（林麗珊，2007）。 

基進主義的女性主義關注父權如何創造其他種壓迫形式發展的條件，在父權社

會中，女性猶如被殖民者，被迫為男性的利益服務，男性透過強制的異性戀誤導愛

的真義，使女性依賴男性而與其他女性隔離，並被迫接受壓迫形式的母親身分。父

權體制誇大了男女生理上的差異，透過男女性別角色刻板化的社會建構過程，建立

男性統治、支配的地位，因此「性即政治」（sex is political）的觀點形成男女權力關

係的不平等地位。 

基進主義女性主義看到的問題並不是女性的機會比男性少，而是女性被迫採取

男性利益服務的思考方式，因此其採取的策略是拒絕參與男性的秩序與文化，女性

應重新發覺女性自身的感覺與利益，尋找女性自身的文化（傅立葉，2002）。女性主

義相信兩性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是來自於父權觀點以及權力控制，此二者是在長期的

社會文化價值當中被建構而成，因此是可以突變與改變的。女性也需意識到身處在

不平等的社會結構當中，能看到社會結構是以那些藉口造成差異性愈來愈大、不平

等的權力愈來愈傾斜，也許要從個人層次、社區層次、政治層次不斷地改善。 

從基本的認知來探討，儘管外在社會結構存在著歧異的看法，透過對各性別的

理解來了解內心的不同情形。Stoltenberg（2004）從同性與異性的觀點來探討男性

與女性對自我的認同，他認為女性對自我的認同是無法脫離男性的，女性對自我價

值的確認是來自男性的支持與及成為男性的附屬，因此在父權主義的想法之下，男

性同時是男人與女人認同的仲裁者，因為人們認同的文化規範就是男性認同，也就

是男子氣概（masculinity），因而在父權思想下，男性認同的文化規範包括權力、聲

望、特權與領先，這些特色都是為了凌駕與反抗女性。Bettman（2009）針對 24 位

不同文化、年齡、信仰、社經地位、種族的親密關係男性施暴者進行質性訪談，發

現父權想法仍舊是家庭暴力的根源，而階級與文化的差異在男性施暴者的論述中更

是顯得重要。 

女性主義容易為人所批評的地方在於以女性強勢的觀點來爭論，雖在各個層面

是顯示弱勢的形象，然放諸無法改變的差異來突顯受到的壓迫，較不易獲得男性認

同，因此 Pleck（2004）則由男性的觀點來探討，男性對女性施加權力以壓迫女性的

原因有二，首先男性想要對女性施加權力的原因是為了他們理性上的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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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interest）才這樣做，他們對女性施加權力能夠讓男性得到具體的好處以及特

權，所以就理性上來說，他們想要擁有這好處與權力；其次則是因為男性內在深處

的心理需要，因為男性從小就認為他們的母親以及小學老師是控制與掌管的代表，

當他們長大後，他們想要在其他領域當中表現權力以限制女性的機會。可以看到男

性的內在有其脆弱之處，為了隱飾這層脆弱因而以更加強勢的行為來表現，反應在

男性互動的相處上，常是更加具傷害性的作為。 

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波的浪潮中開始提出一句共同的語言：個人的即政治的

（Personal is Political），亦即指的是個人的問題不只是屬於個人性質的微視層次的問

題，而是與社會結構的鉅視層次有關連的政治議題，是男性控制女性的表現結果，

因此女性運動的理念跳脫原本的政治、經濟、教育等問題的探討，更加深入探查問

題根源，將女性私底下遇到的問題轉變為公共的、政治的議題（Dominelli, & McLeod, 

1989; Straus, Gelles, & Sterinmetz, 1980）。雖然女性身處受壓迫的環境當中，但女性

主義強調在不平等的環境中，需提昇對環境因素、對社會文化因素的敏感度，體認

到女性並非天生就須受到性別的控制而無法有所作為，因此要從自我覺知

（self-consciousness）著手，發現女性在社會當中所處的不平等狀態，就現有的資源

可以為自己做些改變的事情，繼而將力量聚集、延伸到更大層次的團體或社區。 

Freire（1971）與 Martin-Baró（1994）提出關鍵性覺醒（critical consciousness）

的概念，指的是在她自己的生活脈絡中去檢視自己的個人能力以及能夠分析脈絡的

個人能力，同時也看到自己在這脈絡中是個演員而單純只是個扮演角色的個人。因

此個人在自己的生活脈絡當中，會經歷權力分析的歷程，明白自己的處境以及權力

運作的動力狀況，要能自我反思、回應以及轉化這些動力的發展，了解權力運作的

面向以及不平等的影響，就能找到自己的目標、機會與優勢。 

參參參參、、、、    由女性主義看待家庭暴力由女性主義看待家庭暴力由女性主義看待家庭暴力由女性主義看待家庭暴力 

以女性主義來思考家庭暴力時，這觀點認為男性對女性的暴力乃是父權文化的

產物，在此脈絡的思考，我們所要處理的應是結構因素的議題，同時需要個人、組

織、社會的改變才能可能改善家庭暴力的狀況。女性主義從女性經驗的觀點來處理

男性對女性所施加的暴力，Hanmer et al.（1989）提到，透過命名的過程，女性可以

為自己的遭遇與奮鬥來發聲，諸如「男性暴力（men’s violence）」、「性暴力（sexual 

violence）」、「強暴（rape）」、「亂倫（incest）」、「女性與孩子的性虐待（sexual abuse 

of women and children）」、「受虐婦女（woman battering）」、「殺害婦女（woman 

killing）」、「（frawen[woman/wife] mishandling）」、「（the male peril）」、「（sexual 

terrorism）」、「（outrage）」、「無法說出口的恐懼（unspeakable horror」、「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都是二十世紀的許多文化當中，女性用來描述男性對女性施加暴力的

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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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討論到家庭暴力時，女性主義主要的重點乃放在性別與權力的議題上。由女

性主義的方向出發，主要想要了解一直以來的生活當中男性是如何將女性視為附屬

品，是如何以父權的傳統觀點加諸女性不合理的期待與對待。Gelles（1993）也有類

似的看法，他認為女性主義觀點聚焦於性別及性別結構親屬對家庭制度以及在家庭

制度當中衍生的暴力所產生的影響，因此女性的角色在傳統男性為上的社會文化當

中被塑造需要順從與配合，在家庭當中更是實踐順從與配合的合理場所，故女性主

義鼓勵吾人應該檢視我們的社會結構是如何被設計，或者應該說是如何被鼓勵，以

至於男性宰制女性的觀點存在社會當中如此之長久（Mignon, Larson, & Holmes, 

2002）。 

然而暴力的形式當中，性暴力對女性所造成的侮辱與歧視是更具傷害性的，也

是無視女性的尊嚴而加以蹂躪。女性主義者認為性暴力是男性用來確保與維持男性

對女性掌控與女性臣服的方式，這些想法主要的核心就是父權社會思想，我們也必

須體認到父權思想是在權力結構的互動中被實踐，因此我們相信透過女性自主權的

加強來挑戰父權思想是男性暴力必須要面對的事實（Radford, & Stanko, 1996）。 

除了暴力形式外，當受暴婦女是新移民的時，家庭暴力的狀況更是嚴重，也更

加容易因為身份、生活適應問題而引起諸多爭執，研究也得到這樣的結果（陳淑芬，

2003）。Condon（2005）於 2000 年在法國針對 6970 位 20 至 59 歲的受暴婦女所做

的全國性調查，發現移民婦女較容易因為移民的身份而處於特定暴力類型的風險

中，即因為遠離原生家庭，所以在法國常處在困境的生活環境中，同時也較不容易

獲得公民權的地位，除此之外，也與家庭內既存的規範與社會價值觀呈現衝突的態

度，而婦女想要能與改變獲得折衷以改善緊張與暴力的處境。在該研究當中，婦女

也表示她們都經歷不合宜的行為、語言及身體碰觸的對待，以及對尊嚴的嚴重侮辱

與自主性的威脅；除此之外，某些社會脈絡也顯現出壓力與暴力，如她們伴侶失業

或是離開勞動市場會造成關係的調整，也就是她的伴侶要適應自主性的位置受到了

威脅，因此婦女在這處境下就顯得更加易受傷害（vulnerable）。 

肆肆肆肆、、、、    從從從從多元文化觀點探討多元文化觀點探討多元文化觀點探討多元文化觀點探討 

社會更加多元化，黑人女性、移民女性都是面臨種族、階級、性別歧視的人口

群，在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待遇中能擁有的資源已不多，所受到的對待也多是較為負

向，權力與能力也被壓抑下來不得發展，但由婦女運動發展的趨勢以及現今社會政

治經濟的發展脈絡來看，對這群長期以來處於受壓迫地位的人們的關注愈來愈重

多，同時也強調多元文化理論的觀點來思考與受壓迫者的處境，並提出具多文化理

論觀點的實務工作。 

張翰璧（2007）表示，來自弱勢團體的女性更容易選擇通婚。以東南亞女性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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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移民為例，決定她們移動的相對弱勢地位可以分成三層。首先，在國際政治經濟

架構中，越南和印尼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及台灣。第二，這些外籍配偶在原生社會中

均屬於社經弱勢。最後，因為性別化的婚姻概念與國家移民政策，使得國際婚姻市

場中的多數移動者是女性，是性別文化中的弱勢。在現實環境中，我們也常看到弱

勢的女性在跨國婚姻中常進入較低階層的家庭中生活，處處所面臨的皆是弱勢的狀

態。Gopalan（2001）表示，在窮人中，女性又更容易陷入階級與性別的弱勢狀態中。

可想而知，跨國婚姻當中的女性在異鄉要建立家庭、融入家庭、維持家庭經濟會有

多麼困難，在各方資源缺乏的狀態下，在種族、性別、階級皆受到壓迫的狀態下，

要能融入社會將面臨更多的困難。 

聯合國（2007）指出＂任何對女性的暴力＂都是＂以性別為基礎的暴力＂

（Gender-based violence, GBV），這個概念指的是發生在公領域及私生活中對女性的

身體、心理與性傷害，包括上述行動的威脅、強迫、對自由的專制剝削。從性別的

觀點來探討女性所受到的暴力，可以明白暴力的本質影響的層面相當廣泛，包括種

族、民族、年齡、社會經濟地位、性取向及地理界域等（Bent-Goodley, 2009），為

思考如何面對及處理女性所面臨的暴力問題，尤其是處於文化、種族弱勢的黑人女

性，Martin & Martin（1995）針對此議題提出三個概念，而 Bent-Goodley（2009）

則進一步提出解決的方法： 

1. 低吟（moaning）：低吟指的是＂黑人女性所遭遇的苦痛與傷害＂。透過低吟、

哭泣或大叫，才能將內心最深沈的痛苦喚出，提升到真實的層面來，成為公

共的話題。 

此時社會工作服務的焦點放在失落與失去的問題，以及助人專業當中所碰觸的

創傷，所以評量（assessment）是此時的首要工作，了解所呈現出來的議題並探尋問

題的本質。由於過往歷史與經驗使然，黑人可能掩蓋問題，Martin & Martin（1995）

也發現到此狀況，提出在定義與評量問題時，可能出現的三個挑戰：(1)要有能力看

到面具下的問題；(2)發展信任的助人關係；(3)持續使用不適當的評量無法考慮到文

化的影響性，同時也無法在評量過程中發揮優勢。因此實務工作者應該運用多種不

同的評量方法，才能協助婦女說出真實的不公平經驗，以及了解她們真實的生活狀

態。 

2. 哀悼（mourning）：哀悼指的是透過集體的努力來克服傷痛，此涉及認同、

同理與淨化的過程。哀悼的概念涵蓋了問題解決的過程及聚焦於黑人社區的

集體療癒，因此在此過程中，要為個人甚至是社區注入希望感，以解決其無

望感（hopeless）的問題，同時解決其羞恥、無價值的感受，主要的目的乃

在於減輕所受的種族主義、歧視與壓迫。 

哀悼就類似是處遇的階段，社會工作服務的焦點是放在處理失落與失去，同時

確定處遇是合適的，並幫助個人以及社區建立希望感；更重要的是，哀悼也在喚起

人們不要有顏色盲（color-blind）的態度，即以單一的眼光與角度來思考黑人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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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她們所遇到的問題都是一樣的，也用同樣的方法來處理。要能明白黑人婦女生

活中有許多內在優勢並引導至合適的處遇。 

3. 見明（morning）：見明指的是重要的突破、迎向嶄新的一天，是個新的開始、

新的轉換或新的改變。見明的目標在於強化黑人婦女的優勢能力來面對問

題，並採取行動對集體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充權，以引導社會改變。因此見

明過程的焦點在於透過集體充權的力量來促進社區的療癒與成長。 

社會工作者的角色就是要協助個案增強他／她的認同感並與社區及歷史文化

連結，而對社會與經濟改變的倡導也是對黑人社區充權的一種方法，因此在這個階

段強調社會工作者要投入於個人及集體的充權，協助婦女找到從暴力中復癒傷口的

方法，同時也從歷史與現在的事件中轉化知識與方法，處理代間的壓迫。 

多元文化理論的目標在於幫助實務工作者追求對多元文化能力與社會多樣性的

了解及持續運用，這牽涉到了解文化的概念、覺知不同文化的優點、不斷地追求文

化知識，以及了解許多受到壓迫的不同案主團體（Pillari，200）。跨文化觀點對我們

了解人類發展有何貢獻呢？Gardiner（1994）指出有以下重要的益處，第一，從跨

文化觀點所看到的行為迫使研究者嚴肅地反應文化信念與價值的多樣性，因為這些

信念與價值會影響到他們理論與研究設計的發展。第二，跨文化調查結果的日漸覺

醒給予我們機會來延伸或限制研究隱涵的喻意，因為這些研究常是以單一文化團體

所建構而成，多數是美國或西方社會。第三，跨文化觀點能降低文化優越感（引自

Adams, Dominelli, & Payne, 2002）。 

多元文化的目的在於看視其他文化的價值同時欣賞其他文化的特性，透過多元

文化的多視角觀點，也減少對少數文化、少數族群的壓迫。Clifford（1996）提出反

壓迫實務（anti-oppressive practice）的做法，也就是在個人、家庭、社區、組織及

結構的層級上，了解在各種關係當中權力虐待的情形。他認為權力的使用與暴力不

只是與個人或組織行為有關，可能還會間接地或直接地出現在種族歧視、階級歧視、

及性別歧視上，因此我們要將視野擴展至社會結構的系統當中，如教育、健康、政

治與經濟、媒體與文化等，了解服務的提供以及有力團體的運作情形。在此脈絡下，

他提出具理論性與充權意識的反壓迫原則，做為社會工作評估的基礎（引自 Burke, & 

Harrison, 2002）： 

1. 社會差異（social difference）：因為優勢社會團體與被控制社會團體權力的

不平等，因此社會差異提高，主要的面向有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

等。 

2. 連結個人與政治（linking personal and political）：個人的生命歷程應會在更

廣的社會脈絡來探討，而個人的生命處境也與社會系統是有關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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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權力（power）：權力可以在個人以及結構層次上運作，它是受到社會的、文

化的、經濟的以及心理的因素影響。這些因素都需要進一步分析如何造成個

人資源取得及權力地位的不一致。 

4. 歷史與地理位置（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個人生命經驗與事件

是在特定的時間與地點所發生，因此這些經驗需要在優勢社會文化脈絡下賦

與意義。 

5. 反思／相互參與（reflexivity/ mutual involvement）：反思是個人對價值、社

會差異與權力的連續性考量，了解權力是如何影響個人之間的互動。 

因此面對不同文化、不同種族的差異性，需要從個人層次的探討延伸視角至政

治層次的了解，具備多元文化的理解態度能夠看見受壓迫者在各層面所受到的歧

視。具備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是必要的態度，文化能力意指社會工作者

瞭解不同文化的案主及其家庭的能力，而且能夠運用這種了解作為干預與實務工作

的基礎（劉珠利譯，2007）。因此這是面對受壓迫者的基本能力與心態，不論是日常

生活的接觸或是服務工作的進行，是每個人對於人的基本尊重。而文化能力是一個

持續的過程，能從我們自身做起，與這世界不同的人接近與向他們學習（Green, 

1995）。 

雖然受壓迫者單獨個人的力量不容易發揮出效果，也可能更加容易受到歧視，

但集合受壓迫者集體的力量必定能夠相當大的作用力，尤其相互支持與信任是團體

的重要學習要素，一旦團體獲得諸多訊息的激勵，覺醒就會展開，因而建立起與各

個組織或資源的連結（Gopalan, 2001）。因此充權能夠讓團體中的成員達到自我幫助

的目標，同時也能將成員的能量在幫助自己與他人的過程發揮出來，協助成員以正

向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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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充權意涵的探討充權意涵的探討充權意涵的探討充權意涵的探討 

充權是近年來被討論相當頻繁的議題，不僅它所涵蓋的概念是以正向觀點來看

待服務對象，去除傳統以「問題」的焦點來看待服務對象不足之處，另一層面也是

它能夠貼近弱勢者的角度，從所受到的壓迫開始了解。 

因此本節主要想探討充權的相關概念，以及了解充權過程所涉及的面向。 

壹壹壹壹、、、、    充權充權充權充權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的概念 

充權的發展受到一九六Ｏ年代、一九七Ｏ年代社會工作基變觀點的影響。在

Solomon 於 1976 年出版 Black Empowerment :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

一書，提到美國社會對黑人少數民族受到壓迫及環境的負面評價的狀況，感受到其

深沈的無力感，因而多所探討充權概念。為了改善受壓迫者的弱勢生活及處境、爭

取權益，社會工作者體會到必須讓案主的意識覺醒，使他們了解問題發生的原因，

聯合受壓迫者集體的力量並採取行動來爭取合理的生活對待與權益。 

一一一一、、、、    充權的定義充權的定義充權的定義充權的定義 

由於過往的服務觀點總從服務對象的匱乏、服務對象產生困境的問題去思考，

服務焦點容易放在服務對象缺乏能力、缺乏資源的方向著手，忽略服務對象具有的

能力及權力，也忽略服務對象乃處於專業關係的主體，因而將研究對象放置於「接

受」社會工作者協助的對象，故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處於不平等的失衡地位與關

係。有了這層認知與省思，對服務對象充權的概念近來在社會工作界廣泛被使用，

目的在於以正向的角度看待服務對象，相信研究對象必具有內在潛能與個人權力，

只要協助研究對象將能力與權力發揮出來並妥善運用，即能促成個人、家庭、社會

生活處境更佳完備，權益更受重視。 

充權可以以動詞與名詞的形式來了解，以動詞（to empower）來看，指的是充

權的過程，代表個人獲得掌控生活能力的過程（Zimmerman & Rappaport, 1988），以

名詞（empowerment）來看的話，指的是被充權過程的結果狀態。Freire（1971）也

強調充權的過程，他認為充權包括「傾聽－對話－反思－行動」的連續過程，透過

傾聽與對話引發當事者的意識，覺察環境的壓迫因素，最後再採取行動。因此我們

可以了解，充權最後的結果是為了獲得權力。權力是流動的，在二方不對等的關係

當中，會由權力弱者那一方流向權力強者那一方，最明顯的關係就是個案與社工員。

Boehm & Staples（2002）認為由個案與社工員兩個不同立場與關係的人來探討充

權，將會有的不同看法，他們發現個案將充權放在達到實際的結果的過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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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of process）上（如居住處境的改變、健康的改善、與他人有良好的關

係），而社工員則強調過程（process）本身（如＂控制＂（control）不同處境的能力、

＂覺知＂（awareness）各種生活不同狀況的連結）。因此我們可以了解，擁有不同

權力地位的人，對於充權的看法是不同的。 

從充權的另一面向來看，則可以由缺乏權力來討論。Zastrow & Kirst-Ashman

（2001）認為充權反對無助感及無力感的信念，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有能力來處理問

題，其起始點在於對自我有正向的看法。因此充權藉由幫助種族團體的成員提昇自

我能力，並能為自我生活做決定及執行決定，以對抗壓迫與貧窮。因此在自助團體

的組成當中，也是需要透過充權的機制提昇成員的內在能量與能力，協助他們能為

自己做決定、能決定自己的生活，對抗自己的問題與困難處境，同時也能為自己的

問題倡言。 

除了權力的有無來看充權之外，當討論到充權時，總是以正向眼待來看待。趙

善如（1999）認為增強力量觀點是以一種非常正面的概念姿態出現，強調個人要有

力量與機會替自己做決定與採取行動。在本質上是主張平等主義，認為人們為自己

的命運負責；其核心是自我定義的轉型與自我行動的能力。對那些無力量的人來說，

需要經過一個由下往上、由內而外的過程，使他們在自己的生命劇碼裡從被動或無

自主性的個體，轉型成正面主動的主角。因此對於生命脈絡裡缺乏權力的人來說，

充權是權力被剝奪的結果，這群被壓迫者需要採取行動將權力再次獲得，才能重新

經驗生命。 

因此 McWhirter（1994）以生命脈絡來討論充權，他認為充權是沒有權力或邊

緣的個人、組織或團體經歷以下體驗的過程，(1)對生命脈絡的權力動力產生覺知；

(2)發展獲得對生活能產生控制感的技巧與能力；(3)他們要能去執行；(4)在沒有侵犯

他人權利的狀況下；(5)與社區中其他人對充權的支持是有一致性的看法。而宋麗玉

（2006）對增強權能更以生態觀點來進行探討，她將充權賦予以下的定義，「個人對

自己的能力抱持肯定的態度，自覺能夠控制自己的生活，並且在需要時影響週遭的

環境」。其又依據生態觀點，分別從三個層次論述權能感如何呈現： 

1. 在個人層面，個人擁有自尊、自我效能、和掌控感，能夠訂定目標，肯定自

己的能力並採取具體行動，達成目標；再者，覺得與所處的環境有良好的適

配度（goodness-of-fit）。 

2. 在人際層面，個人具備與人溝通的知識、技巧，與他人互動時能夠自我肯定，

能夠與他人形成夥伴關係，自覺對他人有影響力，或是得到他人的尊重，但

同時也能考慮別人的需求或自己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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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社會政治層面，認識自己應有的權利，肯定團結的重要性與集體行動可以

改變週遭的環境，也願意為維持公義採取行動。 

除此之外，在社會工作辭典當中，Barker(1999)定義 empowerment 為，幫助個

人、家庭、團體及社區增進他們個人的、人際的、社會經濟的，以及政治的優勢與

影響力以提昇他們生活處境的過程。陶蕃瀛（2004）對充權的概念偏重於較鉅視的

曾次，其認為權能（empowering）是一個增進服務對象系統自身社會經濟政治能力

與權力的過程，也是一個改善服務對象系統相對於其他社會單元系統之經濟社會與

政治能力與權力的過程。此一過程促成個人、家庭、組織或社區（服務對象系統）

之能力增長，使其更有信心、勇氣、與機會採取行動改善自身之處境地位。 

這些學者的論述，更強化充權不僅是個人能量的增強，更是需要在中介層次的

人際層面與鉅視層次的社會政治層面加以推展與發揮，因而個人意識的覺醒及能量

的增長是充權的基本要件，其有助對更廣大系統的充權與倡導。Hur（2006）則提

出對充權的了解，有三個基本議題：(1)充權是多面向，它出現在社會的、心理的、

經濟的、政治的與其他面向。(2)充權發生在各個層次，包括個人、團體、社區。(3)

充權是個社會的過程，因為它與其他面向都有關連性。 

由上述諸多的定義當中，可以看到充權可說是個人由內而外所衍生的力量，充

權的力量使得個人更具信心與勇氣能夠去面對問題、解決問題，解決的過程中需要

資源建立與連結，當資源不足時，或尋求資源、問題解決的過程中，因為與自我內

在接觸，與自我問題與處境的真實相遇，促發個人意識的覺醒，深刻體會到個人所

面臨的弱勢或不利處境，因而採取倡導的行動。故，在充權的議題探討上，是不能

忽略微視、中介與鉅視等三個層次。 

二二二二、、、、    充權的運作充權的運作充權的運作充權的運作 

Zimmerman（1995）表示，充權是動態的變化，隨著不同背景、不同層面、不

同的脈絡，會有不同的選擇，因為充權不僅強調個人層面，還重視與社區中、社會

中和他人關係的層面，也就是除了重視個人的控制力與能力外，也重視社區的參與

及社會權力。因此我們不能以單一固定的、微觀的視野來解釋充權，而是需要保持

彈性、多元的思考觀點。 

Rowlands（1997）認為增權在三個面向當中運作： 

1. 個人的面向：發展自我、個人信心、能力以及鬆綁內在壓迫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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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係的面向：發展協調及影響關係的能力以及學習如何在關係當中做決定。 

3. 集體的面向：即每個人一起努力來達到更大規模的影響，包含涉入政治結構，但

也可能涵蓋了相互合作而非競爭性的集體行動。集體行動可能是地方性的，如鄰

里社區，也可能是更有組織性的，如全國性網絡組織。 

趙維生（2003）認為充權需要從三個與「權」有關的面向入手： 

1. 充權的最重要基礎就是權力。 

充權必須要反欺壓、反制宰（domination），要改變社會結構賦予某些階級、性

別年齡及其他組群在權力上的優待，也要被置於弱勢者醒悟其消權

（disempowerment）並非單純是個人不濟，而其實個人的不濟也是制度化的產物，

從而消滅「學習無助」（learnt helplessness），重新自我及集體動員，改變無助的狀態。 

2. 充權的第二個重要成分就是權利（rights）。 

要保障人的基本人權，就必須反對侵犯人權的各種因素，並要阻止對人的奴

役，包括國家機器、法律、警權，以及資本家及其他管治階層，透過經濟、學術及

道德等不同手段對反對者、無權者及無聲者所進行的消權及奴役。 

3. 充權的第三個與「權」有關的成分就是權益（interest）。 

充權就是與弱勢者一起力爭改善其權益。弱勢社群的權力被剝奪、被欺壓與制

宰，往往引至公民權被侵蝕；而公民權被侵蝕也直接導致欺壓與制宰。兩者的互動

結果，必然是喪失應有權益。余漢儀（2001）認為充權的主要社工方法為「喚醒意

識」（consciousness-raising），使人們瞭解到其「明顯的個人問題」其實是「不公義

的社會結構」壓迫的結果，是所有受壓迫成員所共有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充權

對問題的解讀不是放在個人的微視觀點，而是要從鉅視觀點來著手。 

因此增權是透過助人過程而加以實踐，它能促進自信心、給予案主發聲的機會，

以及增進關係中的自我尊重與自我控制。助人的過程提供案主機會去體驗自己的潛

力、尊嚴及價值以及優勢，也就是讓案主去冒風險、為自己做決定、獲得知識與技

巧、學習批判性思考、參與新的角色、教育工作人員及其他案主、參與互助及支持

團體、參與朝向社會改變的集體行動以及與其他人共同工作來達到個人與政治改

變。這些過程也促進案主對自己問題的覺知、了解自己的權利及自我決定，同時改

變看待自我的方式，即從被動的服務接受者變成主動的服務消費者（Gutiérrez  et a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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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能夠對成員提供支持、鼓勵的動力，個人在團體中能夠學習他人的技能以

及獲得資訊，並提昇意識的覺醒，因而朝向個人的目標及期待邁進，因此個人所面

臨的問題或困難，在團體當中不會使個人覺得孤力無援，反而能獲得被了解的支持

與親和感，同時也能在相互的討論及資源與資訊共享狀態下，獲得較多思考的方向

及多樣性的解決方法。因此自助團體不僅旨在解決個人問題，在知識、資源分享及

互通過程裡，有同樣問題的人可以獲得支持與了解，成員在團體動力的運作下，將

自助的動力轉化為幫助他人是一項更大的成就感。 

Roberts and Burman（2007）認為充權並沒有快速的捷徑或容易的解決之道，

承諾改變以及永久離開受暴關係需要信任的、具同理心的治療關係，從小地方的改

變來增強自我意識的能量，也透過正向的增強來為倖存者充權。秉持這樣的信念，

在其研究當中，使用七項充權的方法來幫助受暴婦女，包括： 

1. 檢視可能性與選擇，以及轉介自助或支持團體。 

2. 探索法律的選擇權以及鼓勵案主提起法律訴訟 

3. 教育暴力循環觀點以及權力與控制議題 

4. 提供有關社區資源、各式各樣轉介資源的訊息，同時也首要為受害者進行安排 

5. 再三向案主保證虐待並不是她的錯，且矯正責備受害人的觀點與感受 

6. 為福利或住所進行倡導 

7. 陪同至法院開庭以及對法官進行倡導 

充權又與倡導有密切的關連性，因為充權的鉅視做法即在於實踐社會正義，將

自己所面臨的問題與困難轉化為正向的改變作為，使社會政策、福利制度能更重視

此番議題。然而為何一位被視之為＂案主＂的對象可以成為＂助人＂的主體呢？這

其中受到激勵、充權的歷程必是重要關鍵，有些女性能夠運用被激勵的力量，不但

解決自身的問題、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不斷成長，並且不斷地發覺自身的能量與價值，

同時更能將這些力量轉而協助遇有同樣情境的人，能產生自助而助人的舉措。因此

這些能自助又助人的女性本身如何轉換認知、發揮潛能、甚至採取更進一步的倡導

行動。 

倡導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如自我倡導或團體倡導，同時也可將其視為是充

權的進階形式。它曾被描述為是一個過程，即＂人們可以為過往被拒絕的狀況發聲

同時將紙上談兵的事附諸真正的權利實現＂（Beresford and Croft, 1993）。充權與倡

導代表著對傳統社會工作的挑戰，因為獲得服務的人們可以獨立地使用專業者的概

念並透過取得權力來達到他們所想要的，專業者與社會工作案主實行充權與倡導

時，可能會遇到隱涵在這些概念與方法當中的矛盾情結而造成兩難情境；尤其在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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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處遇涉入合法權力時，這樣的狀況將會變得更明顯，如兒童保護或心理健康。這

些行動可能會使服務使用者失去技能（de-skill）或缺權（disempower），同時強調對

專業的依賴，但實務的兩難會加劇，因為它們會隱藏在專業者與案主的各種利益當

中，同時也存在於家庭成員及其他團體成員的各種利益當中（Leadbetter, 2002）。 

貳貳貳貳、、、、    充權充權充權充權的使用的使用的使用的使用 

充權可以視為過程也可視為結果，將充權以過程來探討，關注的是弱勢者透過

參與而發展自己的力量，這份力量能夠影響也能影響別人，而被視之為弱勢的女性，

可以透過何種方式來充權呢？透過這些議題的釐清，可以對女性充權歷程有較為清

楚的想法。 

一一一一、、、、    視充權為過程視充權為過程視充權為過程視充權為過程（（（（process）））） 

充權是一項參與的結果，也是一種參與的過程，其目的是使個人發展一種個人

力量感，一種影響他人的能力，以及一種與他人共同努力改變社會結構的能力。換

言之，充權是要求人們獲得特定的技巧、知識及足夠的力量，去影響他們自己的生

活與那些他們所關心的人之生活，確保或回收對自己命運的掌握（趙善如，2003）。

因此，充權可說是一種使人向上奮進的力量，鼓勵、肯定個人運用個人的力量，掌

控自己的生活、依自己的能力改善生活的處境，並能採取主動積極的態度面對自己

的決定。 

以充權的過程來探討充權的概念，Parssons, Gutiérrez, & Cos（1998） 等人認

為充權的過程需要具備以下條件： 

1. 態度、價值和信念：自我效能的看法會影響充權的過程，這是一種自我願意為自

己的利益採取行動的感覺、是增進自我價值的信念、以及是一種控制感。 

2. 透過集體的經驗產生效能：在集體經驗裡，自我及其他能認可共同的經驗，此種

認可促成集體的觀點以降低自我苛責，並超脫視個人失敗是問題導因的歉疚，且

帶來命運共同體的感受及提昇意識覺醒。 

3. 批判性思考與行動的知識與技巧：透過相互分享與支持，個人能夠思考問題的內

在及外在層次，他們能夠確認鉅視層次結構及它們是如何影響個人的價值、信念

與態度同時又是如何影響他們的問題。透過意識覺醒，人們看到他們的問題與其

他人是相似的，他們也開始願意了解共同的經驗並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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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動：透過行動，個人可以發展策略，連結資源、知識及技術來影響內在與外在

結構。透過行動，人們變得願意且能夠與他人合作以獲得共同目標及社會改變。 

充權的過程是不斷變動的，因此其目標也會跟著變動，所以充權的過程就無法

產生有系統的變化走向與方式，它會隨著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情境而有不同的變化，

也如同 Gutiérrez（1990）所言，充權是成長與改變的持續不間斷過程，在人一生當

中的任何時刻都會發生。 

以 Dalrymple & Burke（2006）所提出分析充權過程的三層次模式來探討充權過

程的發展： 

1. 感覺的層次或個人故事： 

這是充權過程的核心。這個層次關注的是無權力感的個人的個別經驗。 

透過訴說個人的生命故事，在被傾聽時將會變得更有自信，即他或她能被認真

的對待，而這種自信就是充權。 

2. 想法的層次或改變的意識： 

第二個層次是自我意識掙扎的過程，它將導向意識的改變－自我知識、自我實現及

自我定義。在這個層次，人們能夠降低自我責怪的感受，意識的提昇及了解我們不

用為負面的處境負責能夠使得我們＂轉移焦點＂，同時此層次也強調自我知識及自

我控制的價值。 

自我知識的發展及個人權力的感覺使得人們能發展新的語言，即對自己及他人

的生命故事以新的語言來訴說與理解，同事也對自己的權力有所頓誤。 

3. 活動的層次或政治行動 

這個層次關注系統的改變。 

此時實務工作者要試著增進社會的、經濟的、與政治結構的改變，以建立 

更公平的資源與社會權力的分配（Healy, 2005）。而這個層次充權的目的在於改變立

法或政策，但是也可能只是對個人生活產生影響的小改變。 

由上述說明所引申出來的圖 2-1，可以看出其能夠呼應許多學者所提出以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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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際的、政治的三面向充權範圍，即此充權的過程涵蓋微視層次及鉅視層次的

要素，在這不斷循環變動的過程裡，個人感覺層次的改變會影響自我意識的發展，

繼而影響到個人秉持這些想法而動員資源以採取行動，而個人故事的詮釋及感覺也

在行動的推展當中有不同的改變，因此可說這是個持續的過程。也如 McWhirter

（1991）所言，充權的歷程並沒有開始或結束，它是一個連續不斷的持續過程，是

個人在獲得充權之後會比過往能力的一個長期連續不斷的過程。 

二二二二、、、、    對女性的充權對女性的充權對女性的充權對女性的充權 

增權是個過程，增權過程的核心共同點在於自信心、自尊的增強，在較大的情

境中會有機構歸屬感及自我歸屬感，同時也會有 dignidad（即個人值得且能獲得來

自他人尊敬的權利）。如果這些增權的核心概念獲得鼓勵及發展，那麼婦女的自我認

知就會改變，而內在壓迫也會受到挑戰，即能促成＂對外使用權力（power-to）＂

及＂來自內在權力（power from within）＂的提昇（Rowlands, 1997）。因此對女性的

充權可以由外在系統及內在系統二部份來理解，這也可以回應女性主義觀點所關注

的打破政治社會系統的藩籬，同時也鼓勵女性內在價值的肯定以及思想的改變。 

婦女的充權包括個人的優勢促進及生活機會的增加，也致力於共同參與以達到

機會均等以及不同性別、不同種族、不同社會階級及不同年齡層之間的公平。增權

是個必要的開端，同時也是個持續的過程，它可以使人們了解解放及自由的理念

（Hall, 1992）。Hall（1992）認為，婦女增權的第一步是婦女要能從她們的存在中覺

知事實，增權是婦女解放、自由、平等的起始階段，如同其長期目標在於婦女的政

治參與。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對女性的充權，重視其認知到自己的處境及優勢，協助其逐

步覺知、頓悟女性在社會當中所處的社會狀態，當女性能正向地看到自己還有更多

才能的發揮及社會參與，才能真正有所實際行動的推展。王美文（2001）對婦女學

習之增權觀點認為，增權主要是透過減少婦女的自我譴責、參與行動來掌控自己的

生活。除了得先面對一般社區參與所會遭遇的冷漠，婦女還得面對這些積極行動所

引發家庭與社會的疑慮與污名，所以增權歷程的持續端賴學習團體的凝聚力而定，

需要成員彼此的支持打氣，以及對行動目標的堅定與熱情。故對女性的充權有其正

向價值的提昇，並增加對社會的參與，同時充權也在參與事務的過程當中被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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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充權的過程 

出處來自 Anti-oppressive practice: social care and the law(p.119). J. Dalrymple, & B. 

Burke, 2006, Maidenhead: McGraw-Hil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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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增權的模式可以包括以下三部份（GlenMaye, 1998: 36-41）： 

1. 婦女自我覺知的發展：覺知是身為思考的個體之自我認知，也就是知道我在做什

麼以及為什麼。在女性生活中，意識覺醒涵蓋個人的及政治的面向： 

個人的面向：包括(1)從個人經驗的優勢位置來確認個人的感覺、看法、及需求；

(2)以個人的語言來命名或定義個人的經驗；(3)訴說個人的生命故事。 

政治的面向：包括(1)在男性主宰的社會裡，將女性的個人經驗與其在社會中的

位置相連結；(2)確認身為女性的自我，且與所有女性有著同樣的命運；(3)採取行動

改變自我及壓迫女性的社會結構。 

2. 減少羞恥及自責，且承認憤怒是朝向改變的催化劑：進入到自我覺醒，女性開始

看到父權的社會力量是如何地注入不當的感覺與無價值感。女性經驗與問題的政

治及社會面向覺醒引導女性不再感到羞恥與自責，也就是當女性看到她們是如何

被不公平對待時才是真正能消除羞恥的時候。 

3. 改變自我與社會是個人責任：只有當女性擁有個人及政治力量時，才能體會到改

變自我與社會的責任。此種力量需要自我意像，此意像之生成在於女性需要採取

行動：即相信此行動是來自女性本身生活經驗的良善、優勢、能量、智慧及真實。 

Murthy（2001）以印度婦女為對象進行包括經濟、性別為主題的方案，發現這

些婦女可以經由訓練方案與參與的過程獲得充權，同時也建立起自己能力，從中有

以下的發現： 

1. 這些強調來自邊緣團體婦女的個案不只是貧窮的被動受害人，她們還是能積極地

為生存而奮鬥，獲得對經濟、社會與政治資源的掌控。 

2. 任何婦女的充權都需要確認她們對性別、階級、種族、年紀、婚姻狀態有多重的

認同，而在不同的時間點與不同的脈絡下才會顯得特別突出。 

3. 婦女在多重方面經歷權力關係，因此充權策略就要強調這些關係的剝削特質，同

時要幫助婦女發展支持的機制以替換由仁慈的剝削者所提供的服務。 

4. 這些婦女充權的實務經驗建議要擴充性別關係的概念，以反映婦女生活的真實面

向。 

5. 婦女充權無法以＂由上而下＂的方式來計劃，也不能以標準化方式來發展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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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6. 在性別議題上與男性一起工作是很重要的，如此可擴展女性充權的空間。 

7. 各種類型的中介組織在增強這些受苦婦女的優勢上扮演催化的角色，如非營利組

織、自助婦女團體、研究機構、諮詢團體、政府部門。 

不論如何，女性在束縛與限制下，要從依賴轉變成獨立自主，從無力感到自我

覺醒與賦權，可以推測是歷經無數的努力與爭取，其過程必定是漸進和緩慢的（許

義忠、李幸蓉，2004）。因此在充權歷程要看到女性的正向變化，是需要耐心等待一

段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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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選擇會影響研究結果的呈現，為了能夠將受暴婦女充權歷程做適當

的呈現，研究者不斷思考如何運用恰當的研究方法將受暴婦女真實的經驗做完整的

勾勒，並找到經驗所呈現的意義。 

本研究是以受暴婦女訴說自身故事為開始，了解她們面對自己的困境時，她們

是如何看待自己；自我幫助的力量是從何而起、充權的能量是從何而生，以及信念

轉變的動機又是從何而出，因而能由困境中破繭重生，進而展開協助他人的行動。

期待由受訪者充權歷程的了解，能夠促使社會工作專業者運用知識與技能協助處於

困境中的女性，提供適切的處遇服務，協助受暴婦女以正向的觀點迎向逆境，並發

展出內在能量自己解決問題。 

在本章當中，首先說明研究者為何要採取質性研究方法？為何要以敘事方法做

為訪談與分析的主軸？其次說明受訪者的選取，以及說明資料蒐集的過程，這是重

要的研究程序，最後提及研究進行中的準備、研究者與受訪者的關係以及倫理議題

的省思。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考量與選取研究方法的考量與選取研究方法的考量與選取研究方法的考量與選取    

壹壹壹壹、、、、    為何是為何是為何是為何是探索性探索性探索性探索性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在知識探究的過程中，可以透過許多不同的觀點、研究取向來進行了解，到底

該採用質性研究或量化研究方法來做為一篇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根據研究題

目、研究目的而定。 

依據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大致可以分成三類： 

1. 探索性研究（exploration research）：對於我們還不清楚的現象、主題，過往沒有

研究者研究過的，或對於該主題只有初步的認識與了解，即適合採用探索性研

究。使用探索性研究能夠滿足研究者的好奇心，並對該研究主題有更詳細的認識。 

2. 描述性研究（description research）：研究能使我們客觀的陳述、說明，將事實、

現況、結果作清楚的交代。因此科學的描述在於能精細敘明各項因素之間的關

係、可能的因果關係。 

3. 解釋性研究（explanation research）：除了說明研究主題、研究變項之間的現象之

外，研究者更期待能進一步對研究進行解釋，進一步對變項說明其因果關係的變

化，即不只是了解「什麼」（what），更是要了解「為什麼」（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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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不少研究是以「充權」為主題來探討受暴婦女的相關議題，因此對於

「充權」這個議題並不算陌生，而「充權」也不算是個全新、未知的概念。有了對

充權的認為，延申此概念想進一步探討「充權歷程」的發展，在此部份的概念說明

與了解相對少了許多，也由於研究者對充權歷程充滿了好奇與想像，才著手進行，

然而研究的進行也是以充權為主要根基做深入的發展，期待了解充權歷程是如何產

生以及變化的方式為何。 

因此，總結來說，本文是採取探索性研究的精神來認識與了解這個議題所觸及

的面向。為了能夠進一步了解受暴婦女充權歷程的認知、感受、想法等，也能充分

了解研究對象的自我解讀與經驗意義，由她們的親身經歷來探討充權歷程是如何發

生與推展，同時也配合本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嘗試說明「充權歷程」的動態變化

情形。 

貳貳貳貳、、、、    為何是質性研究為何是質性研究為何是質性研究為何是質性研究？？？？    

社會科學研究主要由兩種典範進行討論，一為實證主義的量化研究，一為詮釋

觀點的質性研究。量化研究假定世界的運作是穩定的、客觀的、可藉由科學檢驗的，

透過架構的引導以及操作化的方式，讓研究者去探求真實世界。質性研究則認為世

界是個複雜的系統，不是用單一的變項可以理解與測量的，而世界的運作也是受到

環境與生活其中的主體主觀解釋的互動與意義所形成，因此認為欲了解真實的現

象，需要探索複雜現象中的意義、關係。 

質性研究認為社會現象是獨特的，無法依賴統計分析數據獲得對經驗知識的了

解，只有透過直接觀察才能真正理解社會成員的主觀意義。因此，質的研究是透過

自然研究作真實世界的觀察，傾向於使用非結構式訪談的方式，採用歸納分析的方

法來獲得經驗世界的了解；亦即進入一個不熟悉的社會系統、相關文獻不足時，較

適合使用質的研究方法（Strauss & Corbin, 1990；吳芝儀、李奉儒譯，1995）。 

質性資料的收集，主要的特色之一乃是著重於在自然情境裡不斷出現的日常生

活事件，這樣的資料可以讓研究者確實地掌握到「真實生活」的情境，同時這些質

性資料是貼近研究對象的生活而取得，能夠看到研究對象是如何嵌在生活脈絡當

中。質性資料也能獲得豐富性的訊息，明白研究對象如何在複雜運作的真實情境當

中過生活，以及研究對象如何思考與處理生活事件，同時透過「厚實的描述」，能夠

使讀者深刻地了解事實的真相。充權歷程是個不斷變動的過程，每位受暴婦女也是

處於不同的情境脈絡與困境當中，難以運用量化研究的方法來普遍化受暴婦女複雜

的經驗與感受，同時本研究有賴研究對象對本身充權歷程的主觀詮釋與認知，對於

研究對象個人內在的想法及其後衍生之助人行動並無預設的立場，同時在重視個人

主觀經驗與意義發現的過程裡，採用質性研究方法是相當適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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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研究的主題來看，對於受暴婦女充權歷程的了解需要進入到她的世界中去

發掘，在歷程的複雜變化中需要受暴婦女對自己生命故事的陳述、對自己世界的理

解才能協助研究者進行探索，而生命歷程當中不同時間、不同事件都將產生不同的

意義，尤其對受暴婦女本身更加顯現其重要意義，而閱讀者也就是在閱讀生命故事

的同時進入到她的世界裡去「看」、去「體會」她的生命。而在討論婦女主觀感受及

主觀經驗之社會反映時，女性主義者通常會採取質性研究方法進行研究（胡幼慧，

1996），因此運用質性研究的取向是個較合宜的方法。 

若本研究採取量化研究的方法來進行，將受暴婦女的生命故事化約為一道道的

問卷題目來詢問，企圖透過數字的統計分析來解整體生命的進程以及充權歷程的發

展，恐怕無法得到完整的認識以及全貌性的理解；再者生命故事、歷程可以分割為

局部的片段來理解嗎？可以以客觀不涉入的方法來認為受暴婦女的生命嗎？若採取

量化研究方法，可能會有難窺全貌之遺憾。 

參參參參、、、、    為何是敘事研究為何是敘事研究為何是敘事研究為何是敘事研究？？？？    

「為什麼選擇敘說探究？」這個問題對於採取以＂敘事研究＂為研究方法的人

而言，是個常被問到的問題。針對這個問題，Clandinin & Connelly 早已提出不少實

際的例子做為證明（蔡敏玲、余曉雯譯，2000），這二位學者並沒有給予明確或制式

的回答，他們也在敘說中說明他們的看法。他們認為敘說探究是環繞某種特定的好

奇與疑惑而來，若以＂研究問題＂的觀點來討論敘說者身上的事，是加諸清楚界定

的特質在其上，然而敘說探究帶有＂尋求＂的意味，一種＂re-search＂，一種再度

尋求，比較沒有界定並解決問題的意味。因此回到第一個問題「為什麼選擇敘說探

究？」，其實也是研究者希望能夠發現與了解受暴婦女會說些什麼、會怎麼說這些事

情。 

除此之外，研究者於研究進行之前，曾經經歷過試訪的過程，想要了解受暴婦

女的敘說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尤其面對新移民的受訪者，會不會語言不流暢或無法

表達內在想法而難以盡情敘說，因此研究者曾經考慮過研究方法是採取半結構式訪

談法為宜或是敘事法為宜。 

為了能夠真正了解實際的狀況，並事先排除可能的困難，研究者攜帶設計好的

訪談大綱至研究場域當中先進行試訪。首先研究者詢問試訪者期待研究者以問題詢

問的方式來回答題目，或是自己先說故事然後研究者再根據她的述說提出疑問或想

法的方式，試訪者大多數都表示「沒意見」。在此狀況下，研究者決定對新移民受訪

者先採取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進行，另二位受訪者採取敘述方式進行；而在研究者

訪談經驗較熟練之後，同時也對敘事方法有更多的認識後，對於新移民受訪者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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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訪談的方式進行外，也多請受訪者能陳述自己的生命故事。其中一位試訪者對

受暴歷史的顧慮較多，需要較多時間思考，同時語言表達較不流暢及對訪談問題認

知理解較不容易。 

因此研究者在經過採用二種方式對四位受訪者進行訪談後，發現各有長處，經

過一番思索與檢討，研究者認為在接下來的正式訪談當中以採取「敘事方法」為主

要方式，請受訪者先自由地陳述生命故事，後再搭配數題訪談綱要，以協助受訪者

能補充其他與本研究有關的訊息，並從中了解受訪者的感受與想法。 

採取此等方法的考量理由如下： 

1. 受訪者在眾多的回憶中選擇以某段記憶為受訪的開始，必有其意義，由受訪者保

有訪談話題開啟的主控權，將有助受訪者更願意進入訪談情境。 

2. 研究者與受訪者多數是首次見面的陌生人，由受訪者的立場而言，首次的見面即

要對具權威角色的陌生人袒露家庭暴力的相關訊息，對受訪者而言，不論是在信

任感、安全感都是一大考驗。在此狀況下，以制式的「問題發問、回答」的方式

來進行，會顯得很僵硬，因此採以受訪者為主動發語者是較佳的方式。 

3. 依據本研究題目與目的設計，訪談內容將涉及有關受訪者內心的重要創傷事件與

重大衝擊感受，有許多想法與感受是難在研究者事先的問題設計當中預先顧慮

的，同時在試訪過程中，也發現到受訪者進到訪談場域中來，在簡短輕鬆的交談

與研究者對研究再次說明後，藉由小小的引導即能自由陳述事件與想法，如此的

方式將有助得到更多樣的訊息，同時也能得到來自受訪者內心不同的聲音。 

4. 敘事的方式使得受訪者能自在的分享生活經驗，而透過訪談問題的設計，能鼓勵

受訪者將故事的重點放在生命變化的特殊經驗當中，同時對於受訪者不知如何接

續或開啟另一段話題，或受訪者性格較羞怯、不知如何是好時，具有提示與鼓勵

的作用。而訪談問題或訪談綱要的方式是研究者設定好訪談問題，依次序向受訪

者進行發問，或依當時狀況來決定發問題序是否變動，並依著敘事方法的原則與

精神進行發問並與受訪者進行有互動的對話。 

5. 充權的觀點也與敘事方法有相關連之處，充權重視的是當事者能掌控自己的生

活，將發揮自己的力量，由自己的內在出發去觀看所經驗的世界，唯自己能清楚

看到自己所經驗的世界是何等的樣態，才能真正從中找到出發的力量，幫助自

己、認識自己，讓自己的優勢發展開來。而透過敘事方法的研究，能將控制的主

導權放在受訪者手上，受訪者可以決定以何種姿態來面對研究與研究者，透過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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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經驗世界的描述與檢視，再次體會自己在生命歷程當中的角色與位置，繼而

使得自己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處境，發展出其內在的能量與動力。 

因此，歸納出本研究採取敘事方法的適用性包括： 

1. 配合研究主題：本研究的主題是「受暴婦女充權歷程之研究」，透過探討充權

歷程中的意識覺醒、自我力量的獲得、自我充權的過程以及對他人充權的結果

來了解受暴婦女這段歷程是如何走過，同時在這歷程當中，受暴婦女是抱持那

些想法，而想法是如何轉變，同時又是採取那些行動來面對。 

2. 說故事就是經驗生命的歷程：敘說會由當事人決定敘事的內容，包括那些事情

是可以說的、想說的，那些事情是不可以說的、不想說的，而那些沒有被說出

口的內容，必定涵蓋特定意義，會在他們心中留下痕跡。而人們就是透過不斷

地將過去的生活經驗與事件融合到敘說內容當中，這樣的歷程就像是「說故

事」，而聽者也隨著生活經驗的舖陳，試著了解說者的生命世界，透過「聽故

事」的專注來建構說者的生命故事的圖像。因此對當事人來說，經驗世界透過

語言的描繪就形成有意義的存在，而閱讀者、聽者就是依循這些存在來認定生

命。 

3. 顯現受暴婦女經歷充權歷程的變化：透過受暴婦女對自身經驗的陳述，由過往

及現在對暴力的想法與經驗當中，了解她們生命故事的轉折以及變動，由她們

陳述對生命世界的詮釋，了解她們帶著什麼眼光看待生命的變化，透過經驗的

分享，她們可以重新思考過往的經歷，以新的眼光、新的角度來看待自己以及

過往的生命故事，了解自己是如何由受助、自助至助人，內在的力量是如何發

展出來，現在應該保持什麼心態來面對未來的生活。而研究者也保持專注的傾

聽、尊重的態度來進行研究，也試著由故事的發展進入到受暴婦女所描述的故

事當中，了解她們的艱苦與傷痛，與她們再次重新經歷這段歷程，同時也再次

體會充權的力量。 

4. 對生命的尊重與充權：就訪談過程來說，受暴婦女會在訪談進行時有心理預

備，研究者也會告知訪談的重點是放在如何獲得充權以及充權歷程的發展，本

研究的重點並不是放在受暴史的深入探索。每當經過這樣的說明，受暴婦女會

比較了解研究的方向，但在開始敘說時，總會清楚交待暴力事件的來由以及內

心的傷痛，她們本身也知一談到這問題時，內心的情緒必定會招來一陣很大的

波動，所以她們會在訪談前做好心理預備，而研究者也會多加詢問。縱然在訪

談過程中，受暴婦女會流淚、哽咽，這是對自己的憐憫與疼惜，但最後談到助

人經歷時，則是閃爍著烱烱有神的雙眼，精神奕奕地談論著助人的快樂及帶來

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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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些受暴婦女認為接受本研究的訪談，也是一種助人的方式，因為透過她

們對自己經驗的分享，經由研究者的撰寫，能夠將這些經驗分享給其他人明白，同

時也能讓有相同遭遇的受暴婦女看到她們這些走過來的路，因而協助她們不放棄地

勇敢面對，那麼這是幫助別人的好方法。 

因此本研究採用敘事方法的進行是比較適當的，因為透過與研究對象近距離的

接觸，傾聽內心的感情與經驗的世界，讓受暴婦女能充分表達自己的故事，重新再

體會自己的故事並檢視自己如何再為這段故事做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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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敘事研究方法敘事研究方法敘事研究方法敘事研究方法    

本節主要針對敘事研究的意義、研究想法及於社工研究當中的特性做個說明。 

（一）什麼是「敘事」（narrative）？ 

Labov（1972）認為敘事是過去特定事件的故事，這些故事有些共同的特質。

而 Riessman（1993）則認為，許多學者視敘事為一個抽象的單位，它有明顯的開始

與結束，它可以由隨時在談論的論述中抽離出來，而比較不是一個固定式的事件。

因此敘事可說是一種訴說的方式。 

（二）什麼是「敘事研究」（narrative research）？ 

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 認為任何使用或分析敘事素材的研究，都稱之

為敘事研究。可以運來做為敘事素材的資料，包括文獻探討、日記、自傳、會談、

訪談所獲得的口述生命故事等都是（吳芝儀譯，2008）。 

敘事研究的起源可以由杜威的影響談起，他認為「經驗」是個重要的概念，可

以將存在於教育場景中的「語言」、「經驗」做為轉化為研究用語，如此我們可以更

加了解發生在教育場景中的生活（蔡敏玲、余曉雯譯，2000）；而經驗是連續性的，

過去所發生的經驗，是影響現在生活的重要基礎，同時也可以引領未來生活的經歷。

Riessman（1993）認為個人經驗的敘說是獨特性的，當他在陳述發生了什麼事、在

什麼時候發生的、他說了什麼而她又說了什麼，這對當事人而言是有特殊意義的。

因此敘事研究可說是透過說故事的方式了解經驗的發生，並運用分析的方法將意義

找出來。 

（三）敘事研究關注的議題 

敘說故事者以個人的經驗做為研究資料，但是不管敘事研究所關注的是如何奇

特或普遍的世界樣貌，其共同的要素是所研究的世界無法再重新製造，因此只能透

過某種敘事分析的形式呈現出來，而分析的形式有絕大部份是仰賴研究者建構知識

的觀點，因此敘事分析並無法展現真實的感覺或想法，因為真實也僅僅是個建構，

敘事方法只是為了某種特定目的而很有技巧地將人們帶到某個觀看內心自我的視角

（Pejlert, 1999）。 

因此採取敘事研究的方式，除了關注敘事故事的當事人個人外，研究者應該如

何擺放研究角度呢？在敘事研究當中，研究者探究的不僅是受訪者的「行動」，而涉

及受訪者採取行動的人際脈絡及社會脈絡。Murray（2000）提醒研究者，在敘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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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當中，要注意到敘說者的個人、人際、團體以及社會的脈絡。個人脈絡著重的是

敘說者如何表述個人經驗，這部分固然是「行動」，但更要看「社會行動」，也就是

人際與團體脈絡方面。敘說者說故事時是無法脫離社會脈絡，研究者除了關注敘說

的個人之外，也需要要考慮到敘說的社會層面。 

（四）敘事研究運用於社會工作 

檢視敘事研究在社會工作中的用途時，我們可以發現有四個脈絡或應用方式，

來選擇敘事法做為田野工作：了解那些被社會排斥或邊緣化的個人的觀點；研究那

些與敘事或說故事方法有關的治療過程；了解身份重建和那些經歷創傷或損失者的

正面能力；對策和實務進行（較不成熟的）評估研究（陳秋山等譯，2008）。因此可

以看到敘事研究的研究對象較適合針對社會工作領域內所指的弱勢者或邊緣人物，

以及對於研究對象主體未臻了解的狀況，透過當事人充份表達的方式，協助研究者

多加理解他的世界以及脈絡，進一步認識這群對象。 

Martin（1999）在討論敘事和社工研究時也認為，研究者選擇生活史或敘事研

究法來進行研究時，所接受的三大前提：人對事物採取的行動是以意義為基礎；意

義則來自與他人的互動；透過用在處理事件上的解說過程，意義獲得修飾。敘事研

究亦主張人與生俱來就有透過「說故事」來為生活尋求意義的動機，而說故事就是

將生命中一連串事件集結成條理分明的敘述，並透過這麼做來創造個人的身份（陳

秋山等譯，2008）。因此敘事研究可說是以當事人為主角來表達生活經歷的方式，透

過文字或語言的探索，了解故事對當事人所代表的意義。而社會工作正是重視與人

互動過程產生的意義與行為，透過敘事研究的方式更能符合與滿足社會工作所期

待，對「人」及其生活有更深入與真實的理解。 

（五）婦女與敘事研究 

由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以受暴婦女為主，那麼婦女與敘事研究有何關連呢？

女性主義者的研究取向在於讓婦女本身的經驗能被看見、婦女本身的聲音能被聽

見，而能充分體現此種精神與做法的方式就是＂說故事＂的技巧，而傳統訪談的方

式都是侷限於有框架的問題，但此種方式無法讓女性暢所欲言，同時也將隱藏女性

表達的能力，因而使訪談者與受訪者處於失衡的權力關係，這就如同是處於一般社

會當中男性對女性所施加的宰制一樣（Graham, 1984；Finch, 1984），因此女性主義

者採行新的訪談方式，使得權力霸權不會再呈現婦女於社會處境中所承受的壓迫與

剝削。女性主義這項論點與敘事研究所秉持的精神是一致的，也就是透過對自己生

命經驗的陳述，能給予尊重並恢復平衡的權力關係。 

這項觀點也與本研究所想要達到的目標是一致，本研究的受訪者是受到家庭暴

力的婦女，在家庭關係中是受到壓迫的一方，在社會文化的規範當中也是受到性別

傾壓的一方，採取敘事方法進行本研究，旨在以自在的說故事方式體現內在感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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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不因研究者的身份產生再次壓迫處境，透過敘事描述的方式由受訪者體會、

整理自我的意義，運用語言表達的力量，增加自我力量的提昇。 

（六）敘事研究的限制 

雖然敘事研究能夠真實反應生命經驗的發生，但是將生命視為一個傳記體的敘

事過程，透過一個引導的程序予以重新建構，對那些批評敘事研究的評論者而言，

有些方法論上的爭議。首先，在從個人敘事推演到外在真實的推論上，會有過於自

信的問題，因為這些推論很少可以與其他資源來源做三角檢定。第二，這個方法所

投入的人力及其所標誌的基本原理，讓研究常常是以個別的個案研究或非常小的樣

本來呈現，或者，至少對於實證主義批評者來說，這會產生外推的效度問題。儘管

有這些異議，但對於某些社會工作研究者而言，敘事探究保存了服務使用者或那些

從邊緣被排除的人的聲音（陳秋山等譯，2008）。然而在質性研究方法或敘事研究當

中，這並不是它所在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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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本研究是採用敘事方式的訴說故事方法作為資料收集的方式，期待藉由對受訪

者的自我陳述，能了解其內心種種的認知、想法、感受，並獲得對其充權歷程的認

識。因此本節主要說明研究者在獲得對充權歷程了解的研究方法上，採取那些執行

的策略來獲得研究資料。 

在故事訴說的過程中，需要專注傾聽，因為敘事方法的目的是在訴說與再訴說

的過程給予選擇的機會，也就是人們可以選擇他們生命故事被建構的方式，以及主

要文化如何影響他們建構自己生命故事的訴說方法，尤其是邊緣人口群及受壓迫的

服務使用者。因此研究訪談進行前，研究者會向受訪者說明她們可以從任何一個話

題來開始訴說她們的故事，因此有些受訪者是以童年生活的描述為開始，有些是講

到婚姻是如何開始的、暴力是如何開始的，有些則以對婚姻的評價來做為開始。研

究者多半採取傾聽的態度來進入受訪者所詮釋的世界，訪談中會根據受訪者敘說的

訊息進行澄清或發問，這也促使受訪者能多提及本研究想了解的議題。除了由受訪

者自由敘說她的故事之外，研究者仍預備訪談內容，做為補充性之訪談資訊。 

在本研究當中，並採用深度訪談方式對受訪者進行補充性訪談，所謂深度訪談

通常是為蒐集個人特定經驗的過程及其動機和情感資料所作的訪問。深度訪談可說

是一種半結構式訪問，它選取研究問題的某些方面向調查對象提出問題，訪問是機

動的或結構鬆散的，但仍有重點與焦點（袁方主編，2002）。為了解受訪者的想法，

本研究據此設計一份訪談大綱（見附錄二）。訪談大綱設計的方向大致如表 3-1 所示，

茲描述如下： 

一、 舊有的樣貌：指的是了解受訪者於家庭暴力事件發生時的生活樣貌，其生

命處在何種位置？受訪者如何看待暴力事件的發生？期透過訪談大綱第一題及

第二題的詢問，能得知受訪者當時的生命故事。 

二、 求助的開始與動機：指的是受訪者是在什麼情況下想到要求助？向那些單

位進行求助？求助的過程與結果如何？此些問題的詢問主要想逐步了解求助對

受訪者所帶來的正向或負向作用。由訪談大綱第二題至第八題的詢問，能得知

受訪者對採取求助動作的想法。 

三、 協助所引發的想法與行動：指的是受訪者在獲得協助時，如何看待受助？

受助後對受訪者自我的看法有何改變？透過協助，受訪者產生那些對暴力、對

自我的覺醒？這些改變是怎麼來的？這些問題的詢問主要想了解受訪者對自我

認知的逐步變化以及內在能量被逐步強化的歷程。由訪談大綱第九至第十二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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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詢問，能得知受訪者內在想法的改變及改變的歷程發展。 

四、 轉變為助人角色的歷程：指的是什麼力量使得受訪者跨出助人這一步？自

我力量受到增強、自我價值提昇，這些能量又是如何引發她成就助人的動機與

行為？受訪者又是如何由自己出發，轉而對他人進行協助的工作？受訪者在經

歷助人經驗後，又會如何再重新詮釋過往的自己與過往的生命故事？這些問題

的詢問主要可以了解受訪者與外在系統互動的情形及助人力量是如何引發出

來。由訪談大綱第十三題至第二十題的詢問，可以得知受訪者行動改變的歷程

及作法。 

五、 其他：指的是除了上述的訪談問題之外，還有那些感受或想法是研究者未

提及，而受訪者於訪談過程中有想到，因而提出來做為補充說明的部份。由訪

談大綱第二十一題的詢問，可以得知研究訪談遺漏詢問的問題，而由受訪者主

動進行補充說明。 

將上述的對訪談大綱設計的想法，整理如表 3-1 所示。 

 

表 3-1 訪談大綱設計構想 

 

問題方向 問題目的 題次 

一、舊有的樣貌 

 

得知受訪者在暴力事件

發生當時的生命故事 

訪談大綱第一題 

二、求助的開始與動機 

 

逐步了解求助行為對受

訪者產生的效果 

訪談大綱第二題至第八

題 

三、受助所引發的想法與

行動 

了解受訪者受助對自我

認知的逐步變化以及內

在能量被強化的歷程 

訪談大綱第九題至第十

二題 

四、轉變為助人角色的歷

程 

了解研究者與充權力量

如何引發出來 

訪談大綱第十三題至第

二十題 

五、其他 

 

研究訪談遺漏詢問的問

題，由受訪者主動進行補

充說明 

訪談大綱第二十一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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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者的位置研究者的位置研究者的位置研究者的位置    

本研究的主體是敘說故事的受暴婦女，研究者是促發敘事進行的媒介，藉由相

互主觀性的認識與互動，透過研究者的詮釋與理解，將敘說故事主體的受暴婦女所

見、所感、所思的一切呈現於文字，由文字傳達的詮釋與意義來了解受暴婦女的世

界。 

因此研究者即是研究工具，研究者的視角與態度將會影響故事的詮釋與理解。

因此在本節當中，研究者試著將自己所帶著的「擁有」進入到研究場域當中做個說

明，同時也釐清自己在研究位置上如何擺放自己。 

 

壹壹壹壹、、、、    研究者對研究主題的認識與預備研究者對研究主題的認識與預備研究者對研究主題的認識與預備研究者對研究主題的認識與預備    

「家庭暴力」一直是研究者相當關注也相當有興趣的議題，對家庭暴力任何議

題的認識與實務工作都能引起研究者相當高的注意力，家庭暴力議題帶給研究者的

樂趣是無與倫比的。 

自研究者於社會工作學系畢業後，從事與兒童保護及家庭暴力相關的實務工作

約有八年的時間。八年的實務工作經驗裡接觸許多家庭暴力的受暴者，由她們所訴

說的故事中去理解她們的生命，運用同理與想像去體會她們在暴力中的感受，對暴

力問題的評估與判斷給予適當的處遇與服務，對家庭暴力相關知識與理論的學習不

斷思考暴力的動力及處遇策略，透過無數次的個案研討及個案處遇的思考，累積對

家庭暴力議題的敏感度以及對家庭暴力受暴者世界的理解。因此研究者對於家庭暴

力受暴者並不陌生，對她們所經歷的暴力世界有基本的認識與想像，對於家庭暴力

受暴者更有份無法忘懷的使命感。 

在沒有從事家庭暴力直接實務工作之時，研究者不放棄參與各項與家庭暴力議

題有關的課程講授與討論、個案研討、輔導諮商工作等，透過博士班課程的學習與

更深入的思考，轉化所學習的知識與理論並運用於實務工作當中，提出對福利機構

處理家庭暴力議題更有助益的意見與工作模式，透過福利機構的力量，能幫助更多

需要協助的家庭暴力受暴者與家庭，同時與實務工作者的相互討論與學習，也充實

研究者更多的學習以及激發更多的思考，找到拉近理論與實務工作距離的方法。 

同時在討論本研究主題的過程中，研究者為擴展理解的視角以及補充更多的訊

息，選擇至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修習家庭暴力與性侵害議題的課程，透過跨學

門、跨專業知識的討論與融合，精進研究者對家庭暴力議題的論點與思考。除此之

外，研究者也不中斷地參加與家庭暴力議題有關的研討會，期能獲得最新的訊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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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跟上家庭暴力研究的腳步，研究者也撰寫文章表達對家庭暴力議題的看法及訓練

研究者自身的文字能力、對家庭暴力議題的敏感度。 

 

貳貳貳貳、、、、    研究者觀看研究對象的視角研究者觀看研究對象的視角研究者觀看研究對象的視角研究者觀看研究對象的視角    

受暴婦女長期處在暴力環境中，容易形成對自我的貶抑與無價值感，根據

Walker 的暴力循環理論觀點，認為受暴婦女在暴力處境中，暴力就如同漩渦一般，

將受暴婦女捲進無止盡的暴力循環當中，找不到逃離暴力的方法與出口，因而容易

產生「習得的無助感」（learning powerlessness），由此想法延伸出去，容易形成對受

暴婦女的觀點多持弱勢、需要幫助的想法。 

殊不知暴力處境當中有許多錯縱複雜的因素形成受暴婦女對暴力的認知與行

動，而每位受暴婦女面對不同的暴力環境有其特有的想法與困境，面對多元的環境

因素與個人內在因素，無法以簡單的、單一的決定來思考受暴婦女。由研究者自身

的實務經驗當中深刻體驗到，許多受暴婦女長期處在暴力環境中，不願意或無法離

開暴力處境有難以言說的交錯因素使然，因此研究者體察受暴婦女仍維持在暴力關

係中乃是她尚未準備好要離開施暴者，是受暴婦女尚未思考周詳準備採取「離開」

的方式來面對婚姻，唯有受暴婦女在「想通了」的狀況下，自然會採取行動來處理

這個難題。 

受暴婦女需要「時間」接受自身受到暴力的遭遇，受暴婦女也需要「時間」思

考與處理暴力的婚姻，受暴婦女也需要「時間」修復自身遇到暴力而產生的傷口。

她不想別人的幫助、對於別人的幫助她冷漠以對，那是因為她還沒有準備好，然而

在她看似「需要被幫助」的背後，她是全然地無助嗎？她是全然地無能力嗎？如果

以「無能」（unable）的觀點來看受暴婦女，可能會對受暴婦女有錯誤的理解。研究

者由實務經驗的觀察當中，發現受暴婦女本身是有能量存在的，只是因為自信心受

到貶損、因為自尊受到貶抑、因為自身價值受到扭曲，因而她看不到自己的優勢、

不知如何運用這些優勢，只要能花時間陪伴與協助受暴婦女，研究者相信受暴婦女

能找到應對或解決自己婚姻的最佳方式。 

再思索到女性主義的觀點，研究者不斷思考＂尊重＂、＂平等＂要如何實踐於

研究場域當中，研究者也發現若是刻意想要實踐＂尊重＂、＂平等＂，反而顯得有

些做作與燆情。經過一番思考後，發現到心態上根本不應該將對方視為＂研究對象

＂，這些受暴婦女只是我與研究之間的橋樑，透過橋樑讓我進入到另一個世界去認

識不同的＂人＂，就像我在真實生活中認識別的朋友一樣。當我這樣想的時候，反

而更能自在地進入研究場域，與這群＂朋友們＂一起認識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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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總的來說，我在這個研究當中對這群受暴婦女所抱持的觀點包括： 

1. 我始終堅信我始終堅信我始終堅信我始終堅信「「「「案主自決案主自決案主自決案主自決」」」」的原則的原則的原則的原則：受暴婦女會在自由意志、思考清楚、準備好

的狀態下尋求別人的協助。因此在她所訴說的故事裡，她的決定都有自己的考

量，不應該評論決定的好與不好、恰當與不恰當。 

2.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只要受暴婦女願意只要受暴婦女願意只要受暴婦女願意只要受暴婦女願意，，，，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困難都將不再是問題與困難困難都將不再是問題與困難困難都將不再是問題與困難困難都將不再是問題與困難：我認為受暴

婦女所遇到的問題與困難是多元的，如果她已準備好要來面對這些問題與困

難，那麼受暴婦女更有力量來面對伴隨問題與困難而來的阻力。 

3.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即使受暴婦女處在困境中即使受暴婦女處在困境中即使受暴婦女處在困境中即使受暴婦女處在困境中，，，，仍有內在力量的優勢存在仍有內在力量的優勢存在仍有內在力量的優勢存在仍有內在力量的優勢存在：受暴婦女在暴

力的環境中能夠存活下來，必有她的過人之處，只是受環境與個人因素的阻

礙，受暴婦女看不到自己的優勢，因此我相信這些優勢因子必是存在於受暴婦

女身上。 

4. 以多元角度理解受暴婦女的世界以多元角度理解受暴婦女的世界以多元角度理解受暴婦女的世界以多元角度理解受暴婦女的世界：生命故事的發展並非是線性歷程的發展，也

不是受單一因素的影響，因此我認為應該以多元的角度來理解受暴婦女，才能

對她所經歷的遭遇以及所生活的世界有較為完整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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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對象的選取研究對象的選取研究對象的選取研究對象的選取    

研究對象指的是能對研究提供詳實資料，能對研究結果表達、說明、提供自身

的經驗，俾助益研究者從其回答當中，獲得最能回答研究主題的研究結果。研究對

象亦指分析單位，分析單位可以是個人、是團體、是社區、是組織，端視研究主題

與研究目的而言，也視何者最能提供較佳的研究結果而定。 

由於研究的人力、物力、經費有限，無法對所有的研究對象進行全盤的調查研

究，於是研究者得經過謹慎又符合科學精神的方法來找到合適的研究對象。確定研

究對象的條件之後，在符合條件的研究對象當中，到底是誰能夠被挑選出來，成為

一個研究裡能提供意見的研究對象呢？此乃抽樣的過程。 

壹壹壹壹、、、、    研究對象的抽樣方法研究對象的抽樣方法研究對象的抽樣方法研究對象的抽樣方法    

抽樣，是指有系統地選擇一個研究計畫所要包含的個案的一種過程。樣本可以

分成兩種：基於機率理論隨機原則所得到的那種以及不是根據機率理論所得到的那

種。由於本研究乃採取質性研究的取向，抽樣方法以非機率抽樣為主，也就是立意

抽樣的方式。 

Neuman（王佳煌等譯，2002）指出，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是一種在

特殊情況下被接受的抽樣種類。它使用專家的判斷來選擇個案，或者是以心中特定

的目的來選擇個案。這種方法常用在探索性研究或田野性研究。立意抽樣適用於下

列三種情況： 

第一，研究者使用它來選擇特別能提供訊息的獨特個案。 

第二，研究者可能使用立意抽樣來選取很難以接近、屬性特殊的母群中的成員。 

第三，研究者想要確認特殊個案類型，以便進行深入探索。這種目的不是要推

論到較大的母群上，而是要獲得對這種類型的深入瞭解。 

本研究乃以探索性研究的方向為主。根據本研究主題，是希望能夠求得對受暴

婦女充權歷程的了解，而研究目的在於能夠理解充權歷程的自我對話與自我發現，

因此研究對象的選擇需要能夠提供訊息的獨特個案，亦即受暴婦女感受過、經歷過

充權的經驗才能說明豐富的訊息，讓閱讀者能夠體會、明白充權歷程的發展與心路

歷程。同時，以受暴婦女的獨特經驗為出發點，了解她們的感受、想法、經驗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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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不在於推論至母群當中，只是期待能對這群研究對象有更深入的認識，能對

充權歷程有更深入的了解，研究者的企圖並不在於推論母群的整體現象。因此本研

究是適合採用立意抽樣的方式來抽取適合的研究對象。 

立意抽樣的方式當中還包含很多類型，本研究對象的選擇適合採用「深度抽樣」

的方式。所謂「深度抽樣」所指的乃是樣本是由對研究現象表現出充分（但不極端）

興趣，而且資訊豐富的個案所構成的，深度抽樣是尋求可以典型或充份的代表研究

對象之個案（簡春安、鄒平儀，2004）。 

貳貳貳貳、、、、抽樣條件抽樣條件抽樣條件抽樣條件的界定的界定的界定的界定    

本研究想了解受暴婦女充權的歷程，主要想探討受暴婦女的受助者角色藉由那

些力量的協助，因而轉變為助人者的角色，因此對於受訪者條件設定有以下二項： 

1. 曾為家庭暴力受暴者，受暴狀況非單次且長達半年以上。 

這項研究條件設定的構想在於，家暴事件僅只於單次事件時，擔心受暴婦女在

單次事件的發生所採取的行動是出於衝動、報復對方的心態，暴力事件發生半年以

上的期間，受暴婦女在不算短的時間當中，較易經歷典型受暴婦女會感受到的心理

反應及可能採取相關行動與因應方式，對於認識受暴婦女的心理與認知能較有助益。 

2. 目前擔任助人性質的工作，例如從事以助人為的目的的工作或志願服務工作、在

以幫助他人或弱勢者為前提的機構工作。 

這項研究條件設定的構想是，本文以了解受暴婦女充權歷程為主要目的，如何

探知何謂「已充權完成」或「未獲得充權」難以有明確指標，若單純以「是否離婚」

為思考，容易陷入「離婚為勇者，不離婚為弱者」的盲點，以及「鼓勵受暴婦女離

婚」的思考；而本文最初的想法也在於希望能了解受暴婦女的「受助者」是經歷過

何種思考、認知轉折，才會成為幫助他人的「助人者」角色，若本身是已從事助人

工作者，又是如何在受助與助人的角色當中把持平衡點，以及再發揮助人的角色與

功能。故在此脈絡下思考，認為由充權的結果—受訪者目前擔任助人工作來理解充

權歷程的發展是較合宜的方式。 

因此＂助人者＂為本研究的母群體，在這母群體之下再選擇符合上述二項研究

條件者，則為本研究之樣本。 

在質性研究當中，到底要選擇多少位個案呢？這是一個常常被討論的問題。根

據上述受訪者條件的設定，要找到符合的抽樣數量恐怕不多。質性研究主要針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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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樣本作集中深入的分析與探討，有時甚至只研究一個個案而已（簡春安、鄒平

儀，2004）。而對於質性研究該研究多少對象才能獲得對研究主題的了解，一般而言

多以獲得飽和資訊為判斷標準，即訪談數位研究對象之後，發現他們所表達的內容

已無法再提供新的訊息，即使訪談再多的研究對象也難以提供更豐富的訊息，到此

時研究者即可以不用再繼續進行訪訪。本研究為了能由研究對象的經驗當中了解充

權歷程，對於受暴婦女的訪談是能夠獲得充權歷程的重要關鍵，加上樣本飽和所帶

給研究者的提醒。 

參參參參、、、、    抽樣結果抽樣結果抽樣結果抽樣結果    

按著研究抽樣條件來進行研究對象的抽樣，研究者詢問的管道包括公部門的家

庭暴力防治中心以及民間機構，包括桃園縣政府家防中心、新竹縣政府社會處、苗

栗縣政府社會局、台中縣政府家防中心、彰化縣政府家防中心、南投縣政府社會處、

台南市政府家防中心、台中市張老師基金會、彰化縣張老師基金會、彰化縣生命線

協會、台中市家暴服務處、台灣世界展望會、勵馨基金會等單位。研究者先致電詢

問是否在擔任志工或社工助人者當中有符合上述二項抽樣條件者，在九個月的時間

當中，有十二位受暴婦女符合本抽樣條件。 

在研究者獲得十二位受暴婦女的連繫電話後，先致電說明本研究的目的，並詢

問接受本研究訪談的意願，最後僅有九位符合本研究條件，而成為最後的研究對象。 

這二位無法成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是，一位受暴婦女的受暴經驗雖有超過六個月

以上，但受暴經驗僅有單次，研究者仍舊進行訪談，但發現單次的受暴經驗難以呈

現充權的狀況，因此不列入研究對象的考量。另一位受暴婦女符合抽樣條件，目前

她已不再受到暴力脅迫，與施暴配偶維持良好的婚姻關係，最初說明答應願意接受

訪談，但幾次表示出不想再回首往事的心情，同時對於研究者的邀約也數次以各項

藉口拖延，因此研究者基於尊重當事人的考慮，就不將她列為研究對象。 

肆肆肆肆、、、、    研究對象的來源研究對象的來源研究對象的來源研究對象的來源    

在尋找的過程中，研究者首先告知機構同仁本研究目的與研究對象的條件，若

符合本研究對象的條件，請先詢問個案接受訪談的意願，尤其受訪者多為社工員曾

服務過的個案，先要獲得社工員的認同，在社工員的引介下也取得研究對象接受訪

談的意願時，才提供研究者相關連絡電話，再由研究者與受訪者進行首次的連絡。 

這些步驟的進行目的是在確認受訪者是在自由意願的狀態下接受訪談，同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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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個案對＂研究＂抱持不信任的態度及會有被騙的疑慮，故由第一線工作人

員先為受訪者進行篩選與確認的動件，能使得研究對象比較能接受研究者。 

研究對象的來源，主要透過下列方式獲得： 

1. 有五位研究對象是透過縣市政府家暴防治中心或社會處介紹得知。 

2. 有二位研究對象是民間機構介紹得知。 

3. 有一位研究對象是研究者本身認識的實務工作者，一位是研究者參與個案研討會

而認識的實務工作者。 

4. 有一位研究對象是以滾雪球的方式由本研究之受訪者介紹。 

5. 其他社會福利機構工作同仁由他處獲知此研究訊息而主動告知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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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資料收集的程序資料收集的程序資料收集的程序資料收集的程序    

本節主要說明研究者如何獲得現場文本，所謂現場文本指的是在研究場域當中

透過錄音的方式獲得的資料，研究者需要將現場文本由錄音檔轉換成逐字稿呈現的

文字的研究文本，才能針對研究文本進行了解與詮釋。 

研究進行過程中，資料收集影響研究成果的呈現，而資料收集又與研究進行前

的準備工作有關連性，有仔細且完整的準備工作才能獲得較具可信度的資料，而研

究收集的方式也影響研究資料的取得，因此本節將重點放在資料收集的準備工作的

內容以及資料收集的方法。 

壹壹壹壹、、、、    文本文本文本文本資料收集的方法資料收集的方法資料收集的方法資料收集的方法    

本研究採敘事方法由受訪者訴說自己的生命故事，由受訪者描述暴力或婚姻的

開始為訪談的起點，之後敘說的方向則順著受訪者話題所到之處而變化，每位受訪

者生命故事不同的發展也花費不同的訪談時間，每位受訪者口語表達能力不同，有

時需要搭配半結構式訪談的方式進行，使得更加明白充權歷程的變化與轉折；除了

研究者透過所設計的問題能了解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訊息之外，也保留敘說與訪談的

彈性，由與受訪者互動的過程及受訪者的自我陳述過程中，能獲得新的訊息及新的

發現，因此將視訪談狀況及受訪者回答反應而變化訪談問題的順序，運用此方式能

獲得對充權歷程更多的認識。 

由於有試訪的經驗，明白受訪者的談話是依其思考脈絡而舖陳，受訪者也會隨

著腦中想到的圖像而提及旁觸的許多議題，因此研究者也需要跟著受訪者的陳述來

想像與適時的回應，而回應的目的在於讓受訪者有更多的敘說，必要時順著敘說的

方向詢問本研究想了解的議題，將訪談的題目帶入敘說的過程當中。 

認為成功的訪談，是指研究者在訪談期間隨著話題的高低潮輪替，在共同性與

獨特性、維持訪談焦點與深入探索間保持平衡，因此在訪談過程中，需要觀察、傾

聽、探索與綜合訊息，引發出有價值的資料（王金永等譯，2000）。對話的互動是有

方向的進行，訪談者或受訪者雙方會有一種夥伴的感覺，而在訪談中，受訪者所呈

現的情緒反應都能被接納，同時也不受價值判斷與批評，在一個安全的表達空間可

以發抒自我觀點與想法，此就是敘事研究所重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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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訪談訪談訪談訪談的準備工作的準備工作的準備工作的準備工作    

訪談的準備工作包括訪談進行前置作業的各項預備、訪談的步驟以及研究者與

研究對象的關係建立等重要議題。 

一一一一、、、、訪談進行的前置作業訪談進行的前置作業訪談進行的前置作業訪談進行的前置作業 

本研究自 2008 年 8 月開始進行訪談，至 2009 年 3 月完成最後一位受訪者之訪

談，本研究總共訪談 10 位受訪者。每一位受訪者從接到受訪的邀請至完成訪談，她

們本身經過一段思考、掙扎的過程，因為要將過往的傷痛回憶向他人陳述，是件不

容易的事，而對於研究而言，這段過程也呈現出每位受訪者對接受研究、接受訪談

採取的不同的考慮面向與情緒反應。由於本研究議題涉及受訪者過往生活點滴的再

回憶，因此受訪者要能再接受訪談並談論過往的傷心史，每位受訪者需要一些心理

預備的時間。 

研究者認為這段歷程反應出受暴婦女面對自己、面對受暴史、面對揭露有其內

在的心理保護層需要加以突破，研究者邀請的過程顯露受訪者對研究的接受度，同

時由己身經歷做為他人借鏡的現身說法的方式能夠增強受訪者的受訪意願。受訪者

對於接受訪談也有許多的顧慮與擔憂，這些互動的過程無法在訪談內容當中呈現並

加以分析，但對於前置作業的描述有助於更加認識研究主題與受訪者，同時也能更

加理解受訪者的生活脈絡。 

（一）開始訪談之前 

研究者突然將受訪者拉入研究的場域當中，對不熟悉研究的受訪者而言，是有

點格格不入的衝突感。從一開始的探詢、接觸，至最後的訪談，研究者猜測對於受

訪者而言，在心裡總有＂冒失＂、＂突兀＂的感受，因為在與受訪者的首次電話接

觸中，受訪者多半會問＂要問些什麼啊？＂的問題，由此可以體會受訪者不安的心

情。同時，要對不熟悉的研究者袒露有關家庭暴力的相關事情，以及在訪談過程中

需要再回憶與暴力有關的諸多事件，對受訪者而言，是需要相當多的心理準備，因

此研究者於訪談進行前的連繫，以及訪談進行中與訪談結束的過程裡，都努力做些

事情來減輕這些尷尬的感受與減緩突兀事件的產生，同時也保持謙虛、誠懇的態度

來面對受訪者。 

研究者首次與受訪者連絡時，皆主動進行自我介紹，並說明本研究之研究動機

與目的，以及訪談的大致內容與問題方向。有些受訪者是透過公部門或社會福利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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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介紹才得以接觸，因此研究者亦會告知是透過那些管道獲知受訪者的相關資

訊，並再次確認受訪者接受訪談的意願。 

待上述詢問都獲得受訪者的了解與首肯後，研究者也與受訪者共同討論進行訪

談的地點，可近性（access）與可及性（availability）是考量地點選擇的主要因素，

而非配合研究者之方便性。因此訪談地點主要多配合受訪者對訪談地點與時間的要

求，若受訪者沒有特定的意見，研究者也會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交通便利性、環境

干擾程度、受訪者當下情緒不佳時可能被他人注意到的環境因素與感受因素等），在

經得受訪者的同意之後，確定進行訪談的時間與地點。訪談地點的選擇多半選在較

安靜的場所，有時受訪者期待約在自己家中或熟識的朋友家中，研究者配合受訪者

認為妥適之處進行訪談。 

（二）訪談的步驟 

1. 訪談開始前的暖身動作 

由於研究者與受訪者多數事前沒有太多的交集，有時甚至是不認識的狀況，敘

事方法著重的是由個案陳述故事開始，為使受訪者能夠安心地、自在地進入陳述故

事的狀態裡，研究者開始會先做些暖身的動作，就如同進行個案會談前，會先採取

一些建立關係的方法，使得個案能夠卸下心防、能夠對社會工作者產生信任感，以

順利地進入會談。同時在首次見面進行訪談時，研究者會帶份小禮物送給受訪者，

一方面是感謝受訪者願意撥冗接受訪談並談些個人私密的事情，一方面也是期待能

軟化受訪者的心，使受訪者不會一直保持在「僵硬」的狀態，能夠放鬆來面對訪談

的進行。 

研究者採取的暖身動作包括與受訪者閒聊住家區域的環境、天氣狀況（有次訪

談時，正值颱風來襲）、子女狀況，多由研究者提問讓受訪者回答與自身較貼近的生

活事宜，藉此打開受訪者的話匣子，同時也習慣與研究者的互動，使得受訪者能逐

漸接受訪談的進行。 

2. 訪談開始前的告知 

暖身所談的內容多數是較輕鬆、休閒的話題，此部份聊到某個段落，研究者見

受訪者能接受與研究者的互動時，即進行訪談前重要事情的告知。 

研究者再次說明目前與過往的工作經歷及學歷，並遞上研究者的名片以示徵

信，也說明研究者如何獲知受訪者的資料以及再次說明之前連繫的情形。接著，向

受訪者說明「參與研究訪談說明書」（見附錄三），研究者說明訪談動機與訪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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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訪談進行的方式與大致問題及方向，確認受訪者皆清楚之後，說明「參與研究

訪談同意書」（見附錄三）的內容及填寫「參與研究訪談同意書」對研究者與受訪者

雙方的理由與重要性，在填妥「參與研究訪談同意書」後，才開始進行訪談。 

除了說明研究者的相關背景之外，研究目的及訪談內容也是受訪者關心的議

題，研究者說明本訪談的重點將是放在了解受訪者如何由受暴的困境與低谷中走出

來，並能夠成為助人者或從事助人的工作，而訪談的重點將不是放在其受暴的歷程

或受暴情節上，這些說明常使受訪者能有心理預備。研究者也詢問於訪談過程中錄

音的可能性及對研究者的重要性，同時也告知受訪者，訪談過程中有任何不宜的訪

談內容或無法負荷的情緒，受訪者隨時都可中斷訪談。 

有些訪談者會擔憂自己所講的內容不夠好，對於錄音有些疑慮，研究者會予以

鼓勵並說明錄音對研究者做為書寫、整理內容的重要性；有些訪談者對於錄音仍有

相當重的擔憂，主要在於認為自己本身能力不佳、表達不夠完整，心裡雖有許多感

受，但難以透過言語表達的方式來呈現內在的相對感受，同時過往痛苦的回憶已不

再想重提，就怕自己淚決堤以致無法言語，研究者此時會運用會談技巧加以肯定、

支持，同理受訪者的感受，並加以鼓勵受訪者自然表現即可，同時研究者給予尊重

與選擇的機會，在受訪者尚未預備好以前不會開始會談的進行，若受訪者認為還是

不能接受訪談的形式，那麼受訪者也可以予以拒絕，因為研究者不願受訪者在訪談

過程中受到傷害或有勉強的感受。在此狀況下，受訪者需要一點時間沈澱讓自己能

進入研究的氛圍當中，同時研究者也不逼迫訪談要快速進行，在受訪者確認可以開

始時，訪談才會開始進行。這些事前的說明、詢問與保證，有助於安定受訪者的疑

慮與心情，能讓受訪者放下擔心的擔子因而進入訪談情境中。 

3. 訪談進行過程的狀況與處理 

訪談進行前，先請受訪者填寫「受訪者基本資料」（見附錄五），主要的目的在

於了解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包括年齡、婚齡、暴力期間、暴力型態等，可以對於受

訪者的基本狀況有初步了解。填寫完後，或是在填寫過程中，受訪者自由陳述自身

生命經驗。 

訪談進行過程中，多數的受訪者都有哭泣的狀況，然而她們的哭泣多數是輕輕

地流眼淚或是哽咽，尚未有嚎啕大哭的狀況，因此，受訪者會遞下面紙讓她擦拭同

時停止問話，讓訪談暫停，等待受訪者情緒平復以後、能夠再繼續談話時，再繼續

進行訪談。 

訪談進行過程中，有位受訪者提到的話題較牽涉到內心不願提及的隱私議題或

某些重要人物，因此一再要求研究者錄音的部份千萬不能洩露給別人以及要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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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務必要保密，研究者都會口語加上動作表示研究者會絕對的保密。當受訪者談到

這些話題時，可看出她的不安、焦慮與懊惱，此時研究者的態度是認真以對她的話

題。 

當訪談進行過程中，受訪者有電話進線需要接聽手機或他人干擾時，研究者會

等待受訪者處理完畢再提醒剛才的話題，並接續話題進行了解及錄音。 

在訪談進行結束時，研究者會同理受訪者所受過的苦，同時以鼓勵的話題來肯

定受訪者為自己努力的付出，以做為訪談結束時所採取的必要動作。研究也會詢問

在本研究完成時，是否需要研究者提供一份論文以供紀念，多數的受訪者都表示同

意，因此會留下通訊住址以便連繫。 

4. 訪談結束後的處理 

訪談結束後，研究者會再寄上一封卡片感謝受訪者接受訪談，同時也分享當天

研究者的心情並說些鼓勵受訪者的話語，表示對此次訪談順利結束感謝，同時表達

對於受訪者的關心。待研究論文完成後，也將致贈受訪者一份以示謝意。 

訪談前研究者所做的這些步驟都是細微的，但這些細微的動作都是為了使受訪

者能夠放心地進入訪談的過程中，這樣做的目的是研究過程對受訪者抱持的基本尊

重，因為這些受訪者曾受過家庭暴力的傷害，而暴力的本質其中之一為控制，研究

者希冀從訪談的邀約至訪談的過程能減少權利、地位等因素產生的控制感受，使得

受訪者能順利地進入並接受研究此等不熟悉又人造的情境，因此這些刻意或非刻意

塑造出來的研究氛圍是為了促使受訪者能卸下防衛與排除對研究的陌生感。 

貳貳貳貳、、、、    研究者與受訪者的關係研究者與受訪者的關係研究者與受訪者的關係研究者與受訪者的關係 

在質性研究當中，研究者本身即是研究工具。而研究者者與受訪者的關係常被

視為是不對稱的權力關係，即使研究者無意塑造此等結果，然而「研究」一開始的

形成，自是無法避免角色、權力關係的不同，這是研究脈絡的核心結構使然。然而

Mishler（1986）認為可以有其他的選擇來面對這問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對受訪者

充權，換句話說，建構受訪者與訪談者關係的方法就是對受訪者充權，而充權的方

式就是鼓勵他們發覺自己的聲音並且以自己的聲音說出來，所以當訪談情境是開放

的態度，那麼權力關係就會轉移，而受訪者就比較可以說故事了。亦即，充權受訪

者的訪談過程同時也產生了敘事描述，這也是另一種充權的意涵。因而就研究的立

場來看，充權不只是當事人能透過自己的聲音表達而且能說出自己的故事，同時也

能獲得平等的對話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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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敘事方法當中，尤其重視研究者不是以「專家」的角色與受訪者互動，因為

以「專家」的立場進入訪談情境當中，將使受訪者再次經歷權力控制的不平衡狀態，

對於受訪者而言，是另一形式的壓迫來源與再重現，採取敘事方法的訪談情境著重

以平等的、尊重的態度來聆聽受訪者的生命故事，鼓勵受訪者能自在地、安全地說

故事，研究者由故事的陳敘當中來了解受訪者的生命經歷，進一步能進入到受訪者

的世界當中並能理解受訪者的感受與想法。此種想法對應女性主義的觀點是不謀而

合的，女性主義強調女性在社會角色當中所受到文化、價值的壓迫與剝削，視自我

為無價值、無能力的人，然敘事方法以平等、尊重的立場與受訪者建立對等關係，

受訪者可以自由敘說，不用擔心會有受壓迫、受到差別待遇的作為，以女性的觀點

為出發、重視女性角度的發抒、探索女性的真正感受與想法。 

關係的親疏對於訪談內容的真實性與影響性尚未確知，不過「見面三分情」，

研究者與受訪者曾在其他場合或情境中曾有過「關係」或接觸，將會使得受訪者對

研究者有基本的認識與信任，對於進入研究情境有促進的效果，也可以減少受訪者

有「被騙」、「不知要面對什麼樣的人」的不安全感；然而並非所有的受訪者皆與研

究者有過研究之前的任何「關係」，對於全然陌生的受訪者，研究者盡己所能地做到

訪談之前的連繫工作與暖身動作。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減少受訪者的擔憂、害

怕與不安，能在短短的時間當中進入到故事的核心，並願意透過說故事、分享的歷

程經歷自己，同時也能盡快排除陌生的干擾因素，而研究者也能進入受訪者的生命

故事當中。 

由於研究者與每一位研究對象的接觸與認識，對研究者而言都具有重要意義，

研究者將與每一位研究對象的關係脈絡做個清楚的說明，整理於附錄一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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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    

將現場文本錄音檔轉換成研究文本之後，研究者需要不斷反覆地閱讀與體會，

並透過對生命故事的認識與文本資料的分析，重新理解故事、重新建構過去的經驗。 

（一）敘事分析的方法 

Labov（1997）也提到敘事分析的步驟，包括以下幾個要點：(1)個人經驗的陳

述，即進入訪談者自傳事件的陳述，這裡有許多線索是與原始事件是有關連的；(2)

暫時組織敘說：如果主句和從句顛倒會造成聽者詮釋的改變，那麼就要將 temporal 

juncture（指兩個依時間順序的小句中間的界限）的二個線索分開；(3)敘事的暫時性

分類（temporal types）：換時間軸的基礎來理解敘事線索，那麼就可以將焦點放在敘

事線索上的暫時關聯性；(4)敘事的結構性分類（structural types）：將複雜的行動轉

化為抽象的概念用以表達敘事事件的樣貌；(5)評估（evaluation）：敘事事件的評估

指的是事件對人類需求與渴望的結果所呈現出來的訊息；(6)值得報導性

（reportability）：敘事需要能提起觀眾足夠的興趣來閱讀，然而困難的是沒有絕對的

標準來評斷，而＂最值得報導的事件＂的核心概念在於敘事的組織結構，即能掌控

說者的舖排；(7)可信性（credibility）：敘事取向乃建基於事件是在認真的、坦誠的

基礎被訴說，而不是說笑、說寓言故事、說夢話，所訴說的事件是確實發生，那麼

敘事的可信性的概念就被認同了；(8)因果關係（causality）：敘說者決定此項最值得

被報導的敘說，那麼可信性就會有邏輯性地引導敘事的建構。(9)客觀性

（objectivity）：對觀眾最有影響力、最能吸引聽者注意的敘事事件且能讓觀眾與訴

說者分享這些者，就是採用最佳的客觀性。 

Neuman（2006）提到敘事分析有六項核心要素：(1)訴說故事（從看法的小點

出發以呈現外顯的事件）；(2)過程的感覺（狀況之前與之後）；(3)在複雜的、詳細的

脈絡中所呈現的互動或連結；(4)參與其中的個人或集體，他們如何參與行動與做決

定；(5)整體的連貫性；(6)一連串事件的暫時關聯性。 

因此我們可以說，敘說分析可大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步驟「描述」以及第

二個步驟「詮釋」。研究者在兩個階段分別進行前，須徹底閱讀訪談稿，以充分熟悉

其內容與架構。一個有用的策略是準備一份敘說資料的簡短摘要，標記如開始、中

間與結束等關鍵特徵，將文本中的重要議題挑出來，找到不同段落之間的敘說關聯。

第二個步驟就是要用可以解釋故事的更廣的理論文獻把不同的敘說連結起來，於

是，研究者從「描述」進入「詮釋」，必須同時熟悉敘說以及相關的文獻，這樣才能

夠進行連結的工作（Smith,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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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研究分析文本的方法 

針對敘事研究大多從四個不同的視角來分析敘事素材（吳芝儀譯，2008）： 

1. 整體－內容的閱讀：關注的是完整的故事，並聚焦於內容上。 

2. 整體－形式的閱讀：同樣關注完整的生命故事，但聚焦於其形式面向，而非內容。

Gergen & Gergen（1988）將故事依劇情進展分為三種型態：進化（progression）、

退化（regression）、和穩定（stable）。White & Epston（1990）則由心理治療的敘

事取向來探討生命故事，也認為用以改變一個人生命故事的方法，主要是針對其

形式，而非特定內容，他們所舉的外化效果在前文已有明確發現。 

3. 類別－內容的閱讀：此種閱讀類型，傳統上稱為「內容分析」，關注敘事各個部

分所顯現的內容，而不在意整體故事的情境脈絡。 

4. 類別－形式的閱讀：關注生命故事的不同段落或類別所顯示的形式面向。 

由於對於充權歷程並沒有明確的理論架構或類別概念可茲參考，因此研究者嘗

試以「整體－形式」的方式來架構文本資料，同時也配合主題式分析方法（thematic 

approach）抽取出重要主題。所謂主題式分析法的基礎主要是來自敘事學

（narratology），指的是敘事的主題是如何建立在題材及中心思想上，而來自敘事的

各項要素彼此是如何隱涵其中以及如何顯現（Hargood, Millard, & Weal, 2009）因此

在生命故事的敘說當中，散落許多重要的主題與意義，也許是這題要素、經驗組合

了敘事的故事，透過訴說者如何敘說、如何理解的方式被顯現出來，因此在這複雜

的過程裡，需要將主題先提起來，看到主題背後的意義與議題，如此解構才能出來。

圖 3-1 說明在敘事，要將故事的各項內容抽取出來成為可討論的論述，再由論述當

中理解複雜故事裡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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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Hargood, C., Millard, D.E., & Weal, M. J. (2009). Investigating a themastic 

approach to narrative generation.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Dynamic and 

Adaptive Hypertext: Generic Framworks, Approaches and Techniques. 

本研究也參酌 Riessman（1993）所提出的敘事分析的基本理念，即經驗再呈現

（representation of experience）的層次，進行本研究之分析。因為在資料由錄音轉換

為文字再整理呈現的過程，研究者沒有仔細斟酌字義，恐將導致偏差意義的解釋與

理解，所呈現出來的經驗樣貌也將會有很大的差異，因此研究者在資料理過程中，

不斷地核對錄音檔及閱讀轉換的文字資料，再次聆聽錄音檔的目的除了確認文字的

正確性，也在不斷地聆聽與體會當中，進入受訪者的世界及體會著她的體會，根據

這些體會與思考，根據研究主題進行歸類。 

以下為本研究採取之資料分析步驟： 

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基本資料蒐集基本資料蒐集基本資料蒐集基本資料蒐集 

研究者在訪談前準備基本資料的詢問單，採取口頭詢問或受訪者自行填寫的方

式，對受訪者的基本做記錄，如年齡、婚齡、暴力型態等。基本資料的蒐集有助於

對研究對象的生活環境有基本的認識，對於研究對象的家庭背景有初步的認識，也

有助於對生命故事的理解。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二二二二：：：：進行訪談進行訪談進行訪談進行訪談 

敘事 

論述 

圖 3-1 敘事可解構為故事與論述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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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受訪者的前置作業完成後，即開始與研究對象的逐一訪談。 

訪談的進行方式主要是由研究對象先自由陳述生命故事，於陳述過程中，若有

研究者不了解的部份，研究者會提問，再由研究對象解釋；若研究對象講到某個段

落不知該說些什麼時，研究者會配合預先準備的訪談大綱，針對研究對象尚未述說

的部份詢問研究對象，透過研究對象自由陳述的方式，能對研究主題進行資料蒐集

及生命故事的完整了解。 

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由受訪者的陳述，會在紙上畫出受訪者的家系圖以備研究

者能更快了解受訪者的家庭基本情形。同時，在訪談過程中，也隨著受訪者的述說

做些簡要的記錄，以了解生命故事的來龍去脈。訪談進行中，配合錄音的方式來記

錄受訪者的述說，研究者多半採取傾聽、回應、發問的態度來應對。 

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聽錄音檔與謄寫逐字稿聽錄音檔與謄寫逐字稿聽錄音檔與謄寫逐字稿聽錄音檔與謄寫逐字稿 

於研究場域當中取得受訪者自陳之生命故事與充權經驗後，即展開聽錄音檔與

謄寫逐字稿的工作。研究者邀請一位青兒福系研究生協助謄寫逐字稿的工作，於進

行謄寫逐字稿工作之前，研究者曾向她說明謄寫的原則，如忠實地呈現訪談的內容，

包括其哭泣、大笑、哽咽、以台語或英語發音、嗯、啊等語言，務求能真實將當實

的情境呈現出來。逐字稿謄寫完畢後，研究者再聽錄音檔，確認逐字稿的文字是否

正確，核對受訪者出現的語氣訊息是否完整地陳述，於訪談當中出現的狀況也補充

在逐字稿當中，以幫助研究者後續資料閱讀的理解與分析所用。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四四四四：：：：對文本資料的描述對文本資料的描述對文本資料的描述對文本資料的描述 

將九位受訪者的錄音記錄全數謄寫為逐字稿並確認完成後，研究者不斷閱讀逐

字稿內容，也不斷地聆聽錄音檔，將受訪者所敘說的故事分成數個呈現的面向： 

(一一一一)受訪者基本資料：包括受訪者的年齡、婚齡、子女數及子女監護權歸屬狀

況、受訪者籍別、施暴者關係及其籍別、受暴者與施暴者目前之婚姻狀態及受

訪者目前工作。 

(二二二二)受訪者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研究者整理自訪談當中受訪者的陳述，以

受訪者縱貫的生命歷史為分析軸線，將受訪者的生命歷程進入概略呈現，期能

理出每位受訪者各自獨特的生命架構與各自相異的環境系統。 

(三三三三)受訪者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基本資料：包括受訪者所之暴力型態、施暴者特

殊行為或事件、是否申請保護令、受訪者助人經歷、受訪者暴力關係中曾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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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及樣本取得來源。 

(四四四四)生命轉變的起始－婚姻開始的樣子：包括受暴婦女對婚姻原本的想像、受

暴當時對婚姻的看法、現在對婚姻的想法。 

(五五五五)婚姻暴力發生後－生命轉了彎：包括承受暴力後，暴力因應機制改變了，

包括想法上與做法上的改變；個人健康也改變，家庭系統改變了。 

(六六六六)生命轉彎後的新局面－正面改變：由想法改變開始幫助自己：受訪者的自

我覺知、由助人行動改變自己。 

(七七七七) 成為助人工作者－充權的完成：自我充權的行動的產生，由自己改

變了來幫助別人以及對他人的充權行動。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五五五五：：：：以主題式方法進行文本資料歸納以主題式方法進行文本資料歸納以主題式方法進行文本資料歸納以主題式方法進行文本資料歸納 

研究者根據上述概念的設計，將受訪者述說的內容以主題式概念逐步歸納，將

受訪者對相同或不同事物的觀感與經驗整理在一起。研究者以貼近受訪者感受與語

言的方式書寫，透過分類、歸納的方式，將陳述當中顯著的、具代表性的內容、言

語摘錄出來，依受訪者對相同情境的感受、行動、意義歸納整理為數類，以此做為

資料分析的整理。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六六六六：：：：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 

上述工作完成後，由資料分析的分類、歸納與整理當中提出相關議題做為討論

的重點，並對此主題提出研究者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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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第八節第八節第八節    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    

研究對於社會工作知識的學習及社會工作實務的建立有相當重要的助益，而社

會工作的研究常需與「人」有所互動與溝通，而當以「人」為研究對象時，則要避

免為求得研究者期待的研究結果，而忽略對研究對象的尊重及權益維護，因此對於

研究倫理的重視與遵守是每位研究者都需時時留意與自我警惕的。 

Thyer（2001: 438-442）提到有關倫理的議題包括：研究設計的倫理觀點（如使

用控制組、隨機分派等）、運用欺騙、保密及隱私、利益衝突、結果的呈現、及向參

與者告知結果。 

因此參考學者的看法，以及本研究之研究性質與目的，歸納出以下三點研究倫

理及反省︰ 

貳貳貳貳、、、、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1. 充份告知： 

所謂充份告知指的是，研究進行之前，需充份告知研究對象是如何被選取為本

研究之研究對象，說明研究主題及大致方向、研究目的、為獲得研究結果所採取的

研究方法，並請研究對象先看過訪談大綱，對於有異議的訪談題目能事先進行討論

與說明，同時也告知研究對象於訪談過程當中有不舒服或不愉快的感受，可以中止

訪談的進行，並尊重立即決定與行動的施行。 

在本研究中，由於研究主題涉及訪談對象內心私密的感受與想法，需要研究對

象做好心理準備、願意開口說話、並能真實的談內心感受與想法，要達到這樣的目

標，研究於研究進行之前即告知訪談對象本研究的主題、研究的目的、訪談大綱的

方向甚或訪談大綱、訪談大約所需花費時間、訪談地點及時間的安排，同時於訪談

進行之前，研究者會依據訪談說明書（附錄二）的內容向受訪者說明，接著說明訪

談同意書（附錄三）的內容，這部份是著重訪談對象的權益、意願及身心健康，如

訪談乃在訪談對象出於自由意志決定下進行，訪談過程中，感受不舒服或不愉快時，

可以中止訪談的進行等。 

2. 隱私權、保密與匿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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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ber（1992）對隱私、保密與匿名給予清楚的定義。所謂隱私是指管控他人

接觸到研究對象本人、與相關資料之機會；建立起一條界線，使得受保護的資訊不

會流出研究團隊，也可以使不想要的訊息不會接收到。保密是指與個人或組織達成

協議，究竟會用其資料做些什麼（以及不會做些什麼）；協議中也可以把法律上的限

制包括在其中。匿名是指研究報告裡不含辨識身份的資料，亦即不要把某些訊息置

入報告中，這些訊息可能會顯示哪些個人或組織提供了哪些資料。 

而畢恆達（2001: 52）則認為，隱私權（privacy）指涉的對象是人，保密

（confidentiality）和匿名（anonymity）指涉的對象是資料。隱私權指的是個人可以控

制他人獲得有關他的什麼資訊的權利；保密係指研究者如何處理資料以控制其他人

獲得訊息的機會；匿名則指的是姓名或其他個人辨識物如身分證號碼、住址，不和

個人資料連結，以至連研究者都不知道資料指涉對象的身份。 

對研究中隱私權、保密與匿名的遵守是許多研究者相當重視的一環，此三種的

共同議題在於對任何屬於研究對象的可辨識的＂人＂或＂事物＂的任何訊息，必須

予以尊重與保護，其目的在於不使讀者由研究資料當中辨識出研究對象的身份，而

使得研究對象再次受到傷害以及影響。Sieber 認為隱私問題之所以會浮現出來，通

常是在以下三種情況下，一是研究對象不願自己的言行被寫入報告裡，而這一不願

意是研究者事前未預料到的；二是研究對象原先並未想表露某些話題，後來卻過度

傾吐；三是研究對象私房話被其他人偷聽到了（引自張芬芬，2005）。在社會工作的

研究當中，研究對象所分享的個人看法或內心事件，常是具有高度隱私性或內心深

層感受，這些不為人知的想法與感受也常不是茶餘飯後的閒聊話題，若在研究成果

的公開管道中被揭露出為某個對象的故事，對於研究對象本身將是莫大的壓力與痛

苦所在。 

由於本研究收集到受訪者隱私的個人經驗與內在想法，尤其是有關當事人的婚

姻暴力情形以及與先生的親密互動行為，這些事情是受訪者不常向他人提起的個人

隱私事件；同時多數的受訪者也不願自己的真實故事與身分曝光於大眾面前，因此

對於受訪者的隱私故事與身分加以保密與匿名，確有其必要性。 

再者本著研究的精神，研究者自應保護受訪者於研究過程當中的私人訊息，如

目前所從事工作。因此在本研究當中，研究者於論文撰寫過程中將會對受訪者的訪

談資料、訪談錄音帶進行保密放置，並只有研究者本人及協助滕寫逐字稿的研究生

能聆聽。研究資料也將於論文完成後，將書面資料銷毀，錄音檔案也全部刪除。 

3. 研究同意書： 

在獲得研究對象的同意之後才進行研究訪談，確保研究對象是在自由意識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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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決定的狀態下對研究過程有所了解，明白研究目的，以及確定研究結果是做為研

究者之學位論文，同時研究者也將告知訪談過程若遇有使研究對象不愉快的感受，

可以隨時中止或做其他必要的處理。 

貳貳貳貳、、、、研究者本身研究者本身研究者本身研究者本身    

Diener & Crandall（1978: 32-33）認為在進行一個研究之先，研究者應該就研究

倫理層次做下列的思考：(1)研究者在設計實驗或其他研究時，應該多和經驗豐富的

研究者事先討論，並且對田野文化敏感。(2)研究的利益是否超過其付出的代價與風

險？這條準則是必須的但不足夠，如果風險大於利益則顯然應該停止此研究。(3)研

究者應該考量自身是否有處理風險和傷害的能力，如果有質疑，就不應該進行研究。

(4)研究者應該盡力採取各種手段將風險與傷害降到最低點。(5)選擇比較不易受到傷

害的樣本。(6)研究之先，受訪者應該得到充分的有關可能風險的資訊。(7)如果預期

可能造成傷害，事後應該對受試者進行追蹤調查與必要治療（引自畢恆達，2001: 

43-44）。 

故研究者在研究前應思索於整個研究過程裡，其本身是處在什麼位置上，如何

介入研究場域當中，與研究對象應保持何種距離與關係；而於研究進行中，研究者

要如何維護研究對象的主體性不加以干擾與破壞，透過觀察、對話互動的方式來理

解研究對象所述說的意義及主觀意識。對於研究可能存在的風險及可能造成的傷

害，研究者於研究進行前都必須設想清楚，並預擬事後可能的補救措失，以免因得

到了研究結果卻使得研究對象因此而有所犧牲。 

反觀本論文，研究者本身應站在客觀、中立的立場來了解研究對象的世界，並

予以完整的文字陳述，研究者能不斷地省思在研究過程中與研究對象的相對位置，

以及訪談過程中所保持的心態與立場。訪談前能先與研究對象說明研究目的、訪談

進行方式、研究未來的發展，達到充分告知的目的；於訪談結束後，能立即回顧訪

談進行的過程，同時敏察研究對象的語言及非語言反應，一方面能再次理解與咀嚼

研究對象的意義，一方面再回想是否可能對研究對象造成傷害，必要時做立即的處

理。 

貳貳貳貳、、、、    研究資料研究資料研究資料研究資料    

經過訪談後，將由研究者本身針對訪談內容進行轉譯與分析，整理研究對象對

主題的詮釋與意義的書面資料時，能對書面資料多所留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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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將訪談資料作廢： 

研究成果整理完畢即完成本研究之際，屆時將研究進行當中訪談的錄音內容刪

除，訪談資料的逐字稿及攸關研究對象隱私之重要文件均予以銷毀，期使研究資料

不致遭他人窺探、使用，甚或得知研究對象的身份。 

三、 寄送研究結果： 

研究成果的達成，研究對象佔有相當大的貢獻，因此研究者應該要將此份成果

與研究對象分享，將會寄送研究對象本論文，不僅是共同分享的喜悅，也是責信之

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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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確定受訪者條件後，研究者用了七個月的時間內與九位受訪者訪談，主要是採

用敘事研究法。 

本章主要分成四節進行分析。第一節是針對受訪者基本資料以及其與婚姻有關

的生命故事加以陳述，初步了解受訪者婚姻當中生命故事發展的脈絡。希望呈現研

究者所理解的受訪者故事。接著將受訪者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資料進行整理，並歸納

每位受訪者的獨特以及與其他受訪者相同特性。 

在說明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中，研究者以自己的理解為每位受訪者的生命故

事有一個標題，也根據受訪者的陳述繪製家系圖，所呈現之每位受訪者的家系圖有

二，以受訪者婚姻結束時的家庭成員繪製第一份家系圖，另外以受訪者於受訪當時

的婚姻狀況繪製第二份家系圖。接著在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呈現之中，研究者以

有些感性又簡短的文字表述對受訪者所談的濃縮理解，再以事件為主軸來簡要描述

受訪者所陳述之生命故事。 

第二節則增加分析的比重，了解受訪者進入婚姻之後，由原本對婚姻抱持的想

像乃至受訪當時對婚姻的想法。這一節當中，主要探討受訪者如何＂理解＂婚姻。

婚姻的變化主要包括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由進入婚姻為開始，第二時期是婚姻中

出現了暴力，第三是從婚姻暴力走出之後。受訪者在各時期的＂理解＂，尤其是思

考停留或離開婚姻，直接影響受訪者的做法。在第二節末的地方，則以簡單的圖示

來呈現受訪者面對婚姻中的暴力事件認知的變化情形。 

第三節是承接第二節而來，受訪者對婚姻中的暴力，採取那些做法或行動，這

些行動對於各個面向產生那些變化，包括對受訪者自身看待＂暴力＂所產生的變

化、對孩子及親子關係的變化、對施暴者態度的變化等。在第三節末，也以簡單的

圖示來呈現。 

最後一節的分析繼續探究當受訪者對婚姻中的暴力採取行動之後，如何轉變想

法、獲得力量進而擁有助人的動機及行動。在此試圖分析受訪者想法與行動轉折的

根源何在，受訪者又是經歷怎樣心情來有所體悟，在助人經驗中將自己的力量發揮

出來，而透過幫助人的過程不僅能將自己受傷的心理獲得修復，也讓受訪者發現能

將自己力量有所發揮，並對別人的困境有助益，也使受訪者體認到在助人的歷程中

的快樂同時能提昇自我價值感與意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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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受訪者基本資料及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受訪者基本資料及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受訪者基本資料及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受訪者基本資料及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 

壹壹壹壹、、、、    基本資料分析基本資料分析基本資料分析基本資料分析 

研究者於 2008 年 8 月份開始進行研究訪談，至 2009 年 2 月結束研究訪談，共

訪得九位受訪者。此九位受訪者之基本資料整理如表 4-1，表 4-2 則是整理與本研究

主題相關之重要訊息整理。 

為了避免受訪者的資料完整呈現，而使得受訪者的身份可能透過比對的方式而

曝露，忽略研究倫理當中受訪者匿名性的議題，在表 4-1 與表 4-2 當中，對於受訪

者以化名的方式來呈現，不以 A、B、C 等字母來代表每一位受訪者以及每一位受

訪者所談論的真實生命的展現，受訪者排列的順序是依研究者訪談的次序為主，愈

往前排列者，表示與研究者愈早進行訪談。 

表 4-1 乃針對受訪者的基本特質做整理描述，由受訪者基本背景的描述，可以

受訪者生活樣貌的圖像有些微的認識。 

 

表 4-1 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 

者 

年齡 婚姻年

限 

子女數及監護權

歸屬 

受訪者籍別 施暴者關

係與籍別 

目前婚姻狀態 

小米 35 7 年 2, 未成年,監護

權歸施暴者 

越南 

(已取得身份證) 

先生/台灣 離婚,目前有固定

交往對象 

小花 50 15 年 2, 監護權歸施

暴者,現已成年 

台灣 先生/台灣 離婚, 

現再婚 

小凰 44 14 年 3, 未成年,監護

權歸受訪者 

台灣 先生/台灣 離婚,目前單身 

小紅 31 9 年 1, 未成年,監護

權歸受訪者 

越南 

(已取得身份證) 

先生/台灣 離婚 

小珠 57 14 年 4,監護權歸受訪

者,目前已成年 

台灣 先生/台灣 先生過世, 

目前單身 

小美 56 7 年 1,監護權歸受訪

者,目前已成年 

台灣 先生/台灣 離婚 

小玉 53 16 年 2, 監護權歸受

訪者,目前已成

台灣 先生/台灣 離婚後先生過世,

目前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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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小妙 55 26 年 2, 1 位已成年,1

位未成年, 監護

權兩人共有 

台灣 先生/台灣 婚姻持續中 

小亮 71 6 年 2, 已成年;非與

施暴者所生 

台灣 先生/美國 離婚, 

現再婚 

註一：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當中，對於施暴的一方以＂相對人＂稱呼。在本研究當中，

為了突顯施予受訪者暴力的那一方，故以＂施暴者＂為稱呼。此外，九位施暴者當

中，除了小亮的施暴者為美國籍外，其餘皆為台灣籍。 

1. 年齡與婚齡 

這九位受訪者年齡皆在 30 歲以上，最長的年紀有 71 歲，最年輕的有 31 歲。

就年齡的分類來說，以 50 歲以上的年紀為最多數，有五位受訪者，佔了所有受訪者

一半的比例，因此在本研究當中的受訪者，多屬中高齡。 

40 歲年齡以上受訪者於訪談過程中，多半都會提到在她們受到暴力的時期，還

沒有家庭暴力防治法，也沒有對她們較有幫助的法律措施與服務機構，所以遇到暴

力事件多半是採取忍耐的態度因應，也少有採取驗傷的動作，甚至也發生過驗傷過

程受到醫院人員的百般刁難，或者受暴者對於法律的了解不深，相信他人流傳＂驗

傷單要有三張才有效＂的言論。而受訪者小亮的受暴經歷皆在美國，當時對美國當

地的資源也不熟悉，求助更有其難度。 

2. 子女數及子女監護權歸屬狀況 

九位受訪者皆育有子女，其中七位受訪者的子女皆為受訪者與施暴者所共同生

育，其中七位受訪者與施暴者的婚姻關係乃以離婚收場，有四位受訪者於離婚當時

取得子女監護權，小米因施暴者堅持擁有子女監護權，因而放棄擁有子女監護權，

但保有探視權。 

其中較特別的狀況是小亮，其育有二位女兒，目前皆已成年，此二位女兒與施

暴者沒有血緣關係，即非為小亮與施暴者所共同生育，其中一位女兒為小亮於青少

女時期受雇主性侵害所生，一位為小亮與當時交往男友所生，小亮因該男友生病過

世，因而帶著么女四處生活。小亮與施暴者於婚姻關係當中，因年紀已大，過了生

育期，未育有兩人的共同子女。 

3. 籍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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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位受訪者當中有二位是由越南嫁來台灣的新移民，當初透過仲介的方式來到

台灣，展開新的生活與婚姻生活。嫁來台灣之後，初期皆沒有工作，在家裡擔任家

庭主婦並熟悉台灣生活，後因暴力事件頻繁出現，為使個人有自由的空間不想整天

束縛於家庭當中，因而開始在外工作。 

小紅對於在台婚姻生活幻滅程度較高，因為當初先生對受訪者的承諾有較多的

誇大，來到台灣的生活與婚前的陳述有相當大的差距，尤其施暴者有賭博的情形，

此乃促發暴力的重要因素。 

4. 與施暴者關係及其籍別 

接受訪談的九位受訪者，其暴力事件皆發生於婚姻關係內。受訪者小妙的施暴

者為配偶，但目前與配偶的婚姻關係仍是持續中，同時兩人仍處於同住的狀態，暴

力頻率與程度已不如以往嚴重，受訪者小妙也能找到合適的、恰當的與施暴者溝通

及因應暴力的方式。 

九位受訪者當中，有八位受訪者之暴力施暴者為台灣籍，受暴經歷發生在台

灣。有一位受訪者（小亮，其本身為台灣籍）的施暴者為美國籍，故其婚姻受暴歷

程皆發生在美國。此乃因受訪者小亮在台認識施暴者，兩人相戀後結婚，因而隨著

施暴者搬至美國。當受訪者結束此段婚姻關係而再婚時，其再婚對象也為美國籍。 

5. 目前婚姻狀況 

此九位受訪者的暴力事件乃在婚姻關係中所呈現，因此對於受訪者目前婚姻關

係狀態的了解也有其重要性。在訪談的當時，七位受訪者已與施暴者離婚，目前是

單身的生活，其中一位受訪者離婚之後，施暴者經過幾年的生活後，可能是因為喝

酒過量導致肝硬化而過世，距今也已好多年；另外有二位受訪者與施暴者離婚後又

再婚，目前過著沒有暴力且幸福的生活，其中有一位受訪者自陳目前有交往中的對

象，關係程度已達論及婚嫁程度；再者，有一位受訪者（小紅）自陳受訪當時，距

離與施暴者離婚尚未達半年，與施暴者尚有官司進行中，施暴者也會有電話騷擾之

行動出現，因此對於研究者訪談的邀約與進行顧慮較多，也需較多時間的心理預備。 

在九位受訪者當中，有一位受訪者（小珠）的先生在工作場合的宿舍當中，不

知什麼原因過世，受訪者本身也不清楚，檢警系統也沒有給予明確答案，受訪者對

於先生的死因沒有太大異議，同時也沒有太多的悲傷反應，而且先生死後留下債務

的問題，使得受訪者為了處理這些債務所牽連的法律問題及入出境問題，直至 2008

年才算完全解決，暴力狀況也隨著施暴者的死亡而結束。 



   

 86 

貳貳貳貳、、、、    受訪者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受訪者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受訪者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受訪者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 

本研究採取敘說方法來探求受訪者在婚姻方面生命經驗的充權歷程，由其自由

敘說的過程，希望能夠了解受訪者在婚姻方面的生命故事，了解受訪者暴力產生的

狀況，以及受訪者如何面對暴力。每位受訪者不同的生命故事代表不同的生命歷程

與環境系統，受訪者如何詮釋自己的故事也代表著受訪者站在那個位置看待自己與

婚姻有關的生命。本研究乃是由受訪者自由地表達了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由研

究者做為代言人書寫受訪者所表達的感受與想法，研究者於研究過程中的理解以及

閱讀資料後的理解、融會與詮釋，將體會到的感受、想法書寫下來，研究者努力保

持涉入了解後以受訪者的眼光來講受訪者自己的故事的立場，偶爾伴隨著受訪者自

己的言語，使書寫的文字與意念能順著受訪者的脈絡與中心思想前進。 

為對受訪者變動又複雜的故事有初步的概念，研究者認為進行受訪者充權歷程

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先行書寫受訪者如何看待自己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歷程，由受訪

者口中所敘說而出的生命故事可以略知生命架構的舖排，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將

可以看到受訪者如何在婚姻當中面對暴力、因應暴力以及解決暴力。對受訪者與婚

姻有關的生命故事有了初步的認識後，再理解受訪者在婚姻暴力關係中的充權歷

程，閱讀者自能有較寬廣的視野來體會。 

在這九位受訪者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當中，皆經歷婚姻、家庭暴力、助人服

務工作，她們對自己的生命故事有不同的詮釋，再回顧過往的暴力事件及生活歷練，

現在與當初的心境不同，對於事件的解讀也不同，走過這段艱辛的歷程，這段暴力

的生活體會對接下來的生命也有不同的啟示。不論過往她們經歷何種的苦痛，重要

的是現在的她們都是積極正向與樂觀的面對人生。 

對每一位受訪者的描述，主要有五個部分，第一部份是研究者用家系圖描繪婚

姻結束前的關係，第二部份描繪訪談時的家系圖，第三部份則是針對家系圖的內容

以及家庭狀況佐以文字說明，如何可以了解受訪者家庭的變化情形。第四部份是研

究者用簡要又感情的文字描繪受訪者與婚姻有關的軌跡，以研究者的角度為出發，

書寫受訪者陳述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的濃縮理解。第五部份，研究者則以受訪者

的眼光來書寫受訪者所述說的故事，以表達受訪者內心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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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在家系圖當中所使用的圖型的意義予以說明。 

 

    表示本研究之受訪者。 

 

    表示對受訪者施加暴力的相對人。 

 

    表示女性。 

 

    表示男性 

 

   或       表示男性或女性已死亡。 

 

黑線圈起來表示同住的成員。 

在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連結線上標示出     表示雙方已離婚 

在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連結線標示為虛線      表示雙方無婚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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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小米：沒有時間預備的人生－收拾、道別、安頓 

 

3.小米家庭的描述 

小米與先生結婚後，育有一女一男。當小米與先生離婚的時候，女兒及兒子都

是未滿十八歲之未成年子女，小米希望能取得至少一位孩子的監護權，但先生堅持

不肯，迫使小米只好放棄。 

因此二人離婚之後，孩子監護權歸先生所有，而訪談當時，小米也有一位交往

中的男朋友，兩人生活在一起，同時也有邁向婚姻的打算。 

1.婚姻結束前的家系圖 

2.訪談時的家系圖 

離婚時，二名子女當時

皆未滿 18 歲，二名子

女監護權皆歸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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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婚姻有關的生命軌跡 

遠離家鄉，沒有支援， 

異地婚姻，只希望能獲得疼愛與美滿家庭。 

終日的爭吵與無交集， 

工作再也無法填補空白的婚姻生活， 

突如其來的＂字簽一簽，我們去離婚！妳馬上搬出去～＂， 

沒有太多時間預備與思考，就結束一切的美夢，連孩子都帶不走！ 

熱誠與付出的動機下，沒有周密的考慮，成立團體幫助同鄉人， 

在領導、學習、付出的過程中，獲得滿足與快樂。 

 

5.小米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 

沒有想過年紀輕輕，隻身由越南來台灣所建立的婚姻與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希

望會是幸福的！不過是為了能找到個好老公並改善家裡的經濟，就這麼個善念就選

擇嫁來台灣，沒有想太多就這麼樣地來了！ 

剛來台灣的時候，小米沒有認識太多的朋友，語言不通、感情也還在培養中，

生活整天都陷在家裡。久而久之與先生吵架或打架已是家常便飯了，由於娘家遙遠，

在台灣又沒有親人朋友可以幫忙，再加上爸爸不斷灌輸＂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我的字典沒有離婚二個字＂的觀念，所以當遇到和姐姐一樣遭遇的家庭暴力事件

時，小米就是選擇忍耐。只能說無奈吧！小米以為來到台灣就不會遇到暴力的問題，

沒想到結果還是一樣，小米認為是自己家女孩子的命都比別人家的還要苦吧！為了

減少受到先生言語上的奚落與辱罵，所以小米開始拼命工作，一天做二份工作，為

的就是能給彼此一點空間，看看是否能夠減少家庭暴力的狀況。然而狀況依舊沒有

改變，那時也不知該找什麼單位來協助，一切都是在懵懂無知的狀況下來面對暴力

的婚姻與處境，兩個人的生活幾乎是在沒有交集與爭吵之中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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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也逐漸感受到再這樣下去的婚姻生活是沒有意義的，於是在一個小米上完

夜班回家後的早上，在雙方又激烈爭吵過後，先生就跟小米說＂我們乾脆離婚好了，

再這樣下去也沒什麼意思了＂，先生要小米在一小時內搬出這個家門，不然就要將

小米的東西全部丟掉。先生還說孩子不可能給小米，因為小米沒有能力扶養他們，

所以這就表示，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小米失去了一切！小米的腦袋一片空白，沒有

孩子、沒有地方住，小米能怎麼辦呢？朋友勸小米要想得開、要為孩子著想，與其

二個孩子各分東西陪伴父母，還不如讓他們一起生活、一起長大，小米想，這是身

為好媽媽的她目前所能做的吧！即使再怎麼不願意，小米最後思考的結果是＂讓孩

子一起共同長大對他們是比較好的吧＂，所以孓然一身就離開了這個家，離開了夢

想的幸福。 

沒有婚姻、沒有孩子的生活，小米重新思考過去的這段日子，她到底在做些什

麼、她是怎麼過生活的。每當小米想到，像我們這種外籍的人，遇到暴力的時候，

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對，唯一知道求助地方就是派出所，不過幾次的經驗，

卻發現不但報警並沒有減緩暴力的襲擊，反而受到更多的羞辱。為什麼會這樣呢？

隨著來台灣的時間愈來愈久，認識的同鄉姐妹也愈來愈多，小米也發現到不少姐妹

都遇到她當初受到暴力時所面臨的困難，小米心想：我們只能這樣嗎？於是小米發

揮自己雞婆的個性，將自己的經驗與她們分享，並教導她們怎樣來面對與處理家庭

問題，需要到派出所報警時，要怎麼說、怎麼做才能獲得警察的幫助，在此同時小

米也不斷地思考＂我可以為這些同鄉的姐妹們做些什麼＂。 

小米因為很熱心，所以姐妹們打電話來請求她幫忙，她都義不容辭地協助；如

果遇到她所不知道的部份，她也會主動去詢問並找到解決的方式，也在這樣的因素

下，她認識了縣政府工作的同仁。這些同仁向小米說：與其妳這樣單打獨鬥，還不

然成立一個協會來幫助其他的姐妹。小米心想：這樣也對！不過，這似乎很難，而

且她也沒什麼概念。小米就在他們的推波助瀾與協助之下，逐步成立一個幫助新移

民的協會。小米相當努力地經營這個協會，希望能透過團體的力量來幫助其他的新

移民婦女，會務的經營需要花費不少心力與時間，每一位姐妹有困難，小米都親自

與她們一一接觸，希望能夠聽聽她們的心聲。協會的經營，尤其需要理解台灣人在

處理事情上的文化，小米因為幾次與台灣人合作的過程中受到誤會，甚至是中傷造

謠，小米感到無比的挫折及失望；小米也體會到需要具備良好的文字能力與電腦能

力來撰寫計劃書，還需要尋找熱心人士願意加入協會來幫助新移民姐妹，協會也在

風雨經營中對新移民家庭提供糾紛協調、互動翻譯、家庭探訪等工作，雖然常面臨

許多困境以及吃力不討好的窘境，但協會的團體力量能對新移民姐妹在台灣的生活

產生很大的幫助，這是小米最大的快樂與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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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小花：＂開心果＂含淚笑看癡、傻、忍、辱的婚姻 

 

 3.小花家庭的描述 

小花與第一任先生育有二名兒子。當小米考慮離婚時，希望能保有二名兒子的

監護權，但先生不願答應這樣的要求，小米考慮到二名兒子生活一起，相互有伴也

能有照應，因而放棄堅持擁有監護權的權利，故二名兒子的監護權歸先生所有。 

離婚時，二名子女當時

皆未滿 18 歲，二名子

女監護權皆歸屬先生。 

1.婚姻結束前的家系圖 

2.訪談時的家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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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米離婚後數年，遇到現在的先生，第二任先生原本已有一段婚姻，並育有

二名子女，但元配已過世。小米與第二任先生結婚後，二人並未生育，而小米的大

兒子已結婚並育有一子，第二任先生的孩子也都已成家。目前主要是小米與第二任

先生同住，子女們各自住在外地。 

 

4.與婚姻有關的生命軌跡 

一份堅持、一份愛；依然期待、依然離散。 

是照顧的心意與行動重要？還是無暇的身軀與保證重要？ 

百般忍耐外面的胡亂情愛，終究不敵自尊的崩敗。 

奉獻照服，貢獻己力， 

體會付出的美與樂，散播助人的良與善， 

遲來的愛，豐富未來！ 

 

 

5.小花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 

「我就是太愛我先生了，所以才會受這麼多苦！」，小花說著這段話時，嘴角

還微漾著笑意。小花不斷稱讚先生是個又高又帥的斯文男子，平時先生不喝酒的時

候，是個好好先生，但是只要一喝酒之後，就是翻臉不認人的一番打罵。「這是自己

選擇的婚姻，也只能認命啦！」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中，小花被以粗的雞毛撢子打得

背被瘀血，孩子看到都不敢吭聲也不敢出面阻止；先生外遇的對象打電話來，要求

小花收下六十萬，將先生讓渡給對方，「三十幾年前，六十萬可以買透天的房子耶」。

這些種種的不堪都沒有讓小花在婚姻裡怯步或退縮，因為她明白自己還是深深愛著

先生，除此之外，為孩子保持完整的家庭更是小花不願離婚的原因之一，「我只要

一個名份就好，我要給我的孩子一個完整的家，我不要離婚，但是你（指先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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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她（指外遇對象）那邊，都沒有關係」。 

生活中，小花與先生都各有工作，而先生的薪資還高過小米好多呢！但先生工

作所得的錢是不會拿回家的，所以小花只好努力工作撐起整個家庭還有孩子的生活

費，照顧孩子、照顧公婆的責任也沒有怠忽，但是每回先生總愛以「妳沒有完璧嫁

給我」的理由不斷苛責與數落小花，小花心想「你用了我這麼久了，沒有把我當一

個太太看，沒有把我當一個孩子他媽看待，對我也不甩不關心…」，其他的苦楚都可

以忍受，這樣對人格的羞辱是對她最難堪的指控，於是小花也終於開口了，「到今天

為止，我真的…沒辦法挽回了，我們兩個婚姻的關係大概就這樣」。第一次辦離婚時，

因為先生沒有攜帶印章，因此沒有離婚成功，再隔一年，小花認為再這樣下去也不

是辦法，於是對先生發出最後通牒，才順利完成離婚手續，小花說，那時她的心情

就如同陳小雲所演唱的歌曲「愛情的騙子」。 

小花退休後，喜歡到處去聽演講充實自己的內在，有課程就到處去上豐富自己

的生活，由於覺得自己還算年輕，如果能夠為社會幫一些也算是種福報，所以就開

始了參與志工的路途。初期在社會處擔任志工，接聽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求助電話，

由受暴婦女的體驗當中重新看待過往的自己，小花也意識到若能由自己過往的經驗

來幫助其他的受暴婦女，那麼能幫多少就算多少，沒有辦法的話，就讓政府來接手。

她自己也深知，在困境中需要朋友的幫忙才能渡過難關，同時自己也要能想得通，

所以對於電話中所服務的受暴婦女，也不會強迫她們一定要馬上做決定或離婚，因

為她知道決定都需要時間。 

許多事情也是在緣份與巧合下所促成，儘管家人對她要從事照顧服務的工作有

不少的勸阻，但她認為自己擁有身強力壯的體魄，足以勝任這份工作，再加上為了

賭一口氣，要做給再嫁的夫婿看，所以她再次決定去上課學習照顧服務、參加考試、

實習學習並正式從事照顧服務；沒想到這一做，竟然還獲得績優工作人員獎項的表

揚，同時也獲得照顧家屬的大大肯定，使得小花信心大增，而她自己也看到只要願

意用心去做，將快樂、樂觀的心情帶給別人，那麼自己的生命必會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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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小凰：徘徊在性虐待與生活壓力間的掙扎 

 

 

 

 

1.婚姻結束前的家系圖 

2.訪談時的家系圖 

離婚時，三名子女當時

皆未滿 18 歲，三名子

女監護權皆歸屬受訪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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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小凰家庭的描述 

小凰與先生育有三名子女，老大是女兒，老二及老三都是兒子。在二人離婚的

時候，子女都還幼小，也都未滿十八歲；在二人談論離婚事時，先生放棄三名子女

的監護權，因此離婚後，小凰帶著三名子女共同居住。 

 

4.與婚姻有關的生命軌跡 

頭紗未掀，老婆已變老賊！ 

經濟未立，人力已變奴隸！ 

感情未熟，床第已變戰場！ 

娘家，是歷經辛苦才重新回得去的地方， 

自由，是多次抗爭才脫離暴力的收穫， 

重病，是生活壓力才猛然暴發的惡果， 

孩子，是支撐生命的重要泉源。 

放空，是為了讓自己重新開始， 

頓悟，是因為看到自己還有價值， 

志工，是延續價值的最大發揮， 

出書，是分享經歷並撫慰受暴者的最佳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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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凰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 

小凰大笑地說＂結婚當天，我就被當成小偷了！＂，喜宴尚未開始，就已註定

了不被信任的太太角色與婚姻關係，她心想：那要如何當夫妻呢？不信任關係由每

日家庭開支的經濟功能開始展現，每一筆花費都需要向先生報告明細，當開口要多

一些金錢來支應孩子與家庭的開銷時，先生就頤指氣使不斷數落，這樣的狀況長久

下來，讓小凰覺得覺經濟能力必須掌控在自己手上，所以這一路走來，她做過無數

的工作，舉凡家庭代工、兌換米酒瓶、皮革製品等她都很在行，然而奇妙的是，在

尋找工作的過程裡總有無數貴人相助，這讓小凰更加感謝每一段工作的到來，同時

也更努力賺取更多錢來維持家計。 

生活中另一重大壓力來自於先生無止盡的性需求，白天繁重的工作量加上夜晚

先生的需索無度，常使她處在精疲力竭的狀態，若是不願意配合，換來的後果就是

一陣毒打或是唇齒相譏；最讓小凰憤怒的是，連她在醫院照顧生病中的孩子，先生

都還要先將她抓回去，滿足他的性需求，再讓她回來照顧病榻上的孩子，她真是氣

瘋了！怎有父親先滿足自己的需求再來管病榻上的小孩的呢？這樣的事有誰來管

嗎？雖然幾次小凰實在受不了暴力的攻擊與痛苦的婚姻生活，到了幾乎歇斯底里的

發瘋狀態，然而公公與婆婆也是長期的婚姻暴力關係，因此家人對於小凰的婚姻情

形多是掬一把同情的眼淚，很少給予太多的干涉，而目睹暴力長大的先生絲毫也不

覺得自己的行為有何不妥。儘管小凰生活中有不少暴力與經濟壓力，她見到年邁的

公公無人料理生活，她仍舊扮演好媳婦的角色，盡力伺奉中風的公公，有一天小凰

照舊將公公抱起身去客廳看電視，公公一直流眼淚，小凰說「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

會這樣，但是我心裡只是覺得說，我這樣做值得了！」。 

小凰瘦弱的身體及虛弱的體質，加上三個孩子不斷地出世，照顧工作與經濟壓

力的重擔始終沒有中斷過；她離家出走過，只不過想要喘口氣、休息一下，卻換來

娘家父親的不諒解，要她別再回娘家了！她也曾手上拿把刀想要殺了先生，以求一

了百了，幸好孩子發燒生病的大叫讓她在半模糊中驚醒了過來，幸好沒釀成殺夫的

大禍；她也曾在夜晚直闖紅燈，希望可以被急駛而過的汽車一頭撞死，不然被警察

抓去住到牢房裡也很好，但老天一次又一次卻沒有讓她實現「夢想」，於是她徹底大

悟！「如果我死不了，那就好好活著吧！」。 

在成為社會局的個案後，小凰開始接觸＂家庭暴力＂的相關課程與活動，在她

處在暴力關係當中，由於有慈濟師姐的幫忙，所以孩子的照顧沒有被忽略，她因而

深受感動，想說「如果厚，有人像我這樣走出來，不用再受暴力又能照顧小孩，這

樣不是很好？」，於是更加促發她參與家暴中心志工培訓的課程。這段期間，她並沒

有透露自己是婚姻暴力受暴者的身份，但是透過法律課程及自我認識課程的講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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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她自我覺察的能力被開啟，也讓她開始對暴力採取行動。 

小凰詢問律師有關婚姻暴力的法律常識，明瞭如何在法律程序上處理婚姻及暴

力的問題，當她再次遇到暴力事件時，終於通報 113 專線，後續的報警、驗傷動作，

使她逐步辦妥離婚事宜，脫離暴力的婚姻關係。 

婚姻結束並不是傷害的結束，她自閉了好長一段時間，是沈澱心情也是調養身

體，過往的暴力事件如倒帶般地一一重現在腦海中，過去的事件想了數百回依舊心

痛不已，直到與人談起往事再也流不出眼淚來時，她知道就是自己可以重新再生的

開始！終於在夢中被已過世的爸爸再次喚醒，開始了助人工作的路途，然而小凰沒

想到，要助人還有學歷限制的問題，因此她意志堅定地社會局爭論學歷問題，沒想

竟為她自己爭取到進入助人工作的門票！這過程激發她無比的力量，不僅看到自己

學歷的限制，也看到只要努力就會有機會，因此小凰開始進修、求得較佳的學位；

除此之外，即使工作忙碌，她一定會排出時間來進行個案關懷。在服務過程中，她

看到了自己過往的脆弱與需要，她體會到個案的需要與心理感受，她更能明白個案

期待以何種方式被對待；同時在她自營的麵攤工作上，她也扮演著非正式的助人工

作，傾聽顧客的婚姻問題並給予支持與意見。 

由於小凰生命故事的特殊性與意義性，她受到該縣社會局的推薦，曾於 2007

年獲得內政部母親節對奉獻母親的表揚，同時小凰也曾受過電子媒體的採訪，在網

路上都能找到採訪稿，小凰更希望能將自己的故事出版成書，讓更多受暴的婦女能

夠看到她的故事，由她的故事當中能夠找到面對、脫離暴力事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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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小紅：難以成為好媳婦、好太太、好媽媽的外籍傷心媳婦。 

 

 3.小紅家庭的描述 

小紅嫁給先生大約二年後就生下一名女兒，在離婚之際，雙方都希望能取得女

兒的監護權，後雙方協議的結果是共同監護，因此離婚後，目前女兒是與小紅共同

居住，而先生能夠依雙方約定探視女兒。 

 

1.婚姻結束前的家系圖 

2.訪談時的家系圖 

離婚時，女兒當時未滿

18 歲，女兒監護權為雙

方共同擁有。 

9 歲 

9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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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婚姻有關的生命軌跡 

飄洋過海成就一椿婚姻， 

原來現實並非當初所承諾的事實， 

不見天日、不與人交往的歲月， 

衍然的自閉生活封鎖一切資訊與能力。 

靠著小小的力量與意志脫離婚姻的羈絆， 

是新生活的開始，也是期待舊生活的結束。 

夢裡尋它千百回，莫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進入團體，找到歸屬感，找到可以放心的地方， 

小小的給予，體會可以貢獻己力的成就感， 

雖然只是小小的力量，付出的心意足以感動許久。 

 

 

5.小紅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 

小紅由越南嫁來台灣已經九年的時間了，但是與夫家處得不太好，所以壓力很

大，一整天不是哭喪著臉就是關在房間裡哭泣。由於公婆秉持「出去外面容易結交

壞朋友」的信念，所以曾經有福利機構寄來宣傳單或生活適應課程的邀請，小紅都

服膺公公的勸說：「你不要加入這個，你不要跟他們在一起，他們會帶壞。」，因此

就失去許多參與的機會。也因為公公婆婆及先生不喜歡小紅與外人有太多接觸，只

要小紅出門就被講東講西，因此小紅的行動全然被限制在家中，她不用外出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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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外出工作，只要在家裡打掃、料理家務及照顧小孩就好，她整天足不出戶，與

外面的資源幾乎是完全沒有往來。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她說自己看起來就像是個得

了憂鬱症的病人！ 

雖然夫家不喜歡小紅，但小紅仍努力做好媳婦的角色，卻始終無法討得公婆的

歡心，先生愛賭博、愛發脾氣、愛打她的性格，在婚後全然顯現，她感到相當無力

也無奈，但是來到異鄉的生活，她一直期待同時也努力將公婆當成是異鄉的自己父

母來對待，然而她這片孝心的表現也無法獲得夫家人的認同，「我真的是很愛他們。

我想說，父母親沒有在身邊，把那個心用來照顧公公婆婆，倒是他們反而說我們住

這裡，但是我的心沒有在這裡。你這樣看我，我真的很傷心，很傷心啊！」因此在

婚姻裡，她感受到無比的孤單與無助。 

等待孩子出世時，小紅實在受不了沒有自由又爭吵不休的生活，於是她努力爭

取到可以去幼稚園工作的機會，雖然有了個人空間，但是先生每天都還是很怕小紅

外出，不安全的心裡因素使得暴力關係更是惡化，甚至將暴力的觸角伸向女兒。小

紅不知要怎麼與先生溝通，所以想說「我要再找一份工作，當初他對小孩怎麼樣我

不曉得。我想開一點，我沒有聽到。」，眼不見為淨，只要沒看到女兒受苦就先這樣

吧！除此之外，「再找一份工作，就是躲他、離開他，讓我們兩個安靜一點，不要平

常一碰面就吵架。」沒想到，小紅一出去工作，先生就使出奪命連環扣的招術，讓

小紅不得安寧，最後只好妥協辭掉工作。 

先生有戒不掉的愛賭博習慣，小紅也知道先生改不了，慣性的欺騙與爭吵最終

演變為肢體的暴力，然而顧及女兒還小，不能沒有一個完整的家庭，小紅也給過先

生幾次的機會，希望他能體會到家的重要，要對妻子與小孩負起責任，但先生終究

無法把握這些機會，總是故態復萌一次又一次的對小紅與孩子施加暴力，小紅給先

生最後的機會，在訴訟離婚與協議離婚的幾番掙扎中，先生自知理虧也留不住小紅，

於是兩人決定協議離婚。雖然二人離婚了，但先生仍不斷地騷擾、恐嚇小紅，所以

現在兩人之間還有官司存在，所以兩人的關係是相當不理想的，小紅也會特別留意

自己的行動與安全，免得遇到先生或先生家人又引來衝突。 

在婚姻暴力的關係當中，由於認識的朋友不多，也不了解台灣的資源，唯一知

道可以求助的地方就是警察局，可是在她有需要協助的時候，在警察局求助的經歷

卻是相當不愉快又受屈辱的，小紅氣得說「你們是警察，我們有困難很需要你們幫

忙，但你們也不幫助，那你們到底要做什麼？」，這些不愉快的經驗，對當時需要

支援的小紅而言，是雪上加霜的苦難，但在她走出暴力婚姻的禁錮之後，反而成為

她助人的一個動力，因為她認為如果她能將自己的經驗與其他姐妹分享，那麼需要

協助的姐妹就可以不用經歷警察局這一關，而受到像她這樣的不愉快對待了。因此

在離婚之後，才知道原來社會當中有一個專門協助越南新移民的民間組織，她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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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能夠認識這個組織的領導人並在這個組織當中擔任志工，更是讓她感動到快要掉

下淚來！雖然她的力量很小，雖然她能為組織付出的時間並不多，但她還是相當樂

在志工工作中，除了她能夠放開心胸來參與社會之外，同時也能發揮小小的自我力

量來幫助同鄉的婦女，這份快樂與成就感，讓她巴不得能在工作以外的時間都沈浸

在助人的事情當中！小紅在參與的過程裡，學習到許多與他人互動的技巧也學到面

對社會的方法，這真是她始料未及的生活，也讓她重新找到自我的價值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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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小珠：傳統觀念守護家園的衝撞與解脫 

 

 

 

 

1.婚姻結束前的家系圖 

2.訪談時的家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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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小珠家庭的描述 

小珠與先生育有四名子女，三名女兒一名兒子。在先生突然過世之後，小珠獨

自照顧撫養四名子女，現四名子女多在外求學、工作，也尚未嫁娶，而小珠目前是

獨自一人居住，偶爾子女於假日才會返家。 

 

4.與婚姻有關的生命軌跡 

解脫，是該承認這是個錯， 

分隔兩地，只為信守照顧子女的承諾， 

深夜相守，等到的是一頓冷嘲熱諷， 

癡心守護家園卻換來背叛， 

不屈從的硬性格總增加暴力的強度， 

死亡，暴力突然停止，世界似乎也靜止。 

有些莫名，有些怪異，總也是解脫！ 

留下不明的官司，出現第三者的懇求， 

晃然發現傷害一直延續到後來。 

空白的生活讓志工工作來填補， 

服務就是一種幸福， 

趁著生命還在、體力還夠、熱情還有，就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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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珠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 

爽朗的笑聲及關心的問候，以及桌上冒著熱氣的茶水是小珠迎接我的方式。 

小珠是透過媒妁之言嫁給先生，反正婚姻就是這麼個回事，她也就嫁為人妻成

為人母。先生是從事工地的工作，常常需要四處跑，所以婚後兩人有好長一段時間

分隔兩地，主要的原因是先生在台北工作，小珠在中部照顧四個陸續出生的小孩，

也因為孩子數多，需要較多時間料理孩子的大小事，所以她沒法子到外面工作，都

是由先生賺錢負擔家庭經濟。有時候先生會回來中部與家人一同團聚，但是先生海

派的個性總是喜歡在外喝酒、應酬到天亮才回家，小珠總是不放心先生那麼晚了還

在外面的人身安全，常是在亮著小燈的沙發上看著電視等待，等到聽到先生的車聲

入家門時，她就能放下心來，關上電視留著小燈，自己假裝睡著，等到先生進門時，

看到躺在沙發上的她，搖了搖她，她有意無意地問了句：「去那裡了？怎麼這麼晚才

回來？」先生總是沒好氣地說：「比賣豆漿的早啦！」這常常就是口角爭吵的開端，

接下來先生連珠砲的三字經加上小珠不甘示弱的回嘴，激烈地來來回回的辱罵與批

評，換來的是不平靜的生活與不愉快的婚姻。 

先生曾經是某商會的會長，交友廣濶、應酬也多，周邊朋友不斷提醒小珠，先

生似乎有外遇的狀況，也對小珠沒有採取行動反而守著這個家，感到很不值得，小

珠反倒沒有想那麼多，「丈夫在賺錢，讓我們養四個孩子，他有寄錢給我們就好了，

我們頭腦就是比較純樸的那種」。然而朋友數次提起，她也不禁開口問了先生，沒想

到多問了幾句，先生三字經漫天飛加上不停手的暴力，讓小珠憤而回擊，「要就去啦!

在墳墓啦！（先生）巴掌就下去了!」不示弱的個性與先生來來回的言語應對及拳打

腳踢，只是讓先生更加重暴力的強度。小珠漸漸感受到自己的委屈與無力，「我少女

的時候就沒有媽媽，才來嫁他，嫁來你家是要你好好疼我的，怎麼會是這樣對我？」

尤其她很努力想扮演個好媳婦的角色，但每每跟先生回去夫家時，公公也會對小珠

罵三字經，因為平時公公就會對婆婆罵三字經，所以他也順理成章地如此對待小珠。

小珠覺得又生氣又不解，為何一位長輩會如此對待晚輩呢？這樣的感覺真是很差！

「為什麼要對人罵三字經？我少女的時候就沒有媽媽了，我一個人來依靠你們已經

很可憐了，你們一家人還來欺負我一個！我也是有點兇啦！不容別人欺負啦！我家

的人對我也無可奈何，我這個人一就是一，不可能變二啦！」小珠的硬牌氣也使出

來，也不再稱呼公公了；先生回去時，照樣維持晚歸的習性，再怎麼吵都沒有用，

反而惹得先生故意打小珠給家人看，小珠索性心一橫也不想再與先生返回夫家去了。 

小珠有著堅毅與獨立的個性，即使生活中常受到先生的蹧蹋與暴力，也不想多

給娘家家人帶來太多麻煩，所以也沒有向他們提起自己受到暴力的事情，直到有次

小珠被打得住院了，娘家的爸爸與哥哥於是出面要先生知所進退，別再動小珠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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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毛。小珠住所的鄰居也耳聞她的狀況，她邀約小珠去當志工，小珠抱著試試看的

心態做了初步的認識，走出家庭讓她看到不一樣的世界，讓她有多年的家庭主婦生

活有些新的學習，開啟她找到自我價值的機會。 

然生活中，先生在外晚歸的情形仍舊無法改變，先生外遇的傳言也始終沒有斷

過，小珠樂天與傻大姐的個性並沒有在此部份多加追查與探究，即使有張疑似外遇

對象及私生子的照片被發現了，小珠仍未多加探問，與先生分居的狀況持續進行中，

但暴力的狀況也沒有減緩過。有天先生在工作地的宿舍突然死亡，突如其來的死訊

沒有人知道確切的原因為何，沒有太多的難過，只是留下不少疑問及後續不少債務

與債務引來的麻煩，以及「終於可以解脫了！」的想法。先生留下來的債務麻煩讓

個案被限制出境好長一段時間，也常跑法院解決這個問題，還好在兒子及律師的幫

忙下終於獲得完善的解決。 

先生過世後，小珠獨自撐起家計及照顧孩子的責任，雖然單親生活裡，小珠需

要努力賺錢維持家計以及負擔孩子的教育費用，因此小珠做好幾份工作，賺取多份

薪水，同時也教育孩子「要享受也要自己付出」的觀念，所以孩子們讀書期間也能

自己打工，賺取微薄生活費用。就這樣讓四個孩子讀完書也出社會工作，孩子們一

一離家後，小珠的時間多了出來，能夠擔任志工的時間也更多了，陸續在不同的公

部門裡擔任志工的工作。雖然志工的工作只是從事簡單的事情，但仍讓小珠感受到

發揮自我力量的快樂，尤其當她自己是一位受暴者的身份時，她深深明白沒有人幫

忙是何等的痛苦；現在我可以運用自己的小小力量來幫助各種人，而且這種小小的

幫助可以讓別人感到開心與受用，「如果我們的幫助，能夠讓別人找到好的方法，那

麼這樣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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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小美：姻緣父母定之向左走向右走 

 

 3.小美家庭的描述 

小美與先生育有一女，在雙方談論離婚時，女兒還未成年，小美堅持取得女兒

的監護權。現女兒已成年在外工作，小美獨自一人居住。 

 

 

 

 

1.婚姻結束前的家系圖 

2.訪談時的家系圖 

離婚時，女兒當時未滿

18 歲，女兒監護權歸屬

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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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婚姻有關的生命軌跡 

怎知新婚之夜後，是由三字經來迎接天亮後的日子。 

姻緣父母定，能悔婚嗎？面子重要，不行！ 

生米煮成熟飯，能有後悔的餘地嗎？已成歷史了，不能！ 

寄情於工作換得對錢與權的控制， 

忍無可忍大男人的花心與變態行為， 

無數次的傷害暴力促使離婚的成功。 

自閉，是重生的開始；學習，是重生的預備， 

跨出陰霾，走出人群，重新改造，塑造自我價值， 

助人，在緣份的牽引下促成；助人，修復了母女關係。 

 

5.小美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 

有些婚姻關係裡的男女主角並沒有自主權決定要不要成為當事人，而是在長輩

的協商中被決定，而被決定的理由也通常是「為你好！」，小美的婚姻就是這樣開始

的。 

小美年輕的時候，雖然心裡有屬意的如意郎君，但在兩人相處過程時，常常受

到母親的百般阻撓，她不得不放棄自己的選擇，答應這椿由母親安排的對象與婚姻，

這卻是一段痛苦的暴力生活的開始。你問，小美會不會後悔？小美帶著淺淺的微笑

說：「我今天即使後悔，歷史已經寫下，而且又多了一個小孩，我整個身體體弱多

病，沒辦法了。那個已經是無法再去回想了。」 

結婚第二天小美就被先生脫口而出的三字經所嚇到，小美完全無法接受自己的

老公竟是個愛罵國罵的人，虧他還是大專畢業的人呢！被激發起的憤怒讓小美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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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惡先生的口頭禪，再加上婆婆在這段婚姻裡扮演「雜唸」與「慫恿」的角色，不

斷向小美索取金錢花用，也讓小美感受到無比的壓力與煩悶。雖然訂婚時才得知先

生已結過一次婚，第一次結婚的小美知道後，雖然有點悔婚的念頭，但傳統的母親

怕面子上掛不住，所以就放棄採取行動來反抗這安排的婚姻。先生則是在備受呵護

的環境長大，父母的寵愛以及豐富的給予，使得先生不認為需要自己努力去完成些

什麼事情；由於先生大男人主義的心態以及想要在生活中掌錢又掌權，他豪邁的金

錢使用觀念加上糜爛的生活，讓小美一手所扶持的工廠事業不久即遇到金錢週轉的

問題。 

女人一生中最脆弱的時期莫過於懷孕產子坐月子的階段，而先生一些怪異又變

態的習性在此時出現，小美無意間發現先生所書寫不堪入目的性關係書信、先生的

外遇對象一再更換、先生對 3P 或 4P 的性喜好等等事件，再再顯現出先生雙面人的

個性──人前好聲好氣，人後對小美卻是說一套做一套。而後衍生出來的暴力就一

直沒有中斷過了！小美不得不忍受先生外遇事件的無終止，變態式的性觀念與性生

活讓小美受到不少心理上與生理上的苦，連坐月子也無法倖免於暴力，小美失心瘋

地吵、鬧的結果，反而使得自己的聲帶結繭受損，幾次開刀的結果仍舊回復不了原

來美妙的聲音，所以終生沙啞的聲音是對婚姻最大的見證。 

因為幾次暴力事件太嚴重了，加上周遭朋友也一再勸說，因此小美考慮離婚這

件事，然而母親顧慮面子因素、顧慮小美可能失去一手經營的工廠，因此離婚的事

一再拖延，後來先生在金錢的運用上已經危及家中的財產加上暴力事件愈演愈烈，

小美也向母親表示「如果說，能夠換回我的自由，然後也不要被打，其他的這些都

算了啦！」，母親才同意她離婚。由於之前遇到暴力時，都不知要驗傷或求助，所

以現在為了取得更明確的證據，小美會故意招惹先生讓他打，這樣才能取得三張驗

傷單去辦理離婚。於是幾次與先生的協議及法院訴訟，終於與先生成功離婚，小美

取得女兒監護權，而先生要求得到小美為他經營的公司。 

在婚姻關係裡，感受到不少＂被騙＂的感覺，包括媒人似乎也與先生有一腿、

母親堅持的媒妁婚姻、先生與員工的過從甚密，所以離婚之後，小美有一段好長的

時間對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勁，之前工作場合的人也聽聞小美是介入先生與其前妻婚

姻的第三者，小美也充耳不聞，因為再多解釋也沒有用。於是小美開始看書、聽演

講充實自己、重新改造自己，學習新的事物讓自己成長，展開新的人際互動模式與

人際網絡，因為她相信「出去學習，就是一定要讓自己成長，妳沒有讓自己成長，

等於…妳自己也是停頓在那個零。妳倒不如把自己給提升上去，那全部提升上去的

時候，自然妳的內在就開始往上了嘛！」小美在暴力婚姻中，體會到求助無門的無

奈與心酸，加上曾在生命線的志工服務裡體會到沒有經歷過痛苦的人，不適合給別

人建議，於是在經歷過這段暴力婚姻之後，認為自己已經調整到不錯的心理狀態，

加上學習不少課程，對自己也稍加有信心，於是在朋友的鼓勵下到家暴中心去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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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 

「我們用聆聽的方式，找出她的問題，然後緩和她的壓力，把她的壓力釋放出

來，就等於舒解她了，但是妳不能用自己個案去影響人家」，小美這樣表達對婚暴個

案服務的理念。由於要從事助人工作，小美體認到對自我的省思與認識更是要時時

去留意的，自我信心也由此被培養起來。由於女兒一句「天下的男性都不好」，小美

也體認到婚姻對女兒的影響，因此她花了八年的時間調整女兒的觀念並修復彼此關

係，同時為了不重蹈自己母親的覆轍，對於女兒的兩性交往採取不過度干預的態度，

因為她相信女性要能獨立生活、要能自我決定，如此才能走出被限制的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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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小玉：如果有來世，只願我倆再夫妻緣 

 

  

 

1.婚姻結束前的家系圖 

2.訪談時的家系圖 

離婚時，兒子當時未滿

18 歲，二名子女兒監護

權歸屬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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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玉家庭的描述 

小玉與先生育有一名女兒以及一名兒子，當小玉與先生欲離婚之際，女兒已滿

十八歲，就讀大學的階段，兒子則未滿十八歲；離婚時，先生不與小玉爭取子女的

監護權，故由小玉取得二名子女的監護權。在小玉與先生離婚後數年，先生即因肝

硬化而過世。目前小玉的女兒已經結婚，並生育二名女兒；兒子在外工作，於假日

時才會返家，小玉則是獨自一人居住。 

 

4.與婚姻有關的生命軌跡 

鴛鴦生活短短數年， 

一場車禍，先生腦傷，性格大變，暴力萌生， 

一場車禍，太太傷殘，處處障礙，痛苦開始， 

從此，才子佳人的美滿幸福生活成為絕響。 

從沒經歷過的控制、辱罵、毆打成為家常便飯， 

從沒體驗過的勞動、奔波、掙錢成為每日生活， 

辛勤、努力、認命無法支撐失去理志的暴力， 

各方資源鼓勵逃離婚姻，成就新的自我生活。 

失能之所在能力之所在，從那裡跌倒從那裡站起， 

自身的示範成就最佳的充權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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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小玉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 

小玉身材高大但卻行動不便，爽朗好客的個性及知無不言的述說，讓此次的拜

訪生動活潑又令人動容！ 

小玉從小就生活在幸福家庭當中，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過慣了茶來伸手、飯

來張口的好日子，她也是個才藝雙全的優秀女子，各項活動表現優異，她本身是多

項體育運動的能手，獲獎更是無數。她的先生則是個又高又帥的男子，兩人鶼鰈情

深的情感所結合的婚姻更是眾人羨慕的鴛鴦生活，「我們愛得非常深，愛到我爸爸要

跟我脫離父女關係，我還甘願嫁他！」 

然而美好的甜蜜婚姻生活只維持短短的六年，在一次小玉怎麼想都無法理解怎

麼會發生的車禍事故後，從此兩人的命運就此大轉彎，「他原來是一個脾氣非常好，

任由我怎麼樣去刺激他，他都不會生氣的人。到那一場車禍後，整個人格大變……

我能夠感受到說他整個人都…那個魂魄都不見了。」嚴重的車禍，先生雖然幸運撿

回一條命，但無法復原的腦傷讓他無法克制自己的行為，對小玉的暴力行為只能用

＂殘暴＂來形容，抓頭髮撞牆、甩巴掌是常有的事，而小玉也常被打得嘴歪臉斜，

儘管如此，小玉仍舊照常去工作。旁人都看得出來小玉開始有些家庭暴力的狀況，

不過小玉相信先生不是故意要這樣做的，是腦傷的緣故使得他無法控制自己，小玉

相信只要再給先生一段時間、再給先生一個機會，他會變回原來的那個他！ 

先生因腦傷無法正常工作，靠著老婆供養的生活以及自己無法再如同以往於職

場上叱吒風雲，因而男性尊嚴受創甚深，加上先生開始酗酒，肢體暴力、精神暴力

是小玉每天都得面對的生活。小玉本身有女義警的身份，當暴力發生時，即使有警

員的主動協助，但為平息先生的怒氣同時也明白求助無助於事，所以總是以安撫的

口吻要警員同袍放心離開，所有的苦痛由自己承擔。新加舊的瘀青傷勢使得小玉終

年穿著長袖，而長期的暴力，使得她開始出現腦神經衰弱的現象。有次小玉受到先

生的嚴重暴力因而住院一星期，先生又追到醫院去打她，因而小玉只好逃離去尋求

婆家的幫助，然而護子心切的婆婆出面罵了為小玉挺身而出的二哥，二嫂也為此多

所不悅，但是在二哥的協助下，小玉搬離原來的住所，開始新的生活與工作，當然

先生還是跟在身邊，因為他需要小玉養他、照顧他。 

命運總是捉弄人，這樣的難過日子並未畫下句點，在先生車禍的十年後，小玉

也在自己娘家門口發生重大車禍，同樣的，事件的發生也是快速地、怪異地令她難

以理解，原本就不好過的日子，這下子更是雪上加霜了！這場車禍導致小玉脊髓嚴

重損傷，有一年的時間是處於全癱的狀況，即使復健後也需要長期坐輪椅。復原過

程中，先生恐嚇不准家人去照顧她，但先生又沒有善到照顧的責任，生心理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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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衰落使得小玉罹患了厭食症，不進食的結果使她的肌肉長不出肉，更加無法站立

以及復健，一度小玉認為自己可能會死掉了！後來家人接到消息，小玉的媽媽趕忙

來醫院照顧，小玉見到媽媽，哭著向媽媽說：「媽，我一定要訓練站起來，當我站起

來的時候，我一定要跟他辦離婚」。就是憑著這感意志力，以及媽媽一口一口餵小玉

吃飯，使得小玉的肉可以長起來，也在小玉車禍之後一年的時間，在家長的期待與

鼓勵以及家庭經濟的趨使下，又再重操補習班的舊業。                                             

小玉十多年來的補習班工作當中，先生白天就是到處找酒肉朋友喝酒聊天，或

者去找外遇對象訴情衷，而回到家後不是向小玉要錢買酒就是打罵的暴力相向，小

玉承受的精神愈來愈大。娘家對小玉的全力支持是她面對暴力關係的重要動力，甚

至小玉的哥哥願意以自己的性命與先生相搏，只為換得小玉能脫離暴力的攻擊。小

玉原本打算要跟先生好好談談兩人的婚姻關係，要怎麼做才能恢復往日甜蜜的婚姻

生活，沒想到先生竟然先開口要辦離婚，雖然令小玉感到驚訝，卻也是小玉求之不

得的大好機會。先生沒有要求贍養費也沒有要求監護權，還很平和地與小玉到戶政

事務所去辦理離婚登記，於是在一個沒有爭執、沒有酒氣的午後，再次獲得渴望以

久的自由生活。 

在小玉車禍受傷的那段期間，看了不少佛書讓自己沈澱心情，體會造口業對關

係是有害的，也體認到不要在已經受損的關係上再相互攻擊，於是以柔軟的心來應

對暴力。再者，也因為自己脊髓損傷的經歷，體會到心不健全，人就無法健全的關

連性，也唯有自己能夠堅定意志力站起來，才會得到別人的尊重。雙重的苦痛遭遇

與特別的經歷，讓她更加感恩上天對她的磨練，同時她充份能夠理解處於弱勢處境

者的心情，因此當她有機會參與脊髓損傷組織的活動與業務時，格外有使命感、也

知道該以何種介入方法最能切中傷者的心。因為體會無常的生命，所以要把握當下，

唯有掌握住可貴的生命，那麼希望才能成真。小玉說：能做的事就儘量做、趕快做，

只要工作上能夠多幫助別人一點，那麼這就是快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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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小妙：處於高學歷、高壓力、高控制欲的掙扎 

 

 3.小妙家庭的描述 

小妙與先生育有二名女兒一名兒子，雖然有暴力狀況，但小妙仍與先生維持婚

姻關係。大女兒在台北讀書，二女兒在美國讀書，小兒子目前正就讀高中，因此平

時生活是小妙與先生及兒子共同居住。 

1.婚姻結束前的家系圖 

2.訪談時的家系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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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婚姻有關的生命軌跡 

是倉促的決定吧！就這樣走入了婚姻。 

高級公務員的職位搭配會賺錢的商人， 

看似不錯的家庭組合，就敗在投資失利的機緣下。 

動則得咎的責罵與貶抑是每日家常便飯， 

不平等的男女地位封住想表達的心與口， 

面子與職位的顧慮綁住暴力的婚姻， 

資源的運用保住岌岌可危的婚姻。 

不斷的課程訓練改變認知， 

不斷的自我對話找到因應的方法， 

時間也讓暴力的衝擊變輕了！ 

即使與暴力共處，也能找到和平的方式。 

走出家門看到不同的世界， 

人我接觸發現更多的樂趣， 

簡單的志工工作看到自我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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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妙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 

輕柔的低聲語調與隨意的家居服飾是小妙迎接我的方式，我也在接觸到小妙的

瞬間，收拾起精神抖擻的大噪門以及粗曠的行徑，變得更加小心翼翼。 

小妙以和緩又氣弱游絲的語氣道出她與先生的關係，她與先生在認識一個月的

時間就決定訂婚，半年後就步入婚姻的殿堂，這麼快的時間就決定自己的婚姻，連

她自己也嫌太快，先生三不五時就說很後悔這段婚姻，聽在她耳裡，她也是百般氣

憤！「如果後悔，你可以離婚啊！但是他就是只有講一講又不離婚了。」小妙這樣

說著。然而不離婚的背後，是牽涉到更深遠的職業前途考量。 

先生脾氣暴躁，常常動不動就發怒，小妙常不小心踩到先生的地雷，連珠炮似

的辱罵就伴隨而來，好幾次小妙都受不了這種言語上的暴力，就離家出走躲避，有

時住在朋友家、有時透過社工的幫助住在庇護所，不過事過境遷之後，還是會選擇

返家再次重新開始。婚後先生多次表達對這段婚姻的後悔，同時也對小妙的婚前性

行為多所挖苦及揶揄，使得小妙在心裡上感到很痛苦也很羞愧。先生較大男人主義

的性格，忍不得別人說他的不是、別人不尊重他、別人做事不合他意，所以情緒一

爆發出來是難以停下來的，生活中不斷的辱罵與肢體暴力衝突是不間斷，也不是沒

想過離婚這件事，但小妙及先生都顧及到先生在司法體系工作的身份、工作的前途

與名譽，因而都忍耐了下來。 

小妙也不是全然沒有對暴力的婚姻採取行動，她幾次試著對暴力事件做出反

擊，包括錄音、報警、聲請保護令等，但後來都是不忍心、怕影響先生的前途、親

朋好友的規勸等，因而又放棄手上正準備好的行動，所以又一而再再而三地給先生

機會。小妙對婚姻最大的反抗就是跑回去娘家求助與暫住，由於長期的暴力導致精

神不佳，在諮商輔導的過程中知道自己患有情感疾患的疾病，也有躁鬱症的情形；

加上年輕時期，做生意賺得的龐大資產也因先生投資失利，全部付之一俱，精神上

無法承受這打擊，也是促發她產生各項心理疾病的一項重要因素。為了要對付這個

＂病＂，之前所從事的工作也放棄了，她開始求診吃藥，家庭主婦的角色使得她的

經濟需要依賴先生，開口伸手拿錢又是造成暴力的最佳藉口，在她為了暴力求助社

會局時，也曾被安置一段時間；然而求助的過程，有機會參與諮商輔導及婦女團體，

她開始能夠明白「男人有時候就像小孩子一樣」、「打人就是不對的」。 

在婚姻暴力的關係當中，妹妹一直是小妙重要的支持來源，不僅因為妹妹本身

在公部門擔任家庭暴力工作要職，對於先生也會給予平等對待的概念以及提供親職

教育的訊息，因此先生對待小妙的態度會稍有轉變。再者，大女兒在期望過高的壓

力下罹患了嚴重的憂鬱症，現已獲得良好控制並在台北讀書，妹妹給予相當週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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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與關懷，而在國外讀書的二女兒，妹妹也給予不少經濟上的實質協助，使得小

妙可以無後顧之憂地照顧自己與兒子的生活。孩子的狀況有妹妹的打理，小妙可以

安心地參與治療，諮商與團體課程協助小妙了解男性的想法，也能理解先生暴力行

為背後的原因，同時也是在妹妹的鼓勵下走出家門，嘗試從事志工的工作。 

先生在兒子正值青春期的現在，發現到自己對子女的責任重大，因此每晚都陪

著孩子讀書，也會在小妙身體不適時分擔照顧兒子的責任，讓小妙感受到先生的轉

變，雖然有時先生還是會對小妙吼罵，但是小妙認為忍耐到現在，終於暴力算過去

了，先生在情緒上也較不會如同以往那般的隨意發脾氣，更讓小妙看到婚姻關係好

轉的曙光。 

從事志工的心情是快樂的！因為多了一個生活圈，因為可以學習很多事情，因

為多了一個可以訴說心情的地方，參與志工也與生活有所區隔，給予自己多一些空

間來沈澱自己的心情。從事志工的工作裡也讓她心胸更開闊，肩上的負擔變輕，在

志工工作裡讓她學習人際的互動、學習處理事情，同時也更能同理需要幫助的婦女，

讓她感受到自己還有助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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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小亮：拋磚引玉之受虐兒、受暴婦女的救星 

 

1.婚姻結束前的家系圖 

2.訪談時的家系圖 

送人 

雇主 老闆司機 

雇主 

送人 

老闆司機 
第一任先生 

第二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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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小亮家庭的描述 

小亮在原生家庭排行老三，有二位姐姐和二位弟弟，但弟弟們在小的時候，因

為家裡沒有錢看醫生，父母尋求民間療法找尋草藥給他們食用而死亡。小亮在青春

期時，受到雇主性侵害，因而生下大女兒，因為無力扶養送給別人照顧。小亮在剛

成年之際約十八歲時，與當時的男友相愛，生下二女兒，後男友因為生病死亡，小

亮帶著二女兒一起生活。數年後，小亮在工作場合遇見老闆的司機，與他相戀後並

懷孕，但沒料到這位男友已是有婦之夫，知道小亮有結婚意圖後就辭去工作離開台

北，於是小亮將三女兒生下來獨自扶養。而第一任先生則是小亮的朋友，雙方數次

的約會、跳舞當中陷入熱戀，小亮答應了他的求婚，在結婚之後帶著二名女兒跟著

先生來到美國生活，小亮與第一任先生並沒有生育子女。 

因為第一任先生的暴力，因此這段婚姻以離婚收場。在離婚之後，小亮又遇到

第二任先生，兩人結婚後目前共同居住在美國；由於年紀已大，小亮與第二任先生

也沒有生育子女。而小亮的二位女兒也都各自結婚成家，各過各的生活。 

 

4.與婚姻有關的生命軌跡 

養女的身份、受虐的童年，要獲得家庭的溫暖是何等困難！ 

性侵懷孕的手足無措、流離顛沛的青少年，懷抱著有家不敢回的矛盾， 

早早自立更生的人生，學習不少世事，獲得不少能力。 

渴望家庭的愛總在心裡盤旋， 

然而相愛相知卻是如此遙遠。 

遠嫁美國的婚姻，本以為能圓了心中的夢想， 

沒想到竟是一場與生命相搏的故事， 

能全身而退逃離婚姻，就是最大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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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故鄉，看到異鄉自己故事的重演， 

不吝惜地捐贈，給予受害者安全的庇護安置所， 

不為名、不為利，純粹是為了自己想這樣做！ 

如果抛磚引玉的作為能產生更大的迴響， 

那麼這一切就值得了。 

 

5.小亮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 

亮色的上衣搭配皮褲，Fashion 的穿著實在看不出小亮的年紀，但是卻可以感

受到小亮年輕的心。 

小亮的原生家庭很貧窮，父母沒有心力再照顧她，因此就將她送給一位為了將太太

留在家庭裡照顧生活的牛販，沒想到小亮成了牛販太太的拖油瓶，在小亮一次出疹

子的大病裡，小亮又被丟回原生家庭，在缺乏醫療資源的鄉下，小亮竟然存活了下

來；堅韌的生命力還是沒能留在親生父母身邊，小亮又被送給父親另一位沒有子嗣

的同事，小亮形容這個過程就像是在挑豬一樣，「他就看看，他就說這個好啦，就把

我抱回去。這樣呢好像看豬一樣，你來撿嘛！」。養女的身份，一再提醒養母無法生

育的事實，養父外遇的痛楚讓小亮成為養母的出氣筒，打罵成了家常便飯。養父母

從事麵攤的生意，小亮終日的生活是早起忙於家務、養雞餵豬、幫忙家裡賣麵，偶

爾還需要幫忙養父至客人家裡收帳，在店裡幫忙的時候，如果手腳稍微慢了、動作

稍微做錯了、話多說了，就得飽嚐一頓毒打。小亮那時也不懂什麼暴力啊，虐待啊

之類的，就是接受命運的安排。 

在一次幫養父收不到帳款，擔心回去又會被打得更慘的狀況下，小亮在十五歲

拿完壓歲錢的當兒，就離家在外獨自生活。年紀輕，在外的生活備受艱辛，於是她

到酒家當遞溼紙巾的小妹，沒想到工作時，受到雇主的性侵害，不僅生下了長女也

被趕離開了這個工作地，因沒有能力扶養只好將長女送人。就是這麼巧，當小亮在

火車站前閒晃時，被養父撞見，因而又被捉回去開著以後早起打掃、整日賣麵的生

活。有次養母帶著小亮去見一位年紀比養父還大的老兵，原來是養母貪圖對方的聘

金，想要將小亮嫁給他，小亮知道後，死命不從，於是二十初頭歲的年紀又繼續在

外到處遊盪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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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如遊民的生活，每天為了找到個能窩身、能吃飽的機會都是如此困難，冷風

吹的日子讓一位理頭髮的老闆娘感到不忍，於是提供她住宿的地方，同時也請她幫

忙協助理髮的工作，小亮也很認真地學習剪髮，希望能保有一技之長。此時小亮遇

上的愛人就是她的客人，小亮開心極了！彼此相愛的人決定結婚共同廝守一輩子，

此時小亮也懷有身孕；然而世事總難料，沒想到愛人卻是肺結核患者，病入膏肓之

際的他常常大量的吐血，備受驚嚇的小亮只好選擇挺著個大肚子離開他，又回到到

處打工賺生活費的日子。小亮為了預備生產以及籌措生活費用，白天從剪頭髮以及

清潔工作，晚上則在酒店裡擔任調酒小妹的工作，此時她又開啟了另一段感情生活。

她與老闆的司機情投意合，兩人相戀了好多年，也住在一起生活，當小亮跟她說＂

我懷孕了＂，愛人說「我不要啊，他有太太了！」想要圓成家的美夢又碎了。小亮

說到這，只以一句話做為這段感情的總結「大概我的命運就是這樣子」。二十五歲的

年紀，遭遇這一切的流離失所，小亮說「妳要在社會上活下去，就好像妳走路一定

會碰到溝，妳要跳過去，妳踩到石頭，妳會摔一跤，但是妳還是要爬起來」。 

有了二個女兒，小亮更加努力工作賺錢，買了間房子、僱了名佣人幫她料理家

務。此時愛神又跑來找她了！小亮有一位美國朋友，常會約她去看電影、帶她跳舞，

很快就陷入愛河，男友也向她求婚，小亮很開心的答應，小亮知道「我現在要進入

新的境界去了！」男友知道她有房子又有錢，男友應該不是圖她的錢財才與她在一

起的吧！雖然小亮也曾有過懷疑，但相信自己不會運氣那麼背遇到壞人，但命運就

是無形中與小亮在開了個大玩笑，「我的運氣、我的命運就是專門去撿這些壞蛋！」

小亮大笑了起來！ 

結婚之後，小亮先將台灣的財產變賣換成現金帶到美國去，然後帶著女兒與先

生到美國展開新生活。怎知先生貪圖她那筆為數不算小的積蓄，為了錢財使得夫妻

雙方彼此猜忌，有次小亮也在衣櫥當中找到先生預藏的螺絲起子，甚至全家在搭乘

摩天輪時，先生還意圖將小亮由高處推落，幸好小亮機警與先生對抗，才倖免於難；

甚至先生還曾表達出想要性侵害女兒的意圖，因此小亮的生活中開始不斷充滿著恐

嚇、威脅。同時也為了錢的問題，開始出現肢體的暴力，婚姻的後期先生酗酒的狀

況也是暴力的開端，看不順眼、生活中的大小事都是先生暴力的藉口，不論是打、

咬的方式，都使得小亮無法承受，連要去醫院都受阻，因為一旦醫生問起這椿家暴

事件，可能會影響先生軍職的身份與工作。雖然小亮受到這麼多暴力的對待，但那

時在美國，時有所聞夫殺妻的新聞事件，使得小亮不敢冒然提出離婚的請求。 

婚姻幾年後，有天先生對小亮表示已對婚姻感到厭倦，想要離婚，當時小亮心

存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心態，認為自己並沒有在婚姻當中做錯事情，為什麼要離

婚，而且離婚之後，她一個人帶著二個孩子要怎麼在美國生活啊？所以兩人先開始

採取分居的措施。不論有沒有小亮在身邊，先生外遇的情形也不知從何開始，先生

對小亮也不理不睬，有時也常罵她笨得像豬一樣，小亮忍耐著，終於等到先生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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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再次提離婚以及外遇對象的推波助瀾下，小亮此次終於毫不留情地答應了，她

心裡其實是很感謝那位外遇對象的，因為「我想那個女的要是跟他結婚的話，也會

遭遇到像我這個狀況。」 

在美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離婚之後帶著小孩還有先生答應支付半年的生活費

來過日子，她白天則靠著洗碗工的工作賺取生活所需。由於小亮妥善規劃金錢，因

此在美國買了四棟房子，同時也在一次跳舞的機會下認識第二任先生，雖然兩人年

齡差距相當大，但仍不減先生對她的愛意，於是讓她可以享受到愉快的婚姻生活。

小亮在一位日本朋友的協助下找到理髮的工作，然而沒有證照使她工作過程備受阻

礙，於是她努力準備考試，在朋友們經驗安撫下已有落榜的心理預備，加上自己不

識字的情形下要學習英文並考取證照，更是難上加難！在獲知自己一次考試就順利

通過並取得理髮師證照，真是令她感動落淚！她終於具有謀生的技能資格了。 

在生活較安定後，某次返台的機會，在故鄉偶然遇到一位陌生的受暴新移民婦

女，對著陌生人，那位新移民悲傷地哭著向小亮訴說她被婆婆、被老公打的狀況，

小亮內心憐憫的情愫油燃升起，她相當能夠體會那位新移民的心情與無助，於是小

亮花了好幾個小時的時間說服她，並帶她到社會局去求助，而這也開啟她助人的開

端。於是她將在美國存款的部份金額拿回來給社會局，了解社會局當時迫切的需要

為何，於是請公部門人員運用這筆錢作為受虐兒及受虐婦女安置所的相關費用，後

來小亮也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專門協助受虐兒童及受虐婦女，問小亮為什麼會願意

拿出那麼一大筆錢出來做這些事，她說「感同深受。要是每一個人都把他置之不理

的話，這個社會就太冷酷了。另一個原因是拋磚引玉，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口頭上，

還要有行動上的表示」。 

小亮認為她有這筆錢能夠照顧受虐兒還有受暴婦女，對她來說，是有意義的！

而不要把錢留給子女讓他們白白花掉。在那位需要幫助的婦女身上，也彷彿看到以

前的自己，不要想太多，去做就對了！管別人怎麼說。「一些人需要幫助，我就要去

幫助她」，只要自己的小小力量能夠幫助人們解決問題，能夠拋磚引玉讓更多人都伸

出援手，那麼遇到困境的人就不會那麼無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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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與研究主題相關與研究主題相關與研究主題相關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基本資料的基本資料的基本資料的基本資料 

表 4-2 將受訪者資料當中，與研究主題相關的重要訊息單獨列出討論，目的在

於能夠進一步了解受訪者於暴力關係中的相關訊息，以及受訪者助人經歷，而言些

訊息與經歷對於本研究主題能帶來重要發現。 

表 4-2 與研究主題相關之資料 

受訪

者 

暴力類型 施暴者其

他狀況 

保護令

聲請 

助人經歷 求助單位 樣本取得來源 

小米 精神(言語) 無 無 協會重要幹部 警察局 研究者自行認

識 

小花 身體 

精神(言語) 

外遇 

酗酒 

無 家暴中心志工 

 

朋友 社會處介紹 

小凰 性 

身體 

精神(言語) 

無 無 婦幼中心志工(負責

婚暴個案後續追蹤) 

生命線志工,協助個

案進行家事管理 

社會局、113

專線 

民間單位介紹 

小紅 身體 

精神(言語) 

賭博 無 協會志工 警局 滾雪球得知 

小珠 身體 

精神(言語) 

外遇 無 圖書館志工 

衛生所志工 

朋友 

 

家暴中心介紹 

小美 身體 

精神(言語) 

外遇 無 婦幼隊志工 朋友 

娘家 

調解委員會 

家暴中心介紹 

小玉 身體 

精神(言語) 

外遇 

酗酒 

車禍導致

腦傷 

無 協會重要幹部 朋友 

娘家 

警局 

研究者參加研

討會認識 

小妙 精神(言語) 

身體 

無 曾聲請

後撤回 

家暴服務處志工 社會局 

警局 

民間單位介紹 

小亮 身體 

精神 

酗酒 

外遇 

無 基金會董事長 無 社會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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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訪者所受到的暴力型態 

九位受訪者當中，九位都承受精神暴力的虐待，且多是言語上辱罵的虐待，有

八位所受的暴力型態主要是身體暴力，然有身體暴力的受訪者多數都在婚姻關係中

承受言語辱罵的精神暴力，言語辱罵的起因多元，包括施暴者無事不罵、喝酒即罵、

受訪者多問幾句話也罵等等。 

有一位受訪者承受的是性暴力，也常在她沒有意願的狀態下被迫進行多次性行

為；另一位受訪者的主要暴力類型雖不是性暴力，但也自陳施暴者喜愛看色情影片，

常要求受訪者於性行為過程中仿效 A片裡女主角的動作或進行如色情影片當中的性

行為，為此受訪者造成私密處生理上的傷害。 

（二）施暴者其他行為或事件 

有五位受訪者陳述，施暴者有外遇的情況，當外遇事件發生時，受訪者常是一

段時間之後才知道此情形，暴力狀況也因受訪者的發現、或受訪者多加詢問外遇相

關事情而加重，而此五位受訪者也表示，施暴者外遇的對象不只一位，其中二位受

訪者也表示，施暴者的外遇對象也曾致電受訪者談論施暴者的事情，希望能與受訪

者和平相處；一位受訪者表示，施暴者的外遇對象為工作上的同事，受訪者也熟識；

另一位受訪者則表示，其雖不認識施暴者的外遇對象，但此外遇對象似與施暴者育

有一男孩，當施暴者往生時，外遇對象探詢由該名男孩奔喪的可能性，被受訪者所

婉拒。 

酗酒也是施暴者於婚姻關係中施展暴力的一項理由，有二位受訪者陳述施暴者

總是在酗酒後對她有暴力的行為，甚至一位施暴者的死亡與酗酒有極大的關係。 

一位受訪者（小玉）的暴力乃起因於施暴者發生嚴重的車禍之後，腦傷使其性

格大變，變得有攻擊性格，加上自尊受挫與酒精作祟，因而開始婚姻關係當中從未

出現的暴力。即使當受訪者於施暴者車禍十一年後，自身也發生車禍事件，因此造

成脊髓損傷而必須長時間坐輪椅，暴力事件仍未中斷。 

（三）保護令聲請 

九位受訪者當中，只有一位曾經聲請過保護令，後來在家人的勸阻下又撤回。

其餘八位受訪者則是曾沒聲請過保護令，原因包括受暴期間尚未實施家庭暴力防治

法、沒有想過要採取此種方式來因應暴力、再給施暴者機會等。 

（四）受訪者助人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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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九位受訪者皆有助人工作或經歷，透過助人的角色來看其充權歷程。 

九位受訪者中，有六位的助人經歷乃是志工服務性質，有三位從事志工服務的

場所是在公部門當中，尤以社會處為主，有四位受訪者的志工服務工作是與婚姻暴

力相關，主要是針對該單位服務的婚姻暴力婦女進行電話追蹤與協談、個案輔導為

主。 

九位受訪者當中，有二位受訪者的助人經歷即為目前本身所從事的專職工作，

且都在其工作崗位上擔任領導者的角色與位置，她們自身的經歷運用在工作當中有

加乘的效果，更加能夠體會受助對象的感受與處境。 

其中最為特別的是小米與小亮。小米以新移民身份體會到現行資源不易進入到

新移民家庭當中，而新移民在社會當中尋求協助時又頗受刁難，有感於自身經歷的

苦不想再讓同鄉姐妹再次親臨，於是在公部門的協助下成立一個幫助新移民事宜的

協會，主要協助新移民在台生活的適應及相關課程訓練。而小亮於多年前自美國返

台時，有感於現在社會當中有需要受暴婦女及受虐小孩需要幫助，因此拿出一筆錢

給社會處，多年前即開始協助婦幼保護安置工作，隨後又成立一個公益慈善基金會，

主要提供協助與處理受虐兒童與婦女相關工作，由小亮擔任董事長，然多數的業務

皆交由會內社工同仁處理。 

（五）受訪者暴力關係中曾求助的資源 

在求助公部門的資源當中，主要是小米、小紅、小凰、小妙與小亮的經歷，前

二位為新移民的身份，當遇到暴力時，不知要找誰協助，因此尋找警察局以阻止暴

力事件是首要的選擇方式，然此二位求助的過程都相當不愉快，甚至還遇到息事寧

人的狀況，使得她們對於求助更是失望。小凰與小妙曾是尋求社會局的協助，這是

求助公部門的經驗當中，有較為正向感受的狀況，社會局的社工員及督導給予不少

的協助與支持，使得她們在暴力經歷當中，獲得不少協助。小妙還曾透過社會局的

安排入住庇護所。而小亮在美國求助的狀況則以自保為前提，報警是為了嚇阻施暴

者不敢再有輕舉妄動的行為。 

在求助私部門的個人資源當中，多數以向朋友或同事求助為多，有四位；求助

娘家或姐妹的系統為其次，有三位。受訪者求助娘家資源的狀況差異很大，有些娘

家給予相當大的支持，有些受訪者則考慮諸多因素，認為求助娘家也於事無補或不

想給娘家困擾，因而向娘家求助的行為是較為退縮的。 

（六）取得受訪者接受訪談之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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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初，本欲以滾雪球的方式來取得受訪者，然實際進行當中，確見此方式

之不可行，因此皆由研究者透過各種管道來找到受訪者。 

大多數的方式乃是家暴中心或社會處督導或社工員的介紹為主，由其服務經驗

當中去尋找符合本研究受訪條件的受暴婦女，並取得受暴婦女當事人的同意之後再

告知研究者，有六位受訪者是透過這樣的方式而取得連繫，另有一位是由民間福利

機構提供，因受訪者曾擔任該單位的志工，故能得知其狀況。另有二位受訪者是研

究者自行在研討會議的場合中認識，因此主動提及訪談的要求，因而獲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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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生命轉變的起始生命轉變的起始生命轉變的起始生命轉變的起始—婚姻開始的樣子婚姻開始的樣子婚姻開始的樣子婚姻開始的樣子 

由本節開始了解受暴婦女對婚姻、對暴力的看法，這些想法及採取的行為與受

訪者的助人行動有何關連性，受暴婦女的想法與行動經歷那些的變化，變化的關鍵

點何在，都是本研究感興趣的地方。 

除了研究者詮釋對受訪者的敘說，並將敘說分成幾項討論的重點並加以命名

外，同時也以不同字體引述受訪者真實的語言，可以明白受訪者是如何來描述這段

想法或行動，同時斜體字的部份則代表受訪者是以台語為發音的內容。 

參參參參、、、、    對婚姻原本的想像對婚姻原本的想像對婚姻原本的想像對婚姻原本的想像 

婚姻的最開始總懷抱期待與祝福，由原生家庭轉換至另一個家庭，女性基本的

期待是希望得到關愛與疼惜，但暴力的觸發，則使得女性對於婚姻產生不同的看法。 

受訪者對婚姻保持著不同的期待，這些期待支持著受訪者在遇到暴力問題時，

自我說服或自我鼓勵要忍耐地面對施暴者、要堅持「妻子」、「母親」的角色繼續擔

負照顧的角色，這些期待與想法不斷地強化受訪者，使得她們即使在暴力關係當中，

仍舊咬牙苦撐下去。 

1. 婚姻的基礎應該是信任婚姻的基礎應該是信任婚姻的基礎應該是信任婚姻的基礎應該是信任 

和諧的婚姻生活建立在對等的夫妻關係上，受訪者提到在婚姻過程的初期，遇

到一些不信任、隱瞞的狀況，因而造成日後夫妻兩人相處過程不和諧的阻礙。不和

諧的婚姻也是造成暴力的另一項重要的因素。 

Ｘ年Ｘ月Ｘ日結婚，當天晚上被當小偷。他就說他桌上的抽屜五仟元不見，說

是我跟他拿的，我說：「我也不能亂跑啊，我整天都坐在這裡啊。」他說房間只有

妳而已…哪有可能不見。這樣爆發了啊…一種不信任。剛開始他是先有給我一兩個

月（的生活費），可是這一兩個月…比如說他是有給我一萬元，一萬塊你怎麼花要

很清楚。（小凰-1-1） 

我知道他脾氣不好，他原本是很愛賭博的那種人，所以他改不了，他也是騙我

很多次，而且夫妻吵架，也是一樣很正常的，這點我理解。但是你跟他吵一定有理

的，不可以說你動不動就打他，就是…夫妻上面溝通就是問題很大這樣子（小紅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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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由金錢引起的不信任態度外，貞潔的信任也是引發暴力的另一項狀況。 

我是覺得他心裡面有病，就是他當初對他第一任老婆不信任的建議，就轉到我

身上來。然後我跟客戶、我跟任何人在聊天，甚至於做什麼的時候，他認為我跟

他們有勾結，那都是錯的。（小美-1-3） 

在本研究中有二位受訪者談論到，先生認為她們在結婚時並非以完璧之處女身

下嫁，而是在結婚之前即與先生有了婚前性行為，雖然性行為的對象是先生本人，

但在結婚之後的生活常在此話題上多所奚落，通常也是暴力的一項原因之一。如同

小妙所說，我們婚前有發生性行為，啊這一點他就抓住我的弱點，然後就是拼命…

拼命的挖苦我（小妙-1-22），這對女性而言，都是不信任關係的開始，而且即使再

多加解釋也無法使男性釋懷。 

另一位受訪者小花也有類似的狀況，在不知所措的狀況與當時的男朋友有了第

一次性行為，男朋友後來也成了丈夫，但是丈夫就以此事件來數落小花的不忠貞，

在個人貞潔、自尊受辱的狀況下，內心的絕望與無助是難以化為言語做為辯證之詞，

唯有與配偶生下相似度極高的子女才能稍稍做為守貞的＂證據＂，然而丈夫是否確

實認同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一要出去約會，我就內褲穿好幾件，因為我怕他萬一亂性了。但是到最後，

交往一段時間啦，他就一直逼我說啊：「欸，是不是妳怕我啊？結婚了還不是一

樣……」半哄半撞這樣，啊就為了要爭取說，我是清白的給你，我不是個隨便的女

孩子，就給了。也剛好就是 MS來的樣子，到底是怎麼樣我都不知道啊。啊他就跟我

說，我好像不是完壁之軀，哇!沒有什麼路了。那個時候，我都很絕望…結果我生那

個孩子的時候，跟他是一模一樣。（小花-1-3）。 

雖然婚前性行為的發生是在半推半就的狀態下答應，當時受暴婦女的想法是為

了向對方認可這段感情，但這個行為反而讓受暴婦女在往後的婚姻關係當中承受不

名譽的指責，讓受暴婦女感受到尊嚴被踐踏，在先生面前談論到此話題總抬不起頭

也很難堪，為此婦女也相當責怪自己，直至訪談的今日仍為此哽咽，顯見婚前性行

為在尚未結婚時，被認為是二人對愛情發展共識的認同，婚後則被認為是女性隨便、

不檢點的行為。 

這也呼應了文獻資料當中，社會對於男性與女性踰犯「性禁忌」有雙重標準，

女性的第一重壓力是「非處女」所引起的惡評，這對女性最大的不利，是她在男性

心目中的身價陡降，連帶地在愛情和婚姻的市場上，她也將大量喪失討價還價的籌

碼的權利。第二重壓力是「未婚懷孕」，外界不斷用丟臉、做錯事、不道德、自食惡

果等批評的姿態來「懲罰」這個觸犯禁忌的違規者。但社會對男人的批評比較寬鬆，



   

 129 

男人所受到最大的責備，是人們會推斷他是個「不可信靠的、不負責任的、日後可

能負不起家庭責任的花心蘿蔔」，但是男人本來就擁有較多「花心」的權利，所以這

種指責對男性的傷害也就輕了許多（莊慧秋，1990）。 

2. 家家家家＝＝＝＝幸福美滿幸福美滿幸福美滿幸福美滿？？？？ 

受訪者在歷經波折與流浪的人生，對於在成年時期能夠找到一位異性共組家

庭、建立婚姻生活，也是生命中期待的事情。對於婚姻生活、夫妻生活、養兒育女

並沒有太多的預設，只要找到一位願意愛我的人，那麼就能構築一個令人安心的家

庭。 

我就認識一個退役軍人，那退役軍人啊，我給他剪頭，好不好他不管，他就喜

歡我給他剃。後來他就說他喜歡我喔，就我們兩個人就很好，晚上的時候我們去看

電影時，去看什麼啊，看電影什麼的。直到有一天啊，我又懷孕啊！我又懷孕了以

後，我那個退役軍人，就說不要講，我們結婚。好吧，那我想要有一個家就有一個

家嘛對不對。（小亮-1-19） 

貳貳貳貳、、、、受暴當時對婚姻受暴當時對婚姻受暴當時對婚姻受暴當時對婚姻關係關係關係關係的看法的看法的看法的看法 

受訪者所面臨的暴力，多數是在婚姻開始沒多久的時間，就陸續的出現。她們

不僅要學習新的家庭生活，面臨生產的孕期，或者是負擔照顧子女的責任，同時她

們還要面對暴力的襲來，受訪者在此時，通常沒有太多的心力思考如何去應付暴力，

就是硬著頭皮去面對，因為生活中還有其他許多重要的事情要處理，如經濟問題、

子女基本生活照顧問題等。 

1. 對對對對暴力暴力暴力暴力出現的訝異出現的訝異出現的訝異出現的訝異！！！！ 

多數的受訪者都表示，在過往的生活當中都是平靜、正常的家庭生活，從沒想

過婚姻生活當中會經歷暴力的突擊，原生家庭並沒有暴力的狀況，甚至在家庭生活

當中，也沒有家人有罵三字經的習慣，對於婚姻的想像也是夫妻和樂融融、相互支

持的組合；但到了自組家庭之後，言語上的粗話相向及辱罵，還有伴隨之來的暴力，

對於受訪者而言，讓受訪者難以想像與接受，同時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這到底是怎

麼回事。 

當初是我跟他結婚的時候，不知道他是會給人做國罵，然後第一天晚上，就訂

婚的第二天，就開始罵國罵…然後就很不能接受，因為我們家裡的教育，從來沒有

聽到那種…那三個字…（小美-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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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的人個性都很好，也沒有人會動手打人，或是動不動就罵人家，沒想到

我老公是那種動不動就罵我的，我怎麼能夠忍受呢？…每次都很晚才回來，就是半

夜，我說那有人這麼晚才回來的？他說我比賣早餐的還要早啦！我們做女人的就覺

得，先生沒有回來也覺得怪怪的，就站在門口看他開車回來。當我看到時，我就假

睡，他就奇怪：這個女人到底有沒有睡？就搖我，我就說：怎麼這麼晚才回來？他

說：哼！我比賣豆漿的還要早！我們女人就會與他吵幾句，他就罵我三字經，啊!

三字經就出來了，我說：要就去啦！在墳墓裡啦！我從少女時就沒有媽媽，才來嫁

她；我說：要就去啦！在墳墓啦！就摑巴掌下去了！（小珠-1-1） 

我從高中到體專，所有一切…我都是爸爸疼…我在我們家是茶來伸手飯來張口

的（笑）……我在結婚之前，我從來沒有煮過一餐飯。我在我們家也輪不到我走廚

房。我在家裡真的是…所謂茶來伸手，飯來張口。我爸哪有可能容忍說，我一個女

兒，去給你打到這種程度。我爸爸若在，絕對他就不敢這樣。（小玉-1-15）  

2. 繼續繼續繼續繼續接受接受接受接受含有暴力的婚姻關係含有暴力的婚姻關係含有暴力的婚姻關係含有暴力的婚姻關係 

在受訪者當中，有二位新移民遠渡重洋嫁來台灣，面對新的環境有許多新的事

情要面對，沒有娘家的鼓勵也沒有支持系統的情況下，面對不順遂的暴力婚姻生活，

沒有回頭走的選擇，環境的因素使得受訪者只好順應暴力的生活，只能繼續往前走

下去。 

想說怎麼我們家的女兒怎麼都不幸這樣子（沒有辦法脫離這種暴力事件）……

我爸就給我這個觀念，就是說嫁雞隨雞啊這樣子（小米-2-1） 

跟他在一起了，你還要面對他、要接受，還有後面的日子、還有小孩。也不能

說，今天他打我，我就反抗他、或是我會離家出走或是馬上跟他分開，來都來了，

嫁都嫁了，只好這樣。（小紅-1-12） 

我在想說，因為我婚姻是有好有壞嘛，對不對，不管是妳嫁到哪一個國家也是

一樣，如果是遇到不好還是一樣不好，但是這樣子，我在想說，恩…他的脾氣是這

樣子，如果妳要想開、要躲他，還是一樣一樣要面對他。（小紅-1-12） 

這二位新移民對於婚姻的接受心態是在沒有辦法下的唯一辦法了，是迫於現實

無奈而必須面對獨自一人在台的種種事情，在孤立無援的狀況下，只能接受這一切

的發生。但另一位受訪者對於當時婚姻的看法，雖然也是抱持接受的看法，但她認

為自己是能平和地接受暴力的婚姻，而自己能夠樂觀面對的原因，在於有＂心＂。 

我這樣一路走來，大家都在問我說，欸妳到底是什麼出世的？每一個人看到我

都說，我有那種神明的那種加持(笑)，我說唉，不要講那些啦，那些我都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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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感受不到啊。我唯一能夠感受得到的就是說，我有這一顆心，啊這一顆心不是裝

出來的。妳知道嗎？真的是怨由心生。所以我先生妳看…他從一開始這樣打我…我

從來也沒有存在那種怨恨他。（小玉-1-3） 

除了無奈地接受婚姻關係當中的暴力之外，受訪者還可以較為中性的態度來思

考婚姻關係，也就是守本份，做好媽媽、太太的角色。當受訪者這樣想的時候，彷

彿是將暴力的傷痛或丈生的不忠擱置一邊。 

受訪者小珠對婚姻的接受則是以自己＂單純＂的個性與態度來看待婚姻，認為

女性就是要守本份做好家內的照顧工作，因此在多個孩子的照顧負荷下，沒有多餘

的心力去關心配偶在外的生活狀況，即使有旁人的耳語，也只是聽聽，又能怎樣？

女人的本份就是將家庭料理好，將孩子基本生活照顧好，先生能夠負擔家庭經濟並

支付生活所需之費用，那麼這樣就算是有負起家庭責任，加上夫妻雙方分隔兩地的

生活模式，讓受訪者也沒有心力多加關心先生在外的行為與生活。 

我嫁他後，我本來是在板橋那裡，是外面的人跟我說，他是做獅子會的那個會

長。人家在說：妳是顧那些孩子做什麼？…我生四個孩子嘛！妳是顧那些孩子做什

麼？她說：妳先生那個…人家電氣化都要買給他了（意指外遇對象很願意花錢買東

西送給受訪者先生，連電氣化產品都捨得花錢了！）妳還乖乖地顧那四個孩子做什

麼？那我才知道他在台中。我說：他就叫我顧那四個孩子在那裡（指板橋）好好讀

書，那我們女孩子本來就單純，本來就想說，也對！丈夫在賺錢，讓我們四個孩子

讀書，他有寄錢給我們就好了，我們頭腦就是比較純樸那種，想說也對啊！（小珠

-1-1） 

3. 想要想要想要想要脫離暴力的婚姻關係脫離暴力的婚姻關係脫離暴力的婚姻關係脫離暴力的婚姻關係 

受訪者小玉較其他受訪者婚姻與暴力狀況不同的地方在於，小玉與先生曾度過

一段甜蜜又和諧的婚姻關係，大約有六年的時間，唯在先生某次重大的車禍事件中

造成嚴重的腦傷，因而使得先生性格大變，暴力行為才開始出現在婚姻關係中，因

此小玉對於先生的暴力行為較能以理性的方式來思考，她會明白先生本性並不是想

要打她，只是因為他腦傷的關係，使得他改變了對她的所有方式與態度，所以小玉

也希望可以透過方法來改變先生，讓以前快樂的生活可以又再重新回來。很矛盾的

是，小玉雖然心裡存有可以破鏡重圓的想法，但受到腦傷的先生全然無法這樣想，

暴力狀況依舊也沒有減緩的趨勢，所以小玉對婚姻感到灰心、無力的時候，只好以

「天命」來看待自己的遭遇。 

我跟他（指受訪者先生）講說我不是那一種人，你不要把我罵得這麼難聽，啊

你不要再去喝酒。喔，啊要怎麼樣，我們重新來過。我都一直想說，我一直存在說，

存在他好的一面說，我們重新來過。我都一直很期待這樣子。我說：「你不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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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我來浸補藥酒。」我浸補藥酒，浸好一點的補藥酒，啊你不要出去喝(台語)。

啊他也都做不到，不可能說完全沒有辦法，他慢慢的都已經被那種酒…酒精已經透

死了，他已經沒有酒，他就沒有辦法睡了，人說中酒鬼了(台語)，妳知道嗎？曾經

啦，其實曾經…在南部的時候，曾經好幾次…敵不過那個折磨…妳知道嗎！我們身

心理經歷的受苦…那種那種真的是…妳看兩個孩子都那麼小，還好我女兒很乖，弟

弟出生的時候，那女兒才五歲喔，她有辦法…我在教補習，她有辦法從樓上把弟弟

這樣坐月子，從樓上抱到樓下。所以我都說，這是天公伯都註好好，挺我說，能夠

賜給我一個這麼乖的女兒。(台語)啊！實在想到那時候…(嘆氣!)曾經想要離婚(淺

笑)。有一次，然後他一開始的時候，一開始在屏東的時候，因為我娘家開電器行，

他都覺得我娘家很好過，他跟我娘家提出一百萬，跟我哥哥講說：「你們拿出一百

萬，我就蓋印章給你妹妹。」結果我哥哥就說：「好！」我就阻止啊，到後來已經

敵不過了，敵不過了「好，要辦離婚！」好準備準備要辦離婚。車子開到屏東戶政

事務所外面，在車子裡面，在車子裡面就開始打了啦(台語)。用踹的啦，把我從車

子裡面打到外面，打到車子外喔…妳有辦法想像…司機坐喔，我坐側坐，這樣把我

打到外面喔。「妳以後要是敢給我提出一句離婚，妳給我試試看，我打死妳。」(台

語)他就是認定我這樣子…喔…那一次打到…回到家我說算了啦，也算了。（小玉

-1-13-14） 

受訪者面臨暴力的婚姻，孩子也在暴力的環境中生活，沒有辦法阻止暴力的無

力感、沒有辦法脫離暴力的無望感，常常使得受訪者有離婚的念頭。但是，即使有

離婚的念頭或機會，也都因為某些巧合的因素，而無法完成離婚的結果。在此狀況

下，受訪者多是自我安慰、繼續回到暴力關係中，持續往常的生活。 

 

他說好，他要回來跟我辦喔。結果…不知道是巧合還是…故意要拖還是怎麼

樣，我們就去那個律師事務所，一進去都寫好了，也是給律師他們請人作證，六仟

塊給他就好了，證人也是他們找的啊，他的印章沒有帶。這印章沒有帶的時候，沒

辦法啊，辦不成啊，他車子開了又走了啦，結果…就這樣折磨折磨又一年。（小花

-1-4） 

4. 為了外遇承受無端的暴力為了外遇承受無端的暴力為了外遇承受無端的暴力為了外遇承受無端的暴力：：：： 

在本研究者中，施暴者外遇大約佔了一半的比例，有些受訪者知道外遇事件，

有些受訪者則不那麼清楚。而施暴者有了外遇，則會在受訪者多問了問他的行蹤後

予以暴力，有時也是施暴者本身心虛使然而以暴力的方式來因應。 

他一直都有女人，在大甲的時候一直都有，他的人緣很好，因為他長得很帥。

可是他說喔，他都跟她們是清白的…（笑）妳知道嗎？他每年的過年，他都帶這個…

他都帶女人回到他爸媽家住，然後回來，去回來三、四天，他帶女人出去三、四天

回來，他都跟我說，他是清白的。我也不想說他，因為如果多問了什麼，我怕他又

對我怎樣，那我很容易又受傷，我想不要那樣，就讓他去！（小玉-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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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有人跟我說，啊！妳先生在外面有女人，好像是酒家女，一個月人家（指

受訪者先生）都五萬給她這樣。之前那個人家說有生一個小孩，我也不知道，那是

人家跟我講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沒有去給他查，但是就是會有人告訴我這件事。

我後來想想，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過他每次都出去好晚才回來，我問他是去那

裡，他也都沒說，然後就是跟我大吵大鬧、罵我三字經，可能也是有關係。（小珠-1-13） 

當有一天，是…有一天剛好是一個禮拜前，很湊巧就停住腳步去整理他的抽

屜，才發現說…啊，怎麼有這麼不堪入耳、不敢想像的那種…性，發生性關係的那

種書信。才發現，然後去對照，對照完了以後…才…才知道他有外遇，而且這個外

遇不是只有一個。從那時候開始才浮上台面。（小美-1-4） 

肆肆肆肆、、、、    現在對婚姻的想法現在對婚姻的想法現在對婚姻的想法現在對婚姻的想法 

所謂的現在，是指訪談當時的看法。在經歷了婚姻暴力，受訪者在內心也常常

不斷地自我對話，回想在婚姻暴力的關係中，自己的想法是怎麼造成自己所面臨的

處境，同時也有機會向他人訴說自己的遭遇，在不斷檢視自己、不斷陳述的機會下，

通常受訪者現在對婚姻的看法多已較釋懷，較能原諒對方的行為，同時也對自己產

生不少的憐憫，較不再苛責自己。如今能重新面對新的生活或新的婚姻，在時間與

人生閱歷的精煉之下，受訪者對於過往有暴力的婚姻、已結束的婚姻都有新的看法，

這些新的看法也是經過不斷地理解與詮釋與而來的。 

1. 不不不不成熟的身心成熟的身心成熟的身心成熟的身心造成造成造成造成不成熟的不成熟的不成熟的不成熟的婚姻婚姻婚姻婚姻 

年紀稍長的受訪者常是在年紀還很輕的時候就結婚了，那時對婚姻還沒有成熟

的看法，也沒有太多的思考就結了婚，於是雙方兩人就在身心不成熟的狀況下有了

婚姻，在這樣的情形下，婚姻容易因為生活中諸多事情而出狀況。 

我常常自己其實坐下來，有時候會反省，會有這一段不愉快的婚姻；第一個大

概是太年輕厚，也經歷的社會的經驗太少嘛，接觸的人也不多嘛！（小花-1-7） 

我心裡這樣子想說，你…你用了我這麼久了，沒有把我當一個太太看，沒有把

我當一個孩子他媽看待，對我的…好像不甩啦啊厚不關心，不知道是太年輕看待，

他二十五嘛，我十九歲結婚，所以…是不是都會比較…沒有成熟或怎麼樣。所以這

樣…妳看，十五年耶，不是十五天耶。（小花-1-3） 

另一種不成熟指的是，對於婚姻沒有慎重看待，沒有充份的心理準備及足夠的

彼此了解就進入婚姻的殿堂當中，認識、交往、訂婚、結婚的過程太倉促，造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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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彼此埋怨的理由，這似乎也想要表達沒有仔細看清楚對方的個性與為人，因識人

不明而造成往後的暴力，也只能怪自己太倉促決定了。 

我們就是說…太…倉促結婚了。我們今天認識一個月，然後就訂婚了，然後訂

婚半年就結婚了。那所以他…一天到晚就說他很後悔，一天到晚就婚姻怎麼樣怎麼

樣，那我就覺得很氣，他就講他也覺得很氣。（小妙-1-2） 

2. 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沒有辦法後悔後悔後悔後悔 

女性的婚姻有時並非能自己決定，母親常具有關鍵性角色，希望透過別人成功

的相親經驗，也為自己的女兒找到好的對象，而受訪者也是在這樣的婚嫁決定脈絡

下被決定了自己的婚姻大事。雖然女性有自己喜愛的對象，但不符母親的意，只好

捨棄自己所愛而選擇母親所選，怎知母親所選的對象不是能夠託付終身之君子，即

使內心對母親有百般複雜的情緒，也不是一句＂後悔＂就能改變的了的！ 

（媽媽）影響力蠻大的，不過，我是覺得說，還是不要幫兒女去決定任何權力，

到她死的時候，她還問過我一句話，我會不會後悔？我說：「我今天即使後悔，歷

史已經寫下，而且又多了一個小孩，然後又多…我整個身體體弱多病，沒辦法了。

那個已經是無法再去回想了。（小美-1-2） 

另一位受訪者所呈現出的後悔，主要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後，比較了解婚

姻關係當中需要彼此互相讓步，而暴力的發生也不是單只有一方就能引起這麼大的

衝突，自己必定也有所疏失，再加上受訪者只擁有與孩子的探視而無法常常見到孩

子以及照顧孩子，也有感於自己與孩子面臨單親處境的辛苦時，對當初選擇離婚的

舉動感到後悔，如果在考慮離婚時，可以再多想想、多冷靜一些看待與先生的溝通

互動，也許可以避免因為離婚而造成各自分飛的情形。 

我那時候就聽到很多的話，我那時候我…也後悔我離婚。因為兩邊都有錯，就

是說我也有錯，到後來我就不解決好，很多事情我也錯的地方，有時候…就看人家

真的…啊是真的，我先生也是…回想回來，我先生有些地方也是對我不錯…我們就

是…不要走錯了，因為那時候回來看自己的小孩，我就是以小孩來跟他們說，因為

每個都是為小孩好，不管對方是怎樣。而且那時候，可是後來妳再看，他也沒有那

麼不好。所以我是說，我們都太衝動了，所以說有時候回想…也是說他打我，我們

也是也有錯，因為沒有一方面就會發生說會打妳這樣子。（小米-2-10） 

另一位受訪者對於暴力事件雖然也抱持事過境遷的看法，不過她認為未來還有

長遠的道路要走，只是一味的懷念過去是沒助於事的，與其如此還不如要面對現實，

看看前方自由的生活與長遠的未來，這才是真正實際的生活。由於受訪者D對於暴

力的婚姻抱持這樣的看法，加上她剛離婚不久，與先生目前也還有官司正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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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接受研究者訪談之前是思考許久才答應的，由這些敘說當中也充份反應出再

回想過往這段婚姻對她來說，是會增加她的不愉快心情，所以研究者等待她的心理

預備至接受訪談大約一個月的時間。 

我已經改很多了。就是…以前怎麼說，我就是說為了小孩啊、就是想說還跟他

在一起，我當然說，我希望我能待得下去這樣子啊，啊所以說會忍耐過下去…呃現

在我已經沒有了，過去的事我不再說，過去說那個我會把他忘了，現在是後面的日

子…欸要怎麼生活、要怎麼跟這裡的社會相處…欸可以多怎樣生活或者是要教育小

孩這樣子。因為我們的生活是每天都不同、不一樣的… 前提或是什麼的…或者，假

如說欸現在我們的社會可以…學著今天跟明天的生活這樣子，所以過去的事我不

想…在意說呃…欸為什麼以前怎麼樣怎麼樣，過去就算了這樣子。（小紅-1-13） 

3. 寧願自己一人寧願自己一人寧願自己一人寧願自己一人也不要再有婚也不要再有婚也不要再有婚也不要再有婚姻姻姻姻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在經歷暴力生活之後，有些施暴者已過世，面臨子女長大的空巢期，受訪者要

獨自料理生活，也要承受沒有伴侶相依靠的單身生活。無論是子女或是受訪者都曾

想過要不要再找下一個伴侶的問題，小玉在結束訪談後（故沒有留下錄音資料），在

問及研究者的婚姻生活時，不斷鼓勵研究者要早點進入婚姻中，同時也提及自己不

排除再找下一位伴侶，同時也會開玩笑地向朋友（包括研究者）表達要幫她介紹男

朋友這樣的想法，加上子女們都很支持她再找一位相互扶持又能談心的伴侶，面對

這樣的可能性，她是保持樂觀與心喜的態度，只要有機會，是樂意接受再有下一段

婚姻生活的。 

但另一位受訪者則有不同的想法，認為在之前的婚姻生活當中，已經相當辛苦

地渡過暴力的日子，好不容易施暴者不在身邊，為何還要再找另一個伴侶來與自己

過不去呢？她就強烈表達不想再找伴侶的想法，認為自己一個人需要的少、欲求少、

自由多，單身也能過著很好的生活。 

像他現在已經死了，我也就解脫了，我的孩子也大了，不要我照顧，他們自己

在外面生活、讀書就很好，也不用我操心，只是他們會擔心我自己一人會不會孤單。

我都說，不會！我一個人生活開銷也很少，這樣的工作還可以，生活有很多事要做，

我每個假日都排滿了活動，很忙的。我也不想要再找人作堆來麻煩了，如果再像以

前那個怎麼辦？我好不容易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不會再找另一個麻煩呢！（小

珠-1-13） 

4. 對現有幸福的婚姻關係抱持對現有幸福的婚姻關係抱持對現有幸福的婚姻關係抱持對現有幸福的婚姻關係抱持感謝感謝感謝感謝 

在經過暴力的重大創傷事件後，要恢復信心再接受另一段感情並重新再建立另

一段婚姻關係，當中可能還牽涉到自己與對方成年或未成年的子女，牽扯的範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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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擴大，然而更重要的是，要重新建立對另一個男人的信任感、安全感是需要時

間的。幾位受訪者是在與施暴者離婚後再重新建立另一段婚姻生活，在新的婚姻生

活中，都過著很幸福的生活，她們的另一伴也都相當尊重、疼愛她們，新的婚姻讓

她們體會到前所未有的美好與快樂。 

我跟他三個月的婚姻生活，勝過我十五年的婚姻生活，真的…真的…以前那一

段，真的不像妻子、不像女人又不像台傭又不像非傭。那種感覺欺凌、侮辱還有那

種過日子，可是心裡想說，周遭的一些大家族，每一個長輩喔對我很好，但是偏偏

你要依賴終生的這個人對妳不好。（小花-1-17） 

小亮訪談結束後，也與研究者提到她的婚姻（此部份沒有錄音資料）。訪談中

她曾提到與先生是在舞廳中認識的，他是當時三位追求她的男性友人之一，同時也

是三者之中薪水最低也是職位位階最低的一位，因為她認為男伴如果薪水與位階太

高的話，容易造成夫妻二人地位關係不平等的狀況，她認為他（指伴侶）高高在上，

your are nothing，他不把妳放在眼裡啊，對不對！妳好像靠他吃飯，喔，又要靠他

這個、靠他那個，我才不要這樣！所以我選擇了他（指再婚的先生）（小亮-1-59）。

經過幾次的約會，先生決定跟她結婚，她起初是拒絕的，因為她的先生比她年輕許

多。後經過對先生的嚴正聲明及了解先生的意願之後，她確定對方是真正愛她，才

決定嫁給對方共度未來生活，當時結婚的時候，她 46 歲，先生是 23 歲。婚後她先

生相當尊重她的工作，也給予她相當多的支持，包括她考取理髮師證照，還有因為

先生工作的關係必須要遷移至她處，也都顧及她身體上的適應而做最後選擇，對於

這段婚姻，她是對彼此充滿信任也很開心能再經歷美好的婚姻生活。 

5. 不要將不要將不要將不要將婚姻婚姻婚姻婚姻暴力暴力暴力暴力經驗經驗經驗經驗延續到下一代延續到下一代延續到下一代延續到下一代 

有些受訪者是當初在年少不懂事、在愛沖昏頭的緣故之下所締結的姻緣，有著

衝動與執著的因子，因此遇到暴力事件的產生，更加無法埋怨他人，多數是自己承

擔這份苦楚，因而受訪者在面對長成之後兒女的婚姻抉擇，多半採取自主不多加干

預的方式，免得子女的婚姻關係又再次陷入與受訪者相同的際遇，屆時心裡有再多

的懊悔與抱歉都已來不及！ 

我還帶她（小美的女兒）回去稅捐處（受訪者以前工作的地方），裡面那些奶

奶啊，就大我一輩的跟我說：「要死了，妳怎麼教女兒這樣子呢？ 」我說怎麼樣？

妳女兒說，天下的男性都不好。我說我沒教她這樣啊，她就看到她爸爸這樣子，天

下的男人都不是人，她這樣子講啊。後來調整到現在她長大了，她有些事情，她就

說，「這是我想好的決定」。她只要有講這句話，我就ＯＫ，那妳先把妳的計畫告訴

我，妳不要說妳都不講，然後還要媽媽來問妳，我不希望我重蹈覆徹妳之前阿嬤的

作法，妳也知道阿嬤的作法，我也讓妳知道了，讓妳瞭解了。那我不希望我也自己

有這樣的影像去把妳放在那。（小美-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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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會跟我兒子講，我說厚：「你們也結婚了、也成年了、也做爸爸了，記得

再怎麼樣夫妻吵架，只可以動口不動手，一定不能這樣。」我說厚：「女孩子在怎

麼樣強悍厚，不堪男人這樣一撥就倒下去了厚，所以千萬不能打老婆。」（小花-1-2） 

有些受訪者則有感於暴力婚姻中，雖然兒女不是直接的暴力受暴者，但兒女在

目睹暴力的過程中，也承受不少的心理壓力並產生負面影響，受訪者也擔憂暴力婚

姻所遺留的傷害將會延續至兒女自己的婚姻中，因此受訪者對於兒女會有較多的因

應策略出現，期能使暴力因子所造成的傷害減至最低。 

然後有個律師問說，小姐，留著有什麼用；我覺得說對啊，那我留下有什麼用。

與其在這裡，讓小朋友一直看著我們的生活經過，啊他們上一代也是這樣啊，我們

這一代也要這樣？我還要我下一代也這樣嗎？我就覺得說我不要。（小凰-1-10） 

伍伍伍伍、、、、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由訪談中得知：受暴婦女帶著正面的期待進入婚姻當中。她們理解：婚姻的結

合需要與另一家族的人產生互動，在這磨合的時期裡，受暴婦女需要適應婚姻的開

始，也需要面對與以往不同的人際關係。 

然而，在婚姻當中，受訪者在不同的時間點遇到暴力，可能是在婚姻的頭幾天

也可能是在婚姻過後數年。遇到暴力時，受暴婦女對自己婚姻的理解與當初所懷抱

的正面想像產生強烈的衝突，此時受暴婦女會有二種因應方式，一為調整自己的想

法，試著再進入婚姻中努力維繫，如認命、再給予機會試試等，另一則為初步回應

暴力，包括思考如何躲避暴力、如何面對暴力等。 

在對婚姻理解的強烈衝突之中，受暴婦女重新思考自身的婚姻狀況以及處在暴

力中的處境，也產生想法上的轉變。另一方面，對婚姻理解的衝突也可能讓受暴婦

女在自身的婚姻處境下再次思考要如何處置自己的婚姻以及暴力事件。想法的轉變

及對自身處境的判斷是有相互牽連的作用，因為需謹慎考慮採取任一決定時，可能

帶來的後果及要付出的代價，同時做了任一決定的選擇時，也會衝擊受暴婦女的想

法，其想法也會跟著受到改變。 

受暴婦女是如何判斷自身在暴力中的處境呢？當自己身處暴力的環境中，受暴

婦女會採取各種方式來因應，同時也會當時的自己有許多的想像，腦袋裡也會冒出

許多假設，這些假設會影響她對暴力採取的行動，也會影響她對自己以及對婚姻所

抱持的想法；因此我們需要去了解受暴婦女是如何來看待、如何理解這走不出的暴

力環境中。在低谷（陳琇玲譯，2008）一書中提到低谷、死胡同與懸崖的概念，研

究者借運用此概念來討論受暴婦女如何理解自身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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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入死胡同：死胡同是就算再怎麼努力，一切也不會有太多改變。情況不會好轉，

也不會惡化，就是這樣。 

如果堅持繼續選擇這項選擇，一樣會面臨走不出來的困境，既然選擇了這個決

定是沒有效果的，只好放棄吧！受暴婦女在經歷各項努力試著轉還婚姻關係後仍舊

沒有效果，經過一段長時間的身心壓力之後，通常會思考到＂放棄＂、＂離婚＂這

項選擇。然而要做這項選擇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放棄、離婚就表示要犧牲我曾經付

出過的青春、心血、感情、金錢等許多方面，不知選擇了放棄後的生活，是否＂值

得＂做了＂放棄＂的選擇，因此許多受暴婦女在評估是否要做＂放棄＂的歷程需要

花較多的時間以及從各個層面進行審慎的判斷。 

2. 在低谷掙扎：低谷是開始與勝利間，那段漫長又辛苦的時期。要度過這段長路，

沒有捷徑可尋，因為走這段路比依循其他途徑，更快到達目的地。 

雖然目前很艱辛，然而也許再努力就可以走出來，受暴婦女可能再給施暴者更

多的機會，只要他願意改變、只要暴力的狀況有所改善，那麼就能渡過這段不順利

的時期。受暴婦女也會有另一層的思考，即如果暴力的狀況無法改變，那麼就以離

婚為目標吧！要達到離婚並不是件那麼容易的事，因此需要在暴力的歷程當中蒐集

證據、詢問法律事宜、想辦法讓先生答應離婚等，所有的這些預備都是為了達到離

婚並獲得脫離暴力的自由日子。 

3. 再走是懸崖：在你從懸崖跌落前都無法脫離困境，直到最後跌落懸崖，整件事也

以失敗告終。 

前方的道路是懸崖，再往下走就可能面臨死亡的絕境，受暴婦女曾經想過以自

殺的方式來解決自己的性命，以為一了百了就能解脫；受暴婦女也曾想過玉石俱焚

的方式將先生殺了、自己入獄，那麼暴力也不再了。在這種想法中，受暴婦女可能

選擇採取自傷或傷人的方式來因應婚姻中的暴力，然而此種方式沒有任何一方是贏

家，包括先生、自己及小孩。 

死胡同與低谷都不是線性曲線，就算繼續努力，每天也不會有漸進式的改善。

然而重要的是，要能達到成功，就得熬過低谷的折磨，因此我們就必須判斷，眼前

是值得堅持到底的低谷，或是該馬上脫離的死胡同。這樣的判斷是需要智慧的，同

時也是最困難的地方，這沒有時間表也沒有根據可參考，都是受暴婦女用生命去體

會來的！ 

因此研究者將受訪者於婚前至受訪當時對婚姻的看法整理如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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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受暴者想法轉換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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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婚姻婚姻婚姻婚姻暴力發生後暴力發生後暴力發生後暴力發生後－－－－生命轉生命轉生命轉生命轉了了了了彎彎彎彎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時常常會被受訪者所承受的暴力所震撼，在整理訪問逐字稿

與歸納時，更是體會婚姻暴力的痛苦與傷害。文字是無法完整描述痛苦的，不過總

是要嚴謹地呈現。研究者努力將受訪者真實生命的故事，以貼切的文字構築整體的

畫面，來訴說受訪者所經歷的暴力生命。 

人的想法與行為是呈現一致性的動態發展前進，原本平順的生活，我們自然而

然也會認為未來大概也會朝著這樣的方向前進，但是當生命中遇到家庭暴力，這一

個龐大力量的外來干擾，對於動態發展的生活將會產生或大或小的轉變，因而使得

原本自然進展的生命歷程受到了波折、衝擊，因而轉了個彎。如同圖 4-2 所示。 

因此本節主要是了解受訪者在婚姻生活中遇到暴力後，生活當中發生了那些轉

變。對於婚姻當中的暴力問題，她的想法是什麼？這些想法使得她對暴力採取那些

做法來回應？那些想法或做法產生了改變？因為暴力的產生，在生活中那些面向產

生了轉變？ 

                                                      

 

家
庭
暴
力 

原本的生活 
未受家庭暴力的可能生活 

圖 4-2 家庭暴力造成生活轉變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受暴力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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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婚姻婚姻婚姻婚姻暴暴暴暴力力力力發生發生發生發生後後後後，，，，因應機制的因應機制的因應機制的因應機制的轉轉轉轉變變變變 

進入婚姻當中，當非預期的暴力襲擊而來，受訪者面對不論是精神上或肢體上

的威脅或攻擊，常得面臨自尊受辱、情緒起伏大甚或是危及生命安全的諸多事件，

對人的信任感也被破壞，自我形象受損。受訪者們對自我的看法產生改變，這些改

變主要的原因在於受傷的自我使然，因為她們所經歷的生活不存在於原本思考的基

模當中，使得受訪者們必須轉變自我認知來順應各種的扭曲、傷害。 

婚姻暴力的到來有時是漸進的，有時是突如其來的，有時又是有跡可循的。但

不可否認的，婚姻暴力確實是生活當中一項重大的衝擊，對於受訪者及家庭成員都

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也造成生活脫離原來的軌道。面對婚姻暴力的衝擊，受

訪者原本因應生活機制的理念產生了轉變，可以由想法的轉變及做法的轉變來了解。 

一一一一、、、、想法的轉變想法的轉變想法的轉變想法的轉變    

在受暴婦女遇到婚姻暴力的攻擊時，對生活、對生命會有不少衝擊，她們思考

自己與思考世界的想法也會有所不同，由她們想法的了解，可以知道她們是怎樣面

對暴力生活的。 

1. 繼續繼續繼續繼續認命認命認命認命 

自己選擇的婚姻卻面臨暴力的困境，面對自己的選擇，也沒有太多可以苛責別

人的地方，因此只好自己承受這樣的結果。真實的婚姻不如預期的幸福美滿，加諸

生活的暴力事件不斷出現，不論採取什麼方法來應對還是無法改善，受訪者只好以

＂認命＂的歸因來解釋，好使自己能順應具有暴力的婚姻生活，同時也不會讓自我

信念毀損。 

“我（指小米的爸爸）的字典裡面沒有離婚兩個字＂…所以啊自己就…認命這

樣子，自己就哭一哭就算了…（小米-2-1） 

就是認命。因為是自己選擇的，不是人家來…不是媒妁之言啦，是自己選擇，

也真的是…愛，真的是很愛他。所以希望說（外遇能回頭）…啊可是軟硬兼施了，

還是沒辦法…（小花-1-2）。 

劉梅君（1997 : 201）表示，認命是從深層的心理意識中徹底的放棄或瓦解，

接受被擺佈的事實更放棄尋找其他出路的內在動力。因此認命的想法當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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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來受訪者放棄再與暴力對抗，因為再怎麼對抗也是沒有用。雖然有些受訪者沒

有明確表示對婚姻採取「認命」的觀點，但當她們遇到暴力時，在無力感、無望感

的情形下，她們多半是採取忍耐的態度。 

我感覺就只有忍耐而已耶。我為了…其實我忍耐的第一點，我就覺得說，不能

改變的事實啊，不可能離婚啊！對不對？再者…我要給…我也要給孩子一個完整的

家（小玉-1-41） 

除了忍耐暴力外，受訪者另一種應對的方式就是接受，沒有太多的想法，沒有

太多的情緒，也許是將自己的感覺冰封起來，單純地以生活、照顧為前提來思考，

順應每日的生活步調，未來還有長遠的日子要走下去，與其反抗也無效，還不如就

是單純地接受暴力存在生活當中。 

跟他在一起了…你還要面對他、要接受，還有後面的日子、還有小孩。也不能

說，欸今天他打我，我就反抗他、或是我會離家出走或是馬上跟他分開，欸那是…

那是一定妳一定要考慮到後面的日子。（小紅-1-12） 

2. 樂觀面對樂觀面對樂觀面對樂觀面對 

如果暴力的環境無法改變，如果施暴者無法改變，那麼就改變自己的心態吧！

自己可以樂觀的面對，自己可以積極的面對，自己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即使在暴

力當中，每過一天都是苦，那還不如積極的面對每一天，這樣會讓自己顯得有骨氣，

而不願依賴別人，由別人來決定自己的情緒。 

我還有一個外號叫開心果，雖然說我遭遇過不幸福的婚姻過厚，可是我不會在

人家的面前厚裝得一副可憐兮兮，求人家來…好像來幫助求助來可憐我，我不會這

樣。我在人家前面厚，我去進修喔，我再去進修我讀了三年的書喔，人家都不知道

我…我是…我目前就是受這種婚姻的煎熬，還是很快樂。所以…妳今天既然說在家

裡遭受這種不快樂的事，你就不要把你的不快樂丟給別人嘛，對不對？啊你把快樂

的事分享給別人，人家不是在快樂嗎？就像我們去賞花一樣嘛，不要去採它嘛、不

要去摸它嘛，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在我的個性裡面有一些積極、很正向、很樂觀的

部份，還有就是骨氣。我覺得我很有骨氣，所以我常常這一句話對自己的鞭策，就

是「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自己永遠不會倒」我都是用這些來自己鼓勵自己。（小

花-1-15） 

二二二二、、、、做法的轉變做法的轉變做法的轉變做法的轉變    

想法的轉變也會導引做法的改變，受暴者常不是在第一時間就想到要怎麼做，

反而在那當下是不知該怎麼辦的。因此做法的轉變也是在婚姻暴力關係中不斷折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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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為。 

每位受訪者有不同的自我認知系統、不同的成長背景與家庭環境，當在婚姻中

遇到非預期的暴力時，對自身遭遇的解讀各有不同。然對婚姻暴力的解讀，目的在

於讓自己能順應於婚姻，也許是順從施暴者、也許有逃開的想法、也許有抗拒的想

法；這些想法也會帶動受訪者面對暴力有不同的做法，採取行動需要冒風險，包括

暴力加遽、關係撕裂、面臨離婚的窘境等，因此對於受訪者而言，需要付出不少的

成本，因此有些受訪者雖然有逃離的想法，但要能實際採取行動，這中間往往還是

有段落差。然而採取行動是反抗施暴者的第一步，也是自我能力探出的重要關鍵。 

1.1.1.1. 敏感與閃躲暴力敏感與閃躲暴力敏感與閃躲暴力敏感與閃躲暴力    

生活中有許多細微的變化都會告訴受訪者「暴力要來了！」，受訪者也能感覺

到暴力即將到來的氛圍，無形中培養自己具有這樣的敏感度，當發現暴力即將到來

時，就不要與施暴者正面衝突，這不是示弱的表現，這是預防自己受暴的好方式。 

我會感覺到，喔，暴力要來臨啦！我會，忍下來。譬如說，我不要跟他正面衝

突，因為我、我的feel，我感覺到這個要來啦，我就會…預防，我的預防的方法呢，

keep quiet.（小亮-1-60） 

能敏感到暴力即將到來是個人做為危險評估的首要步驟，接著受訪者就會採取

策略來因應。以生命延續為主要思考點的受訪者，面臨暴力處境時，會積極思考如

何面對這暴力的情境，而面對的方式不是與之正面衝突，而是如何閃躲，這樣的方

法看似消極，卻也是體會到男性與女性生理結構的差異而衍生的應對方式，只要能

夠敏感到暴力即將來臨，並找到儘可能躲避暴力的方式，不要讓自己一直陷入可能

會有生命安全危險的處境，這是面對暴力時維持生命延續的基本做法。 

這個暴力老是…我生活在暴力氛圍中，我不能擺脫，但是我能、我會去應付他。

我也想，我怎麼樣來、來躲過這個風暴。我唯一的躲過這個風暴呢，就是，不能正

面跟他衝突。因為你正面給他衝突喔，不會、不一定，他真的會把妳殺死喔。一失

手喔，也許他無意殺死妳啊，但是他一失手的時候，男人他總是力氣比較大啊，妳

再…女人再強壯，妳也打不過人家。（小玉-1-61） 

2.2.2.2. 運用運用運用運用溝通與說理溝通與說理溝通與說理溝通與說理    

暴力的產生常造成不愉快的氣氛，破壞夫妻關係及親子關係，除了相互的咆

哮、辱罵與肢體攻擊，有沒其他的方法可以解決問題？如果透過較良好的互動與溝

通方式，是否能夠減緩暴力的發生，讓夫妻雙方能有較平靜的生活？其實受訪者也

在思考這個問題。 

我…我也是就是說…覺得…先生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來處理我們之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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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如果厚，談一談厚會比較好。啊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沒辦法溝通。（小

妙-1-2） 

受訪者知道與施暴者直接摃起來，對於問題解決、對於暴力行為是沒有助益

的，因此期待透過和緩的溝通、理性的互動來處理彼此的關係，希望用平和的應對

方式讓施暴者能夠接受，也能讓施暴者明白採取理性的方式較暴力的方式能夠達到

彼此的共識。 

我會頂他，我頂他不是頂難聽的話，我不是頂三字經。我只是會跟他說，「我

不是那一種人，你不要把我罵得這麼難聽」。就光這一句話，還沒講完，他就打過

來了。妳絕對不能講任何一句話，但是我不可能。在我受傷前，我八十三年我受傷

之前，我都會頂他，坦白說我都會頂他，但是我頂他也是頂這樣的話。（小玉-1-13） 

3.3.3.3. 反抗暴力反抗暴力反抗暴力反抗暴力    

也許是個性較正直的關係，受訪者認為沒有人可以莫名地被他人暴力，因此面

對暴力狀況時，自然是要正面相迎，也因為受訪者認為自己的個性是直來直往、不

願意妥協，因此不願輕易讓暴力落在自己身上，也因為抱持著不需要向暴力妥協的

想法，所以在其面對暴力的做法時，就有較多正面迎擊暴力的作為。 

為什麼要對人罵三字經？我少女的時候就沒有媽媽了，我一個人來依靠你們已

經很可憐了，你們一家人還來欺負我一個，我也是有點兇啦！（笑）不容別人欺負

啦！我家的人對我也無可奈何！我這個人一就是一！不可能變二啦..（小珠-1-2） 

受訪者清楚知道自己的身體是不能被任何人侵犯、自己的權利是不能被任何人

剝奪，沒有一個人可以任意處置另一個人的身體，所以忍耐不是好的方法，自己應

該要有所回應，讓施暴者知道「我不是好惹的！不可以這樣對我」。 

我這個人也很兇，容不得別人對我不好，所以他如果打我或罵我，我絕對不會

安靜地被他打，我也都會回手的。因為我從以前指甲都留很長，有時跟他打起來都

會抓到他，所以有幾次他的身上也都有我的指甲印，哈！（小珠-1-8） 

我那時候在語詞上不會修飾，你知道以前，古時候人就直直來直直去，就不會

修飾，就被他罵了。他罵我的時候，我會跟他嚷，啊尤其是他媽媽那一次，我嚷的

很厲害，嚷到…那個氣管壞掉，啊然後就結繭了，就變聲，燒聲。而且我和他離開

和之前時候，我去開三次刀，沒有用，我以前的聲音已經恢復不來了，倒噪子了。

（小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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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承受暴力後承受暴力後承受暴力後承受暴力後，，，，健康健康健康健康的的的的轉轉轉轉變變變變 

長期在暴力環境中生活，受訪者或多或少都出現壓力症候群。壓力症候群指的

是人在面對重大壓力時，會出現精神緊張、免疫力下降、頭痛等症狀，因而使得生

理功能減退，引發生心理失調的狀況。這樣的狀況也時常會出現在受訪者身上，幾

位受訪者也提到在自己身上也經歷過這樣的時期。 

一一一一、、、、    身心症現象身心症現象身心症現象身心症現象 

當人處在壓力的狀態中，身心處於緊繃的狀態，任何風吹草動都足以驚動受訪

家
庭
暴
力 

 
未受家庭暴力的可能生活 

圖 4-3  家庭暴力造成因應機制轉變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因應機制的轉變因應機制的轉變因應機制的轉變因應機制的轉變 

1. 想法的轉變 

<1>繼續認命 

<2>樂觀面對 

2. 做法的轉變 

<1>敏感與閃躲暴力 

<2>運用溝通與說理 

<3>反抗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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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心思，腦中一直想著施暴的情境或是施暴者，就足以讓受訪者全身發抖、心跳

加速、血壓上升，長期焦慮與不安的結果造成受訪者出現頭痛、緊張、失眠的狀況，

嚴重的狀況可能就需要服藥控制了。 

你們（指施暴者與外遇對象）有辦法出去，你們自己去買（汽車），啊我不干

預你們的行為，啊從現在開始就分開睡，你也不要找我，啊那時候我們客廳就很大

嘛，他就直接都在電視機前面那裡，用折疊床睡；我這邊的話，就是房間的話，我

都用那種那種拉門…。其實也都很怕…都會怕，半夜的話都一有動靜，我就那種…

精神的那種…很害怕。那真的是所謂的壓力！但是，沒有去想過什麼…那時候都沒

有什麼…什麼憂鬱症、躁鬱症那一類，都沒有這一類的啦！然後只知道說就是腦神

經衰弱！（小玉-1-32） 

二二二二、、、、與性相關的疾病與性相關的疾病與性相關的疾病與性相關的疾病 

幾位受訪者表示，施暴者有些特殊的性嗜好或是對於性的需要較為強烈，有時

會在受訪者不同意的狀況下強迫進行性行為，全然不顧受訪者的意願與生理狀態，

也因為在強迫的情形下所進行的性行為，常常讓受訪者造成生理上的傷害，這樣的

結果只是使得受訪者更加不喜歡性行為、更加不喜歡施暴者的粗暴行徑，然而若受

訪者不從，伴隨性暴力之外通常還需要承受肢體的暴力。 

不過他有一個比較不好的地方是，很喜歡看A片，所以我覺得說他的生理上有

病態，他希望能學那樣，而且他還跟那女孩子（指外遇對象）講說，我可以接受三

P這樣，他想要娶她進來啊。我是覺得說，既然是這樣，我就不要。他不僅要我模

仿A片的動作，連那個什麼印度神油、按摩器啊還有什麼都用，而且妳知道在我生

我女兒的時候啊，我那個陰道的地方有腫起來，有切割有開刀，結果每一次都流血，

在性方面我慢慢一直下降，因為他都用暴力的方式，有時候我不太理他啊。因為我

想說，你既然都跟別人很髒啊，我那時候會有這種想法，就很髒。然後就拒絕跟他

行房，他會用暴力的，會打我不然就硬上，硬上的結果我陰道口的部份都流血。現

在還是會有細菌感染的現象，他不會去體諒這個。（小美-1-9） 

小凰所受的暴力類型是性暴力，先生性需求很強，雖然受訪者C並沒有明顯因

為先生性需要強而引起相關的疾病，但常常無法應付先生的性需要而被打，而先生

也對受訪者性的事情會多加關注，會莫名地懷疑受訪者是否在外面與別人有性行

為，因而從事性的檢查工作，這也讓受訪者受了不少苦。 

那時候我開始做兼差，有一次回來我回來九點多，其實他不是只有性需求，他

還有肛門、肥皂、手挖…就A片的所有他都來。啊那一次他是…用手進去挖，他經

常會用手挖，然後那一次不一樣了，用手用力挖，一直挖、我挖到很痛，然後用衛

生紙包起來。「我要把它包起來，我要做檢驗，妳若讓我檢驗出什麼，我就要讓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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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家怎樣又怎樣怎樣…。」我就想說我顧小孩、賺錢都來不及了，我怎麼會在外面

有別人？我就是一直很痛很痛啊，他會覺得我外面有，所以就是經常會反抗啊。（小

凰-1-14） 

三三三三、、、、其他生理其他生理其他生理其他生理疾疾疾疾病病病病 

在重大壓力襲擊的情形下，精神緊張、不安、焦慮與疲憊加雜，身體的免疫能

力降低，受訪者常面臨許多病痛，但在無力的環境中，受訪者對於處治疾病的意願

並不高，加上生活當中還有許多重擔，例如照顧責任、家庭經濟，常將自己的需要

擺放在一邊，非得撐到最後關頭才會有所行動。然而奇妙的是，當暴力壓力不在時，

有些疾病不需要醫師救治處理會自然痊癒，連受訪者自己也很難解釋這當中的關連

性。 

因為我想離婚，我心裡想說，小孩子以後他不會照顧，那我還要他什麼？那時

候我想，那時候我胸部有七、八顆瘤，在我的胸部上，那我有開過兩次，三刀，這

邊兩刀、這邊一刀，那這邊最嚴重，第一次開刀的時候，發現的時候已經流血了，

滴血一般來講已經是癌症末期了…（小凰-1-12）可是我很幸運，醫生一看到叫我不

要回去、馬上開刀，啊一開他馬上做體內…他馬上送我去治療，然後這個是還好，

我那時候還繼續工作，繼續維持下去，到最後子宮…已經痛到受不了，我才說我要

去做檢查，然後他們三家（醫院）都跟我講說：「妳要把子宮拿掉，否則的話，妳

會沒辦法。」他說我這個拉高也沒有辦法，妳要拿掉，最後一個月拿掉，我想說好

啊，那我就拿掉。沒關係，那時候我還沒有離婚喔，我回去跟他（指施暴者）說醫

生叫我拿掉，我婆婆跟我講說：好啊沒關係沒關係，喔好，我就跟我先生講：醫生

說我要拿掉，隔兩天，因為…其實每次在一起就會很痛，痛到真的受不了，只要一

碰就是很痛，啊他也受不了，他很需求，啊我受不了啊，啊我要離婚啊……離婚之

後，我本來其實有跟ＸＸ醫院的有一位醫生約好，Ｘ月Ｘ日要開刀，結果我沒開，

因為那時候考慮說，我不能開刀，我開刀之後我不敢買賣，啊然後生活不知道要怎

麼來，啊然後我要休一個月，而且我那時候都跟每一個客人說，我要休一個月。他

們問我為什麼，我都不講。到Ｘ月Ｘ日，我一樣對內心講一句話：我說我ＸＸＸ（小

凰的本名）就算最後只有一秒鐘我也要活下去，我不要開了。很奇怪，三個月最後，

好了，結果…子宮好了（大笑）（小凰-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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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家庭系統家庭系統家庭系統家庭系統的轉變的轉變的轉變的轉變 

將家庭視為一個系統來看，每一位家庭成員都是一個次系統，而家庭成員之間

的關係又可再成為個別的次系統。一旦任一次系統產生變化，必將影響其他次系統

的運作，同時也牽動整個系統的平衡。 

由受訪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她們的子女也承受這樣的苦痛，甚至有些也是暴

力的受害者。有些受訪者無法阻擋施暴者對子女的暴力，有些受訪者直接將子女帶

由別人照顧，或是當暴力要發生時，不讓子女直接有接觸的機會，但是這些子女們

的因應方式不同，有些是等長大之後、自覺有能力的時候才直接反抗暴力，有些則

用當時能力可及的方式來表達，如寫信，有些則更嚴重地以疾病的方式來呈現。不

論子女是否對家庭的暴力採取因應的做法，暴力家庭對於子女的傷害是相當大的，

留在心裡的創傷可能持續至長大成年後。 

 

家
庭
暴
力 

 
未受家庭暴力的可能生活 

圖 4-4  家庭暴力造成健康狀況轉變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健康的轉變健康的轉變健康的轉變健康的轉變 

1. 身心症疾病 

2. 與性相關疾病 

3. 其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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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親子界線模糊親子界線模糊親子界線模糊親子界線模糊 

雖然本研究主要探討的對象是家庭暴力受暴者，子女關係的探討並不是原來的

本意，但在受訪者的敘說當中，發現子女的角色在婦女受暴過程中佔據重要位置，

於家庭暴力產生時，子女是不容被忽視的一個次系統。 

在暴力家庭中，子女容易成為目睹暴力的受害者，在暴力環境中，包括子女直

接看到雙親的毆打、威脅、辱罵等行為，或是沒有直接看到但有聽到毆打、威脅、

辱罵的行為，或是只有看到因暴力行為所產生的結果，如肢體傷勢、恐懼害怕、難

過哭泣等；除此之外，目睹暴力的子女也會為了要阻擋暴力施加在父母之一方，而

成為暴力的受害者。不論目睹暴力的形式是子女本身有沒有受到直接的暴力攻擊，

子女都承受很大的精神壓力與身心創傷，親子之間本有的角色將會受到影響，同時

親子界線也變得模糊。 

1. 池魚之殃池魚之殃池魚之殃池魚之殃 

雖然暴力的對象常是受訪者，但子女在暴力的環境中長大，常是無法避免會受

到暴力的波及。因為施暴者的情緒管理不佳、對事情要求較高，因此對待子女的態

度與方式也是較為嚴謹，然而孩子受暴的狀況常沒有得到較多的處理，除非狀況較

嚴重，才會有其他的因應方式。 

他也會打孩子！他那一次（施暴者自覺沒有得到受訪者尊重，因而對她肢體暴

力，後由兒子出面將跌倒在地的受訪者扶起來）過不久後就打小孩。一直打得很厲

害。（研究者問：孩子有沒有受傷？）有。他都是用衣架打，打得一節一節的這樣子，

那小孩子都每天都穿長袖去學校。（小妙-1-6） 

幼稚園是我帶一份工作而已，啊後來就是…每天回來他都跑出去，如果我不在

就是會轉到小孩那邊。每天出去就看到小孩子在哭，啊我不知道要怎麼解決，我不

知道到底要怎麼溝通對不對，沒有找我就是轉小孩那邊，也不跟我說清楚這樣子。

啊後來我就想說，我要再找一份工作，當初他對小孩怎麼樣我不曉得。我想開一點，

我沒有聽到。他遇到我，他會故意甩在小孩那邊讓我看…。（小紅-1-4） 

雖然受訪者提到另外一個孩子沒有受到暴力的波及，但在暴力家庭當中，孩子

過早承擔責任，無形的壓力加上父母的要求也使得自己不斷求好、不斷要求自己要

有傑出表現，最後在無法承受的狀況下，容易產生精神方面的疾病。 

我在她（指小妙的女兒）好像升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就生了那個弟弟，大概她

十歲的時候，等於說都沒有辦法照顧她們，都是她來扮演小媽媽耶，然後帶小孩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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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她也會幫忙煮飯啊，然後就是說過得日子都很苦，然後我先生就…把她…送

到那個最好班的那一班去，國中的時候，好班。去唸的時候，裡面就有五個都是那

個…都是檢察官的孩子。那她有一次考得很好，那後來有一次考不及格，然後她就

是一下子就崩潰下來，書房就不敢進去。之後她就斷斷續續的在台大就醫，在台大

醫院，然後後來就是說變得更厲害，醫生就說要住院，就去大醫院到台大去。（小妙

-1-8） 

在暴力環境當中，母親也會尋找子女的支持力量，而將子女帶進夫妻暴力關係

當中，間接地讓孩子在夫妻關係中選邊站。孩子在暴力環境裡，雖然沒有多說話，

但長期目睹暴力的發生也會在心中留下陰影，只是年齡還小沒有反抗能力，再者也

是畏懼父親的兇暴形象與強大氣勢，不過在孩子們的心裡，也都會暗自盤算著未來

有能力的時候，要如何來幫母親解決暴力的狀況。 

想要驗傷，可是驗不到，我出去他也一樣跟在我後面，醫院方面跟我說要幫我，

他要幫我通報…我說不要不要。因為我那時候感覺說，我不想這樣子，一直想說，

我自己怎麼樣的話，我娘家會擔心，很奇怪就是一直很怕很怕，又怕他又怕娘家。

啊然後之後我…後來我想說，這樣我來申請…我來去告他，就是醫院跟我講說我可

以去告他。就隔了一個禮拜，他又偷我的手機，他把我的手機搶去，又不給我，啊

那時候我小孩子看到，那我就真的很生氣很生氣很生氣，我心裡一直想說我要報警，

然後我跟我大女兒講，我說，媽媽要去報警，如果要證人，媽媽只有妳，媽媽沒有

別的指望了，我女兒其實那時候有寫二封信，寫得很貼心，給我就是說：「叫我要

忍耐，等到他們長大了，她會帶著弟弟幫我出氣。」那給她爸爸的是說，媽媽因為

你的錢，如果你繼續這樣的話，就離婚。（小凰-1-15） 

2. 挺身而出挺身而出挺身而出挺身而出 

在暴力家庭當中，最為激烈的子女因應暴力的方式就是直接面對暴力。由於長

期在暴力環境中長大，目睹母親長期受到父親的暴力，在子女心中對於父親的形象

多是負面的，當子女還小的時候，無力抵抗的結果會對自己有不少的苛責及產生罪

惡感，當子女長大之後，能夠鼓起勇氣去反抗施暴者的時候，就容易為母親挺身而

出，正面迎擊暴力。 

有一次就是她（指受訪者女兒）假日，她假日就會都會回來。然後有一次她爸

爸也是這樣無理、無理取鬧這樣罵。那時候她大學四年級，她就很大聲的跟她爸爸

說，「我媽媽還要忍耐，但是我沒有辦法忍了」，「今天我媽媽還要忍耐，你不要

等我畢業，我畢業，我媽媽要忍，頂多也忍到我畢業，我畢業後，我絕對把我媽媽

帶出去，等我有能力賺錢來養我媽媽的時候，我絕對把我媽媽帶出去，我不要再讓

我媽媽在你的暴力…」也不是說暴力，「糟蹋」那時候都說糟蹋，「我不要讓我媽

媽再忍受你這麼多的糟蹋」我女兒就挺出來，結果他爸爸哪有可能接受這樣的，就

打她。那時候兒子還小，小四，兒子就這樣緊握…（小玉做出拳頭緊握的動作）兩



   

 151 

個拳頭就很想要發的，妳知道嗎？他看到他姊姊被他爸爸打啊，我女兒就保護我，

因為她知道說，他爸爸只要一指出來，我就倒了啊。（小玉-1-6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小玉所敘述的這次事件當中，可以看到子女面對施暴者

激烈的暴力行為，在年紀小、體力不對等的情形下，是難以如他們預期能阻止或控

制暴力的；另外，也在此次事件當中，由於女兒激烈的情緒與行為反應，意外發現

她患有先天性心臟病，這件事也揪著小玉的心，一直擔心女兒未來的健康及生育問

題直至其結婚生子為止，也充份展現強烈的親子情感關係，同時暴力事件所受攻擊

的焦點被轉移開來，成為關注女兒的身體健康問題。 

他（指小玉的女兒）一直保護我，「媽，妳坐著，妳坐著，我們和他拼。我女

兒就把我保護去那個床上坐」。然後因為這樣子，她爸爸打她，然後她就不支，整

個嘴唇都發黑。我就發現說有問題，我就馬上安撫孩子說算了算了，不要，你們不

要這樣，你們這樣爸爸一定會更反彈。（研究者問：你們有報警嗎？）沒有，那怎

麼報警啊，拜託。那根本就完全不可能！你只要拿電話，要做什麼，他就馬上把電

話線都拉斷啦。你只要有任何的動作，他就是把那個東西損壞啦！妳要跑，我和妳

說，妳跑，還沒有跑到大門，他就拉回來再打，打得更嚴重……帶給大甲光田那個

ＸＸＸ醫師看，然後我就約好帶我女兒去檢查，他就馬上驗出女兒有問題，馬上幫

我寫轉診單到台北榮總，先天性心臟病！喔~那時候我又那麼嚴重厚，兒子帶著、女

兒帶著，然後就上去住院……也是一直擔心、擔心到她結婚生孩子，我們也很害怕

會有一些後遺症……所以其實妳看看，我這個惡夢從她出生，一直到她二十六歲生

孩子，我這個夢才解開。所以她在…她在產房要生孩子那時候，我一直祈禱說，老

天爺祢一定要讓她平安（小玉-1-62-63）。 

3. 暴力衍生的間接危機暴力衍生的間接危機暴力衍生的間接危機暴力衍生的間接危機 

除了目睹暴力之外，暴力可能衍生其他對子女的間接危機，施暴者不良的習慣

可能造成傷害孩子的潛在危險，尤其是女兒的角色，容易成為施暴者性滿足的標的

人物。施暴者不在意夫妻關係與親子關係的界線，期待任性而為的舉措也對受暴者

造成很大的壓力，在受暴婦女沒有能力保護自己與女兒的情形下，更是直接曝露於

另一重危機當中，在暴力家庭裡也是不容忽視的議題。 

他，哼！這個美國人壞死了。他啊，想要我的孩子呀！想要睡我的孩子。他們

美國人沒有理、沒有倫理，我們台灣的話厚，呃，你跟我媽媽結婚，你還是我爸爸，

是一個長輩，他們美國人不是這樣的。所以他們有很多亂倫的事情。他告訴我說，

叫ＸＸ（小玉女兒的名字，當時約十五歲年紀）來跟我們睡。跟我們睡，三個，這

是什麼？你叫我的女兒來跟我們一起睡，這什麼、什麼企圖嘛，你不言而知啊(氣)！

所以我更加提防他。好像他這個人，都有這種邪念啦！後來我就愈來遠離他，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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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沒有那麼、那麼融合啦。（小玉-1-30） 

所以他在這部份（性需求）的需要還蠻大的，所以他會自己去外面找人。我是

覺得…可能比較噁心的地方是屬於A片那種的模仿、學習。他就是為了跟我…我讓他

在三樓看（A片），買了一台電視機、跟錄影機錄放影機，專程讓他在那裡看，我不

准讓他在二樓看。然後我女兒在家，你去樓上看；因為我女兒小時候看的時候：「媽

媽，那是什麼？為什麼那個男女生都沒有穿衣服，好噁心喔。」所以對我女兒也是

有一些…不是很好的影響，所以我就把他趕到那個地方去，不要影響到我跟我女兒

的生活這樣子。（小美-1-9） 

二二二二、、、、    由疏離到緊密的親子關係由疏離到緊密的親子關係由疏離到緊密的親子關係由疏離到緊密的親子關係 

受訪者為了工作的關係，也為了使孩子不在暴力環境中生活，因而在孩子還小

的時候，請保母整天照顧孩子，在子女成長的關鍵期，父母缺位的結果造成親子關

係的疏離，孩子不願與受訪者生活，這大大打擊了母親的角色。而受訪者花了相當

長的時間與力量來緩解親子關係，甚至是等到了孩子長大以後，才能真正明白當時

母親的決定與考慮的兩難。 

因為她（指小美的女兒）讓人家帶嘛，我們請奶媽帶嘛，就是一整天的啊。她

七歲我要把她帶回來，哭說妳不是我的…哭的…因為那時候失業嘛厚。她已經不跟

我們回家了，哭到那個連那個奶爸、奶媽都哭了。妳知道我要調整她…回來打的像

什麼。因為寵嘛，那個奶爸奶媽很寵妳知道，寵到我都不知道怎麼調整她，後來自

己去跟她道歉。啊她到…我們母女到差不多五專…五專五年級、二技二年級，我女

兒有唸ＸＸ研究所，二十二歲左右吧。我們就有一次兩個都哭了，就談這件事。她

說媽，我很生氣，每次生氣要打我怎麼樣，就把我所有的氣都出在…。我說對啊，

媽媽那時候就一直在調整嘛，調整到最好嘛。啊就講到我們母女都哭了，                 

不過那一次的調整以後，反倒是我們母女兩個人感情…不會說很糟。而且她也知道

我，現在跟我講話不會了，她若在生氣啊，我就會說：「好啦，妳現在在生氣，不然

就不要說。」我會停下來。然後事後她會說媽媽…抱歉啦這樣子，她也學習到這個

停頓。（小美-1-38） 

三三三三、、、、    喪失子女監護權喪失子女監護權喪失子女監護權喪失子女監護權 

面臨婚姻暴力現實處境，一旦受暴者思考離婚的抉擇時，孩子監護權的歸屬是

現實的考量。受訪者多半自知在監護權的擁有上並不佔有優勢，即使堅持也不一定

能如願，在擁有與割捨孩子的兩難抉擇之間，受訪者母愛發揮最極致的表現，莫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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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成全孩子手足玩伴的完整性而自忍失子之痛。 

他（同事）說我離婚還是怎樣，…不管小孩跟誰都很可憐這樣子，他們（指同

事）就會以小孩為重，其他的就不要再想了，什麼事情跟我們講一講就…互相就好

了啦，他這樣子講也是蠻有理的這樣子，他真是很辛苦啦（指同事單親照顧二個孩

子的情形），我們也看到他這樣子，所以他就講說啊這樣子的話就互相安慰這樣子，

所以我就將二個孩子都給他了。（小米-1-4） 

我們那時候哪有法律上的保障啊，男方不同意的話，女生再怎麼爭取，也沒辦

法爭得到監護權，所以我那時候跟他分開的時候，孩子都給他。（小花-1-5）女人

在這法律這方面站不住腳，男生沒有放棄的話，我根本沒有辦法爭取你的監護權，

那你爸爸說要一個人一個，你要跟你弟弟分開嗎？你從小就跟他在一起，你要分開

嗎？媽媽也不捨得，就兩個兄弟為什麼還要分開，都不要，我就這樣，兩個都不要。

（小花-1-6） 

 

 

家
庭
暴
力 

 
未受家庭暴力的可能生活 

圖 4-5  家庭暴力造成家庭系統轉變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家庭系統的轉變家庭系統的轉變家庭系統的轉變家庭系統的轉變 

1.親子界線模糊 

2.由疏離到緊密的親子關係 

3.喪失子女監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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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家庭暴力事件及家庭暴力所帶來的壓力，使得受暴婦女在各方面產生了變化，

包括想法的改變、做法的改變、生理的改變、親子互動的改變以及家庭關係的改變，

每一面向的改變可以由不同的生活互動及生活細節去發現，然而每一項細節的改變

可以再區分為正向的獲得力量與負向的失去力量。 

而所謂的正向與負向力量的歸納是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由受訪者述說的故事

當中加以體會及思考，以受訪者的的角度為出發來理解各項改變對受訪者而言，代

表的是正向的獲得力量或是負向的失去力量，或是中性的沒有特別力量的拉扯。 

1. 正向的獲得力量代表的是能夠協助受暴婦女面對暴力的優勢，這些力量可以給予

受暴婦女採取行動時的後盾。 

2. 負向的失去力量代表的是削弱受暴婦女的內在優勢或缺乏資源，然而吊詭的是，

雖然在當下某些力量看起來是屬於負向的失去，但隨著暴力歷程的變化，這些負

向力量可能反過來變成促發受暴婦女願意正面迎擊暴力的正向力量。 

3. 中性的力量代表的是改變難以看出是獲得力量或失去力量，有時改變只是想法上

的運轉，這是一種醞釀的時機與力量，在沒有決定該採取何種做法以前是一股運

作的力量。 

依據受暴婦女在訪談當中所述說的經驗，研究者整理出受暴婦女改變的各個面

向，並以受暴婦女的立場來思考，試著將各項改變予以歸納出正向、負向或中性的

力量，並將歸納結果整理於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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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

事件 

家庭暴力帶

來的壓力 

變化 

1. 正向(+)：獲得力量 

2. 負向(-)：失去力量 

3. 不確定正向負向力

量(�) 

改變的面向 改變的細節 力量的獲得 

繼續認命 - 

樂觀面對 + 

敏感與閃躲暴力 + 

運用溝通與說理 � 

因應機制的改變 

反抗暴力 + 

患身心症 - 

與性相關疾病 - 

健康的改變 

其他生理疾病 - 

親子界線模糊 - 

疏離到緊密的親子關係 + 

家庭系統的改變 

喪失子女監護權 - 

研究者自行整理 

圖 4-6 生活轉變造成力量轉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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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生命轉彎後的新局面生命轉彎後的新局面生命轉彎後的新局面生命轉彎後的新局面－－－－正面改變正面改變正面改變正面改變 

充權歷程的重要關鍵在於意識覺醒，受壓迫者明白自己處在受壓迫的處境中，

意識到自己的權益沒有得到應有的對待，因而思考可以透過何種方式能取得相對的

平等。由於本研究是從成為助人者的身份來尋找研究對象，以已獲得正向充權的人

來進行了解，她們都是經歷正面改變的結果，因此在此沒有討論負面改變。 

受訪者在面臨暴力處境一段時間後，在重要關鍵上會促發她們對己身處境有不

少的思考，首先會想到的是自己，也就是開始體會到「我怎麼了？我怎麼會受到這

樣的對待？」、「難道我的生命就是這樣了嗎？」，這可說是有內在能量萌生的開始。

因為對自己的處境有更多的思考，連帶的會重新省思暴力及施暴者，對待暴力及施

暴者的想法有所轉變，變得較能理解暴力動力的關係、不再那麼怨恨施暴力的無理

行為，也較能對自己的一番遭遇釋懷。 

除此之外，受訪者需要一段時間的自我沈澱，這段時間當中可說是暫時將自己

封閉起來不受別人的打擾，不管行動上是否與外在社會或人際有所接觸，對受暴婦

女而言，這段沈澱期是再出發的重要關鍵。受訪者可以靜下心來回想過往的婚姻生

活、暴力關係、家庭關係，自我疼惜、自我勉勵的力量從中而生，她們能在困頓之

中再站起來，看到自我力量的再次重生，對生命也有更深的體會，因此常會希望能

將自身獲得重生的體會運用在處境在困境中的人們，因為看到他們能夠獲得幫助甚

至重生，是她們很大的成就感。 

 

壹壹壹壹、、、、    由想法改變開始幫助自己由想法改變開始幫助自己由想法改變開始幫助自己由想法改變開始幫助自己：：：：自我覺知自我覺知自我覺知自我覺知 

受訪者要能將自己被隱藏的能力發揮出來，首先要能先覺察到自己是處於被壓

迫的情形，能夠知道每一個人不能被別人不當的對待，才會產生想要改變或突破現

狀的想法；有了想改變的念頭、有了可以改變的機會並且也掌握了這機會，漸漸體

會到自己雖然受到暴力，但仍有許多地方是值得被肯定的，自己仍然可以發揮小小

的力量來協助自己，從小地方的成功經驗來重新看待自己。 

一一一一、、、、    重新理解施暴者的影響重新理解施暴者的影響重新理解施暴者的影響重新理解施暴者的影響 

「我遇到了什麼樣的人？」受訪者在歷經一段與暴力搏鬥的日子，嘗試過各種

方式來面對暴力以及施暴者，透過各式資源的幫助或是靠自己的力量走出困境，或

是也曾遇到許多親朋好友的提醒與苦口婆心的勸告，她們終於能夠以清明的頭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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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光對自身的暴力處境有比較清楚的了解。 

「這就是我的婚姻」、「這就是我的命運」，受訪者嘗試了離婚的舉動，或者是

已經順利離婚。此時他們較能夠以平靜的心情再來看待施暴者，他們對於施暴者的

看法與婚姻初期或是暴力當時有較為平和的觀點。 

1. 傷我的人傷我的人傷我的人傷我的人反而反而反而反而是是是是我要感謝的人我要感謝的人我要感謝的人我要感謝的人 

對於受訪者而言，想想過往暴力的生活確實不好過，個人的生心理受到很大的

折磨，親子關係與家庭關係也受到相當大的傷害，在那當時，是很難熬的一段時間。

但當受訪者能夠在沒有暴力的處境下，重親檢視自己對施暴者的看法，心裡也是具

有感激的矛盾情緒，也因為過往暴力生活的折磨，造就受訪者堅毅性格與獨立的個

性。 

其實我把那一些當作是一個經驗！我今天之所以能夠這樣子，就是那些經驗累

積來的。我這一輩子當中，我最感謝的是誰？我真的要感謝他妳知道嗎？我為什麼

要感謝我先生，因為他…可以讓我…造就了我、我自己的獨立（小玉-1-53） 

受訪者也認為年輕的時候經歷過這樣的磨練，是件好事。如果人生的歷程本就

會有大小不斷的苦難與挑戰，那麼早一點經歷過會有較多的能力來面對未來更大的

苦難，如果年輕的時候，這些苦難都能夠處理並且順利地活過來了，那麼未來還會

有什麼比暴力更大的苦難呢？ 

就是覺得妳、妳需要經過這一個磨練。需要經過這、經…要走、走一個這一段

路到了那裡，就是妳的，這個妳要走的，那邊就是妳要到的地方，在這裡到那裡的

地方呢，這些波折，就是把妳訓練得、把妳洗鍊得到了那裡…我覺得這也有好處啦！

妳要是說，妳從小…從小就是很幸福的話，妳到了，妳老的時候才來受苦的話，那

更慘！我覺得這一個也是…妳要有這個自知之明啊，要求自己，怎麼講，能夠、能

夠去感受，妳要是說很麻痺的話、自怨自艾的話，對妳沒有幫助啊！所以我覺得，

我有時候也感謝我親生爸媽、有時候我要感謝我那養父母，這樣虐待我，我才會跑

出來。那麼呢，有時候我很感激我的…我的過去，我的過去，然後呢，我逃家，從

這個逃家以後來歷鍊自己，我再苦、再…再落魄，我也不會感覺到很痛苦，因為我

已經，經歷痛苦過了，妳再痛苦也不會比那個更痛苦了（小亮-1-77） 

2. 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 

受訪者能夠以不同的角度看自己在暴力關係當中的位置，同時也會分析自己與

施暴者在協助與被助的角色上，到底誰才是真正需要幫助的人。這也是受訪者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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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一種方式，透過角色與關係的再詮釋，受訪者看到暴力的根源是施暴者身心

不健康，並非是受訪者本身做錯事或受訪者不好所造成，這麼一來，受訪者較能原

諒自己也原諒施暴者。 

受訪者也看到施暴者之所以會有暴力，全在於原生家庭給予施暴者太好的生活

環境，受寵的教養方式使得施暴者不知體諒他人、不知靠自己的力量來過生活，受

訪者看到先生需要被人憐憫的地方，這也是受訪者對暴力關係的詮釋及不同角度的

思考。 

到最後我離完婚，我去人格分析這一段，他的整個人的部份，原來他有雙重人

格。這是很不好的現象。但是我那時候沒有感覺。但是在他的原生家庭來講厚，我

是發現說，他父母太寵了，然後要錢就有錢，要什麼就有什麼。然後就是不斷在金

錢上，都是…豐富他們，沒有讓他們感覺說，他們需要自己努力去…去完成完成一

些事情這樣子，靠自己的力量，他們完全沒有，完全沒有讓他們有這種想法。（小

美-1-3） 

我到最後要和他離婚的時候，我有和他說一句話：「你不要再害人，你不適合

當爸爸、你不適合當老公。」（小美-1-13） 

二二二二、、、、    對對對對婚婚婚婚姻中有暴力姻中有暴力姻中有暴力姻中有暴力的認知有所轉換的認知有所轉換的認知有所轉換的認知有所轉換 

婚姻當中有暴力的出現成為一件常常會發生的事情，而這件事情又一直無法獲

得解決的狀況之後，受暴婦女會調整自己的認知來應對生活。對施暴者看法的改變、

對暴力處境看法的改變，對於受訪者的自我有很大的釋放作用。 

1.1.1.1. 對生命的考驗與磨練對生命的考驗與磨練對生命的考驗與磨練對生命的考驗與磨練    

想法改變是個複雜且漫長的過程，也可說是受訪者調適暴力的結果，受訪者若

是必須要處在暴力中，就得發展出一套思考的模式，讓自己能夠在暴力處境中依然

找到生存的希望，而當受訪者對於暴力處境能有新的詮釋時，就能將自己的心釋放，

能夠明白暴力加諸生命的折磨有太多的面向可以探討，並非只是單純的「他欺負我」

這樣的意義。 

受訪者對於暴力認知的改變主要認為暴力是對生命的磨練，因為生命中有太多

苦難，連暴力這種苦難都能度過，那麼其他生活中的苦都不算什麼了，所以磨練是

為了讓受訪者變得更強壯，更能平靜的過生活，不會因為暴力的到來而隨意動怒或

讓自己不開心。 

慢慢的人間的那種磨練。就是說妳…歷經了很多的苦，然後就慢慢的就不把它

覺得說是，這是一種苦。就變成說，每天都是平靜的日子。因為以前就是說，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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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打擊就馬上就崩潰啊！人家一罵我，我就馬上就生病啊。啊現在比較不會。（小玉

-1-13） 

此位受訪者認為暴力是一種考驗，就宗教的前世今生意義來說，可能是因為上

輩子相欠債的關係，所以要這輩子被以暴力相待來償還。然經過仔細對自己、對受

訪者、對整個暴力處境的思考，受訪者能更清明地看待暴力的動力關係，能夠明白

自己並不是不好的，不會將暴力根源的矛頭一直指向自己，也較能夠放過自己。 

我會覺得它是生命中一個考驗耶！恩，以前一開始我真的覺得是，真的很倒

霉，就是怎麼會這樣…我說的是一開始的時候，就覺得我又沒有做錯什麼事，還是

我上輩子是欠誰的？我這輩子要來還，就那時候比較宿命，初期的時候，然後就覺

得說，我沒有結婚前，我也沒有做過什麼壞事，為什麼我好像結婚後，我常常遭遇

到這麼不好的事情。後來自己慢慢比較明亮的時候，就覺得自己沒有那麼不OK，然

後我剛也有講過嘛，就是說我經歷了某些事情，有時候這些經驗也會在我的工作中，

或者其他的事情，有幫助我。（小玉-1-50） 

2.2.2.2. 我有不被打的權利我有不被打的權利我有不被打的權利我有不被打的權利    

其他受訪者對於暴力的認知則從權利的面向來思考，認為人人都有不受侵害的

權利，沒有一個人有權利可以任意侵害一個人的身體，不能因為性別、權勢而任意

施加意識與行為在另一人身上，造成另一人的傷害。因此在這想法當中，受訪者較

有堅強的信念支持自己對於暴力能夠有所反抗，同時也明白暴力是施暴者任意放肆

的行為。 

就是比較勇於站出來，就是男生不可以打女生。可以這樣…比較勇敢的告訴他

說，打人是不可以這樣。因為以前只是在吵架而已嘛，那吵架也吵不出結果來，那

現在覺得說，就是不能打人，我們可以講厚，可以講到，但是就是不能打人，打人

是不對的。（小玉-1-15） 

暴力行為是一個sick，一個病態。病態就是、就是說，我比你強，我、我是暴

力者，因為，我可以欲所欲為的暴力你，就是說，I got the power！我叫你幹什麼，

你…那個的話，你不、不順我的意思喔，我修理你。（小亮-1-60） 

 

3.3.3.3. 不快樂不快樂不快樂不快樂的婚姻的婚姻的婚姻的婚姻就不要勉強繼續就不要勉強繼續就不要勉強繼續就不要勉強繼續    

也許是文化價值的觀點不同，面對出狀況的婚姻、不能帶來夫妻感到開心的婚

姻，就以離婚收場，未嘗不是一件好事！這樣的態度在本研究中，只有小亮有較明

顯的看法。是她受到美國的文化環境的影響？或是她原本的性格使然？或是她面對

暴力婚姻所衍生而出的因應態度？這個問題，恐怕並沒有單一的答案，而是許多因

素錯縱交織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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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美國大家就是好聚好散啦，既然我們不喜歡在一起，那我們要是結婚了有

孩子，還是不快樂呀，還是要離婚啊！所以我覺得美國的那個思想很好。不會變成

女人就是受害者，對不對！「妳不愛我，哼！妳玩弄我的感情，我們相交五年、十

年，或是多少年，妳玩弄了半天，然後妳現在要把我踢掉，我就打死妳」，他們不

會這樣子，既然我們在一起五年，反而到了時候，我們已經get tired，我也厭倦你

了，你也厭倦我了，我們不happy在一起，幹什麼嘛，要永遠不happy嗎？生命是很

短促的，我應該在我有生之年應該happy happy，對不對，我們必須不happy，有什

麼用呢？你也不happy，我也不happy，怎麼辦，也不能解開啊！（小亮-45-12） 

三三三三、、、、    資源資源資源資源協助的力量協助的力量協助的力量協助的力量 

在受訪者經歷暴力的過程中，微視系統與中介系統存在各式不同的資源，有些

資源能夠產生助，有些資源則變成阻力；有些資源是隨手可得，有些資源則是不易

獲得，甚至受訪者根本不知道有這些資源的存在。 

（（（（一一一一））））    資源產生助力資源產生助力資源產生助力資源產生助力 

1. 朋友的協助朋友的協助朋友的協助朋友的協助是重要支持是重要支持是重要支持是重要支持 

不論正式資源系統能否提供協助，受訪者多半表示在暴力過程中，朋友的支持

是幫助她們渡過暴力關係的重要支柱，朋友常是很心疼受訪者有這樣的遭遇，能夠

給予受訪者許多幫忙，只要受訪者開口，而受訪者也能夠感受到朋友的這股熱情，

在暴力環境中彷彿是大海中的浮木，能夠讓受訪者在無援當中，找到往前行的力量，

面對這些朋友，常具有特殊的情感。 

一喝酒的時候，就完蛋了，他就忘記他昨天怎麼樣打我的。驗傷？那時候哪裡

有像什麼 113、110 的……我在彰化的時候，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其實我曾經

有過想要輕生的那種感覺，可是看到孩子的時候會不敢，兩個孩子是無辜，你有辦

法去生他嘛，那妳就要有辦法去養他。所以我那個朋友那時候他會跟我講說，沒有

關係，妳在彰化厚，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妳就跟我講，（遇到事情時）我會去跟他

講。所以那個朋友走的很深，（因為朋友過世）很難過（哽咽）。（小花-1-1） 

因為我這時間最坎坷最難過，可是為什麼人家拉我一把、幫助我的時候，就是

我…因為嫁到這麼幸福的老公，是我回報給社會的時候。是這樣子的一個助力（小

花-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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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資源資源資源資源反而可能是阻力反而可能是阻力反而可能是阻力反而可能是阻力 

需要協助受訪者的資源反而變成阻力效果，對於受訪者而言，當下確實是件令

她們感到相當沮喪又無奈的事情。資源無法發揮助人的力量，受訪者通常令尋他法

來幫助自己。 

1. 有資源幫忙有資源幫忙有資源幫忙有資源幫忙但不能用但不能用但不能用但不能用 

能夠有機會重新檢視對婚姻的看法，也讓受訪者自己能釐清自己在婚姻中的處

境。在受訪者週遭有些可用的資源，但當時就不能運用，不能用的原因可能包括方

法不對、時機不對、工作身份不適宜等因素，對於需要協助的受訪者而言，有很大

的挫折感。 

有去法院寫一張…好像離婚協議書什麼的我忘了…我自己去寫，啊然後我們有

去調解委員那邊調解，啊那個調解不是很好，…我就感覺說，那個社會的人怎麼會

這樣子，啊他就問：你要離婚嗎你要離婚嗎？就這樣喔，都沒有什麼。我就從員林

一直哭哭，我就想說，好，我要去找ＸＸＸ（某縣前縣長，是受訪者先生的親戚）。

我要找他，我就要他說：你侄子是怎麼教的？是怎樣對我的？怎樣又怎樣？然後到

那裡，第一個他辦公室沒人，他跟我講說：「這個問題要去找社會局。」（小凰-1-14） 

2. 欠缺與正式資源的連結欠缺與正式資源的連結欠缺與正式資源的連結欠缺與正式資源的連結 

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制定對於家庭暴力的受暴者而言，能夠提供相當多的助益，

法入家門使得受暴者能有更多的資源來為自己伸張正義，也有許多網絡單位的協助

使受暴者能獲得即使的協助與救援。但受訪者往往不知這些資源在那裡，也有可能

是心裡上的無力，因而認為無法跨出求助的一步，也讓資源無法發揮應有的效果。 

那時候一直很堅強的想要走出來，但是就是…妳走不出來，那個腳步走不出

來，求助無門，無力感。（小美-1-17） 

113是沒有，因為那時候不懂那些。我只…只要知道那個我們派出所的電話。

（小紅-1-12） 

在本研究中，有些受訪者年紀稍長，當談到協助的正式資源時，皆異口同聲地

表示：哪有什麼資源？我們那時的暴力還很早，沒有什麼家暴法啦！而在家暴法尚

未制定之時，受訪者面對暴力的因應措施多是忍耐、找法律討論離婚的事、採取傷

害告訴等方法。 

其實那時候家暴…並不…不是很那個…所有家庭暴力沒有真正…抬上，被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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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喔，只是被打、被打…只知道被人家打這樣而已。不會說像現有這麼多保護。

（小玉-1-15） 

有啊，沒有用啊，那時候當初沒有113專線，也沒有那個家暴嘛。然後…只有

那個調解委員會在市公所，結果那個市公所那邊的人，都是認識的；他去也沒有用

啊。我們好幾個去都沒有用啊，他…在那裡大吼大叫大鬧，連我媽都在場耶，我們

一些朋友都認識的，他們也覺得說，啊你阿妹怎麼會嫁得這樣啊！我媽也是自己很

懊悔，因為當初是她喜歡這個的。（小美-1-11） 

3.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不願不願不願不願協助協助協助協助 

由於新移民在台灣的資源比較少，當遇到暴力時，首要想到的求助對象往往是

警察人員，但向警察求助的過程裡常充滿了挫折與憤怒，因為「暴力乃家務事」的

觀念，使得新移民在求助警察單位是備受刁難與挫折的。 

我就去警察局說我被先生打啊…。啊警察局就說啊打架是平常，床頭吵床尾

和，沒關係啦，回家啦回家啦，不要在這邊哭啦。（小米-2-2） 

我沒有認識的人可以幫我處理，有找警察，我希望警察來幫我，他們來的時候

還是一樣，沒有幫忙我解決，那麼多次，最少也四次，後來我就不想打給他們了。

那時候我也很氣啊，我會對警察發脾氣，最後我去告，他們叫我做筆錄，我就發脾

氣。我說：「你們當警察，我們有困難，很需要你們幫忙的，那你們警察到底要做

什麼？我們困難的你們也不幫助，那你們到底要做什麼？」（小紅-1-15） 

我覺得那時候我們外配中心是很那個…因為蠻關心到我，啊因為那時候他們還

說，看我要不要出來，他們會帶我去哪裡，他們公司要關心我們這樣子。我覺得我

們外配中心是還蠻關心我們的，也會照顧到我們那些外籍新娘。那警察局呢…就是

警察他們，我感受不到，到底他們是在做什麼的…那時候我就很想瞭解警察需要做

什麼的？不是要幫助我們嘛！怎麼都沒有。（小紅-1-18-19） 

二位新移民受訪者對於求助警察的經驗是很不愉快的，尤其受訪者D在離開暴

力關係後，即不斷地思考到底警察的工作是什麼、警察應該發揮什麼角色，若是新

移民向警察求助，應該獲得什麼幫助，受訪者D對於了解警政系統的運作有極深刻

的體會。同時，此二位受訪者也都表示，自己要具備更多的知識以及了解更多警政

系統的運作，當新移民姐妹遇有需要幫助的事情，她們會傾向於透過自己的力量來

協助就好，儘量不要透過警察系統的協助，以免姐妹們還要承受如她們這樣的對待，

但對於暴力是沒有幫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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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資源的矛盾效果資源的矛盾效果資源的矛盾效果資源的矛盾效果 

資源的注入到底具有正向或負向的效果，有時是不容易在短時間內顯現的，正

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失望的背後又常出現希望的生機！ 

1. 與娘家及與婆家的連帶都有變化與娘家及與婆家的連帶都有變化與娘家及與婆家的連帶都有變化與娘家及與婆家的連帶都有變化 

對於受訪者而言，娘家與婆家的資源常有微妙的變化，能否視為＂資源＂也難

以下個定論。 

這些受訪者多具有負責、自立的性格，面臨不幸的婚姻，多半也不想牽連娘家、

不希望娘家的父母擔心，因此常是主動不告知娘家父母自己遇到暴力的情形，因而

使得受訪者面臨沒有退路的情形。受訪者自知沒有支援可依靠，也只好硬著頭皮往

下走下去；看似娘家沒有提供支持的行為對受訪者而言是個靜止的阻力，那時的受

訪者對此有些無奈、無法責怪、只好接受的心態，然而，無形中也造就受訪者獨立

往前行去面對困境的動力。 

他都沒有給我錢，因為我一直掩飾，我認為說這是我們的事情，不需要給別人

知道；甚至娘家他們也不知道。（小凰-1-3） 

這位受訪者在遇到暴力時，是不敢跟娘家的父母訴說暴力的事情，一切的苦惱

與傷痛都是由自己承擔，但往往紙包不住火，任何父母聽見自己的女兒受到欺負時，

都還是會相挺到底，最後娘家的父親也是願意接納不想回家的受訪者。 

（受訪者離家）就騎著機車到我姊姊家那裡，我姊姊打電話給我爸爸，我爸爸

說，你要死要死在外面，不要死在他們家，妳敢回去嗎？他（指父親）就是不會管

妳啊，我的感覺就是…女婿跟他講的話他就很信、很聽。因為我們不會告狀，我們

什麼事都沒講，一直到最後故事更精彩，然後…我就跟我爸講，我說我要離開，他

跟我說好啊，但是妳不要被抓到。之後我就真的走了。……之後我出去之後過了差

不多一星期，我娘家找到我。結果回娘家的那一晚，就是身體就不舒服，可能太累

了，整個人厚都一直抽筋這樣子，然後當天晚上就住院啊，那天我二哥就罵我爸爸，

他說：「女兒都不信，女兒都不顧，都聽別人的話，怎樣怎樣。」「她回來有在說

嗎？」「她回來每次都被你罵啦！所以她什麼話才不敢說。」一直到住院，我公公

也有去，……我爸後來大概知道一點我嫁去的情形，就是沒有給我錢就是一直做，

然後就是又被打。他他本來還打算說，就是…我大伯和我公公要帶我回去，叫我以

後不用擔心，我就開始擔心了，我回去過什麼日子，一定會被打死的。我就自己走

到後面房間在那裡哭，我媽媽有聽到，就爬起來，她就說：妳到底是怎麼樣，妳也

要說出來，人家好替妳作主。結果我就真的講，就講那一個被掐著脖子怎麼樣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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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結果我爸聽到，「那這樣你不要給我回去」,他叫我離婚。所以他那一次就把我

掩飾起來，還擋著我不讓我回去。……然後我爸給我一句話，「妳若回去我就跟妳

切斷關係」，真的切斷父子關係…父女關係（笑）。啊之後過了兩年，我二姊慢慢

將我收心，才拉攏回來。（小凰-1-6-7） 

在其他受訪者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娘家母親態度上的轉變，由「多忍耐」到「好

吧！那就離婚吧！」態度上的轉變也是不忍受訪者在暴力關係當中受苦，對於婚姻

之初要求受訪者能順從父母的意見下嫁，婚後暴力的生活，為人父母者也不再堅信

女婿是個會疼愛家人的先生。 

（研究者問：當妳遇到暴力的時候，妳有跟媽媽講嗎？）有啊，都告訴我媽啊，

但是我媽她又是一個以忍耐的部份來談事情……啊後來也是為了要再得到那個（驗

傷）證明啊，因為我看也不行了，這個婚姻我也不想要了，然後我媽一直堅持，她

說：「很可惜你在努力拼，那間公司都是妳努力拼出來的。」我跟我媽講說：「如

果說，能夠換回我的自由，然後也不要被打，然後不是看到肢體斷了或我死了，這

些當然沒問題，我們才堅持。」我媽才同意。（小美-1-6） 

對照這些受訪者娘家父母態度的狀況，有些受訪者則表達娘家親人全力支持的

態度。不論是在金錢方面、住宿方面、生活照顧方面、暴力協調方面都給予很大的

支持與幫忙，尤其在受訪者本身要顧及暴力生活的因應還有子女照顧等問題而分身

乏術，家人都給予精神與物質上很大的幫助。 

上面一個哥哥三個姊姊，都非常疼我。（小玉-1-15）……喔，我娘家對我都很

好。（小玉-1-38）……我受傷以後為什麼我能夠得到娘家這麼大的一個支持，因為

我受傷的那個時候，我全身癱瘓，我嫂子在我床邊，就告訴我說：「妳放心，妳所

有的一切，醫藥費妳哥哥會幫妳負責。」（小玉-1-41） 

我娘家的爸爸媽媽還有哥哥都對我很好，他們知道他對我不好的時候，也都很

挺我，我哥哥還說要夥同朋友來對付他，是我說不要的。不過，我還是覺得說自己

的問題，要自己面對，只是在那個時候，家裡面的人這麼幫我，也是給我很大的協

助啦！不然我自己一個還要帶四個小孩，那有辦法？（小珠-1-22） 

因為我妹妹本身就做跟家暴有關的工作，她有時候會跟他（指受訪者先生）談

一談啊。我妹妹會跟他談，也會也跟他報名，就是說怎麼跟太太的相處，怎麼樣跟

小孩子相處的…然後去那裡就是說有很多那個…很多的課啊，然後也有很多…就是

享受當母職啊…(笑)，然後他去了以後回來就很…很高興。她的幫忙還蠻大的！因

為像有很多家裡頭經濟上的問題啊，因為我一個女兒在美國，她就是說，開銷比較

大，一年就要一百多萬。她就會補助我一些，然後…恩…我那個女兒在台北給她，

就是都是她在照顧。因為我們就是最親的，就是姊妹啊！：跟她從小就是一起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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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書，然後兩個感情都很好。一開始有暴力我就會跟她說，所以一開始她都是用勸

的方式勸我先生。（小妙-1-6-7） 

2. 求助警察的阻力反而成為激發向上的助力求助警察的阻力反而成為激發向上的助力求助警察的阻力反而成為激發向上的助力求助警察的阻力反而成為激發向上的助力 

在面臨家暴事件時，對警察資源的求助是首要考慮的對象，對於沒有太多資源

的新移民而言，更是如此。然原本以為警察能協助處理暴力的事情，並讓施暴者能

因為有警察的介入而有收斂的行為，但在沒辦法獲得其他正式資源的協助時，新移

民對警察的信任感到失望，同時也對警察的角色感到懷疑。 

因為警察局會來上課啊，來協助怎樣這樣子，就給他（指施暴者）一個警告，

是說還有人來幫助我們這樣子，結果沒有效啊，警察局不會理妳啊！（小米-2-3） 

我打電話去我們的派出所，我就說，我是越南人然後就被老公打這樣子，可不

可以來幫我處理一下這樣子，每一次我都會打電話。啊但是每次警察來的時候，他

都不會幫我處理。我受傷我也讓他們看，他們就說：「欸，自己家人相處看厚，講

講看怎麼樣再找他們。」我說，當初那時候你沒有幫我處理，但是你也要給我做一

個筆錄對不對？這樣以後我…對我比較好嘛這樣子啊。啊所以說現在到法院，他們

問我說：「有沒有那個暴力的？有沒有去報警的那種筆錄？」我是說我有去報警，

但是他們都…沒有跟我做筆錄這樣子，還是沒有用。（小紅-1-10） 

警察的資源在新移民需要的時候，是處於不願協助的負向角色，在面對暴力的

當時，沒有辦法給予實質的幫助，但也因為這樣的負向經驗，在受訪者心中留下無

比的疑問與力量；在受訪者離開暴力之後，反而希望能了解到底警察在面臨受訪者

應該擔負什麼角色，同時也希望能倡導警察該負起職責來協助受訪者，雖然在暴力

當時，此正式資源並未帶來正向的效果，不但不能發揮「幫助」的功能，反而確實

是一項阻力，然阻力反而能成為受暴者想要助人的重要助力。 

我心態那時候想說我們就是沒有人協助，沒有人給我們溝通，不管是好的還是

壞的我都要去…幫她們這樣子；那時候心態是每次去的話，就會說…有可能去幫助

他們過得更好這樣子（小米-2-6）。 

 

貳貳貳貳、、、、    自我覺知促發力量再次獲得自我覺知促發力量再次獲得自我覺知促發力量再次獲得自我覺知促發力量再次獲得：：：：自我充權自我充權自我充權自我充權行動行動行動行動的前趨力量的前趨力量的前趨力量的前趨力量 

對婚姻暴力還有施暴者加以不同的詮釋之後，受訪者反而能夠採取不同的視角

來看待生活，內在的力量也漸漸強大起來，同時也較能採取一些因應行為，如實際

的離婚行動或是以正向的言語與行為來對待自己與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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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權行動的開始，需要由受訪者內在力量的生成才能有進一步的行動，因此在

此部份可以看到受訪者強大的自我鼓勵與自我對話，在歷經冷靜期、沈澱期後，這

股強大的力量使她正視自己的生命，同時找到主宰未來生命的方向，自我的充權也

能明顯看見。 

一一一一、、、、    自我力量漸漸強大自我力量漸漸強大自我力量漸漸強大自我力量漸漸強大，，，，點醒軟弱的自己點醒軟弱的自己點醒軟弱的自己點醒軟弱的自己 

受訪者性格中保有正向、樂觀的特質，即使在暴力的不愉快生活中，她們仍能

告訴自己要好好面對，即使有再大的困難，只要去學習、去請教，凡事不用計較太

多，那麼問題自然容易獲得解決。也因為給自己的緊箍咒放鬆了一些、不斷地為自

己加油打氣，原本被隱藏起來的內在能量也漸漸恢復起信心，讓受訪者更加有能量

來面對生活。 

在受訪者敘說這些心情時，她們多數是充滿了笑容，由這份笑容的呈現，研究

者的詮釋是，受訪者似乎在表達「我能夠走出這暴力的陰影，真是好不容易的一件

事！現在能在這裡分享這些事情，我還真的不簡單呢！這些事都過去了，還好我也

撐過來了，這一路有不少幫助我才能有今天，而我自己也很不錯，能有今天還不錯

的生活。」 

1. 自我對話與自我對話與自我對話與自我對話與自我鼓勵自我鼓勵自我鼓勵自我鼓勵 

由受訪者內在的自我對話裡，可以看到強大的自我催化與自我鼓勵的力量，亦

即表示在沒有人協助的時候、在他人都無法體會當下受訪者的感受的時候、在不知

所措的時候，連自己都不要放棄了自己，因此受訪者常在內心裡自我對話，增強自

我意識的力量使得受訪者能夠在暴力環境中咬牙面對。 

養你的孩子，幾乎真的沒有用到（他的錢），除非他給孩子看有沒有零用或是

怎麼樣，沒有用到他的錢。她（先生好朋友的太太）就說：「你也拿一些費用給她

補貼養小孩子」。他很氣的說：「我沒有叫他拿給我就很不錯了，我還要拿給她。」

這種話是真正的男人講的嗎？但是我覺得沒關係，我都覺得說，我們鄉下來的一個

女孩子嘛，我們常常就說一根草一點露。我自己都會找這些來鞭策自己、鼓勵自己

這樣子。（小花-1-4） 

我為什麼這麼平順的過來，自己鼓勵自己也是一樣，有的人被叫啦、或是被罵

啦，或是被怎麼樣的話，會灰心、或是會洩氣。但是我…到現在為止在公家機構也

是一樣，也是曾經被排斥過，可是你愈看不起我，你愈…對我看不順眼，我愈要認

真做給你看。（小花-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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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自己的力量很強，（家庭）給我那種堅強厚，還有就是不會認命，反

而自己會去找那個…找理由或是找什麼，自己往前…自己往前推。（小花-1-16） 

我說我只要站起來，我跟我媽講：「媽，我一定要訓練站起來，當我站起來的時候，

我一定要跟他辦離婚」（小玉-1-54）那種無形的力量在支撐著我，那時候真的是意

志力趨使，所謂意志力，我一定不能倒，我不要倒。(小玉-1-55) 

2. 能夠能夠能夠能夠找到面對施暴者的方式找到面對施暴者的方式找到面對施暴者的方式找到面對施暴者的方式 

這二位受訪者是本研究中唯二還留存在暴力關係的婦女。並非要離開暴力環境

才能展現自我充權的獲得，這二位受暴婦女找到與暴力因應的方式，找到暴力的起

源在於對方而非自己，對於暴力與施暴者能有二度詮釋，她們看待暴力處境就有不

同的想法，因而不再認為自己能被因權力傾軋的暴力所掌控，反而是自己能更加理

解這一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因而找到與環境相融的方法。 

就是能夠聽而不聞，然後有時候…真的…撐得太辛苦了，我就會走出去。走出

這個大門，然後自己帶一點錢啊，帶個鑰匙啊，然後走出這個大門。男人有時候就

像個小孩子，尤其是他暴跳如雷的時候，其實…就是說他是害怕或者是像小孩有家

暴的情形，那時候就是只要不要去聽他，把他當成說是他在說的另一個話。（小妙

-1-13） 

3. 正向思考正向思考正向思考正向思考與與與與樂觀面對樂觀面對樂觀面對樂觀面對 

受訪者體認到在每一天的生活當中，如果都無法避免暴力，暴力也不是那麼快

就會消失的，那麼個人可以選擇要難過的過日子或是快樂的過日子，情緒可以掌握

在自己手上。受訪者樂天的性格使得她面對生活中諸多不順遂的處境時，能夠以平

緩的心情來看待，不容易發怒甚至也可以幽默以對，這樣可以使受訪者往前看，繼

續面對每天到來的生活，同時也提醒自己不能一直在暴力陰影中生活，要找到生活

與生命的意義，為自己前方的道路努力。 

我是比較樂天派的啦，就是事情發生了，困境一直在那邊的話，你永遠都走不

出來，所以說我們要找一些事情，我們要做給人家看，因為我爸爸比較傳統，他說

不管發生什麼事的話，就是看你怎麼走，路啊就在你的口中，你要什麼都去學習，

要懂得去請教，不要什麼都自己扛，對啊我覺得是只要走出這樣的陰影的話，你必

須要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小米-1-4） 

甚至有那個女生（先生外遇對象）打電話到辦公室給我，跟我講說：「欸，大

姐大姐，我跟妳說，妳千萬不可以跟他分開，妳跟他分開的話我就完蛋了」，我們

同事說：妳剛才跟誰講話；我說，跟他的女朋友講話。他說，喔！妳好好命喔，妳

妹妹那麼多，每個來都大姐大姐。啊所以我們長官曾經給我一個封號說：「我的肚

子可以裝太空母艦」。哈！哈！哈！（大笑）（小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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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傻大姐個性啦！我就好好顧這四個孩子，他在外面的生活我也不多過

問，只要過好我的日子就好，也不用想太多啦！想那麼多也沒有用啊！反正他打我、

罵我，我就當作沒聽見就好了。不然要怎麼辦？（笑）（小珠-1-28） 

二二二二、、、、    放空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放空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放空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放空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受訪者在暴力的環境中，往往沒有足夠的時間與精神以及沈靜的思緒好好想想

自己，在暴力的當時，也不容易看清楚自己與施暴者以及整個家庭的狀態，等到暴

力有減弱的時候時，才允許受訪者有較多的心力來思考。 

所謂「作用力大，反作用力也愈大」，受訪者經歷暴力一段長時間之後，有個

冷靜的緩衝期對受訪者而言，具有思考、整理的作用，也是漸漸修復自己受傷的心

靈並整裝再出發的一段預備期。 

1. 自閉自閉自閉自閉的沈潛期的沈潛期的沈潛期的沈潛期好好冷靜好好冷靜好好冷靜好好冷靜 

有二位受訪者描述，這段冷靜的沈潛期可說是幫助她們保有安靜的心來看清楚

自己的處境，以及思考要如何面對未來的道路。這段時期已經是歷經暴力一段時間

之後，在接受到周遭許多的資源或朋友的支持或勸說，自己也深刻體會到在暴力處

境中的生活，對自己、對子女、對家庭所造成的諸多影響，有些受訪者在經歷重大

事件後，如生重病、離婚等，能夠用客觀的視角省察自己的內心想法，「到底自己在

暴力生活中得到了什麼，又失去了什麼？」、「未來的人生就這樣了嗎？」、「還可以

怎麼做讓自己更好呢？」。這段時間有長有短，也是受訪者自我覺知的表現，透過這

段時期的思考，受訪者的助人動機也慢慢滋生。 

那個陰影厚，說真的啦，在外面厚，沒有人感覺出來。除非是熟友、那些志工

朋友，甚至有的志工朋友也還不知道，有的人以為我是一個很美滿的家庭，我還有

先生，也不知道我經過什麼事。其實那個陰影，比如說兩個人這樣交談喔，我還會

有時候會有一種…會怕，甚至有時候其實還是會想到過去的事情，有時候會想到說，

老天為什麼這麼不公平？為什麼給他得到那麼多錢，又給他身體又這麼好，又讓他

過這麼好的日子，為什麼這麼不公平？可是，有時候又換一個角度去想，其實我也

很好，老天爺知道說我要養三個小孩，所以讓我從鬼門關走回來。祂…就是要給我

鼓勵，讓我承擔更大的重業，這樣我也可以養我三個小孩，還有……所有眾生，就

是那些還沒有走出來的，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是一種循環嘛。（小凰-1-17） 

外界厚的交往全部曾經都斷絕，她（受訪者媽媽）認為我那些朋友都是酒肉朋

友。然後我就回娘家住，可能也有自閉快要四年，不過那四年當中，我倒是還有走

出去啦，就是利用時間走出去，來台中聽演講、做什麼都有，才去交往一些不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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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朋友。把自己的那個自信心有沒有，從這個某一個部份去調整。然後學習一些

心靈成長的課，啊還有如何去修飾妳的語詞，這很重要。我那時候覺得說，出去學

習，就是一定要讓自己成長，妳沒有讓自己成長，等於…妳自己也是停頓在那個零。

妳倒不如把自己給提升上去，那全部提升上去的時候，自然妳的內在就開始往上了

嘛。（小美-1-15） 

當然我自己調整的很好，當然我在自信方面，還有自己對自己本身的…對能夠

協助別人的力量都有認同。這些認同就是，可能從業務吧，還有一些朋友學習一些

東西啊，這樣慢慢累積上來以後就開始。（小美-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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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成為助人工作者成為助人工作者成為助人工作者成為助人工作者－－－－充權的完成充權的完成充權的完成充權的完成 

本研究最特別的地方，也就是受訪者最令人動容之處，就在於這群受暴婦女不

但沒有被暴力打倒，反而能夠在重新獲得力量之後，將過往被壓迫的經驗與力量轉

化為幫助自己與幫助別人的力量與行動。 

本節想要說明受訪者在經歷重新力量之後，她們採取那些行動讓生命更不同？

這些行動如何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產生影響？ 

壹壹壹壹、、、、    掌握生命的存在掌握生命的存在掌握生命的存在掌握生命的存在 

受訪者感受到自己經歷過如此特別的生命，那麼這些特別的經歷如何讓它變得

更有意義呢？受訪者可以做些什麼讓生命變得更有價值呢？由自己的經驗出發，她

們體會到助人是件需要重要的事，因此當助人機會到來時，她們充份把握這樣的機

會，同時也發現助人帶給她們無比的快樂與肯定，也體會到原來以自己小小的力量

能夠對別人的生命產生正向的影響，那麼將痛苦的經驗轉化為助人的行動就相當值

得了。 

一一一一、、、、    助人工作的開端助人工作的開端助人工作的開端助人工作的開端：：：：把握助人機會把握助人機會把握助人機會把握助人機會 

助人機會的到來總是沒有特意安排的，接受朋友好意的邀約就進入助人的行列

當中，最初的想法只是為了使自己心情好一點，然後這善意的舉動，不僅讓自己從

暴力的陰影中走出，更幫助許多其他處在困境中的朋友。 

我一位朋友看我這樣常常被打，也看不過去，就跟我講說要不要來去做志工，

剛好社會局有在招志工，她要去參加，就問我要不要去，我想說整天關在家也不是

辦法，總也是要走出去看看，這樣也讓自己心情好一點，所以就跟她去了，怎麼知

道這樣一做，就做了好幾年。（小珠-1-10） 

那時候是…我有剛好累積很多課程跟想法，也覺得說自己也調整差不多了，有

心理準備了。剛好透過一個朋友介紹。他說那裡有家暴中心，那時候113還沒有成立，

那我就去應徵。（小美-1-18） 

我出來的時候，欸我聽朋友介紹的，我自己找這個協會已經五六年了…真的！

黑，我一直打電話去問很多地方，但是我沒辦法遇到我們這個協會，後來…就是在

一次上課的時候，遇到我們的理事長，我好高興，我就加入她們這樣。（小紅-1-1） 

有一位受訪者參與助人的機會是很特別的，在她所處的沈靜期裡，是將自己封

閉起來，除了工作、睡覺，幾乎與外界斷絕連結。因為在睡夢中爸爸一語驚醒夢中

人，才喚醒受訪者外出與社會接觸並參與志願服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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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先封閉起來，我都先封閉起來，我在家裡睡覺。除了賣麵、家裡，賣

麵、家裡，我不要跟外界有所連繫，我就只要照顧小孩就好了，然後我每天睡，我

某一天睡覺的時候，我夢到我爸，這已經是我爸過世之後，我經常夢見他，他講的

事都真的會發生。他跟我講說：XX(受訪者名字)啊，妳不要一直在家裡睡，睡覺會

睡死人；跟妳說那個彰化市厚，今天都在上課喔，很多課可以上喔，妳要走出去，

不要一直關在裡面。」這樣子，我就出去，所以我先去市公所，因為我心裡想說我

要做志工，我有現在的心理，就是脫離那個影陰走出來，啊能夠有個窗口…是社會

給我的。因為這些都不用錢啊，督導上的課也不用錢啊、婦幼也不用錢啊、XXX律

師也不用錢啊、和美鎮公所律師訪問也不用錢啊，對不對這些都是機會。這錢我花

不起，要不是有他們幫忙，我沒有今天…然後，也有店裡的客人…很多人幫助我，

我可以去回饋誰？啊就我利用一點時間幫助人家。（小凰-1-18） 

二二二二、、、、    助人工作的動機助人工作的動機助人工作的動機助人工作的動機：：：：做我想做的做我想做的做我想做的做我想做的、、、、做我該做的做我該做的做我該做的做我該做的 

這位受訪者資助不少的金錢給縣市政府社會處，做為對受暴兒童與婦女的相關

工作。她只是單純的認為這是該做的工作、需要做的工作、她想做的工作，於是她

投入精神與金錢去做，只要認為是自己想做的，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的，就不用

理會旁人的眼光與耳語。 

就是好像說，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蠻幹就是這樣。我也不知道，我說我自己在

做什麼，我只知道我現在要做的就是這個。我認為，我做的是對的，不管妳的想法

是什麼，妳對我的批評是什麼，妳對我的…這個…嫉妒我，或者是想我背後的動機

是什麼，我不管，這是我的事情啊！要做我我就去做啊，我有能力去做，我沒有去

拿人家的、偷人家的人、騙人家的錢。（小亮-1-82） 

我其實也沒讀什麼書，人家約我去當志工我就去。其實我在圖書館裡幫人家服

務，人家不知道書放在那裡，我就告訴他，有些小孩子來看書，我也會特別注意他

們的安全或什麼的，我就覺得本來志工就是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說這個沒領錢

或怎樣就隨便做，反正我就覺得要這樣做就是了。（小珠-1-25） 

三三三三、、、、    助人工作的益處助人工作的益處助人工作的益處助人工作的益處：：：：找到快樂與自我肯定找到快樂與自我肯定找到快樂與自我肯定找到快樂與自我肯定 

暴力的關係裡是充滿著貶抑、無價值、無權，在看不見自我的狀態中是別奢望

見到亮麗的自己。助人服務經驗滋潤受訪者乾涸的心靈，使受訪者重新感受到自我

的價值與被需要的成就感，在助人過程中看到對方得到協助與服務，內心的滿足感

油然而生，受訪者體會到「福」的真意，反而能認真地、冷靜地再思考過往的暴力

歷程，從中看到更有價值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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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跟我先生講說：「我還這麼年輕，如果能幫一點點忙的話，好像也是一種

福報。」（小花-1-6） 

今天就是因為我們付出了愛心，對他們的愛心還有跟住民相處這樣的互動，所

以家屬沒有怪罪我們，反而會鼓勵說不要難過。所以我愈來愈會想說，我做這個工

作好像做對了，幫忙他們。（小花-1-14） 

我是覺得說，當然我自己調整的很好，當然我在自信方面，還有自己對自己本

身的…對能夠協助別人的力量都有認同。（小美-1-19） 

助人的形式並不只侷限於至特定機構裡擔任「志願服務」的角色，在生活中也

一樣可以實踐「幫助他人」的行為，同樣帶給個人莫大的快樂感。因此助人的形式

並不重要，而是願意付出、協助別人過得更好的心意讓自己得到滿足感。 

我覺得厚，只要多幫、多幫他一點我就覺得很快樂。（小玉-1-53） 

在這些助人工作裡，都是受訪者「主動」找來的、「主動」爭取來的，可以看

到受訪者由被動者、被控制者的角色轉變為主動者、掌控權力施展的角色，主被動

關係的轉變也成就自我增權力量的生成。 

當我先生覺得說有這種（照顧服務工作），那麼多人（需要照顧），因為報章

雜誌都會登嘛。所以我就想說，剛好縣政府他在招那個志工啊，要受訓啊要做什麼。

我就跟我先生講說：「我還這麼年輕，如果能幫一點點忙的話，好像也是一種福報。」

（小花-1-6） 

我們的會長，喔我看到她，我心裡就在那邊就很想哭了，我就好想來跟她這樣

子握手，就是說我真的好不容易才找到妳，現在那麼簡單我就可以找到妳在我面前

這樣，後來我就跟她打招呼，我就問她。然後她就問我說要不要加入她們的協會，

我就很開心的說好。後來我就跟她說，我現在是都沒有家庭，所以現在協會有什麼

需要做的、幫忙的，我有時間我就會去做。（小紅-1-16） 

 

貳貳貳貳、、、、    由自己改變了來幫助別人由自己改變了來幫助別人由自己改變了來幫助別人由自己改變了來幫助別人：：：：對他人對他人對他人對他人的的的的充權行動充權行動充權行動充權行動 

受訪者從事助人工作的原因不一而足，包括朋友的鼓勵、正巧看到招募志工的

訊息、正巧遇到可以助人的機會等，在這些無意或特地的機會下開啟助人工作或體

驗，她們也看到自己的改變。面對助人機會的到來，受訪者能深刻體會到被助者的

感受與需要，也由於自己的親身經歷，更加容易投射一份特殊情感於需要幫助的人

身上，更加迫切希望能將自己一切的經歷化為實際的行動，對別人能提供最好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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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以及能給予最好的現身說法的效果。 

一一一一、、、、    以自身獨特的經驗出發以自身獨特的經驗出發以自身獨特的經驗出發以自身獨特的經驗出發 

受訪者經歷過別人難以想像也可能從來都沒有受過的對待，既然她們都能夠從

如此糟糕的環境中走過來，那麼這些特別的經驗是如此寶貴也如此不堪，那麼希望

其他的婦女不要再承受了也不要再經歷。她們願意分享這些經驗，做為其他處於困

境中的婦女的借鏡，由她們的經驗來思考，找到她們自己求援的方式、找到幫助的

管道、找到她們生命新的道路。 

1. 深知在困境中深知在困境中深知在困境中深知在困境中獲得獲得獲得獲得幫助的重要性幫助的重要性幫助的重要性幫助的重要性 

他人的幫助使得受訪者在困難之際能有海洋中抓到浮木之感，雖然是身處暴力

困境，因為貴人相助，讓受訪者雖然遭受身心傷害，仍能感受到溫暖，因而造就受

訪者回饋的心意，因為他們明白受助者內心的無助感受，以及當下的支持與協助能

發揮燃眉之急。 

那時候就是說雞婆，就是說不管誰有什麼事情說，如果知道了，我們有這個協

會就會去幫助她，就去跟她說，我心態那時候想說我們就是沒有人協助，沒有人給

我們溝通，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我都要去幫她們協助這樣子；那時候心態就會說…

有可能去幫助他們過得更好這樣子（小米-2-6）。 

因為我這時間最坎坷最難過，可是為什麼願意人家拉我一把、幫助我…因為嫁

到這麼幸福的老公，是我回報給社會的時候。是這樣子的一個助力，他提醒到說妳

曾經…啊我很幸運厚，我調到哪一個單位的地方，就碰到有一個貴人幫助我，但是

這個貴人厚，不要像一般人說，一定要什麼有錢人家或怎麼樣，不是這種貴人，我

的貴人都是平凡的…（小花-1-8） 

我會想要去幫人，主要是…我第一個是先接觸慈濟嘛…然後我會進入113、進

入婦幼，原因是我賣素麵的時候，其實人說生意很難做，我做的生意，很奇怪我做

的生意，客人來都在啼啼哭哭，講他的事情給我聽，啊沒有人我就坐在那邊聽他們

講。我就聽他們講講講，有時候沒辦法，我就講說我有一個朋友喔，他怎樣怎樣，

其實我都在講我的事情，他怎樣怎樣，就給他鼓勵。如果厚，有人像我這樣走出來，

不用再受暴力又能照顧小孩，這樣不是很好？啊社會上還有很多人走不出來…（小

凰-1-16） 

我都是因為說，欸自己過得那麼痛苦、那麼困難的。我想說，困難的時候外面

有人的幫忙，或者我們這邊的政府或是什麼這樣子來幫助我們。今天可以跑出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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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後面還有很多人像我這樣子找不到幫助的人。所以說我們有能力，現在有自由，

可以對我們的外籍新娘多幫助他們這樣子。（小紅-1-1） 

困難的時候需要人家幫助，不知道要怎麼找，啊也不知道是說，欸在那邊悶的

苦臉在那裡關在家裡哭啊。但是說…呃…假如說…今天是我…跟那時候一樣，那我

該怎麼講…那我現在加入這個協會，我可以說，欸我們可以跟每個人地方說…欸如

果你有什麼朋友啊、親戚啊遇到困難的，可以介紹我們這個協會，我們可以去幫助

他們，就是幫人家解決困難。（小紅-1-2） 

2. 自己受益自己受益自己受益自己受益也希望別人獲益也希望別人獲益也希望別人獲益也希望別人獲益 

受訪者體會到自己能從困境中走出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她們知道這條道

路的艱辛與苦澀，所以她們不希望其他的婦女再走跟她們一樣的道路，因而受訪者

希望能將過往的經驗轉化為幫助別人的力量，希望別人能從她們自己的經驗來學

習，而不願看到其他婦女還要自己以身試苦，再重新經驗一次那些苦痛的生活。 

因為之前…在我…我在我先生那邊，我就是去很近而已都不懂路，不懂怎麼

走，就是什麼都不懂就對了，出去就是說步步都是他都要在旁，所以我來這邊從我

做這個協會，我認識的人還有學習的，我生活水準和生活觀念還有就是一些價值觀

都有提升，在你們的身上學到很多，就覺得說我們越南有沒有…競爭很多啊，我們

外配來到這邊，都是自我保護很強，不會把自己的愛心發出去，所以我覺得我來這

邊有學到這些，就人生的價值觀要怎麼去相處啊，怎麼去把自己的價值提高啊，怎

麼把自己的愛心發出去這樣子，對，我在這社團學到很多東西…（小米-2-5） 

為什麼婚姻暴力愈來愈嚴重？我一陣子有在生命線過，我還沒結婚以前，有在

生命線兩年，我是第Ｘ期的，然後希望說，能不能透過一個…自己的一個看法，不

要去影響別人，我的看法不一定…不一定他們都能接受，只是說…當初他們社工要…

要我進去的時候，也有在心態上給我一些認知。那他們就是幫我調整到某一個，有

沒有很適合。因為有很多人認為說，我自己有，我曾經接觸過一個是來應徵的。他

要應徵志工的，結果他跟我說，他就是因為他有什麼問題，所以要來學。我說：「你

這樣的行為就不對了。」是妳有調整好你才能夠協助別人，你自己都調整不好了，

你怎麼有可能協助別人嘛。自己都很負面了，那你當然協助別人就很負面啊，那是

不可能成功的啦。（小美-1-18） 

二二二二、、、、    透過助人透過助人透過助人透過助人，，，，澄清自己澄清自己澄清自己澄清自己 

到底助人的過程中，是對方受到了幫助還是自己受到了幫助？由受訪者的敘

說，似乎她們都感受到自己也在助人的經驗中獲得更大的效益，因為她們更加清楚

要如何在助人關係中擺放在自己的角色，同時也體會到生命的有限與渺小，要把握

當下的機會，做自己能做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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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彌補遺憾彌補遺憾彌補遺憾彌補遺憾，，，，對無援對無援對無援對無援泰然泰然泰然泰然視之視之視之視之 

受訪者提到，在助人的過程中，不斷地觸及過往的傷痛，也不斷地觸發對過往

生活的思考，受訪者在一次又一次的思考、詮釋當中，透過助人的方式彌補內心的

遺憾，對於過往所受的暴力對待也漸漸能看到各中的轉折變化，不再苛責自己，也

能看到自我的價值。 

對那時候就是有這樣子的想法，我以前就是沒有人協助才離婚的，啊現在去…

等於幫助我…彌補我以前沒有人幫助這樣子。（小米-2-6） 

我以前很需要人家的幫忙，為什麼我找不到，現在我需要幫助那些受暴的人，

所以在我以前的那個遺憾就是能夠被…那個遺憾能夠去實現這樣子，能夠彌補我以

前那個遺憾這樣子。（小紅-1-18） 

我覺得是說我們現在離婚了，但是我覺得我是有這個價值的…我離婚了，但是

我還做比不離婚時更好，雖然是我離婚了但是我現在在這個台灣，不管有錢有名這

樣子，我是跟我孩子都很驕傲，在我小孩子的面前，我不會讓我的小孩丟臉這樣子，

給我小孩子以後的將來，我是覺得我自己是個蠻有用的人，不是說離婚出來就會變

得怎樣。我學得比別人多，我懂得也比別人多。（小米-2-8） 

2. 在助人關係在助人關係在助人關係在助人關係中中中中為自己為自己為自己為自己設定位設定位設定位設定位 

自己曾經受過不少的苦，在擔任助人者的時候，要如何扮演助人的角色？受訪

者都能以同理的角度來思考受助者的問題，由於她們自身已經經歷過苦痛的歷程，

所以更加有信心自己能將角色拿捏得準確，也能以平等的位置來扮演助人者的身

份，不會讓受助者感受到受壓迫。 

有時候我會想說我好像是一個神秘者。像宗教團體講的，你就是要先去吃那個

苦，然後你才會去瞭解那裡的人的苦，感同深受…是這樣子。（小凰-1-19） 

我們要聆聽的啊，也是用聆聽的方式啊。找出她的問題啊，讓她…像助人的部

份，就是聆聽嘛，然後去緩和她的那個舒解，讓她…變成把她的壓力釋放出來，就

等於舒解她了，但是妳不能用自己個案去影響人家。（小美-1-19） 

3. 體會體會體會體會活在當下活在當下活在當下活在當下的可貴的可貴的可貴的可貴 

敘說的重點在於對未來的舖排。對於過去、現在的體會之後，如何建構理想的

未來？受訪者提到「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的心理，過去那些傷痛的、不愉快生活

都已過去，不會再回來了，重要的是要如何營造未來的美好生活，那才是現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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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議題。 

像我昨天就會想說，其實我的生活不好，我兒子以後要讀什麼都沒關係。重要

的是說，我今天過完，下一天我們要怎麼過？我們要用一個期待的心態去面對他，

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沒辦法再回來了。我要面對的是…，我們就是要期待後面

會發生什麼事。（小凰-1-21） 

三三三三、、、、傷痕修復傷痕修復傷痕修復傷痕修復，，，，更大方出發更大方出發更大方出發更大方出發 

受訪者在困境過程中，透過別人的力量、自己的力量走過一段漫長的艱辛歲

月，透過自我不斷修練來修復傷痛、透過助人工作不斷地澄清與歷練來彌補遺憾，

她們深知唯有照顧好自己才能將別人也照顧好，當她們發現自己已能自如地面對眾

人之時，也就是準備好迎向未來的時候。因此有些受訪者組織團體來幫助更多需要

幫助的人，將助人的觸角延伸得更長遠，或是透過採訪或寫書的方式讓經驗產生更

大的影響，這些做法是發自內心的助人方式，目的是為了讓更多需要的人可以透過

更多的管道得到協助，而這協助是來自一群親身體驗者的生命故事。 

1. 渴望渴望渴望渴望產生影響力產生影響力產生影響力產生影響力 

受訪者多半都有「當我需要時，不知有誰能幫我」的感慨，因此自己花了很多

時間來摸索如何走出困境、繞了很多冤枉路，而今當自己已經走出困境時，希望能

以自己的例子為其他受訪者的借鏡，希望她們不要再受苦、不要再走冤枉路。 

以自己為例子做為他人遇到困難時的參考依據，這樣的表達形式都在於鼓勵他

人努力、激發他人的希望感，因為「我都可以走出來了，妳一定也可以！」的示範

作用，即在於希望對其他受訪者產生正面的影響力。而出書、組織協會、參與志工

都是產生影響力的媒介之一，藉由成功經驗來增強他人的信心、鼓勵他人尋求走出

困境的力量即是人際充權的表現形式。由於小凰曾接受著媒體的採訪，她的故事也

曾被大篇幅撰寫在報章當中，加上周遭親朋好友也有意幫她出書，所以她有極大的

動機想要將自己的故事整理並勸勉處於困境中的人，透過自己的現身說法，能夠鼓

勵許多面對問題與挫折的人，不要放棄！ 

現在社會上很多人遇到困難就去自殺，要不然就去搶劫。你這種的自己站出

來、寫出來給人家看，這樣所以我才接受採訪。（小凰-1-1） 

另一種產生影響力的方式就是自己組成團體，也可說是自助團體（self-help 

group）。在團體當中，有「我們是一起」（we-group）的感覺，大家能以共同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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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理解共同的問題，對於團體內的信任感也較高，將有共同需要的人凝聚在一起同

時透過集體的力量能夠幫功更多的人，這是組織團體的最大目的。 

Hepworth 等（張宏哲等譯，1999）認為自助團體乃是被廣泛運用的一種社會支

持團體，其組成的份子為有同樣經驗或問題情境的個人，藉由彼此的協助來加強他

們對問題的因應能力。團體成員對彼此所提供的協助是建基在彼此的經驗之上，而

非專業知識。當團體成員知道有人在乎他們的問題，這便是很重要的支持來源，特

別是在團體互動的初期階段。當團體成員關心相似的問題和感受時，能使成員在面

對自身問題時較不感覺孤單，此普遍性（universality）的感覺可以緩和成員被大眾

唾棄的感受，Blosch 和 Crouch 甚至認為「普遍性」是自助團體中最重要的因素（孫

碧霞、劉曉春、邱方晞、曾華源譯，2000）。因此自助團體的成員在團體當中，能夠

感受到「我不孤單」、「還有人跟我一樣」，因此能將其自我貶抑、害怕、不安的感受

轉化為共同的、受到接納的感受，成員對自我的正向看法有其重要的價值，同時還

能將自我的充權化為倡導的行動。 

尤其對新移民來說，凝聚力量幫助自己及其他有同樣遭遇的人，組織團體更能

發揮強大的力量，小紅最清楚這種感受，當她聽說有幫助新移民的組織時，急著尋

找這個組織卻又找不到，在無意的情形下讓她遇到組織的重要幹部，她內心激動澎

湃的心情是難以言喻的！也因為她發現組織能夠做許多事，所以她也希望自己小小

的力量能在組織當中發揮更大的力量，來幫助處於困境中的姐妹。 

我以前就是沒有人協助才離婚的，啊現在去（助人）…等於幫助我…彌補我以

前沒有人幫助這樣子（小米-2-6）。我們也是會有犯錯的時候，我們看到很多事情，

因為我們會給別人機會，就會變成去幫助到人家，你沒有給人機會的話，他永遠沒

有辦法，他就沒有辦法改變。我覺得像我是說，我要成立這個協會給我改變，給我

這個機會，才去發揮出來說我有這個能力去幫助別人，沒有給我這個機會的話，我

沒有機會去幫助別人，我還是永遠自我沒有辦法走出來，對啊所以說我有這樣子的

想法，以前都不會…（小米-2-8） 

妳知道嗎！我去幫助他們，都是我很開心很快樂，我覺得現在沒有家庭，沒有

一個好的家庭沒有親戚，當作協會是我的家人、我的家庭，所以我有空我就好想要

好想要跟他們在一起。（小紅-1-21） 

 

那個時候，就只想說我自己啊，我自己曾受過這個罪啊，就是感覺…感同深受！

感同深受說，要是每一個人都…把他…置之無顧…置之不理的話，這個、這個社會

太冷酷了，而且也有一個原因就是什麼？我想厚，以前我受這麼大的罪，沒有人幫

助我，求救無門啊！妳要是說，我被打了以後，不能哭，當然我可以流淚，我鄰居

看到我的時候，看我流淚，他知道我一定、一定是我被、被揍啦，就叫我要乖一點！

就是現在的話，馬上打一個電話說欸，某某人他的女兒被打了，她在受委曲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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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局的就會派人去啊對不對！拋磚引玉（小亮-1-74） 

2. 看到對他人充權的效果看到對他人充權的效果看到對他人充權的效果看到對他人充權的效果 

助人過程中最大的意義與成就感莫過於見到困境中的人，因為自己的幫助而獲

得問題的處理與解決，找到如何過自己生活的方向，那麼幫助就能彰顯它的意義與

價值，因為同理心的發揮在別人的身上發揮作用，即使只有同理他、陪伴他，這就

是最大的幫助了！ 

看到個案走出來，不是一定要離婚，比如說讓個案看到她內心世界，內心的一

些想法，這是最大的意義。（小凰-1-19） 

助人意義在哪裡喔？最大就是對我比較好，我可以到外面的社會，可以學習很

多。因為妳那麼不好的過去了，現在你當然需要學好的東西對不對。所以，重點就

是這個協會就是對我比較有利，我生活上就是比較可以給我改變的生活（小紅-1-2）。 

我看他們去當志工都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笑！），他們都是同…好像痛苦中

走過來的，然後才去幫忙別人，就是能夠同理心。重要性就是幫助一個跟自己同樣

走過那種坎坷的路的人。（小玉-1-16） 

助人的意義與價值在受訪者真實體驗過後，能更加肯定自己願意跨出家庭的這

一大步，對自己帶來不同的視界與想法，同時也在助人過程中，看到受助者的改變

而更感到欣慰。誠如 Egan（鍾瑞麗譯，2004: 10-13）所提出的想法，助人有兩個主

要的目標，第一個目標認為助人歷程重視的是結果、成效、成就，及效應，助人

（helping）是一個進行式，在活動中，助人者和案主是積極的共同參與，故案主透

過程助人者的互動之後，能夠站在比較好的位置上，更有效地管理問題情境和發展

從未用過的資源及錯過的機會，助人者就算是成功的。第二個目標認為如果案主在

生活中可以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問題，以及自己發展出機會來的話，則與他們分享

一些問題管理的方式和機會發展的過程是相當重要的，故最好的助人狀況是提供案

主一些「工具」，藉由這些工具，案主成為更有效的「自我協助者」。 

 

參參參參、、、、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談到充權，不能忽略充權涉及的個人、人際與政治層次。受暴婦女充權的經歷

中，需要微視層次個人的覺醒、中介層次資源的支持，並回應到鉅視層次社會政治

系統的改變，這樣的作為能夠呼應以系統觀點來理解受暴婦女在各層面可能面臨的

人事物。若以系統觀點的微視與中介層次來看受暴婦女、施暴者及外在系統（如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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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警察、朋友、志願服務者等），此三者之間的關係會隨著受暴婦女自身面對婚姻

的因應狀態有所變化。 

由圖 4-7 至圖 4-10 的受暴婦女、施暴者及外在系統的距離、大小來表現此三者

系統的關係。在婚姻暴力的不同進程當中，因為受暴婦女的內在力量及婚姻關係，

因此在面對施暴者時，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地位，故以不同面績大小的圓圈來表示，

有時受暴婦女的內在能量強大，當她面對施暴者時不會感到對方的龐大或自覺與對

方是處在較為平等的地位，因此二者以面績大小較為接近的圓圈來表示。而受暴婦

女與外在系統的距離的也會與施暴者的婚姻關係及系統的可介入性有關，當系統能

夠給予協助同時與受暴婦女也有較多互動時，距離則較為接近。 

在圖 4-7 至 4-10 當中，    指的是關係薄弱，    指的是保持互動關

係，箭號方向指的是某方對另一方的互動方向，      曲線指的是衝突的關

係。 

1. 受暴婦女與施暴者有互動關係，外在系統插不上手： 

受暴婦女與施暴者二人的內在力量、地位是約略相等的，二人可以平等、和平

的互動，較不需要找外在他人介入關係中，給予支持、勸說、安撫、協調等干預動

作，也就是外在系統與婚姻當事人保持一段距離，如圖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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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暴婦女與施暴者的衝突多，外在系統難以插手或婦女也少找外在系統協助： 

受暴婦女與施暴者之間因為許多大小事件產生的壓力，容易有衝突發生，此時

施暴者彷彿是個巨人，而婦女容易縮居到渺小的自我，因此相較之下，會有地位、

權力上的不相等。雙方會在衝突發生時，彼此試著調整並找到關係的平衡。此時婦

女較不會尋找外人幫忙，理由在於個人會試著思考產生問題的點在那裡，也會給自

己與對方再一次的機會調整關係，也可能是不想讓外在他人介入關係當中而擾亂了

原有的關係的步調，因此外在他人可能也無從得知當事人出了狀況。如圖 4-8 所示。 

 

 

婦女 施暴者 

外在

系統 

圖 4-7 外在系統與婚姻當事人頗有距離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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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暴者越來越不重要，外在系統越來越重要： 

受暴婦女的力量有所增強，增強的原因可能在於來自外在他系統的協助，以及

自身內在力量的增生。受暴婦女與外在他人的互動關係可能是雙方的，不僅受暴婦

女會向外在他人求助，包括親朋好友、警察、社政系統等，外在他人也可能會主動

提供協助，使得受暴婦女獲得較多的資源，因此外在他人的地位、形象也變得巨大

了起來；而受暴婦女也需要內在力量變得較為強大，有時甚至不太需要外在他人的

協助，全然依靠自己的力量來面對施暴者。因此受暴婦女此時的圖像較為強大，而

施暴者的地位在受暴婦女的眼中不再那麼巨大，反而會變得較小，面對施暴者也較

能與之保持距離，對於他所造成的傷害程度也不再顯得那麼嚴重或無可救藥。如圖

4-9 所示。 

 

婦女 施暴者 

外在

系統 

圖 4-8 外在系統尚未介入婚姻暴力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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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在乎傷害，自我與外在系統互動密切： 

受暴婦女獲得充權之後，自我的力量變大，自我價值提升，自我的形象會轉而

變得巨大。施暴者的形象反而變得渺小，他所造成的傷害反而變得無關緊要，因為

她的內在夠強足以阻擋外來的傷害。而受暴婦女將自己的狀態整理好之後，反而有

能量與外在他人互動，不論是外在他人給予資源協助、支持，或是受暴婦女主動與

外在他人連結，參與外在他人的活動，都顯示受暴婦女能夠進入社會參與。如圖 4-6

所示。 

    

    

婦女 施暴者 

外在

系統 

圖 4-9 外在系統漸顯得重要也有實際互動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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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 

施暴者 

外在

系統 

圖 4-10 外在系統強大,施暴者影響力量削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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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受訪者充權歷程受訪者充權歷程受訪者充權歷程受訪者充權歷程 

在每位受訪者不同的生命故事當中，都經歷許多不同影響生命歷程的重要經

驗，這些經驗對於受訪者獲得充權的歷程也都產生不同的正向與負向力量。將這些

力量放入充權歷程圖當中來加以檢視，能夠清楚地看到促使受訪者往充權方向前進

的力量有那些，而阻礙受訪者前進或促使受訪者放棄前進的力量又有那些。 

因此研究者由受訪者所描述的生命故事整理出充權歷程圖，並將重要的充權歷

程變化要素整理於歷程圖當中，顯示每位受訪者不同的生命歷程變化。 

一、 小米充權歷程圖 

支持小米在婚姻暴力環境中活下去的力量是不斷的工作與忍耐，工作時間與先

生生活時間錯開，能讓她減少與先生起口角與打架的機會，即使免不了還是無法避

免暴力的發生，一想到父親所說「我的字典裡沒有離婚二字」，一切都只能忍耐下來。

新移民的身份使她沒有娘家可以回，也沒有娘家可以訴苦，朋友成了重要的支持系

統，同時自己也不斷地找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是在她需要幫助的時候，求助警

察卻不能幫助解決暴力的問題，換來的則是「床頭吵床尾和」一句話，小米「認命」

的心態使她持續委屈地留在婚姻中，直到先生在匆促的狀況與她離婚、將她趕出去

住家，同時也奪走二個孩子的監護權。一個小時裡，婚姻當中的一切都成空，她連

自己該住去那裡都不知道！ 

能幫助自己站起來的重要關鍵是「即使沒有先生，我也能過得很好」的信念，

並且「我要成為孩子的榜樣」，因此努力將自己從混亂、不堪當中回復過來。她不斷

在思考，我自己有這樣的經驗，其他嫁來台灣的姐妹一定也會有這樣的經驗，如果

我們有一些人能夠出些力量來幫助別人度過這些困難，那些她們就不會像我當初那

樣痛苦了。於是秉持這樣的同理心，在公部門同仁的鼓勵與協助之下組成一個團體，

運用團體的力量來幫助更多的新移民；然而團體的運作並不是那麼容易，尤其初期

對於台灣文化的不了解以及中文能力不及台灣人，所以團體要維持與取得經費都是

相當困難的。 

儘管如此，小米還是沒有放棄助人的行動，透過團體的力量，不僅幫助自己能

夠發揮影響力，也獲得很多的成就感，同時也幫助其他的新移民在陌生的環境中找

到資源，而團體造成公私部門對新移民議題的重視以及網絡資源的連結，更是發揮

社會政治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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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小花充權歷程圖 

先生喝酒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各種工具打在身上的傷勢總是造成讓小花皮開

肉綻的，但讓她不願放棄婚姻的關鍵是「愛」、「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就因為太愛

先生了，就因為不希望讓孩子在沒有父母的家庭中長大，所以使她願意承受暴力的

攻擊而不選擇離婚。為了維持家庭與生活的開銷，她不斷地工作來支撐家計，而先

生自己的收入則供他自己花用。 

小花在暴力環境中有不少朋友的關心，這些關懷讓她感到無限的溫馨與力量，

朋友幫忙照顧孩子、幫忙通報先生外遇的訊息、幫忙協助工作與經濟的支持，而小

花樂觀的性格也讓她在苦境中能找到自處的方式。但是先生不斷的外遇讓她相當苦

痛，而先生的處女情結心態對她婚前性行為不斷的奚落，是造成小花再也無法忍受

婚姻的重要導火線，小花決定離婚來面對自己不堪的婚姻，但是失去兩個孩子的監

護權則是心裡難以承受的傷痛，也是不得不的決定。 

小米 受暴者 小米 助人工作者 

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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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命 

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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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小米充權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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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婚使得小花重新體會人生的美好，她希望能夠將自己的經驗告訴別人同時也

希望別人不用像她那樣痛苦地走過這一遭婚姻，所以一看到招募志工的消息，她能

立即把握住這個助人的機會，而她自己也相當努力，不斷在志工工作當中學習與給

予最好的服務，因此還獲得績優表現的表揚。雖然家人對於她花太多時間在幫助別

人有些小小的抱怨，同時也擔心她體力無法負荷沈重的照顧工作，但是她仍舊樂在

其中，她還會一直不斷地努力做下去。 

 

.

 

三、 小凰充權歷程圖 

邁入婚姻的第一天，小凰就不被先生信任，她不被重視的妻子角色就此開始，

往後的日子是在需索無度的性暴力中度過，她選擇忍耐來過生活。每天生活開銷都

需要伸手向先生拿，當費用不足以購買生活必用品時，免不了又是一頓數落與咆哮，

因此在經濟被先生控制的情況下，她只好自己尋找其他掙錢的機會。 

小花 受暴者 小花 助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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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小花充權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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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受著暴力的生活裡，照顧長輩與稚子的責任還是在小凰身上，先生對於照

顧一事是不聞不問的，在本身體質不佳加上暴力的婚姻與操勞的生活，使得小凰的

健康出現嚴重的問題，甚至危及生命。在這樣的處境下，小凰曾想過與先生同歸於

盡來結束苦痛的生活，但孩子的哭聲讓她由混沌中清醒過來，在她困苦潦倒的時候，

有慈濟的力量幫助她，讓她體會到支持的溫情；原本認為嫁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

水的父親也伸出援手拉拔走投無路的小凰，而社會局的介入也讓小凰了解脫離暴力

可以從那些方向著手，這些力量都讓她在暴力環境中撐了下來。 

社會局的協助不只讓小凰得到公部門的資源協助，在獲得協助的過程中，小凰

獲得私部門招募志工的訊息，希望能夠得到更多有關婚姻暴力的資訊，在課程訓練

過程中也萌生幫助其她婦女的念頭，認為自己能從苦痛的生活中走出來，也希望其

他受到暴力對待的婦女也可以找到幫助自己的方法，因此貢獻自己的力量，是助人

最大的動力。 

要成為助人者，小凰本身的學歷不足是最初遇到最大的阻礙，小凰不服輸的精

神加上求上進的行動力，讓她能克服這層障礙成為一位助人者，即使自己一人需獨

自扶養三個孩子長大讀書，她必須努力賺錢養家，在經濟壓力的狀況下，小凰仍在

有限的時間當中不忘服務個案的需要，給予時間與適當的協助；甚至小凰還想要著

書立言，幫助更多受暴婦女能夠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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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小凰充權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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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紅充權歷程圖 

小紅遠渡重洋嫁來台灣後，才發現先生當初的誓言根本是個謊言，先生嗜賭真

是害慘生活了。由於語言不通加上夫家人擔心小紅亂跑被帶壞，所以終日限制小紅

的通訊與行動，小紅只能待在家裡，外出買菜也只能在半小時內返家；先生賭博回

來總是心情不佳，動不動就是與小紅又吵又鬧，小紅考慮到自己沒有資源，通常是

忍耐相待。然而終日足不出戶與暴力對待的結果使得小紅幾乎快得憂鬱症了！小紅

在極力爭取下，得到了外出工作的機會，對於緊繃的生活有些緩解的作用，然而先

生疑心疑鬼的作為，也會發洩在孩子身上，以此控制小紅的感受與行動。 

對於婚姻，小紅也是期待能好好侍候公婆，但因為公婆對新移民抱持相當負向

與不信任的態度，因此公婆始終無法認同與喜歡小紅這位媳婦，當暴力發生時，公

婆反而是火上加油，而小紅求助警察時，所獲得的結果常是「沒事，自己回去好好

解決」，面對暴力生活，小紅更是孤立無援，只好告訴自己認命地接受這樣的婚姻。 

然而在偶然的機會下獲得一個幫助新移民團體的協助，讓她彷彿找到了可以依

賴的浮木。她認為自己不能再這樣繼續與先生生活下去，幾經與先生的溝通與談判，

兩人終於離婚成功並獲得女兒的監護權，但也因為先生死纏爛打的性格以及公婆的

恐嚇威脅，小紅與先生目前還有訴訟官司在身，這是目前生活中最重大的壓力了。 

在獲得新移民團體的協助後，小紅看到別人願意付出的善心，同時也讓身在異

鄉的新移民能夠找到歸屬與認同，她自己加入這個團體也在其中獲得很多學習，她

相當珍惜目前自由的生活以及能夠學習的生活，成長讓她重新獲得價值與力量，也

讓她體會到能夠幫助別人的快樂與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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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珠充權歷程圖 

小珠在媒妁之約的情形下完成了婚姻大事，子女數眾多使得她扛下沈重的照顧

責任，然而單純的她認為只要先生願意拿錢回家負擔家計，她能做個照顧全家大小

生活的媽媽與妻子，那麼她是很願意當個家庭主婦的。即使如此，身為妻子的角色，

對於先生時常晚歸的情形也是難以容忍的，雖然僅是關心的問候，先生總以沒好氣

或暴怒的言詞或三字經來回應，讓小珠怎樣也忍不住被辱罵的委屈。在婚姻暴力當

中的反擊雖然會遭來先生更多與更猛烈的攻擊，但有時先生也會畏懼小紅的反擊，

而娘家哥哥與父親在得知小紅沒有獲得先生的善待之後，保護的心意與行動讓小紅

在面對暴力時，不至於屈居下風。 

儘管如此，先生外遇的傳聞始終不斷，朋友也會不斷地報告各項消息，小紅為

求得完整的家，並未多加求證。小紅較為剛烈的脾氣也不受公婆的喜愛，公公甚至

也辱罵過她，一直無法獲得公婆與夫家人的認同，小紅也索性不與他們來往，因此

夫妻感情更為緊張。朋友知道小珠的生活一直處在暴力中，因此邀約小珠一起來接

受志工課程，希望能將小珠由家庭的小空間拉往外面的世界去看看，這也是小珠從

事助人工作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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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小紅充權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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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先生在工作場合突然去世的消息讓這一切的生活有了重大改變，她並沒有

太多的悲傷，反而覺得暴力的生活終於能獲得解脫，由於她自身的經驗更加明白需

要被幫助是何感受，因此她在孩子長大不需太多負擔之後，更是投入多項志工工作，

希冀能幫助一些同在困苦中的人們。雖然助人工作是生活快樂的泉源，但先生驟逝

留下的債務問題讓小珠不斷地跑法院尋求解套的方法同時也被限制出境好長一段時

間，而四個孩子的生活費、讀書費也是龐大的經濟壓力，全靠小珠努力工作來維持

全家人生活。這些阻礙並不影響小珠助人的心意與行動，因為她相信還有更多人是

需要幫助的，只要她能力許可，她願意一直幫助別人。 

 

 

六、 小美充權歷程圖 

小美拗不過母親的期待與強勢作為，只好嫁給母親中意的女婿，她的婚姻就是

在沒有自主權力的狀況下完成的。婚後立即感受到先生變成另一個人似的，終於不

離口的三字經讓小美感到無比的生活壓力，小美只好以忍耐的方式來面對，而小美

較為靈活的生意頭腦讓她投注不少的時間的工作上，雖可以稍稍忽視先生的辱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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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小珠充權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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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先生在經濟控管的恣意作為，也是造成財務問題的重要危機。在與婆婆相處的日

子裡，婆婆總是扮演挑剔與挑撥的角色，使得先生對小美相當不讓解，婆婆對她也

相當反感，先生多個對象的外遇行為讓小美感到相當厭惡，雖然也考慮過離婚的選

擇，但母親總是認為離婚是件不光采的事，只要忍耐就可以過下去，何必為了這些

口角來斷送女人未來的幸福。小美只能將這些痛苦與朋友分享，而小美為了不讓女

兒在婚姻暴力當中成為受暴的第三者，也將女兒託育好長一段時間才帶回，但沒想

到這卻是造成另一段親子關係緊張的開始。直至小美被先生打得遍體鱗傷後，母親

也體認到先生是不可能悔改了，才同意小美的離婚。 

離婚之後的生活，小美經過一段時間的沈澱，重新學習與生活，重新面對自己

與世界讓她感受到充實與愉快。她開始參與志工活動，她想到自己不愉快的遭遇是

如此不堪，那麼其他受到同樣遭遇的人若能找到資源來幫助自己，那麼她們就能早

點脫離苦痛的日子，因此在志工工作當中她找到了目標與成就，她相信這樣的努力

是為了幫助別人獲得更美好的生活。女兒從小沒有與她生活在一起，她對女兒的嚴

格態度造成親子關係的不諒解與衝擊，小美花了好長的時間來修復親子關係，同時

也彌補女兒在這段目睹暴力期間的傷害，因此由她自己的經驗當中，她深深體會到

不良影響力傷害之大，為此也更加深她助人的動機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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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小美充權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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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小玉充權歷程圖 

小玉原本有段幸福的婚姻，因此當先生車禍腦傷產生暴力行為之後，她還是抱

持無比的愛與忍耐來面對生活，因為她紿終相信先生會變好、先生會變成原來那個

愛她的男人。但這個願望始終沒有實現，先生毫不留情的暴力攻擊讓她好幾次都差

點喪命，先生加劇的酗酒與外遇事件讓小玉傷透腦筋，然而生活依舊要過下去，原

本兩人經營的公司的積蓄在先生的龐大醫療費用下也已山窮水盡，於是小玉開設補

習班自己教學來賺取生活費用。小玉埋首於工作中，沒有太多時間理會先生的外遇

與無理取鬧，但在下班後，暴力還是一樣臨到小玉身上，雖然生活如此不順遂，老

天也沒有給小玉多好的對待。 

有天小玉在娘家門口被小貨車撞到，這一撞也改變了小玉的生命，這場車禍造

成她全身癱瘓，此時親人是重要的支持力量，不論是情緒支持、經濟支持與人力支

持都幫助小玉由臥病在床成為能坐輪椅的脊髓損傷人士。這場車禍並沒有減少先生

的暴力攻擊，但小玉卻是陷入更為危機與無力反抗的處境中，經濟負擔仍舊在她身

上，她愈發努力賺錢先生愈是打得厲害。小玉試過各種方式與先生溝通，希望可以

重新開始生活，希望先生可以不用酗酒，希望先生可以不再外遇，但這一切都無效；

突然其來先生同意離婚，小玉也趁勢解決這多年的暴力婚姻。 

由於小玉有雙重的痛苦經驗，她更是明白婚姻暴力與脊髓損傷對一個人的影

響，以及在無助之中的痛苦與感受，於是當她有機會從事助人工作時，她更加願意

投入團體去幫助有同樣遭遇的人們，她深深明白在無助的時候給予扶持的手，能讓

對方獲得多大的力量！也因為她相當投入這份助人的工作，不定時的生活作息與工

作壓力讓她的健康也悄然地出現問題，這問題還持續中，小玉正在找方法治療，然

而她樂於助人的心與樂觀面對困境的心是沒有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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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小妙充權歷程圖 

小妙與先生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決定互定終生，婚後先生致力追求工作上的成

就，小妙工作所獲得的薪水全拿來供養先生進修的費用以及投資的基礎。生活中樣

樣得小心的高壓力與事事追求完美的心態，使得相處在一起的家人更是不得犯一點

小錯或是動作稍微緩慢。先生希望小妙凡事都要按照他的意見來做事，若沒有順他

的意來做，就是換來一陣辱罵，這樣的生活讓小妙感到擔心害怕，但她仍舊忍耐了

下來，她希望能夠找到與先生和平共處的機會，同時先生的職業名聲恐怕承受不起

離婚一事的考驗，在考量他的職業生涯後，她努力在生活中找到適應的方法。 

先生脾氣不好的狀況始終沒有改善，幾次小妙說了些建議的話語，讓先生覺得

自己好似是個不懂事的人，小妙踩了先生的地雷就被打得、踹得全身是傷，有幾次

小妙都離家出去尋求家人的幫忙，也有幾次尋求社會局的安置，希望能夠讓自己與

先生冷靜一下，這些資源的幫忙都協助小妙能搖搖晃晃地度過這段暴力的婚姻。暴

力的婚姻以及先生投資失力的重大創傷讓小妙得了嚴重的憂鬱症，社會局轉介的心

理諮商與團體使得小妙在多次的專業服務中能對自己的處境有所覺醒，也深知自己

不需如此被對待，而家人的幫忙勸導與提供資源也讓先生能稍稍改善對待小妙的方

小玉 受暴者 小玉 助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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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暴力 

工作 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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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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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小玉充權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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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是在家人的協助下，鼓勵小妙能走出家庭多與別人接觸，於是從事簡單的志

工工作讓小妙能感受到自我價值感，參與公共事務也讓她有所學習，讓小妙更能發

揮自己小小的力量來幫助別人。 

自身憂鬱症的狀況已有減緩的狀況，但面對調整藥劑時的過度期總是讓小妙得

適應一段時間，這是她從事志工工作最大的阻礙，儘管如此，小妙也在各項學習中

找到與先生相處的方式並找到應對暴力的方法，先生也在時間流逝中調整自己對待

家人的方法，即使暴力並非全然不見，但小妙仍樂觀等待與先生更為和諧的婚姻生

活。 

 

九、 小亮充權歷程圖 

暴力的童年生活加上飄泊的青少女生活，使得小亮相當嚮往家庭生活，她認為

只要找到愛自己的人就能擁有幸福美滿的家庭。但性侵害的遭遇、情人過世讓她還

沒有進入婚姻就有了小孩得帶在身邊照顧。她在工作場合中認識了一位美國人，她

以為他可以成就她＂家＂的美夢，於是結束在台灣的所有記憶遠赴美國生活，但先

生貪圖她辛苦工作好久的一筆小財富，使得她與先生常處在相互猜忌的生活裡。幾

小妙 受暴者 小妙 助人工作者 

充權 

負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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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精神身

體暴力 

社會局 親人 

親人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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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小妙充權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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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先生酒後的肢體暴力與口角辱罵讓小亮體會到，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凡事只能靠

自己了，因此當她發現暴力即將開始時，她就儘量不再惹惱先生，避免自己受到更

大的傷害。當先生的暴力行為危及到她自己與女兒的人身安全時，她更是小心地、

快速地敏感暴力的到來，尤其在異地不知能找到那些資源幫忙受暴的自己，她只能

告訴自己堅持並運用過往累積的生活經驗來幫助自己。 

也算是幸運吧！先生有了外遇後，主動與小亮離婚，這是小亮求之不得的事情。

離婚之後在朋友的協助度過一段飄搖的生活，在社交場合上遇到目前再婚的先生，

因為他的老實與踏實，小亮選擇了再次走入婚姻。在某次返台的機會下，遇到了與

她有同樣婚姻暴力的新移民，她內心那股想要幫助她的欲望是如此強烈，她想著自

己能為婚姻暴力的婦女以及受虐兒童做些什麼呢？在陪同該新移民向社會局求助的

同時，她了解同時公部門的需要後，決定捐出一筆錢來成立安置機構幫助這些人，

從此她也為自己開啟一項助人的專業工作，她成立一個組織來幫助弱勢的人們，因

為這是她想做的、她應該要做的。在目前助人的工作上，唯一的缺憾是時間的問題，

她還是得回去美國生活，留在台灣的助人專業工作有專業人員的協助，將她的心意

不斷地發揚出去，同時與公部門的合作也是充權政治層次的最高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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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小亮充權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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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一個非婚姻暴力但屬於家庭暴力的例子一個非婚姻暴力但屬於家庭暴力的例子一個非婚姻暴力但屬於家庭暴力的例子一個非婚姻暴力但屬於家庭暴力的例子 

在本研究當中，研究者訪談了一位受到家庭暴力的婦女，唯本研究討論的重點

是放在受到婚姻暴力對待的婦女，因此此第十位受訪者的充權經歷難以納歸在本研

究當中一起討論。 

但是第十位受訪者的經歷是值得被理解的，同時對以＂社會工作＂為職業的專

業人員而言，更是值得從中體會與理解暴力如何在助人者身上發酵，因此特在此將

第十位受訪者的生命故事做陳述，並將描繪其充權歷程圖。 

 

受訪者小草：當自身暴力經歷遇上工作！ 

  

 

訪談時的家系圖 

5 歲 1 歲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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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家庭的描述 

小草在原生家庭裡排行老么，她有二位姐姐，姐姐們也都已經結婚嫁人。小草

與先生育有一名兒子，年紀尚未。先生在原生家庭是老大也是獨子，先生還有一位

妹妹尚未結婚，與父母親共同住在家裡；小草與先生育有二名兒子，老大 5 歲，老

二已經 1 歲半，平時夫妻兩人與孩子一起居住，偶爾於假日時會回去公婆家探視。 

 

與婚姻有關的生命軌跡 

隔著一層紗進入婚姻，好似清楚但又有些朦朧， 

可以明白你的愛，可以體會你的愛， 

卻是不能明白在你背後的家庭的愛與礙。 

莫名的控訴、莫虛有的指責、莫名奇妙的發怒，都是令人顫慄的根源， 

你說的愛不是愛，你說的情不是情，都是你自己包裝的虐待。 

你傷我這麼深，讓我面對工作，驚恐萬分； 

你傷我這麼重，讓我面對個案，重歷傷痛； 

我學習面對、我學習調整、我學習改變、我學習勇敢。 

找到平衡後，面對個案更具同理心，也不被個案所影響， 

找到平衡後，暴力不再那麼巨大，暴力不再發揮控制力， 

找到平衡後，迎接助人工作，更能由心出發創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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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與婚姻有關的生命故事 

穩定、從容不迫的態度是小草予研究者的第一印象！由研究主題到家暴工作的

討論開啟訪談的錄音機。 

小草與先生曾是同學，大學畢業之後雙方自然地認為可以步上婚姻的路途，因

而在很簡單的婚禮當中，定了終身照顧的承諾。先生與小草的家人相處得相當融洽，

唯小草對於先生家人的認識總不那麼足夠，有機會見面時，似乎總在先生的刻意安

排下匆匆一瞥相見，總沒有機會多加認識或對話，先生也總是有意無意地避開某些

話題，當小草感到疑惑時，先生總是以「我媽媽脾氣不好，禮到就好了」來回應，

小草也不以為意。而在談論婚嫁的過程中，原本的不以為意才開始擴大它的影響力，

小草及她的家人開體會到不愉快、不受尊重的感受，小草以為自己沒有經驗，本以

為這是必然會有的衝突，也沒有特意想太多，問了問已經有結婚經驗的兩位姐姐，

她們也說「這個只是一個過渡期，如果我們兩個夠相愛的話，其實也是 OK的。很多

事情就不要去計較，也不用想太多，只要他很老實就好了」，所以小草相信只要先生

人夠好，其他的就不會是問題了，那麼就多忍耐吧！ 

怎知在婚姻的第二天，就已明顯地、充份地感受到婆婆的敵意。任何一件小事

情、任何有意無意的話語、任何動作或甚至是沒有動作，都可以成為婆婆精神虐待

的箭靶，小草感到莫名奇妙也無從得知到底為什麼會冒犯了婆婆，因此小草更加小

心翼翼地做好自己的角色。但是無論小草如何改善、無論先生如何圓場、無論小草

如何和言悅色，都無法平息婆婆無名的怒氣及言語的辱罵；而當小草被辱罵時，夫

家的人全都躲起來，彷彿他們都在等著看小草如何來應付這尷尬又看似有些秘密的

場面。先生只希望小草能逃開、不理會就好，他知道就他長大的經驗來看，這樣是

最好的應對方式，但小草知道這樣並沒有真正想要解決問題的心意，無法感受到先

生的支持，讓小草感到相當無力。 

婆婆長期的精神虐待使得小草猶如驚弓之鳥，電鈴聲、電話聲、爬樓梯到夫家

門口都令她心跳加速、冒冷汗，甚至有天婆婆來訪時，小草竟瑟縮在牆角躲避，她

沒有勇氣去開門、應對婆婆，任由天色由白變暗、心跳由急促變和緩、腳步聲由蹦

蹦聲至早已遠離，小草才有爬起探看情勢的勇氣。離婚的念頭從結婚就開始，唯夫

家人是法律世家，談離婚、談法律、談蒐證，小草絕不是對手；先生對她的愛是明

顯的、持續不斷的，兩人又有愛的結晶，所以要走離婚的路途，看來是不太可能的！

在孩子出世時，對於小草的精神虐待與辱罵有緩和的趨勢，因為婆婆要撥出一些心

力與時間來含頤弄孫，而小草也更看到婆婆暴力背後的動力因子，比較能夠理解暴

力的來由，但當婆婆的批評與辱罵涉及孩子時，小草母愛的本質即立刻跑出來維護，

這樣的力量連自己也會嚇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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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草在暴力過程中，是擔任社工的工作，有一段時間是服務家暴受害者，小草

以為自己的受暴經驗能夠體會個案的狀況，只要將自己與個案的案情區隔開來，那

麼工作上應該也能夠勝任良好。沒想到，個案每次案情的陳述對小草來說，宛如是

自己一再一再地受暴一般，每字每句好像是罵在小草身上，原本以為自己能將專業

與案主做分隔，但沒想到這段暴力經驗對自己衝擊的負面力量是這麼的大，小草也

意識到自己服務理念不一致所帶來的內心苛責，於是在職位轉換的機會下，轉而負

責性侵害工作。工作的轉換對內心的衝突與矛盾變得較小一些，小草反而有更大的

力量來協助受害者。 

在暴力經驗當中，小草也曾想過運用工作中的資源來幫助自己，也曾想過尋求

諮商輔導專業者的協助，但是這些專業者都拒絕了小草的要求，這些專業者願意為

小草找到其他諮商師，但最好不要是小草所認識的這些諮商師，小草說她能理解對

方的難處，但心裡也不免無奈地想著「我明明也是個受暴者婦女，為什麼這個資源

我就不能用」。雖然有這層別的受暴婦女不會受到的不公平對待，當小草遇到因婆婆

辱罵帶來的身心疲憊或壓力時，具有社工背景的工作同仁是她最大的支持，因為她

們懂得運用專業的方法來安慰她、照顧她，因而她能體會到受害者的心情，同時也

在同仁幫助的過程中得到相當大的安慰。在工作上，她反而能夠運用這股力量與精

神，為個案提供更貼切的服務，若排除工作的框架，她在沒有個案量的壓力、沒有

案件記錄的壓力下，反而能更加自在地、單純地幫助別人，更能將求助的困境、暴

力生活的困境同理地反應給需要幫忙的人，在這過程裡，她能以受害者的角色來體

會對方，反之成為更好的助人者。 

 

小草充權歷程圖 

小草與先生相識多年才結婚，在婚前與先生家人的互動並不多，在籌備結婚的

各項事情時，雙方家人出現不少不愉快的場景，小草以為大部份的人都是如此的，

沒想到婚後就面臨婆婆各種莫名奇妙又難以承受的精神與言語暴力。小草總是單獨

面對婆婆的數落，她也總是不知自己該如何預防不被數落，即使小草試著讓自己嘴

巴甜一些來應對，換來的也是冷眼與嘲諷，小草只好努力忍耐這樣不知何時才會終

止的精神壓力。 

在承受精神暴力的過程中，同事是最好的支持，他們所具備的專業能力是最佳

的安慰劑，也在同事的協助下，小草逐漸能冷靜地看到自己與婆婆對立關係的狀態

所呈現出的動力變化，加上孩子的出世也轉移婆婆暴力的力道，使得小草成為箭靶

的頻率與程度可以少一點與輕一點。受暴婦女的角色對小草的工作產生了一些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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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因為認識資源的關係且因為與資源認識而帶來尷尬，反而使得小草無法運用資

源的協助，再者受暴的經驗反而使小草在工作上傾聽個案陳述時，自己也不自主地

陷入對方的暴力情境而一再受暴，這些經驗都使得小草無法好好地幫助自己也幫助

別人。 

然而小草仍舊是有助人的動機與能力的，在經過工作轉換之後，小草本身的受

暴經驗轉化到工作上所賦與的職責能夠更加體會受暴當事人的感受與想法，小草本

身的專業知識與能力能更為融會運用，同事們仍舊是工作上重要的支持夥伴，這些

力量除了表現在工作上之外，小草也將之運用在對陌生人與親人的協助上。這些助

人的工作若能在不那麼高工作案量的要求下，是能有更佳的展現，小草擁有專業、

資源訊息的優勢，當她擁有這些能量時，她很願意分享給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讓

他們也能獲得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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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 小草充權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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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 

充權是個過程也是個結果，本文是以充權的結果來理解充權的歷程，請教了一

些扮演助人工作的受暴婦女，由她們的陳述當中來了解她們是如何在需要幫助的時

候，能夠逐步走出困境而擁有助人的力量，而成為一個助人者。 

本章根據研究發現，首先整理本研究的結論，尤其是針對受暴婦女從婚姻暴力

的無助到受助乃至助人，這段歷程的想法與行動曾經歷過何等的變動，而個人又是

透過那些力量的協助使自己能夠將力量發揮走出困境，同時自我的力量又是如何發

揮到其他人身上，幫助別人處理她們的問題。 

接著提出幾個特別的議題加以論述，包括受暴婦女在進入婚姻之後，在未預期

的情形下突然面對暴力的存在，處在暴力關係中她們如何思考以及如何行動。受暴

婦女在長期的暴力之後，覺知自身處境的弱勢時，經過一段重要的沈澱期，幫助她

們更加清楚應該要愛自己多一些；當受暴婦女經過沈澱期的調整後，她們如何能夠

躍起成為一位助人者，同時經歷暴力的生活經驗後，體驗到個人獨特存在

（well-being）的重要性以及敘事方法用在受暴婦女身上的重要發現，充權在受暴婦

女身上的發現。 

由以上的討論，本文嘗試針對文獻理論有所對話、對實務工作及對政策推展的

回應與建議，期待能透過研究的發現與討論對於文獻資料、實務工作及政策推展有

所貢獻。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本節從婚姻的起點開始探討，當事人在了解到婚姻的真實與期待之間的落差

後，至暴力在婚姻當中出現所帶來的衝擊，使受暴婦女產生許多不同的想法，為了

因應暴力，也採取許多不同的做法來面對，長期的暴力狀況後，會出現一段思想混

亂與統整的沈澱時期，這段期間對於後來力量的激發有關鍵性的效果，而個人力量

也在且走且看的過程當中不斷強化，在自己身上獲得正向效果，並將自己的正向效

果推展到其他同樣需要的人們，也能讓其他需要幫助的人們可以避免在困境中茫茫

不見前方的道路。 

壹壹壹壹、、、、    婚姻的起點婚姻的起點婚姻的起點婚姻的起點：：：：期待與現實的落差期待與現實的落差期待與現實的落差期待與現實的落差，，，，被打入無權的辛酸被打入無權的辛酸被打入無權的辛酸被打入無權的辛酸 

本研究將受暴婦女充權的歷程，分成婚姻的起點、婚姻的變調、生命的沈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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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躍起等，來分析受暴婦女失去力量、獲得力量、幫助別人的過程，同時對受

暴婦女充權的歷程，從想法與做法二方面來敘說。 

一一一一、、、、    期待與生活的落差衍生想法的改變期待與生活的落差衍生想法的改變期待與生活的落差衍生想法的改變期待與生活的落差衍生想法的改變 

受暴婦女在具有暴力關係的婚姻裡，都是她們的第一次婚姻，然而她們對於婚

姻的想法與期待是有個別差異的。受暴婦女在面對第一次婚姻時，有二分之一以上

的受訪者表示婚姻的生活與她們原生家庭的生活差很多，尤其指原生家庭裡並不會

有被罵三字經、隨意辱罵他人的情形，也不會有先生晚歸而太太等門等到天亮的情

形，也沒有被當小偷看待的慘況。與原生家庭不同的生活模式，是受暴婦女最初對

婚姻的想像，直到自己進入婚姻中面臨到的實際情形與原本的想像是有很大的落

差，包括婚姻的基礎是信任，若失去了信任關係，要如何建立婚姻？如果建立了

「家」，那麼就會有幸福美滿的生活。 

現實生活與想像的差距，讓原本呵護備至的女兒在進入婚姻之後，卻變成樣樣

事情都要自己來，後來竟被施予暴力！夫妻沒有和平相處、無法平等對待的情形，

在原生家庭裡是不存在的，因此在她們的想法當中，暴力本不應該也不會存在於她

們的婚姻當中。 

因為遭遇到對婚姻想像與現實的落差，尤其又在婚姻中遇到暴力的狀況，使得

受暴婦女對於婚姻的看法通常都較為悲觀，如怎麼會是這樣的婚姻生活？遇到暴力

的婚姻，就接受吧！想要離婚、都是婚前性行為惹的禍、都是外遇造成的暴力結果、

只好守本份，做好媽媽與太太的角色。為了能避免暴力更加擴散，因此受暴婦女多

採取「守勢」的態度，較不會積極相應或反抗，反而是求諸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努

力改善，也更加努力做好「角色」被賦與的任務與功能，希冀透過自己努力的方式

能夠將阻止暴力的延續。 

而經過數年與暴力相處、離開暴力的生命歷練後，受暴婦女對婚姻的看法多傾

向於釋懷、原諒的態度，如就是因為當時不成熟的身心才會造就不成熟的婚姻、現

已事過境遷，沒有後悔的餘地、寧願自己一個人，也不要再有婚姻了、感謝再婚伴

侶彌補婚姻的甜美、不要將暴力延續到下代。唯有再婚的受暴婦女能充份感受到再

婚伴侶的支持與關愛，在新的婚姻關係中能夠得到婚姻真正美好的地方，對於過往

的婚姻較能釋懷，對於現在與未來的婚姻生活也充滿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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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外遇是暴力行動的重要因子 

婚姻中的外遇行為在本研究當中佔了一半的比例，外遇會阻礙婚姻關係的建

立，同時也是暴力爆發的重要因子。針對基本資料的分析發現，有五位受暴婦女陳

述她們的先生有外遇的情形，在二人婚姻關係當中出現了第三者、第四者，對於原

本婚姻的維繫是重大的考驗，加上因為外遇而引發的其他爭端，如爭吵、辱罵、暴

力、法律行動等，都是促使婚姻走向瓦解的重要因素，而受暴婦女對於先生外遇的

想法也影響她後來面對此事的做法。 

參考簡春安（1991）對外遇原因的歸納，有 4 位先生的外遇是屬於「拈花惹草

型外遇」，也就是「見異思遷，以花花公子自居，以玩弄異性為樂」；有一位先生的

外遇是屬於「情境型外遇」，也就是「工作或社交應酬中所產生的外遇」。對於先生

是屬於「拈花惹草型外遇」，受暴婦女認為自己的先生長得較帥、體格很棒，所以容

易引起其他女人的覬覦，但又限制不了先生的行為，外遇的行為總是一而再再而三

的發生。太太有時是最後一位知道自己先生有外遇，她們是在接到第三者的電話、

表 5-1  對「婚姻」的看法的轉變 

時期 想像與現實的落差 處在暴力中 現在的處境 

婚姻的基礎應該是

信任 

對暴力出現的訝異 不成熟的身心造就不

成熟的婚姻 

家＝幸福美滿 繼續含有暴力的婚

姻關係 

事過境遷，無後悔之

餘地 

 想要脫離有暴力的

婚姻關係 

寧願自己一個人，也

不要再有婚姻 

 為了外遇承受無端

的暴力 

對現有幸福的婚姻關

係抱持感謝 

想法 

  不要將暴力經驗延續

到下一代 

轉變事件 1. 被當小偷 

2. 婚前性行為 

3. 先生外遇 

4. 愛人過世 

1. 各式暴力產生 

 <1>肢體暴力 

 <2>言語暴力 

 <3>性暴力  

1. 離婚或先生過世,

由暴力中解脫 

2. 順利將子女扶養

長大 

3. 子女沒有受到過

往暴力遺毒影響 

4. 再婚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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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奇怪的書信往來、聽到別人的耳語才知道這事情，此時爭吵、辱罵、肢體暴力

是漸進發生的狀況，有些第三者希望能登門入室成為一家人，有些則是希望元配能

放手讓了先生，有些則是來來去去的第三者，但受暴婦女雖然與先生之間還是有暴

力存在，但有些因為還愛著施暴者而拒絕要求，有些還能大方與第三者互動，甚至

為此還被朋友罵，有些則沒有辦法干涉到施暴者的行為而放任他去。不論如何，受

暴婦女採取的自保方式多傾向於要求先生不要與自己親密，因為覺得先生在外的行

為太隨便且濫情，擔心自己因而連累而得病，加上心裡面也生氣、失望、無奈，也

不想與先生有性的行為，因此多半會有拒絕先生的情形，甚至是分房。 

有一位受暴婦女的先生是屬於「工作或社交應酬中所產生的外遇」，受暴婦女

則是在朋友的傳言中獲得訊息的，但她並沒有多加注意，也因為與先生有一段時間

沒有居住在一起，無法從先生平時的生活作息找到證據，只是這樣的傳言始終沒有

間斷，包括先生每月要負擔第三者數萬元的生活費用、先生時常帶第三者出門、先

生與第三者育有一名兒子等，雖然受暴婦女曾經發現疑似先生與第三者的照片，但

她選擇沒有多加詢問，直到先生過世時，第三者才出現，希望能夠前往悼念並且二

人所生之非婚生子女能夠認祖歸宗，但並未獲得受暴婦女的同意。 

三三三三、、、、    性是性是性是性是配偶配偶配偶配偶宰制受暴婦女的工具與意念宰制受暴婦女的工具與意念宰制受暴婦女的工具與意念宰制受暴婦女的工具與意念 

本研究當中有一位受暴婦女陳述，因她先生的性需求比較強，對她總是施以性

暴力，但她先生並沒有外遇的狀況，雖她也曾在口頭上說明先生可以「到外面找女

人」，但先生也沒有這樣做，所以全然將性的需要發洩在受暴婦女身上，而她推測先

生不對外尋找以滿足生理需要的原因可能在於「害怕得病」。在純粹滿足生理需要的

情形而尋花問柳的風險就是感染性病或愛滋病等，對太太發洩性慾則沒有此等困

擾，加上可以在合法的婚姻關係中恣意而行、任意而為，也是展現男性權力與控制

的行為表現，因此婚姻的性虐待是較沒有風險也較沒有負擔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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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婚姻的變調婚姻的變調婚姻的變調婚姻的變調：：：：權力的失去權力的失去權力的失去權力的失去，，，，對人生有諸多體會對人生有諸多體會對人生有諸多體會對人生有諸多體會 

婚姻生活中暴力的出現，讓受暴婦女的生活亂了步調。婦女在生活中因為加入

暴力的因子，使得她原本具有的權力日漸失去，權力失去也增強施暴者加以控制的

機會。面對權力失去及暴力的生活，受暴婦女的生活中出現不少的變化，包括對自

我看法的變化、對自我行動的變化、對親子關係的變化以及對家庭維繫的變化。 

一一一一、、、、    在暴力經驗中找到擺放自我的方式在暴力經驗中找到擺放自我的方式在暴力經驗中找到擺放自我的方式在暴力經驗中找到擺放自我的方式 

在婚姻中遇到暴力時，受暴婦女那時的想法是繼續認命、自我懷疑與樂觀面對。 

受暴婦女看到自己無法與擁有權勢的另一方對抗，即使對抗也沒有辦法扳回劣

勢，如果沒有辦法改善目前的狀況，那麼只好就這樣了，這樣的心態與「習得的無

助感」有相呼應的感受。雖然是「認命吧！」這樣的心情，但受暴婦女還是有個別

差異的想法，例如有一位受暴婦女表示只要情緒發洩一下，還是要繼續往前的生活；

有一位受暴婦女也表示既然這個婚姻是自己的選擇，那麼也沒有辦法怪別人，只是

由自己來承擔自己的選擇；另有二位受暴婦女認為這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就只好

採取忍耐的態度。因此受暴婦女面對施暴者，大約一半的受暴婦女內心的想法已將

控制權遞交給對方，任由權力施加而不反抗，採取忍耐、順應的態度來承受。對自

我的懷疑也是受暴婦女會出現的想法，暴力重重打擊個人自我價值體系，也會挫折

個人認同。 

反而是有一位受暴婦女保持樂觀的精神來面對，這是與其他受暴婦女不一樣的

部份，樂觀面對的精神也讓周遭的朋友感到不可異議，因此是受暴婦女本身性格使

然，讓她以樂觀精神來面對婚姻暴力，或是在他人的驚訝聲中感到自我的不凡，我

們無法得知真正的結果，但受暴婦女是認同這樣的態度。 

由此可知，受暴婦女在施暴者面前呈現出低下、渺小的自我，不敢申張自我意

見，即使想要採取反抗的行動，但行動的力量很小同時也不足以引起對施暴者的嚇

阻作用。 

經歷一段時間的暴力，受暴婦女開始面對生活中跳脫不了暴力的攻擊，也體會

到自己力量的失去，她們在恐懼、害怕的環境中生活，也漸漸影響對自我的看法。

對自我的想法不同，因應的行為也有所不同，雖然因應行為也大不相同，歸結這些

行為的目的都是受暴婦女找到順應環境、順應暴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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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在暴力中摸索應對的方式在暴力中摸索應對的方式在暴力中摸索應對的方式在暴力中摸索應對的方式 

受暴婦女在承受暴力時的作法，包括敏感與閃躲暴力、進行協商與反抗暴力。

由消極到積極的光譜進程來看，可以涵蓋數個做法，包括閃躲暴力、不正面衝突、

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回嘴反抗、動手反抗。將這些概念繪製如圖 5-1。 

敏感與閃躲暴力在面對暴力時，是重要的一環。雖然看起來這是種消極的作

為，但這當中還是有積極的行動出現，包括主動敏感暴力的徵兆、不與體力懸殊大

的施暴者正面衝突，這也是受暴婦女尋求生存的方式。在九位受訪的婦女當中，也

只有這一位受暴婦女提及閃躲暴力、敏感暴力徵兆的想法，也許與她生命歷程當中，

經歷許多在困境中求「生存」的事件有關，因此培養她「眼觀四方、耳聽八方」的

習慣，知道在危險情境中要如何自處，才能保持生命的存在。 

更進一步的作法是受暴婦女會嘗試向施暴者表達自己的想法，對於受暴婦女而

言，表達的立場是希望讓對方明白自己的心意同時也讓雙方之間的暴力關係能有所

改善，但效果不太好，同樣也未能減緩暴力的襲擊，不過，在這個階段可以看到受

暴婦女又往施暴者的界限跨了一大步，這是需要鼓起勇氣才能做到的行為；最後則

是對施暴者回嘴反抗，甚至是動手反抗。雖然面對暴力的回擊，受暴婦女自己也會

有受傷的風險，但幾次不示弱的表現，也讓施暴者看到受暴婦女勇於展現自己的權

力與不怕威脅的毅力。 

另二位受暴婦女則抱持較正面意義看待，有一位受暴婦女認為無需對暴力軟

弱，應當要與暴力正面相對、正面迎擊，這也是因為個人保有「不能被別人欺負」

的性格的關係，另一位受暴婦女則認為雖然處在暴力的生活中，但自己的情緒需由

自己掌握，不要被暴力這種不愉快的事情影響了個人的心情及與人際網絡。 

由應對暴力行動的出現，也可視為是取得權力的試探性動作，也就是受暴婦女

嘗試取得權力作為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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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失去失去失去失去生理心理能量生理心理能量生理心理能量生理心理能量，，，，健康出現問題健康出現問題健康出現問題健康出現問題 

當受到身體傷害時，許多婦女經歷了自尊的喪失，連帶使得他們也進入孤立與

沮喪的處境中，權力失去、暴力不斷，受暴婦女在充滿不安定的環境裡要時時承受

暴力的存在，對她們的生理與心理都產生相當大的壓力，有些受暴婦女能夠敏感到

壓力對身心健康造成的影響，有些則是需要等到健康亮起紅燈了才會警覺到。哭泣

是常有的行為，而憂鬱、緊張、失眠也是常有的現象，想不開的念頭當然也曾出現

過；生理上的疾病有些是莫名出現的，一旦脫離暴力的處境，這些身心症與生理疾

病都有趨緩甚至是痊癒的現象。可見得暴力不只對人們的肢體可能產生傷害，對於

人們的心理疾病及因心理壓力而造成的其他生理疾病更是不容易忽視。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生理健康問題是與性有關的疾病，一位受訪者提到的狀況是

先生強迫的性行為致使她生殖器官受到更大的傷害，另一位受訪者則是因為先生性

需求強烈，常在她無意願的狀況強行發生性行為，同時先生也會懷疑受暴婦女在外

與人有染，因而以＂檢查＂的名義進行不舒服的碰觸。此二者相同的地方則是先生

皆要求受暴婦女能做 A 片中的女主角的行為，來滿足他們的性歡愉，但這些行為都

造成受暴婦女極度不舒服的感受以及生理上的傷害。性的宰制也是男性對女性常見

的控制方式，如 Gillgan（李芬芳譯，1997）所言，女人（在男性社會中）能夠用來

羞辱男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參與不正常的性活動，也就是婚前或婚後在性方面過度

活躍躍或積極（即不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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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應對暴力行動的光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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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控管女性性行為的發生，是為了維護自我的尊嚴，將女性物化的作法也讓

女性在性的過程中成為男性控制的工具，女性的意願不被關注，自尊也不被重視。 

四四四四、、、、    目睹暴力子女的目睹暴力子女的目睹暴力子女的目睹暴力子女的狀況狀況狀況狀況 

由受暴婦女在本研究的敘說當中，意外地看到子女的角色表現呈現令人心疼的

情形，目睹暴力兒童的議題也成為本研究值得探討的話題。 

若將家庭視為一個大系統，家庭中的夫妻關係、親子關係、手足關係、婆媳關

係等都是涵蓋其中的次系統，每個次系統又可視為一個獨立的大系統，次系統有其

個別發展的動力，而每個次系統的發展與波動會影響到大系統，相對而言，大系統

的發展與決動也對每個次系統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暴力家庭當中更明顯看到次系統受到波及的情形，尤其是子女系統，面對家

中的暴力行為，子女是無法置身度外，雖然本研究所探討的暴力並不是指直接施加

在子女身上的行為，但是受暴婦女反應，子女可能遭受池魚之殃，連帶受到施暴者

不佳的情緒與要求因而受罰，當然長期在暴力環境中，子女會萌生「救媽媽！保護

媽媽！」的心情，子女直接衝撞暴力或為母親抵擋暴力的狀況也時有所見，這些直

接與暴力相迎的情形，也在子女身體上與心理上留下傷痕；另一種形式是，子女雖

然沒有直接肢體上承受暴力，但長期在暴力環境中出現憂鬱等身心症的出現，或是

無力感、沮喪、難過、害怕等，都是無法避免的心理傷害。值得注意的是，子女在

目睹暴力的過程中，也將父親「不好」的形象植入腦中，也出現「子女與母親結盟」

的家庭動力，動力會影響親子之間的依附感與歸屬感，長遠來說會影響子女對父親

或丈夫角色的學習，當然也會影響受暴婦女對家庭維繫行動的決定。 

五五五五、、、、    留在婚姻或離開婚姻的思考留在婚姻或離開婚姻的思考留在婚姻或離開婚姻的思考留在婚姻或離開婚姻的思考角度角度角度角度 

本研究的受暴婦女有七位是與配偶離婚，在離婚的時候與配偶談論到子女監護

權時，多半是處在較不利的處境中，例如法律的立場、先生強勢的要求、受暴婦女

經濟能力的考慮等，因而不得不放棄子女監護權，這樣的決定往往重擊受暴婦女的

內心感受，但在各方考量當中受暴婦女往往都放棄爭取監護權。再加上受訪者多半

有二個以上的子女，為顧慮到孩子能在有手足作伴的環境中生活，因而願意孑然一

身離開婚姻以及子女。 

但是有二位取得子女監護權的受暴婦女，其中一位是在「交換」的情形下順利

獲得的，先生想要受暴婦女經營成功的事業，於是受暴婦女放棄事業，取得女兒監

護權；另一位受暴婦女則是與先生原本採取共同監護權的方式，她給予先生幾次改

過的機會但先生依然故我，受暴婦女也積極尋找資源照顧小孩並補充生活經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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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先生自知無力負擔也無意願照顧小孩，故將監護權主動讓與受暴婦女。雖然這

是個令受暴婦女感到開心的結果，但過程中卻是備受夫家人冷嘲熱諷與威脅的對

待，尤其對她新移民的身份是充滿了諸多的不信任與鄙夷，但受暴婦女強大的意志

力與自我信心，克服這些困難並取得監護權，那因為他先說（離婚）很多次了，所

以他一定會答應我。他打我也很多次了，他沒辦法，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對我不好。

剛開始他還不會（把孩子給我），但是他沒有能力。因為小孩從小到大都是在我這

邊，什麼都是在我。所以說，現在他很想要小孩，他們家人說：「有錢就好。」我

說：「好，那你們有錢…你們先走嘛，我用走的慢慢去看誰對」我離婚之後他們家

裡的人還說：「他們有錢可以找人來捉我。所以我想說，我犯什麼對不對？我給你

機會，但是你今天你們家裡人這樣子對我，你要自己處理好。所以說我在想說，我

們的台灣人就是有那種觀念說他們有錢什麼都會得到，但是我告訴你是不一定，給

我難堪，是我有心我什麼做得到，不要說我有錢就做得到，不會的。（小紅-1-8） 

另外受暴婦女家庭維繫的具體做法則是，挻身而出保護子女免於暴力的威脅與

攻擊，這股強大的力量有時也讓受暴婦女本身嚇一大跳，渾然不知這股力量是何而

出，奇怪的是，暴力落在受暴婦女自己一人身上時，她就像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接

受者，但當暴力衝擊到孩子時，反擊暴力的力量就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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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生命的沈澱生命的沈澱生命的沈澱生命的沈澱：：：：權力的獲得權力的獲得權力的獲得權力的獲得，，，，重整人生故事重整人生故事重整人生故事重整人生故事 

一一一一、、、、    非正式資源給予力量非正式資源給予力量非正式資源給予力量非正式資源給予力量，，，，找到往前進的動力找到往前進的動力找到往前進的動力找到往前進的動力 

多數的受暴婦女提及對她們暴力當時協助最多的莫過於朋友或同事的。朋友的

範圍可以包括同事、嫁來台灣的同鄉姐妹、子女的保母、年長的舊識長輩、可以談

心事的好朋友等，他們在受暴婦女遇到暴力不知所措時，給予支持與意見、提供住

所，對於處在混亂狀態中的受暴婦女而言，是相當大的助力。非正式資源的注入也

意謂著受暴婦女獲得多方的訊息，各種訊息的了解有助於思考自身的處境以及為自

己的處境做決定，Bent-Goodley（2004）的研究也有這樣的發現，他針對十一位受

暴婦女進行焦點團體，了解到給予受暴婦女充份的訊息是幫助她做選擇的重要關

鍵，訊息有限所能做的回應就有限。 

多數的受暴婦女求助的對象是以朋友居多，朋友的關懷、支持讓受暴婦女在困

境中受到很大的安慰，而在受暴婦女面臨不知所措的處境時，患難中伸出援手更加

感動受暴婦女的心，因此在此時期所建立的情誼，也具有特別的意義。朋友也常是

鼓勵婦女走出家門從事助人工作的動力之一，當朋友告知從事志工訊息時，常也是

轉變受暴婦女擔任助人工作的契機之一。 

二二二二、、、、    正式資源難以發揮功能正式資源難以發揮功能正式資源難以發揮功能正式資源難以發揮功能 

受暴婦女在暴力歷程中，有時會有其他外力的幫忙，並非單打獨鬥地面對，所

以會面臨不同的正式資源與非正式資源。Sullivan（1991）更直指有三項因素會影響

受暴婦女決定向外尋求協助：嚴重的暴力、婦女所擁有的資源數量以及婦女相信這

些努力會獲得成功。在本研究中，由於受暴婦女多數處在 45 歲以上的中高齡，因此

運用公部門資源的頻率很少，主要原因在於受暴婦女受暴的時期，政府尚未建構處

理家庭暴力的網絡系統，甚至「家庭暴力防治法」也尚未存在她們受暴的當時，因

此受暴婦女在暴力處境中，並不知到何處尋求正式部門的協助，多半是循民法或傷

害罪的途徑去走；再者，在面子的民情風俗顧慮下，受暴多半是隱忍自己的暴力事

件，不願張揚家庭內的醜事，同時也知道沒有人可以幫忙，因此也少向外界訴說。

至於民間福利機構的協助，則沒有一位受暴婦女曾提及是她們求助的對象，甚至受

暴婦女對於有那些民間福利機構提供相關服務都很不清楚，因此遑論向這些單位求

助了。 

受暴婦女在有限的正式資源中，使用較多的資源是警察系統、社政系統、法律

諮詢與調解委員會，警察是受暴婦女遇到暴力事件最常使用也是首要想到的求助單

位，然而求助警政系統也出現矛盾的心情與行為。雖然受暴婦女們都知道可以找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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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幫忙處理暴力事件，但她們多數認為找警察並沒有太多幫忙，求助的動機並不大，

而有求助警察的受暴婦女也反應求助過程中遇到不少阻力，尤其是新移民婦女的求

助過程中，警察對她們遇到暴力事件的處理顯得較不積極也較不尊重，所以新移民

對於警察系統也出現較高的不信任感。儘管如此，這看似阻礙的力量卻演變成激發

新移民幫助其他姐妹的動力，促使新移民婦女更加想要了解到底警察系統是如何運

作的、警察人員應該要如何幫助受暴婦女，未來她們的新移民姐妹需要使用警察資

源，應該要如何與警政人員互動，也為了不讓其他的新移民姐妹受到像她們這樣的

無理對待以及無法獲得幫助，她們在能夠助人的時候，反而積極地充實自己，希望

能多發揮自己的力量來幫助其他新移民姐妹。所以在當下看似阻力的力量，卻能在

事過境遷之後，成為充權的助力。 

對於求助警察的舉動，只有一位受暴婦女表達出能夠發揮明顯的效用，由於她

察覺到先生隨時帶著致命武器，她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波及，因此報告警方這

件事情，這個做法對施暴者有強烈的警告作用，同時也進一步阻卻危險進一步發生。

此受暴婦女是生活在美國的環境中，因這件對於求助警察的舉動，她本身感受到有

正面的效果。 

有時受暴婦女知道周遭環境有可運用的資源，但礙於不熟悉資源、時機沒有掌

握好的問題，而無法運用這些資源，只好又再退回到暴力的處境當中；另一種更為

不利的狀況是，資源根本無法發揮效果。 

而其中一位受暴婦女本身擔任與警政相關的工作，當她遇到暴力事件時，警政

朋友想主動介入幫忙，但是卻受到她的勸阻，因為她顧慮到即使警察介入暴力的婚

姻中進入協調的動作，依舊對她的婚姻沒有幫助，甚至可能更加激怒施暴者，再加

上施暴者一發怒時，是難以獲得控制，她本身也認為暴力當下是無法撥電話求助警

察的，所以受到暴力攻擊時，總是沒有想過要求助警政單位。Lindström（2005: 121）

提到，對婦女的家庭暴力很少是單一面向的，所以當婦女決定求助警察時，通常都

是長期受暴的結果，因此當婦女在無技可施時下定決心找警察的協助，但發現警察

無法提供相應的幫忙，對於婦女而言，內心的失望與憤怒是可想而知的。 

求助法律諮詢或調解委員會的方式，對於受暴婦女而言，幾乎都是呈現「沒有

太大幫助」的回應，有一位受暴婦女提及向律師詢問法律相關問題時，得到的訊息

有助於後續的離婚事宜，另一位受暴婦女求助調解委員會協助處理離婚事宜時，由

於處理人員與施暴者有熟識，所以並未在此獲得協助。 

三三三三、、、、    自助團體產生充權的力量自助團體產生充權的力量自助團體產生充權的力量自助團體產生充權的力量 

有一位新移民的狀況較特別，由於夫家對她行動限制嚴格加上也不讓她與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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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有太多接受，她本身的活動空間很小，加上夫家會過濾她的信件與電話，所以

並不知在她所生活的縣市中有一個組織是專門針對新移民提供服務者，直到在參與

課程的機會下，她才遇到該協會的負責人，她內心是相當激動又感動的，我打電話

去問很多地方，但是我哪裡都有找到，就是我們的協會沒辦法找到。所以我找到我

們的會長，那時候我現場眼淚快掉了，如果說我想認識你，但又找不到妳，可能是

我的運吧！（小紅-1-2）也因為自己的遭遇，讓她更加希望能在該組織擔任志工，

發揮自己的力量，幫忙新移民姐妹解決問題，甚至她希望自己能夠專職擔任該組織

的工作人員，但是考慮到生活經濟的需要，她必須要有較多的收入，所以只好還是

擔任志工的工作，其實，我還想要加入我們的那個協會裡面的工作，就是不要在外

面工作這樣。因為我很想說，我整天可以聽到我們外籍新娘的事，就說要去她們的

家庭、關心她們這樣，我就很想去做那一點。但是黑，我環境不是很好，所以我還

沒有能力去做那一點（小紅-1-17），不過，這已經足以讓她興奮許多。 

可以知道組織的力量對於新移民婦女有相當強大的支持力量，透過自己人所組

成的組織來幫助自己人，更加能夠同理彼此的心情以及明白彼此的問題，凝結的力

量也更加強大。因此自助與充權有不可密分的關係，就如同在社會工作辭典當中，

將充權與自助的概念連結在一起討論，「充權可以指涉使用者參與服務以及逐步推展

自助運動，使用者所在的團體為他們自己的利益採取行動，他們可能是與其他法定

服務系統合作也可能是自己獨立運作」（Thomas & Pierson, 1995: 134-135）。 

四四四四、、、、    娘家是矛盾的支持系統娘家是矛盾的支持系統娘家是矛盾的支持系統娘家是矛盾的支持系統 

而娘家這個矛盾資源也常顯出受暴婦女的矛盾心情，受暴婦女多反應出自己的

婚姻要由自己來承擔，即使告訴娘家的親人也無濟於事，只是多增添長輩與家人的

煩憂，與其如此，還不如自己承擔就好，因為自己的命運由自己主宰。但是往往暴

力的加遽以及身心理不斷的受傷，往往暴力事件瞞不住娘家的親人，因而受暴婦女

身受暴力的事情曝光之後，娘家家人還是會秉持關心、支持的態度來相挺，因而原

本的拒絕、漠不關心的態度會轉而支持與關懷。有些較幸運的受訪者在暴力的起初

就能獲得家人的支持，不論是精神上、物質上或經濟上的支持，對於受暴婦女而言

是很大的鼓舞，同時也具有分擔重擔的效果；另外一個較特別的情形是，暴力的狀

況延及娘家家人，為此家人的健康還受到影響，受暴婦女因而體會到不適宜將真實

的暴力狀況與家人分享，同時也要想辦法來阻卻暴力禍延娘家家人，因此暴力的痛

苦都由自己承擔，雖然娘家的姐妹是另外的支持者，但由於她們本身也有不同的家

庭問題，對受暴婦女的回饋較不具建設性，再加上受暴婦女本身具備社會工作專業

知識，她反而還成為姐妹的輔導者！因此她更加明白，暴力就到自己為止，一切都

由自己承擔。 

  不論資源具有助力或阻力的效果，在受暴歷程裡都產生不同作用的變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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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影響受暴婦女對施暴者看法的轉變，因為受暴婦女發現資源對自己的問題沒有

太大幫助，唯有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去面對這些困境，同時也提醒受暴婦女自己沒有

其他可以依賴的支援，因而受暴婦女內在的力量無形中也強大了起來，因為唯有靠

自己才能處理這問題，此時破釜沈舟的心情促使受暴婦女以較平靜的心情來思考施

暴者的一切對待，同時對暴力的看法也會有漸漸的轉變，而這轉變往往是躍起的起

點。如同宋麗玉（2008）認為在華人社會中運用增強權能的策略，由於認同增強權

能是個漸進的過程，因此面對逆境時華人比較會採取忍耐抑制和逐漸調適，而非激

進的衝突與對抗之因應方式。漸進的增強權能乃指堅忍（endurance）與將苦難轉化

為祝福的一種心靈和念頭的超越過程。 

五五五五、、、、    對婚姻暴力的生命經歷有不同的體會對婚姻暴力的生命經歷有不同的體會對婚姻暴力的生命經歷有不同的體會對婚姻暴力的生命經歷有不同的體會 

在暴力剛來臨的時候，不論是對施暴者或是暴力有許多負面的想法與忿憤不平

的情緒，然經過無數次在暴力生活中的對抗以及人生歷練的洗禮，受暴婦女對於施

暴者的看法也會隨之改變。原本認為施暴者是個令人感到生氣、隨意操控他人的人，

但受暴婦女經歷過這一段常人都無法忍受的暴力生活後，發現自己竟然能夠承受這

麼大的折磨，既然這麼大的折磨與苦難都能經歷過了，那麼在未來的人生當中，還

有什麼大的苦難好害怕的呢？如果這麼大的苦難都能順利走過來了，那麼未來的苦

難再怎麼大也不會比這個還大的了，那麼也無懼於未來的日子了！一旦抱持著這個

想法，受暴婦女對於施暴者心存感謝，感謝施暴者給予她們人生歷練的機會，給予

她們學習人生課題的機會。也由於受暴婦女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長與收穫，她們再回

頭看看施暴者，反而能更清楚看到他的限制與「缺少」的地方，也許是他本身性格

上的缺陷或有心理上的問題沒有得到處理，也許是原生家庭造就他雙重性格，對於

施暴者反而沒有埋怨而是多了些憐憫。 

受暴婦女對於施暴者的看法轉變，對於暴力認知的想法也有所改變，多數的受

暴婦女認為這一切的暴力對待是對人生的歷練與考驗，有些受暴婦女朝向具宗教意

味的「人世磨練」、「宿命」的觀點，因而在敘說當中也提及較多第三空間的神佛之

類的對象對她的庇佑與照顧，有了這層次對暴力事件及暴力生活的詮釋，也讓受訪

者較能安心地看待生活中的不順遂，同時也更加珍惜順利的生活。天公伯祢今天讓

我有事情做，媽媽都跟我說啦，我賺的這些都是土地公錢，所以常常初一、十五，

媽媽都有交待我說，叫我去那個土地公廟那裡拜拜，你賺的是土地公錢，這是天公

伯幫我忙，讓我有這麼多學生可以教。（小玉-1-42）最主要是其實我受傷以後厚，

其實那時候教補習班的時候，我存了錢，我都不敢放在家裡，因為一開始窮，然後

一開始沒什麼錢，剛搬回ＸＸ的時候沒什麼錢，好不容易把那個債付完了以後，然

後收了錢有一次，我就最記得，那個錢…我一千元都會折成四折，然後我都穿牛仔

褲，然後就放在後面的口袋，啊就把它壓很扁的對不對，然後學生下課了，我就進

去洗澡，結果那個錢我就放在樓梯，不見了，洗完澡出來，不見了！啊沒有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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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有他（指施暴者）拿走啊，他也死不認帳啊。結果…好像…好像沒多久吧，好

像是當天還是隔天啦，我姊就帶我去濟公師父那裡去問，因為那時候錢對我來講很

重要。妳知道嗎？在這種經濟很拮据的情況下，這七千塊妳知道嗎？對我來講…啊

那時候七千塊也很大，那時候的錢，七千塊很大，妳知道嗎？這七千塊是好幾個學

生繳的錢，妳知道嗎？然後我就跟他說，啊師父啊,師父就在那裡破口大笑，開懷大

笑，哈哈哈，「欸你在那邊煩惱什麼啦，人家都拿去喝得很開心了」這樣。我心裡

面也知道是他拿的，可是他死不認帳…妳知道嗎？結果濟公師父：「妳不要煩惱啦，

他就拿去喝了啦，啊妳就看開點啦，妳自己心裡明明知道啊」。（小玉-1-48-49） 

另外一種對暴力的認知則傾向於看見人與人之間本就存在權力關係，以及每個

人都具有基本的人權，另一個人不得因任何理由而侵害他人的權利或任意對他人施

以權力傾軋，同時也體會到暴力是病態行為的表現，不會因性別、強勢弱勢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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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生命的躍生命的躍生命的躍生命的躍起起起起：：：：為自己充權為自己充權為自己充權為自己充權 

在本研究中只有二位受暴婦女目前還處在暴力環境中，雖然她們沒有採取離開

暴力環境的方式來展現她們的充權行動，但她們找到在暴力環境中與暴力因應的方

式，同時內在力量的展現也與以前不同，她們面對施暴者的態度、對施暴者與暴力

的想法也有所不同，即使是身處暴力環境中，他們能夠更加有把握地面對暴力，她

們能夠理解生命中所發生的這一切是如何上演的，同時找到與環境相融的方法，這

些轉變是由她們內在而生的，她們的力量也在這轉變當中獲得充足的能量並支持她

們去因應暴力，這些發展都是值得肯定的地方，同時也是自我充權的行動表現。 

在受暴婦女經過對暴力與施暴者的重新詮釋之後，她們反而能夠以清明的眼光

來看待自己的暴力生活，透過不斷地內在對話、內在鼓勵，加上正向、樂觀的特質，

使得受暴婦女的內在能量漸漸地發揮出來。由受暴婦女的敘說當中，可以看到她們

具有正向性格，正向性格有助於看淡暴力的影響、不多加計較生活中的不順遂而影

響自己的情緒，甚至受暴婦女袒露自己還能與先生外遇對象有良好的互動溝通，這

違反常理的表現行為也讓周遭的朋友感到匪夷所思。 

而自我鼓勵也是受暴婦女常表現的方式，與自己的對話更加貼近自己的感覺，

讓受暴婦女更清楚自己想要什麼、不要什麼，同時對自己的信心喊話也幫助受暴婦

女要抱持正向的眼光看前方，不要輕易放棄或有輕生的念頭，至少為了孩子，再怎

麼辛苦都要堅持下去。受暴婦女也可以感覺自己強韌的內在力量的生成，這股力量

也增強她們不放棄、不認命的態度，雖然受暴婦女承受身體的暴力，但內在的意志

力量卻是施暴者打不掉也打不倒的部份，在她還能掌控自己思想的地方，她就不斷

地提醒自己不要被打敗。 

一一一一、、、、    助人之前助人之前助人之前助人之前，，，，個人需要沈澱與修復個人需要沈澱與修復個人需要沈澱與修復個人需要沈澱與修復 

受暴婦女對自我的再詮釋也會透過一段沈靜的修練期來進行。在這段沈潛時期

當中，受暴婦女可以在沒有暴力攻擊的時候做自己、想自己，也可以好好放縱自己，

不用再顧慮施暴者的感受、行動，甚至生活中的大小事，這段時期的受暴婦女就好

像是修練中的使者，不斷修復內在的傷痛、不斷充實自己也吸收新世界的訊息，不

斷地慢慢醞釀能量等待再出發的時刻到來。在沈靜的時候，自己的故事一再地在腦

海中重演，受暴婦女看到自己在暴力歷程中的處境，同時此時也有心情抬頭看看別

人的狀況，也能聽聽別人的意見，會發現原來自己不是最糟糕的那個人，周邊還有

很多人給予自己協助，一旦這樣想的時候，受暴婦女助人的動機更加強烈，會意識

到可以做些什麼事情讓自己的生命更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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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改變自己是躍起的轉折點改變自己是躍起的轉折點改變自己是躍起的轉折點改變自己是躍起的轉折點 

助人的機會總是在不經意的當下來到身邊，而受暴婦女多數是在沒有特別安排

的情形下進入助人的領域當中，例如朋友邀約、正好得知訊息等，有一位受暴婦女

參與志願服務經驗的機會是較特別的，是她處於沈澱期中於睡夢中被過世的爸爸所

喚起，她也意識到自己已自閉太久，因而立即行動去尋找從事志願服務的工作，而

在這過程中曾因為她的學歷不符而遭到拒絕，她與機構經過一番討論與討價還價的

過程，機構做了些微的調整她才得以擔任志願服務工作，為此她心存感謝，同時也

看到自己的力量在展現，有了這經驗，也更加促發她再進修取得更好的學歷。這對

受暴婦女的生涯而言，是很大的躍進，這股往上努力的動力造就她更加不同的生命。

小凰在這過程反應出的改變狀況是相當明顯的，她這麼說著：糟糕，他們都要高中

畢業，我沒有啊，我只有國中畢業而已啊。然後我也想說，我離婚啦、我也已經安

定了，我來找ＸＸＸ（某位社工員），我就打電話去我問說，「你們這裡有沒有在

應徵志工？」。他說，志工喔。我說「是不是要有高中畢業？」妳耶，國中而已，

我看看就回去了。然後我就跟我哥講，他就笑我。然後我第三次去找ＸＸ，我就講

這樣話跟她說，我哥跟我說，妳有夠可憐，連做義工免錢的工作，都沒有人要妳。

我的口氣也不是很好，「你們這種政府的工作看高不看低，難道說一定要有學歷嗎？

我就不相信說沒有人要我」（笑），然後我就走了。結果，過了沒多久，ＸＸ就打

電話給我，因為我一直感覺說，好像衝著我來的，第一批志工是竟然只有國中就行

了，可是第二批、第三批都要高中畢業，啊我第一批之後就不用！我記得主任說過

一句話：每個人來到這裡都是想要幫助別人，其實最終都是幫助了自己。真的，我

在那裡吸收很多。到最後我就想說，我這樣好像不夠，我要繼續往上爬，真的這個

志工厚，我得來不易啦！（小凰-1-18） 

在接觸助人工作之後，不僅有機會幫助別人解決他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自己獲

得了快樂與肯定，這是前所未有的愉快感受。在助人的過程裡，也充份體會到「施

比受有福」的真意，由於自己行有餘力的小小幫助別人的行動中，使得別人的問題

能夠獲得解決、病人的健康能夠獲得照顧，受暴婦女對於生命中充滿了正向的改變，

是感到既喜悅又神奇的。此種轉變也是權力的移轉，受暴婦女原本在暴力的環境中，

多數是受到施暴者的控制與權力施壓，現在能夠自由地決定自己想做的事，同時也

看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發揮出正向的效果，同時也能因為自己能夠掌握權力並採取主

動的態勢來面對生命，受暴婦女在助人的過程中能夠重拾自我的價值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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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    充權力量的延伸充權力量的延伸充權力量的延伸充權力量的延伸：：：：協助別人充權協助別人充權協助別人充權協助別人充權 

一一一一、、、、    ＂＂＂＂希望別人不再受同樣的苦希望別人不再受同樣的苦希望別人不再受同樣的苦希望別人不再受同樣的苦＂＂＂＂是助人的關鍵點是助人的關鍵點是助人的關鍵點是助人的關鍵點 

大約有一半的受暴婦女都感受到，當她們在暴力困境中需要協助時，卻找不到

資源可以求助，找不到可以幫忙的人，而當現在自己已經從困境中走出來，希望能

貢獻自己小小的力量來幫助困境中的人們，尤其她們自己也曾經在困頓之中艱辛地

生活過，所以她們深知當時的痛苦心情以及深層的內在感受，透過她們親身體驗過

的生命經驗與奮鬥歷程，更加能夠協助其他身處困境中的人們，此種心情能充份地

發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意境。也因為自己在受他人幫助以及幫助自己的過

程當中獲得了釋放，所以受暴婦女也希望其他處在困境中的人們，能夠由她們的經

驗當中獲得幫助，而不用再自己親身嘗試這些苦痛的歷程。 

那麼要如何在助人關係當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呢？受暴婦女認為同理心是最佳

的表達方式，因為有經歷過困境的生命歷程，更加明白處於苦痛中的人們的感受與

想法，給予尊重、不壓迫的助人關係是最佳的做法。受暴婦女也在助人的經驗當中，

更加澄清自己的想法與生命經驗，同時也體會到「活在當下」是對生命最佳的詮釋

註腳，過去已逝來者可追，重要的是要保持期待的心情迎接美好的未來。 

在助人的關係當中，有一方扮演「幫助他人」的角色，另一方扮演「被幫助」

的角色，然而在你來我往的接觸當中，這關係是雙向互動的連續發展，受暴婦女多

數都體會到在助人過程裡，其實自己從助人經驗當中是受益更多的，因為她們有學

習新知的機會、有接觸新世界的機會、有與他人互動的機會、有貢獻自己力量的機

會，因而在助人的歷程中，不斷地思考過往的生命故事、再詮釋自己的生命故事，

對於過往的暴力環境以及沒有獲得協助的遺憾能在助人行動當中獲得彌補，因為自

己可以扮演一位幫助困境中的人的「助人者」，能夠了卻當時自己沒有獲得協助的遺

憾，在這過程也提昇了自我的價值，看到自己能對別人的生命有所助益而肯定自我

的力量。 

二二二二、、、、    發揮影響力是充權的最高層次表現發揮影響力是充權的最高層次表現發揮影響力是充權的最高層次表現發揮影響力是充權的最高層次表現 

內在傷痛獲得修復之後，受暴婦女內在生成的力量是強大的，也一再地鼓勵自

己讓自己特別的經歷發揮影響力，如接受採訪、著書分享或是組成團體，影響力能

及之處則無遠拂屆，可以涵蓋個人、團體或社會制度。 

透過這些形式獲得影響的人比較多，個人的小小力量能夠產生大大的影響力，

讓受暴婦女感受到強大的成就感，同時助人的力量也更加明顯與強烈。在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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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受暴婦女體認到自己的受暴經驗這麼的不愉快，在暴力處境中又是如此孤立無

援，加上新移民的身份在遇到困難都沒有人可以給予協助，因此在機緣下由公部門

的協助組織一個協會，專門幫助新移民婦女處理生活中種種的問題，當然也包括家

庭暴力的問題。我離婚後，因為我來比較久嘛！如果比較慢來的，他認識我們的話，

他們什麼事情就可以找我，這樣子啊！這是找得到人幫助。後來也就是說有家暴啊！

這樣，我們去找社會局，社會局裡面有一個那個行政課那邊，有一個課員，他對我

們很好，他叫ＸＸＸ，他說你乾脆去成立一個協會阿！這樣子的話，不只你幫助自

己，還有很多人可以幫助，這樣子，成立一個團體這樣。我覺得也對呀！也不錯，

一個人的力量不夠啊！對不對？所以我就去找課長，就問他怎麼申請，他就教我。

我就去跟朋友，認識的阿，我就跟他講這些的觀念，他們說這樣子也不錯呀！我們

來這邊就可以互相幫助這樣子，所以我們就去，剛開始是我一個人就是，自己學寫

計劃書，就是說把我想要的想法寫下來……（小米-1-1-2） 

受暴婦女體會到在助人的行動中，看到處在困境中的人們因為自己的幫助而能

獲得問題的處理，那麼這就是助人者最大的動力！這也是同理心的發揮，由於自己

從困境中走過來，內在力量如何生成、困難需要如何跨越，受暴婦女都相當清楚這

一路的變化，將這些力量轉化為助人行動，同時看到受助也能學習走過困境或找到

面對困境的方法，此時受助者的內在力量也在滋生，那麼這就是助人最大的意義與

價值。 

陸陸陸陸、、、、    受暴婦女充權歷程之受暴婦女充權歷程之受暴婦女充權歷程之受暴婦女充權歷程之變化變化變化變化要素要素要素要素 

有受暴婦女的敘說當中，將充權歷程的重要要素抽取出來後，研究者繪製如圖

5-2，在圖中所列出來的各個要素可說是在充權歷程當中的各個變化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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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受暴婦女充權歷程變化圖 

意識覺醒 

自我力量 
積極面對 

消極面對 



   

 220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議題討論與反思充權概念與反思充權概念與反思充權概念與反思充權概念 

由九位受暴婦女的敘說當中，呈現出許多相當有價值的議題。在她們的生

命故事當中，道出許多處在暴力情境中的人們的生氣、無奈、掙折與兩難，她們

具有堅韌的意志力，不屈服於現實的諸多打擊，而能夠在困境中站起來並且去幫

助別人，這當中有許多特別的議題值得我們仔細進一步探究。 

壹壹壹壹、、、、    關鍵在那裡關鍵在那裡關鍵在那裡關鍵在那裡？？？？ 

對於受暴婦女充權歷程的發現，令人最知道的問題莫過於：促使她們轉為

充權發展的關鍵在那裡？以下將針對這個議題進行討論。 

一一一一、、、、激發關鍵的啟動器激發關鍵的啟動器激發關鍵的啟動器激發關鍵的啟動器 

在暴力關係當中，生活中任何大小事情都可以是苛責的理由，舉凡孩子生

病沒有照顧好、家中錢不見被懷疑是受暴婦女所為、多加詢問施暴者的行蹤或是

婚前性行為等。受暴婦女在暴力歷程當中，雖然可以承受肢體上的暴力，但其他

加諸苛責的罪名常會產生尊嚴的詆毀，長期下來不斷地受到侮辱的尊嚴讓受暴婦

女對自我價值產生懷疑，同時更加容易探觸尊嚴的底限。 

在敘說經驗當中，受暴婦女反應出不同形式的覺察，包括體認到自己在暴

力處境中的沒有價值、沒有尊嚴、先生不斷地無理對待致使自己不斷地受傷、婚

姻已不可挽回等，因而受暴婦女會開始思考「我可以做些讓自己的生命不同？」，

這樣的自我對話不斷出現，在此狀況下再加上關鍵事件的出現，此關鍵事件對於

受暴婦女採取行動獲得力量，是具有加乘的效果，那麼受暴婦女往往能從中找到

充權的契機，而此關鍵事件通常是嚴重的暴力、離婚成功、再次對受暴婦女婚前

性行為的嘲弄、子女或家人受到暴力波及等。在圖 5-3 呈現關鍵事件與獲得力量

的關係圖。 

可以看到「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所擦出的火花，中間的作業歷程需要

受暴婦女不斷地思考、體會與覺察自己的處境，楊秀華（2007）對自己親身婚暴

經驗的敘說歷程提到，增加女性對目前處境的充分覺察，有助於她們「看穿」角

色的限制，並進而重新「拾回」她對自己的責任。唯有對處境充分的覺察，她才

會看清自己該擔負的責任，才能做出「她要」的抉擇。女性一旦擴展她對處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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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後，她會重新建構她的自我認同與角色的抉擇，對傳統文化所界定的性別角

色規範與角色界定下的性別權力關係做超越性的認知再建構，重新詮釋她要做怎

樣的人、怎樣的女人，她要怎樣的關係、怎樣的生活方式。 

 

 

不斷被詆毀的自我,如: 

1. 我不好,我沒有價值 

2. 是我的錯 

3. 我的命運就是這樣 

 

意識的覺醒,如: 

1. 我還要繼續過這樣的生活嗎? 

2. 我可以做些什麼來改變? 

3. 士可殺不可辱,再怎樣打我就

是不能侮辱我 

 

關鍵事件,如: 

1. 婚前性行為的嘲弄 

2. 嚴重暴力 

3. 子女或家人波及暴力 

4. 嚴重的健康問題 

5. 資源介入 

6. 離婚成功 

激發力量, 

採取行動 

1. 離婚 

2. 照顧自己

或孩子 

3. 助人 

圖 5-3  關鍵事件與激發力量關係圖 

資源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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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歷程在那裡歷程在那裡歷程在那裡歷程在那裡？？？？ 

在充權的議題當中，我們如何得知個人是否獲得充權？個人的內在力量是

否獲得激勵？此問題探討的是充權的評估。Adams（2003）提到以過程研究及結

果研究來看充權，過程研究比結果研究是較可行也較有成效的，尤其是適用於長

期性或開放式的團體、方案、活動當中；茲將此二者的探討整理如表 2-1。 

表 5-2  充權過程研究與結果研究之比較 

過程研究（process studies） 結果研究（outcome studies） 

較可行的同時也較有成效的，尤其是適

用於長期性或開放式的團體、方案、活

動當中 

關注於個人結果的本身、比較性的結果

或是活動所造成的影響 

著重於團體、方案或組織的生命歷史及

／或參與者的經驗本質，故可能是描述

的以及採取質化方法來收集資料 

將結果視為是某一群人對活動的立

場，無論是專業者或是其休與直接經驗

無關的外來者，如親戚或其他組織 

經驗能夠在主觀品質的獨一性中表達

內在效度 

在諸多優勢點之間並沒有保證能達到

共識，如社區可能想要服務使用者能確

認、專業可能想要服務使用者達到問題

解決最後的釋放、而服務使用者可能只

想要滿足當下 

倡導這觀念者認為以過程為基礎的研

究是優於結果的外在評估 

傳統上，心理學家以個人態度改變來進

行結果評估，因此活動的影響就看個人

是依賴那些活動所帶來重要改變 

過程與結果之間的兩極化有時是虛假的，有時並不需要對團體過程的直覺感受

而否定團體結果的評估；此二者常常是互補的 

出處引自 Social work and empowerment (p.147-150), by R. Adams, 200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本研究所探討的是充權歷程而非充權的結果，頗能符合 Adam 的棈神及在

以過程為基礎的充權概念上要表達的意義。暴力是長期的遭遇，在本研究當中可

以看到多數的受暴歷史至少有七年以上，在長期暴力的情況下，受暴婦女透過敘

說的方式整理生命故事的想法與行動，選擇質化研究方法能夠給予受暴婦女充份

的時間表達內在的想法、感受與行動，這些都是受暴婦女主觀的詮釋與感受，無

需苛責敘說內容的信度與效度，這些主觀經驗的寶貴之處就在於是透過自己的認

知整理而出的語言，敘說的同時也在建構新的看世界的眼光，這樣的方式是遠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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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只以婦女是否脫離暴力關係而決定是否獲得充權，來得較為真實、較為人性化

也較為有意義。 

綜合九位受暴婦女自身的經歷，由進入婚姻至獲得充權的過程中，可以看

到權力變化的情形，如圖 5-4 所示。 

1948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國大會所宣佈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就提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與權利上一律平等」，同時「人

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因此人生來就擁有基本的人權，包括生命、

自由和人身安全。當受到家庭暴力時，任何一種形式的暴力都將威脅一個人的生

命、自由與人身安全，很明顯地與人權的基本要義相抵觸，也使得人失去了基本

的權力；再者，受到家庭暴力的受暴者有五成以上都是女性，而施暴的對象也有

五成是具親密伴侶關係的配偶、前配偶等，因此可以說除了基本人權的喪失之

外，也大大損傷了婦女權益（women rights）。而聯合國所頒佈的世界人權宣言第

十六條與第二十五條也明言對女性婚姻權及母職權的保護，因此受到家庭暴力，

也可說女性在失去了基本人權之外，婦女權益也受到若干程度的剝奪。女性人權

的被重視也是隨著對人權的重視而來，聯合國陸續於墨西哥（1975）、哥本哈根

（1980）、奈洛比（1985）及比京（1995）舉行世界婦女會議（Global Conference for 

Women），會議的召開有助於女性議題的重視與討論並採取行動來進行倡導。 

個人要能獲得充權，首要就是需在權力被剝奪之後，能夠重新再擁有權力，

而重新再擁有權力的方式，本研究當中發現包括自我力量強大能意識覺醒、離開

暴力情境等方式，在重新擁有權力的過程是由受暴者自己爭取而來，她們是以生

命與暴力拚搏，因而恢復了婦女權力，能夠自我決定、能夠順暢地運用女性權力，

在能獲得女性權益之後，才能透過自我的力量的再發揮，成為幫助他人的力量，

因此這可說是充權的完成。 

 

人 受暴者 人 助人工作者 

圖 5-4 充權歷程權力變化圖 

(被剝奪權力) (人權) (充權完成) (重新擁有權力) 

家
庭
暴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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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權力在充權歷程出現與失去的變化的觀點，本研究試圖架構出受暴婦女

充權歷程模式圖，如圖 5-5 所示。充權歷程反應出受暴婦女在由＂人＂到變成＂

受暴者＂，至獲得權力成為新的人再成為助人工作者的歷程裡，有許多不同的力

量在期間拉扯，使得受暴婦女處在不同的暴力、應對暴力、離開暴力以至擁有權

力的狀態。而圖 5-5 所列出的各項向量，乃是受暴婦女在充權歷程中可能產生的

各項因素之一，影響每位受暴婦女充權的因素都不同，無法一一羅列於圖示當

中，僅列出數項受暴婦女出現較為一致的因素。 

 

 

充權歷程（empowerment process）必須以動態（dynamics）的觀點來探討，

而非僅以某些要素、條件等靜態觀點來解釋。茲將圖 5-5 的重要概念說明如下： 

三三三三、、、、    影響充權歷程的要素視為向量影響充權歷程的要素視為向量影響充權歷程的要素視為向量影響充權歷程的要素視為向量（（（（vectors）：）：）：）：向量的概念包括方向向量的概念包括方向向量的概念包括方向向量的概念包括方向

（（（（direction））））與數量與數量與數量與數量（（（（force））））。。。。 

方向表示的是充權歷程的要素對充權歷程的影響。若這些因素能使受暴婦女

往正向的方向前進，則我們將這些因素表示為向上的箭頭，若這些因素能使受暴

婦女往負向的方向前進，則我們將這些因素表示為向下的箭頭。 

數量是我們用來衡量充權歷程要素對充權歷程影響的強度。若影響的強度

人 受暴者 人 助人工作者 

圖 5-5  受暴婦女充權歷程模式示意圖 

充權 

負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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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 

健康 

影響力 

工作 

家庭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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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命 

同理心 

經濟 
照顧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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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那麼我們就用長度較長的箭頭來表示，若影響的強度小，那麼我們就用長度

較短的箭頭來表示。 

在充權歷程中，將這些向量互相抵消或疊加後，如果產生的向量是正的，那

麼我們將它稱為充權，如果這將這些向量互相抵消或疊加後，如果產生的向量是

負的，那麼我們將它稱為負向發展。 

四四四四、、、、    充權歷程中充權歷程中充權歷程中充權歷程中，，，，有向上的正向力量也有向下的有向上的正向力量也有向下的有向上的正向力量也有向下的有向上的正向力量也有向下的負向負向負向負向力量力量力量力量：：：： 

在充權歷程中，並非只有向下的負向力量，由最初暴力的產生開始，受暴婦

女並非總是挨打的份，也可能採取行動來減緩暴力的產生，如對自己暴力處境的

評估因而逃開了暴力、或是反抗暴力，如果家庭暴力的力量夠大而抵消了這些逃

開或反抗的力量，那麼就會進入持續的暴力當中。 

在受暴婦女成為重新獲得權力的人的過程中，將她往上拉的正向力量包括她

內在的強大自我鼓勵力量、各方資源的協助以及離婚脫離暴力的婚姻關係，然而

在這過程裡，也有其他力量是讓受暴婦女向下墜落，如對婚姻關係抱持認命的態

度、受暴婦女健康受損等。若往上的正向力量大過於往下的負向力量，那麼受暴

婦女才會往充權完成的歷程走去。 

在受暴婦女成為助人工作者的過程中，也是有許多正向力量的牽引，包括她

們希望對別人產生影響力、她們本身有苦痛的經驗，希望能對其他有同樣遭遇的

人有些協助等，因此才會讓她們願意採取行動成為助人者；但若是受暴婦女沒有

機會獲知從事志工的訊息、沒有充份的動機來擔任志工、或是因投射自己經驗於

助人工作中的痛苦使得不願從事助人工作等，這些都可能使得她們無法獲得正向

的充權，反而成為負充權。 

這些力量的拉扯，才能顯現歷程的變動情形，同時在每個階段每個人都可能

墜落，並非總是朝正向或負向的方向前進。 

五五五五、、、、    正充權就是人生正充權就是人生正充權就是人生正充權就是人生歷程中有不斷往上拉歷程中有不斷往上拉歷程中有不斷往上拉歷程中有不斷往上拉的力量的力量的力量的力量：：：： 

由本研究所架構出來的充權歷程圖來看，可以明瞭為什麼有些受暴婦女能夠

走向正向充權的方向，而有些受暴婦女則是走向負向的方向。原因在於通往充權

歷程的人生中，有太多正向與負向力量的拉扯，成為助人者之後也無法保證生命

會一直往正充權的方向走，因為可能會遇到往下拉的負向力量，若是人本身無法

挽回向力量的拉力，那麼就會往負向充權的方向走。因此有些婦女受暴婦女持續

留在婚姻暴力關係中，可以理解成在她們的充權歷程中，有許多往下拉的力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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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她們無法往正向方向走，而這些往下拉的力量太大了，使得受暴婦女無法抵

擋，因此她們才會一直生活在暴力循環當中。 

因此要往正充權的方向，需要多種正向力量的配合而且這些正向力量是大過

於負向的力量。由此觀點我們可以試想，如果負向力量大於正向力量，這樣的狀

況適合以負充權來稱呼嗎？對於負向發展的受暴婦女而言，是否代表她們會一直

在婚姻暴力的循環當中走不出來？由正向力量與負向力量的拉扯可以理解，為何

有些受暴婦女願意選擇離開暴力婚姻而有些受暴婦女願意留在暴力婚姻當中，因

為受暴婦女評估各項向量的結果將會支持她的選擇。因此對於實務工作而言，擬

出影響充權發展的各項向量力量與程度將能幫助受暴婦女判斷是否要留在暴力

婚姻當中，實務工作者介入的重點也能較有依據與參考。 

建構出充權歷程圖後，研究者認為尚有以下議題可再討論，以做為後續更進

一步精進發展的模式，以幫助實務工作者對充權的運用： 

二二二二、、、、    加入時間因素的討論加入時間因素的討論加入時間因素的討論加入時間因素的討論：：：： 

每個人因應問題的時間不同，每個人能夠承受問題的能力，因此反應出來解

決問題的能力與時間也不同。「時間」的要素在本研究當中並不是主要探討的焦

點，因此難以確定「一個人獲得充權需要多久的時間」。 

而這個問題「一個人獲得充權需要多久的時間」的重要性是什麼？現行實務

工作當中，社工員都強調要採取「充權」、「優勢」的觀點來進行處遇，但是到底

服務處遇要進行多久才可以結束？到底要服務到什麼程度才算有充權？一位社

工員能付出多少時間與成本來等待一位需要充權的受暴婦女？若是一位充權完

成的婦女需要長達十年的時間，那麼社工員可以付出這麼長的時間嗎？社工員願

意付出多少的時間與成本來等待呢？ 

另一個思考則是，時間軸拉遠一點來來看，如果正向因素愈大，人會愈往

正向的方向發展，那麼人與人的發展的差異就會愈來愈大，生命歷程更不一樣，

他要往下墜落的可能性就愈低，或是要往下墜落的力量就要很大才有可能；同樣

的，若負向因素愈大，愈下負向發展的力量愈強，要讓他往大的力量可能就要愈

強或是愈久。 

因此加入時間因素的討論，除了對於社工實務處遇有幫助之外，也對社工服

務的成本提供更進一步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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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抓出更為精確的充權歷程要素抓出更為精確的充權歷程要素抓出更為精確的充權歷程要素抓出更為精確的充權歷程要素：：：： 

影響充權歷程的各項要素相當複雜，本研究僅針對九位受暴婦女的親身經

驗做了解，而暴力的類型也並未仔細區分，因此可以採取較為大型的量化研究，

抽取出影響充權歷程較為精細的充權歷程要素，並對應不同的暴力類型，就可以

整理出各樣暴力類型的各項充權歷程要素。計算出各充權歷程要素的＂量＂為

何，並使之可以加減運算，實務工作者與受暴婦女本身能在簡單的充權歷程圖發

現充權的可能性與趨勢，並做為處遇的參考。 

這些發現可落實於實務工作當中，協助社工員於處遇計劃與進行過程中，

特別針對向下拉的力量加以排除，向上拉的力量加以鼓勵與連結，有較為具體的

作為後，也可彌補「充權只是個概念，沒有實際建議作為」的缺點。 

四四四四、、、、    未未未未來來來來向量數字化的處理向量數字化的處理向量數字化的處理向量數字化的處理：：：： 

當我們對於充權歷程圖當中的各項要素有更多了解之後，可以試著為各要素

加上「數量」數字，那麼就能充份以「向量」的觀點來討論。 

以柯永河（1980）所提的心理衛生公式（Ｂ＝Ｐ／Ｅ＋Ｓ.Ｓ.；Ｂ指的是症

狀的出現率，亦即心理不健康程度；Ｐ指的是心理壓力的總和；Ｅ指的是自我強

度；Ｓ.Ｓ.指的是好的社會支援）是試圖透過公式檢測一個人心理健康的可能性。

Holmes & Rache（1967）的社會再適應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簡

稱 SRRS）更進一步將各項在六個月內所發生的生活變動項目列出，同時也將各

生活事件標示出衝擊指數，使用者只要將自己的生活變動狀況對照該量表做檢

核，並對照量表所擬的數字，即可找出自己的壓力指數，因此可以快速又清楚地

看到個人的壓力狀況。  

有以上二個例子的參考，促發研究考思考後續發展的思考。論文內文 19 頁

引用了 Kemp 則進一步提出虐待連續譜（continuums of abuse）的概念，他將虐

待行為由最輕微的至最嚴重的以直線排列出來的方式，可以做為本充權歷程架構

圖的參考。如果將家庭暴力分為身體暴力、精神暴力及性暴力三類，同時也按向

量的特性列出各暴力類型的暴力行為「數量」的值，同時也將充權歷程要素也擬

出「數量」的值，那麼運用加減的方式可以得知各向量抵消與疊加的結果，那麼

就可以找出當事人朝向正充權或負充權發展的可能性。 

因此，可以試著為充權歷程下個定義：是充權歷程要素是充權歷程要素是充權歷程要素是充權歷程要素互消抵消與疊加互消抵消與疊加互消抵消與疊加互消抵消與疊加的的的的

動態過程動態過程動態過程動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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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強大自我強大自我強大自我強大自我（（（（self））））提昇自己提昇自己提昇自己提昇自己 

一一一一、、、、「「「「我我我我」」」」要有多強大要有多強大要有多強大要有多強大？？？？ 

通往充權的路上，「我」是不能忽略的，「我」是需要被喚起的，「我」還需

要是很強大的！ 

多數的受暴婦女都提到她們會不斷地鼓勵自己、不斷地與自己對話，雖然外

在環境是處於相當不利的暴力處境，雖然她們可能都得不到資源，雖然她們對於

婚姻、對於施暴者已失望透頂，雖然她們沒有多餘的籌碼取得子女的監護權，但

唯一不能被放棄的就是自己。 

這就好像是受暴婦女需要將自己鼓起來，以不怎麼堅硬的外表來面對週遭的

惡劣環境，但她的內在由一個很小的種子慢慢地發芽，這過程通常是不容易被別

人所發現的。她深知如果連自己都放棄自己了，那麼這世界就沒有人可以救她

了，所以她要不斷地鼓勵自己，給自己信心與力量，她要不斷地與自己對話，確

信自己還存在、自己還有力量。 

圖 5-6 所示之受暴婦女自我發展圖乃是以受暴婦女處在暴力環境當中為思

考，在這個大系統底下，受暴婦女的內在由被壓縮的、被貶抑的小點出發，在暴

力環境中充滿了各樣的挫折與阻力，如無法與資源連結、面臨家庭經濟壓力、面

臨個人身體健康出狀況的壓力、擔負家庭照顧的責任等，而她內心的發展是慢慢

的、不容易被發現，她擁有正向性格特質，如樂觀、積極、幽默、不計較等堅強

面對環境的種種困境，透過自我的對話與自我的鼓勵、激發向上的力量，採取外

化的方向將自己放在演員的位子上來看待生命，而不將自己擺在暴力情境脈絡中

的個體，在這些因素的加總作用之下，受暴婦女的內在力量漸漸強大，自我的發

展也更加擴張開來，終至一個獲得充權的自我、獲得自我掌控權的自我。 

那麼這個「我」到底要有多強大呢？最基本要能勝過求死的意志力，其次要

能願意面對這些困境，再者要能為這些困境往前奮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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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特質 

自我對話 外化 

激發力量 

無法連結資源 

家庭經濟壓力 

先生外遇 

家庭照顧責任 

健康不佳 工作動力 

朋友幫忙 

子女受暴 

圖 5-6 暴力環境中受暴婦女自我發展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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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團體幫忙 

娘家親人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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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培養樂觀的培養樂觀的培養樂觀的培養樂觀的「「「「我我我我」」」」 

在多數受暴婦女的敘說經驗以及生命故事當中看到，她們具有樂觀、正向、

積極的個人特質。即使本研究主題是談論到有關暴力經歷，雖然她們仍舊會有悲

傷、憤怒等的激動情緒，但她們表現出來的正向態度與性格是很顯明的，這些特

質在面對暴力處境時，就復原力的觀點來說，無疑是個保護因子，讓自己的心情

不會因為施暴者的蠻橫無理而萬分沮喪或挫敗，面對暴力處境，能從容地看待。 

Garmezy（1985）提到復原力的內涵主要是保護因子的概念，可分為內在保

護因子和外在保護因子，其主要的作用是使個體能調解或緩和暴露在危險因子中

的影響，降低問題行為的增加頻率或增加成功適應的結果。而內在保護因子是個

體本身具有的特殊心理能力、人格特質和生活態度；外在保護因子指的則是家

庭、學校、社區的環境中，具有促進個體復原的因素。Wolin（1993）、Vanistendael

（1997）、Konrad & Bronson（1997）、Park & Patterson（1996）等學者認為「幽

默感」、「樂觀」是屬於復原力的一種（引自張妙如，2006），尤指內在保護因子

對個體產生正向適應生活的作用，能夠促使個案保持正向、樂觀的處事態度以及

對待自己的態度，會讓人們更有力量朝向健康的身心發展，在張妙如（2006）對

婚姻暴力受虐婦女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樂觀態度有助於婦女將困境適應轉化

為可被接受、被處理的狀態，困境不是走不出胡同的難題，抱持這樣的想法使得

受虐婦女的生活能不再受限於困境，也造就衝出困境的好時機。 

三三三三、、、、    追求獨特的存在追求獨特的存在追求獨特的存在追求獨特的存在 

追求自我是人生的重要課題，即使受暴婦女遇到困境、承受創傷，在走過傷

痛之後要邁向復原的路途，然而對於人生重要議題的學習是時時都要思考的。雖

然她們在人生的某個階段，遇到暴力的衝擊，但這是人生生命歷程中的一個片

段，不論現在這些受暴婦女是否再婚或是維持單身，往後的生命還是得持續走下

去，對於任何問題的處理需要依靠智慧來摸索與學習，對自我的追求也是一輩子

的課題。 

人生本是一段不斷學習的歷程。1996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 一書，推倡終身學習的概念，終身學歷的概念在於告訴人們在生命

歷程當中，有許多值得學習的議題，不斷地學習能更豐富個人的生命，而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提出的終身學習，提出五大學習重點，包括學會知道、學會行動、學

會相處、學會存在及學會改變，將這五大學習重點發揮在受暴婦女身上，正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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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她們經歷無助、受助至助人的歷程，她們是以過去的歷史來創造未來的生命，

也在不同人生故事經驗中不斷學習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好。 

（一）學會知道（learning to know）：人們身處在變動的社會當中，必須具備廣

博的知識來了解問題並處理問題，而要具有廣博的知識，終身學習就是首要的基

礎。 

所謂「三折肱成良醫」，對於自己原本不知道的事情，經歷幾次經驗之後，

不斷去尋找問題解決的方式，不斷尋求各方資源來探究問題的面對方法，久了之

後自然能成為解決自己問題的專家。對於受暴婦女來說，在歷經生命的受暴經驗

後，她們能夠不斷學習如何去敏感暴力、應對暴力或解決暴力，而她們身處多變

的社會與家庭動力當中，她們透過詢問他人、自己摸索或是閱讀書籍的方式，學

習如何在困境當中面對與突破困難。 

（二）學會行動（learning to do）：人除了具備專業知能外，還需具備可以應付各

種狀況以及共同合作的能力。 

受暴婦女除了有想法之外，還需要知道該採取什麼行動來解決問題以及面對

暴力處境，如果受暴婦女只有在腦袋中思想，卻沒有將想法付諸行動，那麼是不

可能幫助自己衝破困境的。在暴力處境中採取行動是需要勇氣與冒險的，需要評

估各方資源能夠給予多少或是不能夠給予，也要衡量行動之後的結果及可能的危

險性，面對這些諸多種種的後果，受暴婦女需要具備強大的韌性與智慧來處理。 

（三）學會相處（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人與人相互依賴日深，彼此相互了解、

和平共存的需要也日益迫切，因此學習尊重多元文化與多元價值。 

受暴婦女學會與施暴者共存、相處甚至是生活，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位

對婦女辱罵、攻擊的人，面對讓受暴婦女自信心降低、自尊心受挫的人，她依舊

能夠與對方相處好長一段時間，是需要相當大的耐力與心力。由於人與人之間有

不少相異的個性、成長背景，要能完全契合地相處是不太容易的，而受暴婦女能

歷練與施暴者的相處，那麼這段經驗對於未來與其他人的相處是有幫助；同時也

能體會個人多元的特質及尊重多元文化的發展，不以唯一的標準與眼光來看待世

界。 

（四）學會存在（learning to be）：透過學習讓每個人的潛能發揮出來，並讓自

己能夠處於良好自我的狀態。 

對於受暴婦女而言，這是相當重要的概念，同時也是肯定自我極致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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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要能學會欣賞自我獨特個體的存在，不論「我」被賦與那些職稱或角色，

「我」不會因為成了弱勢者或強勢者而失了原本的色彩，「我」也不會因為受暴

就一切都失了價值，即使結束與施暴者的婚姻關係而處在失婚、單身甚至是再婚

的狀態，「我」依舊是「我」，「我」是最值得珍視的存在。 

（五）學會改變（learning to change）：面對劇烈變動的社會，唯一的不變就是變。 

對於受暴婦女來說，不論她們在暴力關係當中經歷那些忍耐、接受、認命的

想法與階段，最終她們的共同點都是做了一些事情來改變了她們的生命，她們並

沒有將自己埋在暴力當中被吞沒，她們都不斷地在生命當中有所改變，包括試著

改變施暴者與改變自己。但改變自己比較容易掌握、比較容易能夠由自己決定，

因此或多或少的改變策略也造就不同的生命。 

由圖 5-7 可以看到受暴婦女經由受虐的經歷當中，體會到生命歷程是個不同

學習的功課，學習面對人生、面對挫折、面對自己與面對變化。不論是針對人生

議題的學習、針對社會生活諸多議題的學習或是實際專業知識與學歷的學習，都

對受暴婦女帶來新的視界，在學習中看到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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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受暴婦女充權歷程來探討，Oke（2008）所進行的一份受暴婦女暴力復原

研究與本研究有相似的意見，不僅研究理論都以女性主義為立場，研究方法也同

樣是採取敘事方法為主。她以 11 位蒙古受暴婦女與 11 位澳洲受暴婦女為研究對

象，前者的年齡在 23 歲至 47 歲之間，後者則介於 30 歲至 47 歲之間。Oke 也由

敘事訪談當中來收集資料，同時擬了下述的故事線於研究當中進行，包括：(1)

婦女童年期、青少年期、成年早期的故事：原本的自我；(2)暴力與重生：分裂

的自我與失去意義；(3)Breaking down 破繭而出（breaking through）：失落的自

我以及尋回意義、開始復原；(4)與家庭、朋友的重新連結；(5)法律議題：婦女

與司法系統及家事法庭的接觸經驗；(6)婦女與醫療及助人專業的互動；(7)婦女

在團體中與認同的連結及歷程；(8)透過閱讀、寫作、精神的與哲學的工作與思

考，自我重新連結。 

經由受虐經由受虐經由受虐經由受虐

更注意更注意更注意更注意終終終終

身學習身學習身學習身學習 

2.學會行動學會行動學會行動學會行動: 受暴婦女

需要知道該採取什麼行動

解決問題以及面對暴力處

境.採取行動是需要勇氣

與冒險，需要具備強大的

韌性與智慧 

3.學會相處學會相處學會相處學會相處: 受暴婦女歷

練與施暴者的相處，這段經

驗有助於未來與其他人的

相處；同時也能體會個人多

元特質及尊重多元文化 

4.學會存在學會存在學會存在學會存在: 受暴婦女要能學

會欣賞自我獨特個體的存在，不

論「我」被賦與那些職稱或角

色，「我」不會因為成了弱勢者

或強勢者而失了原本的色彩 

5.學會改變學會改變學會改變學會改變: 受暴婦女

她們都不斷地在生命當中

有所改變,但改變自己比

較容易掌握,，因此改變策

略也造就不同的生命 

圖 5-7 受暴婦女終身學習的面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1.學會知道學會知道學會知道學會知道: 受暴婦女能夠

不斷學習如何去敏感暴力、應

對暴力或解決暴力，學習如何

在困境當中面對與突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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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Oke 與本研究發現進行對照比較，從表 5-3 呈現相同與差異處： 

表 5-3 Oke 研究結果與本研究比較表 

 Oke 研究發現 本研究發現 

研究對象 

研究議題 

蒙古籍受暴婦

女 

澳洲籍受暴婦女 台灣籍受暴婦女 台灣新移民受暴

婦女 

自我再造 1. 透過經驗獲得生活目標 

2. 獲得獨立及自我自主感 

3. 發展同理心 

4. 透過助人獲得目標感 

5. 多數的婦女都有理想的關係或婚

姻 

1. 透過經驗獲得人生歷練 

2. 透過助人獲得自我價值. 

3. 透過自我鼓勵增強自我信念 

4. 多數的婦女都有理想的關係或婚

姻 

家庭支持 1.蒙古籍婦女較澳洲籍婦女在餘波

盪漾之後,能發展較長的認同,因為蒙

古家庭的運作就像是一個單位,能傾

聽故事、保護婦女安全、面對加害人 

1.台灣籍婦女的家庭系統呈現極力

支持以及先否認再支持的狀況,整體

而言,能對婦女提供經濟上,精神上的

支持,並協助面對加害人. 

2.新移民由於距離等因素,難取得家

庭支持,多由向朋友尋求協助. 

專業支持 1. 有接受輔導的多數婦女都認為這

是有幫助的,尤其是能獲得諮商

員的同理認同 

2. 團體支持都是正向的 

3. 沒有接受輔導的蒙古籍婦女是在

家人與朋友的支持下獲得成功的

復原 

1. 只有 1 位婦女有接受個別與團體

輔導,表示輔導是具有幫助的. 

2. 在社政系統所獲得的協助較具有

正向效果,對警政系統的求助多

受挫且沒有效果 

3. 多數婦女都獲得朋友相當多的支

持 

工作與教

育是重要

的 

1. 參與有給或志願工作,都給婦女

與他人連結的機會,有目標感,以

及有收入. 

2. 接受教育對多數婦女而言,給予

她們新生命,與世界重新連結且

獲得充權. 

1.參與志願工作或外出從事有給職

工作,都給婦女接觸外面世界的機會,

能舒緩情緒與學習新事務 

資 料 來 源  Remaking self after domestic violence: Mongolian and Australian 

women’s narratives of recovery by M. Oke, 2008, ANZJFT, 29(3), 148-155. 

Oke 提到離開家庭暴力的婦女，教育給予她們充權的感覺、目標感及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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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同時也是對被控制與被壓迫的最佳解決方法，本研究提出對受暴婦女的終身

學習觀點與此符合，受暴婦女要能獲得自己力量的充權以及脫離被控制的感受，

獲得知識、學習改變是重要的觀念，不論是正式教育的學習或是額外知識的學

習，能培養婦女掌握自己生命的能力。 

肆肆肆肆、、、、    在社會關係中實踐自我在社會關係中實踐自我在社會關係中實踐自我在社會關係中實踐自我 

處於困境中的受暴婦女，能夠自我的充權以及對他人的充權，在許多方面，

充權的意義是來自所面對的困境的本質，相對地，困境因在所處脈絡獲得的充權

而被賦予意義，這二者的不可分割因而創造了家庭的成長與改變，尤其是他們面

對創傷時、壓迫與危機時。 

從充權面向來探討，本研究發現與宋麗玉（2008）所進行的研究有相同的

看法。宋麗玉針對服務於精神醫療、婚姻暴力與綜合社會福利服務領域之 25 位

社工員進行深度訪談，社工員本身具有增強案主權能的成功經驗，透過了解社工

員成功增強案主權能之實務經驗進行深度訪談，訪談了解(1)受訪者對增強權能

內涵的了解；(2)與受訪者交流文獻上對增強權能概念的界定；(3)請受訪者就一

個成功案例分享如何操作增強權能的過程與結果；(4)請受訪者分析案例中使用

的方法與策略；(5)詢問其他案例，以及曾採用的方法與策略。 

雖然此份研究是以社工員服務的過程與結果為立場，與本研究純粹是以受

虐者個人本身立場為出發是不同的，但某些研究結果具有相呼應的效果，可參考

表 5-2 的整理。 

表 5-4 宋麗玉研究結果與本研究比較表 

研究結果面向 宋麗玉研究之意見 本研究之意見 

研究對象 服務於精神醫療、婚姻暴力與

綜合社會福利服務領域之 25

位社工員 

10 位受到家庭暴力對待達半年以

上者且從事助人專業工作或志願

服務工作 

1.協助案主認識到

自己本身擁有的能

力 

策略一：優勢取向 

策略二：促進再建構 

一、婦女不斷自我鼓勵發現自我價

值,以樂觀的態度來面對困

境. 

二、婦女不斷地檢視自己的想法,

也不斷地詮釋自己的經驗並

賦予新意義,並重整自己的生

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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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案主啟動自

己內在的能力 

策略一：激發思考 

策略二：促進體驗 

策略三：提升社會支持 

1. 婦女是自己問題的專家,在困境

中思考問題及找尋解決方法 

2. 缺少成功案例與成功經驗的鼓

勵與學習,經歷這一切後,自己

己能成為別人的示範者 

3. 求助正式資源經驗不佳,非正式

資源較能增強婦女自信 

3.讓案主瞭解自己

有選擇的可能 

策略一：重新建構 

策略二：提供具體選項 

1. 婦女思考的轉化連帶影響所採

取因應暴力的方法 

2. 不容易取得資源,多是在自我摸

索中找到出路 

4.促進案主採取實

際行動爭取權益 

策略一：資源生力量 

策略二：優勢生信心 

1. 婦女獲得正式資源的機會不多,

主要是因為受暴當時不具此資

源及不知資源在何處 

2. 肯定與信心多來自從事助人工

作後所建立 

5.促進案主與其他

相同狀況者連結 

策略：鼓勵參與團體與及活動 在自己的經驗中找不到互助的對

象,期待藉由自己過來人的經驗來

給予其他人支持與問題解決 

6.促進集體意識的

形成 

 

策略：接觸與對話 新移民婦女更加體會到集體行動

的迫切性與需要性,組成協會是凝

聚力與提供幫助的重要方法 

7.促進案主願意採

取集體的倡導行動

或其他集體行動 

策略：協助訂定目標與結盟 婦女多半沒有想到倡導與結盟的

議題,有一位婦女所成立的組織能

發揮影響政府方案執行的效果,較

具倡導角色的代表 

8.華人文化下的策

略方法特色 

策略一：善用家庭支持 

策略二：以柔克剛 

策略三：激將法(化傳統信仰

束縛為助力) 

策略四：善用社會權威 

1. 家庭呈現矛盾反應,最後傾向支

持與協助 

2. 婦女多半採取自己的步調行動 

三、 少數婦女會以”獲得神明庇

佑”,”相欠債”等傳統想法來思

考 

四、 有些婦女目前以接受採訪及

成立組織來產生影響力,更期

待未來能出書,發揮更大效果 

資料來源：宋麗玉（2008）。增強權能策略與方法：台灣本土經驗之探索。社會

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12(2)，12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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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宋麗玉的研究結果當中發現個人層次的增強權能呈現多元與

豐富的實務內涵，至社會政治層次則較為薄弱。此研究結果與本研究有異曲同工

之妙，由於台灣在促進案主連結、形成集體意識、促進集體倡導行動的策略相對

較少。社工員於其服務歷程當中並不會多加鼓勵受暴婦女朝這方向努力，同時也

缺乏此項策略，因此較不易見到政治層次充權的達成；再加上華人民族性追求圓

融、和諧、不破壞關係，採取政治層次的充權需要倡導的推展以及鼓吹、遊說權

益的重視，華人較不習慣如此激進的表達方式，而受暴婦女的生活環境裡更是缺

乏如此直接又激進地表達她們的權力與想法，因而在此也不容易表現出政治層次

的運作。 

在文獻資料當中，多數將充權的層次從個人、人際及政治的層次來探討，

由本研究的結果來思考這三層次，發現到每位受暴婦女都經歷個人層次的充權，

她們透過自己的力量重新理解生命，能夠獲得力量來面對暴力或是面對新生活；

多數的受暴婦女也都經歷人際層次的充權，她們透過助人的方式來影響別人重新

理解他們的問題，或是解決他們的問題，反饋回來的是，透過人際的充權更加幫

助自己認識自己，同時更加強化自己的內在力量；政治層次的充權則較為薄弱，

只有二位達到這層次的目標，不僅組成組織來協助他人，也促使公部門在進行服

務提供與方案規劃的時候，能與這些組織有合作關係，同時也注意到多元文化的

議題，能將服務的觸角多加延伸。 

一一一一、、、、    個人層次統整生命故事個人層次統整生命故事個人層次統整生命故事個人層次統整生命故事 

在個人層次的自我充權是容易被看見的，對受暴婦女來說也是可以達到的。 

受暴婦女在困境中，有來自自我的內在力量，也會有來自外在的鼓勵力量與

激發力量，加上受暴婦女可以保有自在的認知來思考，可以經由對自己處境的覺

察體會到生命的意義，在基本求生存的環境中找到對自己最佳的道路，透過各面

向的協助獲得力量，幫助自己能夠重新統整生命並重新命名生命。 

二二二二、、、、    人際層次創造影響性人際層次創造影響性人際層次創造影響性人際層次創造影響性 

在人際層次的充權對受暴婦女來說，是可以達到的，且也是樂意達成的。 

當受暴婦女見到自己也能從困境中走出來，她們都很願意將這不容易的過

程分享給其他處於困境中的人們，帶給人們無限的希望感；她們希望由自身經驗

為例子，以同理心的方式來體會他人的苦痛，若能減少別人重蹈覆轍再走一次苦

痛的經驗，那麼她們是相當樂觀其成的。能透過自己小小的力量來幫助困境中的

他人，如同自己在困境中也渴望能獲得別人的幫助一樣，那麼這是最大的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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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就感。 

三三三三、、、、    政治層次不易達成政治層次不易達成政治層次不易達成政治層次不易達成 

在本研究中，有二個組織的形成可說是達到政治層次的充權，不過她們當

初成立組織的想法是很單純，是以「幫助別人」為目的，一個是為了幫助可能遭

遇到與自己相同問題的新移民婦女，一個是看到別人的需要，因此捐助金錢、場

地來幫助與自己有同樣遭遇的兒童及婦女。 

她們有較大的動機組成團體來幫助更多的人，她們相信透過組織的形式較

一個人能讓力量變得更大，這些組織也與政府公部門有所連結，不論是合作關係

或是監督關係，對於由自我層次的充權到政治層次的充權都是大躍進。成立組織

對於問題的解決具有正向的效果，六位參與南洋姐妹會的新移民進行訪談，發現

到姐妹們從「學習者」轉換為「教學者」的過程中，不但更增自信而且有成就感，

藉由經驗分享、演講等形式，改變台灣社會對新移民女性的刻板印象和歧視，她

們也以豐富多元的東南亞文化課程做為對外的發聲器，擴大新移民女性的運動資

源空間（張婉如，20088: 119）。 

透過組織，能讓被壓迫的聲音有發洩的管道，能讓邊緣人口的需要被發現，

組織的成立並不是與政治制度衝撞而來的，而是用生命經驗去衝撞而來的。她們

也不期待對現有的制度或政策採取正面衝擊的方式，使得她們的聲音能被聽見，

只是有多一個管道可以聽見不同人的聲音，同時也能發抒他們的想法；也許「政

治層次的充權」只是學術的說法，對於受暴婦女而言，那只是單純的「助人」觀

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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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本節主要是由研究發現的整理為基礎，了解受暴婦女在充權歷需要那些資

源的注入，能幫助她發揮力量得到自助，資源包括內在與外在資源，同時也可以

微視與鉅視觀點來探討資源需要如何注入。因此本節從對社會工作實務、對政策

及對學術界三方面提出建議，期能為受暴婦女的充權給予協助。 

壹壹壹壹、、、、    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社會工作實務的建議實務的建議實務的建議實務的建議 

「從個案身上學習」是社會工作服務的重要理念。透過受暴婦女的經驗敘

說當中，了解她們的世界有那些困難，而她們是如何理解這些困難，她們具有那

些優勢來面對這些困難。 

在此，由敘說的理解過程中，研究者試著整理出受暴婦女生命歷程中與社

會工作實務有所連結之處，可以進一步補充社會工作實務的方法與想法，讓從事

家庭暴力工作的相關人員能推展更具效能的工作方法，同時也能更加以「人同此

心，心同此理」的態度提供服務輸送。 

一一一一、、、、    針對從事家庭暴力工作者的建議針對從事家庭暴力工作者的建議針對從事家庭暴力工作者的建議針對從事家庭暴力工作者的建議 

1. 培養婚姻中的正向互動溝通培養婚姻中的正向互動溝通培養婚姻中的正向互動溝通培養婚姻中的正向互動溝通 

由於種族、性別的差異而受到壓迫，這是無法被接受的狀況，倘若在所處

環境中面臨壓迫的處境，我們需要具備敏感度來思考自己可以做些什麼來改變。 

環境造成的壓迫這是屬於鉅視層次的議題，透過教育、討論、宣導、政策

制定等方式不斷地提醒與喚起人人對權力受壓迫的知覺，在生活學習以及課程學

習當中，明白壓迫的意義、平等的意義，明白任何人都不得以權勢對待他人的意

義，將鉅視層次的探討拉回中介層次或是微視層次，不斷檢視生活中、社會上各

層面的壓迫例子，培養自我覺察的能力，協助人們能夠漸漸敏感到受壓迫的經

驗，面對這些受壓迫的情形能夠採取那些行動來因應。如此可以漸漸地建立人們

互信互重的態度並且學習應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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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尊重生命故事給予最適處遇尊重生命故事給予最適處遇尊重生命故事給予最適處遇尊重生命故事給予最適處遇 

在聆聽受暴婦女敘說個人生命故事，研究者從其烱烱有神的眼睛與揮來舞

去的肢體動作當中，彷彿真實地經歷了一個又一個的精彩世界，同時我也看到每

位受暴婦女在敘說的過程中，受暴婦女的角色從研究對象的「他」轉變為第一人

稱的「我」，研究者跟著「我」一直尋找充權歷程裡的各種動力與發展，也發現

到「我」因為獲得重視、傾聽而感到滿足。 

每位受暴婦女都具有不同的生命歷程，社會工作者需要給予充足的時間分

享，從受暴婦女的敘說當中，可以看到受暴婦女將自己擺放在生命故事當中的那

一個位置，她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生活中的各個系統，社會工作者跟著

進入受暴婦女的世界當中，能更加貼近受暴婦女，更能明白內心的想法、矛盾、

掙折與兩難，由受暴婦女的世界出發，順著她的生活與思考脈絡，在社會工作者

具備更加充分的了解之後，所提出的處遇計劃才能貼近受暴婦女的需要，並且能

夠符合其個別生命世界的最適性（optimal）建議。 

3. 提供正向案例產生正面的影響提供正向案例產生正面的影響提供正向案例產生正面的影響提供正向案例產生正面的影響 

「看到別人也一樣那麼辛苦了，那麼我也不覺得有那麼辛苦了！」，這些受

暴婦女的體驗。由別人的成功經驗來做為鼓勵，比身處權力地位較高的社會工作

者不斷地鼓吹，有時還具有效果，因為如果處於類似處境的人都能成功地、快樂

地過著自己的生活，那麼其他的人也有更大的希望能朝著可行的未來前進。 

除此之外，團體工作更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模式。在團體當中所產生的一體

感更促發受暴婦女不會有責備感，看到別人與自己有一樣的問題，可以彼此分

享、彼此交流訊息、彼此支持，這些力量是由受暴婦女內心發起的，那份力量是

比由外在環境所給予的還要強大；而對於新移民婦女來說，由自己人來幫助自己

人，不僅有共同的語言、文化、價值，更能拉近距離，同時對於新移民婦女力量

的發揮有示範效果。 

二二二二、、、、    針對從事兒童保護工作者的建議針對從事兒童保護工作者的建議針對從事兒童保護工作者的建議針對從事兒童保護工作者的建議 

1.修復親子關係修復親子關係修復親子關係修復親子關係 

在暴力環境中充滿變動性，暴力因素可能會產生親子之間親情的剝奪行

為，如長時間的托育、離婚造成一方無法擁有監護權等，這樣的狀況對於任一方

的父母或是子女都是很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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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工作當中應該幫助孩子看到這些親情剝奪行為並不是他的錯所造成

的，也不是父母任一方刻意遺棄所造成，內心的錯誤解讀、情緒的糾葛以及家庭

結構動力的變化讓父母與子女得承受破碎的家庭狀況，實務工作者可以協助子女

保持安定的心來看待，同時協助父母與子女進行關係的修復。 

2.將子女納入處遇的對象將子女納入處遇的對象將子女納入處遇的對象將子女納入處遇的對象 

子女不論是否親身受到暴力，在暴力家庭中所受的目睹暴力影響，對於暴

力與施暴者存有許多負面情緒，對於受暴者也存有不少複雜的情緒。在施暴家庭

中，子女可能見到受暴者的悲情與軟弱形象，施暴者可能採取威脅利誘的方式，

希望能將子女拉攏與自己靠近，或是子女也會有自己的判斷而特別依附某一方父

母，或逃離這個暴力環境，因此家庭的系統可能呈現「結盟」（alliance）、「代罪

羔羊」（scapegoat）或「解組」（disorganization）的現象。這些現象都不是助人工

作者所樂見的情形，暴力的產生也不是子女的過錯，然子女在成長過程中承擔了

這些過錯，不僅可能自己過得痛苦，更令人擔心的是可能影響到子女未來的感情

生活或婚姻關係。 

因此將子女納入處遇的一份子有其必要性，協助子女在父母關係當中看到

暴力產生的關鍵因素，子女在父母暴力關係當中承受的壓力以及能夠扮演的角

色，面對子女本身的無力感、罪惡感、自責感能加以釋懷，並明白身為子女的角

色是難以排解暴力的產生，同時也能讓父母看到子女在其暴力關係當中所承受的

心理苦痛與想法，而其反應出來的逃避、攻擊行為所代表的意涵。親子關係的重

建也是重要的工作，如何重拾對施暴者的信任與對受暴者的信心，重建家庭關係

的能量，不忽略子女在家庭互動過程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給予子女參與決定與討

論的機會，看重子女對家庭維繫的不可或缺性。 

將子女納入處遇的另一思考則是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將婚暴合併兒虐服務

整合的思考。現行的服務工作中，婚暴案件由婦女保護或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的社

工員擔任案件的主責社工員，負責處理婦女處遇的事情，而兒虐案件的處理則交

由負責兒童保護的社工員擔任案件的主責社工員，然處理婚暴與兒保案件社工員

的思考脈絡是有差異的。兒保工作員維持家庭完整的信念較強，最終目標仍以回

歸家庭為主。婦保社工員強調以婦女本身為中心，認為婦女不需要為了維護完整

家庭而犧牲個人利益。婚暴社工員認為兒保社工員不了解婚暴，缺乏女權意識，

對責任通報不敏感及忽視，阻礙兒保社工員調查的時機，也忽略孩子被犧牲所造

成的傷害（沈瓊桃，2008；鍾宜利，2000）。在本研究當中，也看到因為受暴婦

女無力阻止暴力的發生，子女因而也受暴的狀況，面對此處境，社會工作處遇的

進行應該顧及二者最佳利益的考慮給予協助，由受暴婦女的敘說當中，可以看到

她們處於暴力生活中，面對子女的矛盾心情與兩難作為，將二者合併的服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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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及系統脈絡中的需求考量及資源整合，也減少行政作業的分歧及處遇不一致的

矛盾，對於服務提供者也較不易角色混淆及多次關係建立或故事重敘的困境，而

網絡人員需要培養對婚暴合併兒虐案件的敏感度，加強服務輸送的流暢性與完整

性。 

三三三三、、、、    針對非營利組織的建議針對非營利組織的建議針對非營利組織的建議針對非營利組織的建議 

1. 三級處遇工作的建立三級處遇工作的建立三級處遇工作的建立三級處遇工作的建立 

即使某個非營利組織在家庭暴力服務領域只從事某一階段的工作，但機構

整體的服務策略應該建置完善，協助組織內所有的工作人員明白服務的焦點與重

心應擺放何處。雖某個非營利組織只選擇從事第一級的預防工作或第二級的介入

工作或第三級的復原工作，但對於家庭暴力服務是難以切割進行的，組織應建立

整體的三級工作，才能使得所從事的服務發揮更大的效果。在本研究當中，新移

民對於家庭暴力服務的系統是很不清楚，甚至不知要到何處去找資源，而台灣籍

的受暴婦女大多知道警察系統與社政系統的資源，其餘都不清楚。因此第一級的

預防及宣導工作可以再多加努力。 

在第二級服務工作中，Hanmer & Griffiths（2000）提出的 Killingbeck 政策

計劃中，強調鄰里支持系統能夠促進婦女的安全，這方案的目的在於鼓勵受暴婦

女透過通報來減低重複受害，在此同時也是對施暴者採取更具警告性的嚇阻措

施。在本研究中，社區鄰里給予的幫助可說是相當少的，受暴婦女本身通報家暴

案件的比例也很低，連一半也不到，在此狀況下除了宣傳需要再加強之外，家暴

網絡能給予具體的協助、協助能發揮具體效益更是受暴婦女關注的焦點。 

在第三級服務中，Bell（2003: 194-195）舉出倫敦家庭暴力處遇計劃（Domestic 

Violence Intervention Project）的例子，指出施暴男性團體工作的方式如何與危機

取向的支持服務及女性的團體工作結合，不論男性是受法院裁定或是自願的進入

團體，都將男性納入結構式的團體工作中，目的在於了解為什麼他要採取暴力的

行為以及他要如何改變。在本研究當中，不論是受暴婦女或是施暴者，幾乎都沒

有獲得諮商或治療，只有一位受暴婦女參加受暴婦女團體，並表示從中獲得很大

的幫肋，因此受暴婦女幾乎都是靠自己的力量獲得復原。由此可知，對於家庭暴

力的受害者與加害者的服務更應齊備，才能使暴力獲得真正的控制，而暴力造成

的傷害獲得平復。 

2. 家庭暴力工作面臨的多元文化議題家庭暴力工作面臨的多元文化議題家庭暴力工作面臨的多元文化議題家庭暴力工作面臨的多元文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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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移民的風潮，嫁來台灣的新移民也來自世界許多不同的角落，「南

向政策」促使民國八十年代東南亞國家婚姻移民的人潮遽增，雖然這股風潮已漸

漸冷卻下來，但生活在台灣的土地上仍有為數眾多需要多加關注的新移民。 

本研究當中，這些面臨性別、種族、階級三重壓迫（triple oppression）的弱

勢女性不但沒有被婚姻暴力事件、生活適應問題、婚姻家庭問題所打敗，反而能

夠奮起協助同鄉、有相同境遇之新移民，這些被視為危機的事件不但不是面對生

活的阻力，反而成為助人的動力，因而使得自己的問題獲得解決，同時也協助其

他更多有相同遭遇的朋友，可見新移民受暴婦女的充權力量是強大的，透過自

助、自立達到助他的過桯，新移民展現堅毅的意志力，夏曉鵑（2006: 203）長期

對新移民女性的工作也體認到，新移民女性的自主培力（empowerment）、主體

發聲更是爭取權益與開啟多元對話過程的重要工作。不管是個案服務式或社會倡

議式的民間團體，都應該重視對新移民女性的培力，避免受助者的悲情形象不斷

複製。 

新移民在台灣生活面臨的困境包括語言溝通不良、生活適應、婚姻適應與

暴力、親子教養等問題，甚至是飲食與氣候都需要一段時間的調整，每對這群與

在台灣生活的人有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宗教信仰等的新移民，除了直接服務的

社工人員之外，非營利組織應該建立內部的因應機制以及外部的工作策略，分別

說明如下： 

內部的因應機制指的是針對組織內人員進行新移民文化、語言、價值觀等

議題的訓練，並提昇文化敏感度，透過課程與討論，不斷澄清組織人員的想法與

價值觀，將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帶入服務價值當中，體現對新移民婦女的尊重。

所以組織應對新移民人口群及新移民文化的機制是需要即刻建構，並不斷加以檢

視及做必要性的修正。 

外部的工作策略指的是目前各項針對新移民的服務方案很多，然而這些服

務方案是否能真正對新移民提供需要的幫助，有沒有那些服務供給是重疊的，而

那些需要是被忽略的？各個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服務，能否整合成一個福利服務

供給面來給予全面性而非片斷式的協助？服務的供給是否建立在多元文化主義

的觀點？ 

四四四四、、、、    研究者的反思研究者的反思研究者的反思研究者的反思 

經歷這段時間與受暴婦女的真實相處，透過她們真誠地袒露自己的生命故

事，看到她們願意再次重揭傷口、舔噬傷口、縫補傷口與修復傷口，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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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小小的過程是在幾個小時的訪談當中完成，然而卻是受暴婦女以真實的生

命。而這段生命故事，卻如電影放映一般，經過剪輯與修飾而以簡單扼要的畫面

呈現在研究者面前，面對受暴婦女的勇氣與毅力，一天一天血與淚交織而成的真

實生命故事，而她們現在又能以笑容來面對自己、面對過往，只能以「敬佩」來

形容！ 

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抱持著「做論文」兼「聽故事」的好奇心理入場，

研究者也相當好奇這群沒有被暴力打倒的婦女，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到底她們

的腦袋在想些什麼？在第一位訪談者小米訴說的過程中，研究者有點急著想要了

解到底「充權的歷程在那裡」，然而研究者失望了！根本沒有明顯的歷程嘛！也

許急於聽到「結果」，因此出現了一些毛病，如插話、急於歸納、急於詢問所預

備的問題，因而忽略「傾聽過程」的重要與思索，因此再次的訪談也讓小米感到

有些不解－「不是已經問過了嗎？為什麼還要再進行第二次？」研究者心虛地告

知初次訪談的缺漏處，在取得小米的首肯後，於是順利地進行第二次訪談。有了

這層的體誤之後，研究者深刻地體會到，唯有真正地跟著受暴婦女的故事走、進

入她們真實的故事當中，才能真正體會她們的心情與故事的意義，從中才能找到

故事的轉折與生命可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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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 

研究的進行過程中，不可能盡善盡美，雖然本研究仍盡力處理缺失的出現，

仍無法避免不完善的處境，為此，往後的研究可朝這些限制再做改進。 

一、 研究對象的選取在本研究當中遇到不少阻力，因為符合本研究條件的受訪

者即不多，需要研究者以單打獨鬥的方式私下詢問，雖然不斷試過詢問大

型機構及公部門，以求得能獲知可能研究對象的相關訊息，但此種方式未

能如預期的順利。再者研究對象與主題的敏感，使得符合條件者也不一定

有接受訪談的意願。滾雪球的方式在本研究當中也難以運行，受暴婦女要

能走出暴力陰影實屬不易，還要行有餘力擔任助人工作，人數更是屈指可

數；再者，由公部門或私部門服務系統著手詢問，此種類型的研究對象多

半是己服務過的個案，此種個案常是已結案、好長一段未連絡的個案，也

難獲得對方的消息，在此狀況下要冒然連絡，工作者也有些為難。因此尋

找研究對象的來源需要更加多元。 

二、 此類研究若能夠取得更多受訪者，對於充權歷程變化的要素更能精確的掌

握，而充權歷程模式的發現必能更加清楚與明顯。此限制也是順應前者而

生，由於難以取得更多的受訪者，因此就九位受訪者的生命歷程與充權歷

程所做的理解是基本的認識與理解，對於充權歷程真實型態的深入探討，

恐有疏漏之處。 

三、 本研究之研究主題需要受訪者表達內在主觀想法、對生命意義的思考、觀

點與價值觀，二位受訪者為新移民，要以不熟悉的語言來表達內心的想法

與經驗，確實不容易，加上有些受訪者未能有機會好好思考內心感受與意

義、價值觀的問題，因此訪談過程需要耗費較多的時間來協助受訪者理解。

雖然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儘量以淺白的文字、語義加以說明，或以例子

的方式來解釋，仍發生受訪者難以理解、或表達＂不知道＂的狀況。 

四、 本研究主要處理婚暴婦女的充權歷程，子女的問題本不在預期討論的話題

中，唯在敘說故事的當中，子女是受訪者相當關注的話題，因而成了部份

討論的對象，因此後來敘說的新發現在文獻探討的論說中較為不足。 

五、 本研究逐字稿謄寫的工作，邀請一位研究生協助進行，研究者針對逐字稿

內容進行核對、確認、分析的工作，故對受訪者生命故事的詮釋是以研究

者一人的理解為主，難免會有理解錯誤之處。如果再邀請實務工作再次聆

聽錄音檔與閱讀逐字稿文字，與研究者討論他們的理解與詮釋，同時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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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研究者整理的資料請受訪者核對，確認研究者確實能掌握她們所表達的

意義，就更能充份理解其所表達的世界，以避免研究者本身過度的主觀詮

釋，以影響研究結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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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與受訪者的關係說明 

透過電話連繫就讓受訪者成為「研究」對象，有時是很唐突的一件事。雖

然研究者已遵循研究方法的程序以及倫理守則的規範，努力於研究過程中保持

「尊重」、「不勉強」、「不壓迫」等基本態度，但是仍覺得還是應該交待研究者與

受訪者的「關係」。一來是重新檢視研究者確實站在平等的立場上與受訪者建立

關係，不因研究者的身份而影響受訪者進行「研究」的場域當中，二來是回想認

識的歷程中如何與受訪者接受、受訪者所展現的細微舉止，這些舉止可能影響研

究者的回應或詮釋。 

研究者認為必要與閱讀者交待研究者是如何進入場域以及與受訪者之間的

關係，因此針對研究者與每一位受訪者認識的關係脈絡做說明。 

（一）與受訪者小米關係：曾由社會處引薦，已初步認識 

這九位受訪者當中，受訪者小米是研究者對其成立之協會服務內容有興

趣，同時也對小米成立該協會的動機感到好奇，於參與個案研討的機會下，由某

縣政府社會處的引薦下初步認識。此次本研究的進行，研究者首先就聯想到小米

符合研究條件，因此研究者主動詢問接受本研究訪談的意願。小米是相當樂意能

分享自身經驗，在訪談過程中，對於自己受暴的經歷呈現有些不好意思的神情，

但提到成立協會幫助其他人的時候，則是神采奕奕。對於能更多方的幫助別人是

她最大的心願，由於自己雞婆的個性與助人的熱誠，若有更多同鄉知道如何幫助

自己脫離暴力，那是她最大的成就。 

（二）與受訪者小花關係：陌生人，由家暴中心介紹認識 

受訪者小花則是完全陌生的受訪者，在進行訪談之前，我們彼此雙方是完

全不認識。透過家暴中心督導的介紹取得連繫，訪談前時間與地點的確認花了不

少功夫，訪談當天，研究者搭載受訪者一起前往咖啡店進行訪談，運用訪談前的

短暫接觸時間，研究者與小花的互動、溝通是輕鬆的，讓小花能對研究者有初步

的信任感。受訪者小花很大方也很開朗，能主動談論自己的事情，同時也很願意

分享自己的經歷。說到難過與委屈的事情，小花也掉下眼淚來，而說到開心與喜

悅的事情，小花也不掩飾地哈哈大笑。 

（三）與受訪者小凰關係：曾有一面之緣，小凰曾參與研究者課程授課，此次是

由民間福利機構介紹 

受訪者小凰是透過民間福利機構介紹認識的，小凰在該福利機構擔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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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進行婚姻暴力婦女的追蹤輔導工作。小凰曾獲得 2008 年母親節模範母親表

揚，也曾接受過記者的採訪，她的故事也曾刊載在報紙及電子報當中，訪談進行

前曾向研究者表示，研究者可以先看過那份報導，如此會更加了解小凰的受暴史。 

同時研究者也曾經受該福利機構的邀請擔任志工課程講師，小凰也曾經是

當時課程的學員之一，因此當機構向小凰徵詢受訪意願時，小凰對研究者已有些

初步的印象，訪談當天見面時更加確定彼此確實曾在課堂當中見過，更增加小凰

對研究者的信任感。由於小凰在接受訪談前，亦曾接獲一位不知名人士與單位的

邀請接受訪談，唯後續小凰感受到諸多的疑點因而未接受訪談，故在與研究者接

觸的過程中，表現出較多欲掌握訪談訊息的主動作為，再三確認訪談目的與動

機、訪談地點、訪談時間等。因而確認研究者的身份、樣貌與動機之後，小凰能

夠放心地談話，同時侃侃而談的神情充滿了自信。 

（四）與受訪者小紅關係：陌生人，由受訪者小米介紹認識 

受訪者小紅是透過小米介紹而認識的，小紅是位越南籍新移民，因為知道

小紅的狀況與需要，因此小米請受訪者小紅至協助新移民事務的相關協會擔任志

工，並負責部份會務事宜。當小米接受完訪談後，研究者詢問是否知悉有符合本

研究條件的人員可推薦，小米立即聯想到小紅是適當人員，因而推薦小紅，並主

動致電小紅告知此事。 

在訪談之前的連繫過程中，由小紅談話時的反應、時間多次無法配合、會

談地點難以確定及一再更換等情形，可以感受到小紅的不安，但宥於小米的推薦

及自身不好意思拒絕，因此仍表示願意接受訪談，唯幾次的邀約訪談，皆因一些

外在因素無法進行。距離第一次連絡的一個半月後，研究者再次致電邀約，小紅

表示不想再回想過往的傷心往事，研究者同理小紅的感受同時再次澄清訪談的重

點與方向，研究者不斷地澄清與同理，期待小紅能夠因為更加明白訪談的目的與

意義而能減輕其不安與焦慮。在此努力下，小紅雖然還是帶著部份疑慮，但仍表

示願意接受訪談。 

當天訪談進行開始之前，研究者再次提出對小紅接受訪談所產生的疑慮、

不安的觀察，並予以同理、澄清與保證；再者，研究者告知將採取錄音的方式與

錄音的用意，同時也說明錄音及書面資料之處理方式，小紅也提起自身的難處與

不安全感，研究者同理其感受並表示對其意願表達尊重之意，在小紅較放心、安

心的狀態下才開始本次的訪談。 

（五）與受訪者小珠關係：陌生人，由家暴中心介紹認識 

受訪者小珠是研究者至某縣家暴防治中心上課時，詢問業務承辦員及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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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知悉符合本研究條件之研究對象者，督導即提及小珠似乎符合本研究條件。

小珠為該縣擴大就業方案之工作人員，在縣府擔任行政工作，目前在該縣衛生

局、圖書館等地擔任志工工作。督導即引薦研究者與小珠認識，且提及研究者目

前所進行之研究工作，研究者詢問小珠接受訪談的可能性，小珠欣然答應。 

小珠對於研究者所提的詢問與意見，皆採配合的態度，訪談地點顧及小珠

上、下班的方便性及個人隱私，選擇在中午用餐時間於縣府會議室進行。訪談進

行得相當順利且過程輕鬆。 

（六）與受訪者小美關係：陌生人，由家暴中心介紹認識 

受訪者小美是研究者主動詢問某縣家暴防治中心督導，是否知悉符合本研

究條件之研究對象，督導想到一位曾於家暴中心服務的志工小美，小美雖承受家

庭暴力的遭遇，但其爽朗、樂觀的個性深獲家暴中心諸多同仁的喜愛，於是立即

連繫目前在大賣場工作的小美。在督導的引薦及研究者的說明下，小美表示願意

接受訪談。 

由於工作時間較長、工作期間不便外出之故，訪談地點選在小美工作量較

輕的中午時間於大賣場的顧客休息區域進行，因此訪談時有較多的雜音及不相干

人等在訪談環境當中走來走去的情形，偶有小美認識的工作同仁經過，小美會向

同仁打招呼，雖然如此，受訪者是相當投入於訪談當中。而訪談進行前，小美還

購買了該大賣場中熱賣的冰淇淋與研究者一起享用。訪談過程相當順利。 

（七）與受訪者小玉關係：陌生人，於研討會場合研究者自行認識 

受訪者小玉是研究者在參加某縣政府舉辦個案研討的場合所認識，當時研

究者為個案研討回應人，小玉為參加成員之一，此次為研究者首次與小玉認識的

場合。會中小玉介紹了自己目前的工作，同時也於個案討論當中提及自己曾是婚

姻暴力受害者的身份，目前擔任某協會的管理者角色，因此思索小玉正符合本研

究對象的條件，因此於小玉離開個案研討會之際，隨即說明研究者欲訪談小玉的

計畫，暫時取得受訪者 G 的認可與連絡方式後，於個案研討會結束後，隨即與

小玉連絡，取得接受訪談的首肯後，於隔日至小玉的住處進行訪談。 

小玉本身是身心障礙者，其親自至屋外接研究者至住處，並準備了水果及

桂圓紅棗茶予研究者享用，並於訪談結束後，請研究者至住家附近享用晚餐。小

玉相當健談，侃侃而談自身遭遇與想法，談笑風生間絲毫不忸怩。 

（八）與受訪者小妙關係：陌生人，由家暴服務處介紹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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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小妙是由某家暴服務處督導主動告知研究者，而該督導乃在參與家

庭暴力相關課程訓練時，由某縣家暴中心社工員口中得知研究者目前正在進行受

暴婦女的研究，以及需要尋找研究樣本。督導檢視研究樣本條件後，發現小妙似

乎符合研究者所需，因此主動來電告知，在督導取得小妙的初步同意後，研究者

在獲得小妙的連絡方式後即主動連絡。由於小妙目前還與先生（即施暴者）同住，

因此研究者的連絡過程較為謹慎小心，包括事先了解清楚督導較常連絡的時間、

連絡方式（住家電話或手機），以免增加小妙的困擾，加上小妙有時會至台北參

加課程，故自研究者連絡後一個月當中，常是找不到小妙本人的情形。在某次小

妙的兒子接到電話後，得知小妙可能返家的時間點，在有了較明確的連絡時間點

去電終於找到小妙本人，並約定中午的時間於小妙的住家進行訪談。 

小妙泡了梅子醋迎接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小妙待人客氣，情緒反應不

大，說話聲音很小且速度緩慢，且多半需要研究者引導才能多說些故事。 

（九）與受訪者小亮關係：陌生人，由社會局介紹認識 

受訪者小亮乃由某協會理事長處得知小亮符合研究條件，由於小亮與某縣

社會局合作甚密，且捐贈金錢協助該縣提供福利服務工作，因此研究者獲得該縣

社會局社工課長的協助並透過引薦才取得小亮的連絡方式。小亮已旅居美國多

年，於 2008 年返台時，積極忙於成立慈善基金會，基金會立案前的行程事宜繁

瑣且狀況甚多，因此研究者邀約訪談的過程處於等待多時的情形，一方面配合小

亮基金會立案事宜之確定與完善，二方面要把握小亮還在台灣尚未返美的時間。 

連繫初期，小亮對於研究者的訪談感到疑惑，同時提及研究者本身沒有受

暴經驗，恐難以體會家暴受暴者的心理狀態，為此研究者予以同理、澄清並說明

本研究的目的與用意；同時為能釋疑並獲得小亮更多的理解，研究者是否能真

實、確實地記載小亮所描述的內容及體會受暴婦女的心理，以及因應小亮的期

待，研究者於事前先寄送擬好的訪談大綱供參考。 

為能確定小亮的時間安排及接受研究訪談的意願，研究者每隔二星期至一

個月的時間會不定期去電詢問小亮是否能挪出時間接受訪談，於 2009 年農曆年

前終獲得首肯。小亮雖已不是花樣年紀，但其穿著打扮仍舊入時，藍色眼影、粉

色系口紅加上皮褲的外表，顯現她很會玩的性格。小亮對研究者相當友善，且侃

侃而談自身經歷，也為研究者準備茶水，訪談至一半時也提出要請研究者吃飯的

要求；由於訪談當天天氣寒冷，小亮沒有交通工具返回住所（返台期間住在乾女

兒家），小亮請求研究者載她返家，研究者欣然同意，為此她就不用在寒風中等

待公車。於車上的時間，小亮提到她與現在先生的婚姻及她的婚姻觀，也表示希

望能與研究者成為朋友，並對研究者的情感生活多所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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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1. 當妳面臨家暴事件時，妳是如何看待那事件的？  

2. 你尋求政府部門協助的過程是如何發展的？最後的結果又是如

何？  

3. 在什麼狀況下，使妳考慮並採取行動尋找政府部門的協助？  

4. 妳尋求家人朋友協助的過程是如何發展？最後的結果又是如何？  

5. 在什麼狀況下，使妳考慮並採取行動尋找家人朋友的協助？  

6. 妳尋求民間機構協助的過程是如何發展？最後的結果又是如何？  

7. 在什麼狀況下，使妳考慮並採取行動尋找民間機構的協助？  

8. 尋求別人的協助，對當時的妳，具有什麼意義？  

9. 政府部門、民間機構及家人朋友的協助，有那些想法對妳走出困

境是有幫助的？  

10. 政府部門、民間機構及家人朋友的協助，讓妳對於家暴事件的想

法，有那些改變？  

11. 政府部門、民間機構及家人朋友的協助，讓妳對於家暴事件採取

那些具體做法？  

12. 在受協助的過程中，妳對於妳自己及妳的生活經驗有什麼樣的看

法？  

13. 有沒有那些事件讓妳決定起而行地協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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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當助人的機會來的時候，妳的想法是什麼？妳做了什麼？  

15. 在幫助別人的過程裡，妳是如何扮演＂助人＂的角色？  

16. 成為一位助人者，妳對自我價值的看法有那些變化？ 

17. 成為一位助人者，妳對自我認識的看法有那些變化？  

18. 回首這一路走來的過程，妳看到自己有那些不一樣的改變？  

19. 回首這一路走來的過程，妳對政府部門、對民間機構、對朋友家

人的看法是什麼？ 

20. 現在妳會如何詮釋當時生命中所發生的那些困境？  

21. 除了以上的說明，還有那些想法或感動是妳想再補充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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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研究訪談說明書參與研究訪談說明書參與研究訪談說明書參與研究訪談說明書 

您好： 

我是東海大學社工系博士班研究生吳敏欣，目前正在進行博士論文「受暴

婦女充權的研究」，指導教授為彭懷真副教授。首先，感謝您願意接受我的訪談，

由於您的參與，將可協助研究者了解一位受暴婦女如何從家庭暴力受助者的角色

轉變助人者的角色，對此歷程的轉折與內在能量轉換的了解更多，有助於協助其

他受暴婦女也能發揮自我的力量，走出暴力的陰影，運用正向改變的力量來幫助

其他人。 

在本研究的過程中，需要透過訪談的方式來了解您對於家庭暴力事件的看

法、感受，以及擔任助人工作的源由、動機與轉變，在進入訪談之前，有幾項與

本訪談有關的事宜，想先向您說明： 

一、請先填寫「參與研究訪談同意書」：您清楚本研究的目的，同時也確認您同

意參與本研究時，請填寫本同意書，以了解研究進行的相關事宜。 

二、進行研究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需要全程錄音，錄音的目的在於忠實記錄研

究對象所談的內容，俾利研究者謄寫為逐字稿以進行訪談分析。訪談次數將

視資料收集狀況而定，必要時將再次約訪，每次訪談大約一小時至一個半小

時的時間。 

本研究雖期待能獲得您充分的訊息以及豐富的資料，但為了保障您的權益

及避免可能造成的傷害，研究訪談也將遵循以下的原則進行： 

一、 希望您是在個人自由意志下願意接受本訪談，沒有受到任何脅迫或壓

力，而訪談內容與過程也是依據您自由意志的想法所述說。 

二、 若研究過程中有任何感覺不妥之處，您可以要求暫停或退出本研究。 

三、 訪談期間，因故可隨時更換訪談時間、訪談地點，以您方便的時間、感

受安全的地點為首要考慮。 

四、 所有在本研究當中所獲得有關您的訪談內容、您的基本資料將會予以保

密，不將任何訊息告知他人，同時在整理內容時，也不會標示您的名字，待

研究完成後，會將錄音檔案銷毀。 

最後，再次感謝您接受本研究的訪談，若在本研究過程中，有任何的疑慮、

不安，請不吝與研究者說明與討論，研究者將盡力協助，謝謝！ 

研究者  東海大學社工系博士班研究生 吳敏欣 

連絡電話：0963-XXXXXX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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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研究訪談參與研究訪談參與研究訪談參與研究訪談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 

 

經由研究者的說明，本人已大致清楚為何會找到我來進行此訪談以

及訪談對於本研究的用途，同時也清楚研究過程進行的方式。本人願意

配合以下相關事項，以協助完成此研究進行： 

 

一、 本人願意參與由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研究所吳敏欣小姐所進

行的「受暴婦女充權歷程之研究」的論文研究工作。 

二、 本人同意接受研究者的訪談、分享自身經驗及提供相關資料以

供研究參考，同意研究者以匿名、無法辨識個人身份的方式來整理

訪談內容，同時同意研究者從本人之處所得的資料，做為本論文研

究報告之用以及未來撰寫文章之用。 

三、 本人了解在接受訪談的過程中，可能觸及個人隱私及傷痛的受

暴歷程，同時也可能遇到讓本人感到不舒服或難過的題目，為造成

個人傷害及其他可能的不利影響，本人可以在研究的任何階段中止

訪談進行或選擇性回答。 

四、 本人同意研究者於訪談進行中採取錄音的方式，而錄音的內容

僅用於研究之用途，而所有的書面資料與錄音檔將於研究進行完畢

後，將會被銷毀。 

五、 本人清楚本研究進行的目的，同時也願意參與本研究之訪談工

作。本人同意上述事項，並在自由意志未受脅迫的情形下簽署本同

意書。此同意書將一份給我本人，一份給予研究者。 

 

 

立同意書人： 

 

研究者： 

 

立同意書時間： 

 

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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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基本資料 

受訪者 
 

訪問日期 
 

訪問時間 
 

訪問地點 
 

訪問次數 
 

連絡方式 

（電話、住址） 

 

＊ 連絡方式不會出現在報告當中，此欄項為便利研究者記錄及連絡使用，以及

未來研究報告完成時，將致贈論文與受訪者一同分享。 

 

1. 目前年齡： 

2. 婚齡（結婚多久）： 

3. 受暴力多久： 

4. 受到何種暴力： 

5. 目前婚姻狀態： 

6. 子女數及現在年齡： 

7. 國籍：（若為外國籍，請註明是否取得身份證以及何時取得身份證） 

8. 暴力當時所從事的工作： 

9. 現在所從事的工作： 

10. 施暴者的特殊行為：（如酗酒、賭博、吸毒、外遇等） 

附錄五: 


